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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与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材料》、

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和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备设计制造》共同构成支撑《压水堆承压部件》团体标准体系。 

本文件是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的第2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技术支持单位为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核工业

标准化研究所、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气核电集团、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

司、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二重（德

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本部分起草人：林绍萱、刘润发、陶宏新、陈星文、黄逸峰、杨义忠、杨铁成、张永新、吴飞飞、

董元元、胡大芬、邹小清、杜军毅、王立辉、李亭、李雪民、孙永刚、李蕤。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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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T/CNEA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旨在规范我国压水堆核电厂核承压部件的设计与

制造，拟由八个部分构成。 

——第 1部分：通用要求。目的在于规定用于压水堆核电厂物项的材料、设计、制造、安装、检测、

试验、检验与超压保护等的通用要求。 

——第 2部分：1级部件。目的在于规定压水堆核电厂 1级部件的设计、制造、安装、检测、试验、

验收和超压保护要求。 

——第 3部分：2、3级部件。目的在于规定压水堆核电厂 2、3级部件的设计、制造、检验、试验

和验收要求。 

——第 4部分：钢制安全壳及贯穿件。目的在于规定压水堆承压部件钢制安全壳及贯穿件的材料、

设计、制作、检测、试验和验收要求。 

——第 5部分：支承件。目的在于规定压水堆核电厂支承件的材料、设计、制造、检验、试验和验

收要求。 

——第 6部分：堆芯支承结构。目的在于规定支承结构的材料、设计、制造、检测等方面的要求。 

——第 7部分：混凝土安全壳。目的在于规定预应力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安全壳的材料、设计、制

作、建造、检测、试验、标志、印记、编制报告以及安全壳结构整体性试验和密封性试验的要

求。 

——第 8部分：辅助规则。目的在于规定压水堆承压部件设计与制造的辅助规则，是压水堆承压部

件设计与制造团体标准其它部分的必要补充，用于对其他各部分适用部件设计与制造标准的使

用提供进一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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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2 部分：1 级部件 

1 范围 

T/CNEA XXXXX的本部分规定了压水堆核电厂1级部件的材料、设计、制造、安装、检测、试验、验

收和超压保护要求。 

T/CNEA XXXXX的本部分适用于压水堆核电厂1级部件。 

本部分的规则涉及物项的强度和承压边界完整性的要求，其失效会妨碍承压边界。本部分只是涉及

初期建造的要求，并不包括在使用中由于材料的腐蚀、辐照效应或不稳定而可能引起的退化。T/CNEA 

XXXXX.1《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中1.1对本部分作了进一步的限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HAF 602 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管理规定 

HAF 603 民用核安全设备焊接人员资格管理规定 

GB/T 229  金属材料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GB/T 1954 铬镍奥氏体不锈钢焊缝铁素体含量测量方法 

GB/T 6803 铁素体钢的无塑性转变温度落锤试验方法 

NB/T 20004  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材料理化检验方法 

NB/T 20220  轻水冷却反应堆压力容器辐照监督 

HG/T 20614  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选配规定(PN系列) 

HG/T 20635  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选配规定(Class系列) 

T/CNEA X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T/CNEA X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T/CDEA X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T/CDEA XXXXX  压水堆承压部件 材料 

ASME B&PVC Section XI 核电厂部件在役检查规则（Rules for In-service Inspection of Nuclear 

Power Plant Components） 

ANSI B1.1 统一英制螺纹（UN和UNR 牙型）（Unified Inch Screw Threads (UN and UNR Thread Form)） 

ANSI B16.5 管法兰和法兰管件（NPS1/2至NPS24）(Pipe Flanges and Flanged Fittings NPS 1/2 

Through NPS 24 Metric/Inch Standard) 

ANSI B16.9 锻钢对接焊管件(Factory-Made Wrought Buttwelding Fittings) 

ANSI B16.11 承插焊和带螺纹的锻钢配件(Forged Fittings, Socket-Welding And Threaded) 

ANSI B16.28 钢制对焊小半径弯管和回转管（Wrought Steel Buttwelding Shot Radius Elbows and 

Returns） 

ANSI B16.34 法兰、螺纹和焊接端连接的阀门（Valves-Flanged Threaded, And Welding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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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 B95.1 减压装置的术语（Terminology For Pressure Relief Devices） 

ASME PTC 25 压力释放装置(Pressure Relief Devices) 

MSS SP-87 为核I级管道申请的工厂制造的对接焊接设备（Factory-Made Butt-Welding Fitting for 

Class I Nuclear Piping Applications Standard Practice） 

 

3 术语与定义 

3.1 应力强度
1)
  Stress Intensity 

应力强度是组合应力的当量强度，应力强度定义为最大剪应力的两倍。换句话说，应力强度是在给

定点上的代数最大主应力与代数最小主应力之差。拉应力为正值，压应力为负值。 

3.2 总体结构不连续 Gross Structural Discontinuity 

总体结构不连续是一种几何或材料的不连续，它影响承压构件沿整个壁厚的应力或应变分布。总体

结构不连续性应力是实际应力分布的一部分，当沿壁厚积分时，该部分得到纯弯曲和纯薄膜力的合力。

总体结构不连续的例子有：封头与壳体的连接、法兰与壳体的连接、接管（见本部分6.3.3.1）以及不

等直径或不等厚度的壳体间的连接。 

3.3 局部结构不连续 Local Structural Discontinuity 

局部结构不连续是一种几何或材料的不连续，它影响沿部分壁厚的应力或应变分布。这种与局部不

连续有关的应力分布只引起非常局部的变形或应变，对壳型不连续变形没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小的圆

角半径、小的附件及部分焊透的焊缝。 

3.4 法向应力 Normal Stress 

法向应力是垂直于参考平面的应力分量，也称为正应力。通常法向应力沿部件的厚度方向的分布是

不均匀的，因此可以认为此应力由两部分分量所组成，一部分是均匀分布且等于所考虑厚度上应力的平

均值，另一部分是偏离平均值且随厚度方向变化的应力值。 

3.5 剪应力 Shear Stress 

剪应力是与参考平面相切的应力分量。 

3.6 薄膜应力 Membrane Stress 

薄膜应力是均匀分布的法向应力分量，其值等于沿所考虑截面厚度方向应力的平均值。 

3.7 弯曲应力 Bending Stress 

弯曲应力是本部分3.4中所述法向应力的变化分量。沿厚度方向的变化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不是

线性的。 

3.8 一次应力 Primary Stress 

一次应力是所施加载荷产生的任何法向应力或剪应力，它是为了满足外力或内力以及力矩的平衡规

律所必需的。一次应力的基本特性是非自限的，当一次应力大大超过屈服强度时，它会引起失效或至少

 
1) 这个应力强度的定义与断裂力学领域中所用的应力强度定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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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起总体变形。热应力不按一次应力分类。一次薄膜应力分为总体的和局部的两类，总体一次薄膜应

力在结构中是这样分布的一种应力：由于发生屈服时不会引起载荷的重新分配。一次应力的例子有： 

a) 由于内压或其他的分布活载荷在圆柱形壳体或球形壳体中引起的总体薄膜应力； 

b) 由于压力的作用，在平封头中央部分引起的弯曲应力。 

3.9 二次应力 Secondary Stress 

二次应力是由于相邻材料的约束或者由于结构本身的约束而引起的法向应力或剪应力。二次应力的

基本特性是自限的，局部屈服和微小变形能满足成为引起应力的条件，这种应力的一次作用不会产生预

计的失效。二次应力的例子有： 

a) 总体热应力[本部分 3.13 a）]； 

b) 总体结构不连续处的弯曲应力。 

3.10 局部一次薄膜应力 Local Primary Membrane Stress 

局部一次薄膜应力来源于压力或其他机械载荷产生的薄膜应力，并与载荷传递到结构其他部分时不

连续效应如不加限制所产生的过量变形有关。尽管局部一次薄膜应力是有二次应力的一些特性，但从保

守的观点来看，仍然要求将这种应力归属于局部一次薄膜应力。如果在经线方向上薄膜应力强度超过

1.1Sm的区域不超过1.0 Rt 的范围（这里R是所考虑区域内的最小中面曲率半径，t为最小壁厚，Sm是

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A中给定的各种材料的许用应

力强度值。），则该应力区域可以认为是局部的。涉及超过1.1Sm的轴对称薄膜应力分布的局部一次应

力强度的多个区域，在经线方向上的距离不应近于2.5 Rt ，这里R定义为（R1+R2）/2，t定义为（t1+t2）

/2（其中t1和t2是所考虑的每个区域的最小厚度，R1和R2为薄膜应力强度超过1.1Sm的每个区域的最小中

面曲率半径）。局部一次薄膜应力强度的不连续区域（例如由作用在托架上的集中载荷所产生的薄膜应

力强度超过1.1Sm的区域）应该彼此隔开，使得薄膜应力超过1.1Sm的区域不互相重叠。 

3.11 峰值应力 Peak Stress 

峰值应力是由于包括应力集中效应（如果有的话）在内的局部不连续或局部热应力[本部分3.13 b）]

而附加于一次应力与二次应力之和上的应力增量。峰值应力的基本特性是不引起任何显著的变形，只是

在作为可能生成疲劳裂纹或脆性断裂的根源时才是有害的。如果它不引起明显的变形，虽不是高度集中

局部范围的应力也可归属于本类。峰值应力的例子有： 

a) 碳钢部件上奥氏体钢堆焊层内的热应力； 

b) 引起疲劳但不引起变形的某些热应力； 

c) 局部结构不连续处的应力； 

d) 热冲击产生的表面应力。 

3.12 载荷控制的应力 Load-Controlled Stress 

载荷控制的应力是由于一种载荷的作用引起的应力，如内压、惯性载荷或重力的影响等所引起的应

力，其大小不会由于位移而减小。 

3.13 热应力 Thermal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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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应力是由温度不均匀分布或热膨胀系数不同而引起的自平衡应力。固体中出现热应力是由于温度

改变时物体体积受阻不能呈现其通常应有的尺寸和形状所致。为了确定许用应力，依照发生变形所取部

位的体积或面积，认为有如下a）和b）所述两种类型的热应力： 

a) 总体热应力，它与产生总体热应力的结构变形有关。如果这类热应力（不计应力集中）超过材

料屈服强度两倍，则弹性分析可能无效，而连续热循环则可能产生畸变增量。因此这类应力归

属于表 13中的二次应力。总体热应力的例子有： 

1) 圆柱形壳体上由轴向温度分布产生的应力； 

2) 接管及与其相连的壳体之间由温差产生的应力； 

3) 圆柱形壳体上由径向温度分布产生的当量线性应力
2)
。 

b) 局部热应力，它与不同膨胀几乎完全被限制因而不产生显著的变形有关。这种热应力仅从疲劳

观点来看才应考虑，因此归属于表 13 中的峰值应力。在评定局部热应力时应采用本部分

6.2.2.7.6 b）的规程。局部热应力的例子有： 

1) 容器壁上小热点的应力；  

2) 圆柱形壳体上由于径向温度分布引起的实际应力与当量线性应力之差； 

3) 膨胀系数不同于母材的堆焊层材料中的热应力。 

3.14 总应力 Total Stress 

总应力是一次应力、二次应力和峰值应力的总和。识别单独作用的每一种应力，对确定适当的应力

限制是重要的。 

3.15 运行循环 Service Cycle 

运行循环定义为新工况的起始和建立，最后又回复到循环开始时的工况。可能出现运行工况的类型

在本部分6.1.1.3中有进一步的规定。 

3.16 应力循环 Stress Cycle 

应力循环是交变应力差[见本部分6.2.2.2.4 e）]，从初始值经过一个代数最大值至一个代数最小

值随后再回到初始值的一种工况。一个单独的运行循环可引起一个或多个应力循环。动态效应也应认为

是应力循环。 

3.17 疲劳强度减弱系数 Fatigue Strength Reduction Factor 

疲劳强度减弱系数是考虑局部结构不连续（应力集中）效应对疲劳强度影响的应力增强系数。在缺

乏实验数据时可采用理论应力集中系数。 

3.18 自由端位移 Free End Displacement 

如果固定的附件和与它所连接的管道可分开并允许移动，则这两个构件之间发生的相对运动构成自

由端位移。 

3.19 膨胀应力 Expansion Stresses 

膨胀应力是指管道系统的自由端位移受到约束而产生的那些应力。 

3.20 变形 Deformation 

 
2) 当量线性应力定义为与实际应力分布具有相同纯弯曲的线性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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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的变形是指其形状或尺寸的改变。 

3.21 非弹性 Inelasticity 

非弹性是材料行为的普遍特性，即卸除全部作用载荷后材料不恢复到它原有的形状和尺寸。塑性和

蠕变是非弹性的特殊情况。 

3.22 蠕变 Creep 

蠕变是非弹性的特殊情况，它与载荷作用下应力所引起的依赖于时间的变形有关。卸除全部作用载

荷后可以产生随时间变化的小变形。 

3.23 塑性 Plasticity 

塑性是非弹性的特殊情况，即材料经受与时间无关的永久变形。 

3.24 塑性分析 Plastic Analysis 

塑性分析是计算给定载荷下结构行为的方法，它考虑了材料的塑性特性，包括应变硬化和结构中发

生的应力重新分配。 

3.25 塑性分析—极限载荷 Plastic Analysis — Collapse Load 

塑性分析可以用来确定对于在给定结构给出载荷组合下的极限载荷。应采用下述准则以确定极限载

荷：以载荷作纵坐标，变形或应变作横坐标，划一条载荷－变形或载荷－应变曲线，该曲线的线性部分

与纵坐标的夹角称作θ。通过原点再划第二条直线，它与纵坐标的夹角为Φ=tan
-1
（2tan），称该直线

为极限限止线。载荷－变形或载荷－应变曲线与极限限止线相交点的载荷即是极限载荷。采用此法须特

别谨慎，应给出确保所使用的应变或变形能表征结构的承载能力。 

3.26 塑性失稳载荷 Plastic Instability Load 

主要承受拉伸或压缩载荷的构件，其塑性失稳载荷指的是载荷未增加而发生无限制塑性变形的载

荷。在塑性拉伸失稳载荷下，材料中真应力的增加比应变硬化所能适应的性能要快。 

3.27 极限分析 Limit Analysis 

极限分析是塑性分析的一种特殊情况，它假设材料是理想塑性（无应变硬化）。在极限分析中，采

用极限状态时的平衡和流动特性来计算极限载荷。在极限分析中采用的两种约束方法，即与静力学容许

应力场相关的下限逼近法和与运动学容许速度场相关的上限逼近法。对于梁和桁架，通常用术语机构代

替动力学容许速度场。 

3.28 极限分析—极限载荷 Limit Analysis — Collapse Load 

极限分析方法用于计算假定是理想塑性材料制成的结构所能承受的最大载荷，这一载荷称之为极限

载荷。在极限载荷作用下，结构的变形无限制地增加。 

3.29 极限载荷—下限定理 Collapse Load — Lower Bound 

对一给定载荷，如果能找到任何应力系统处处均满足平衡要求，且没有一处超过材料的屈服强度，

则此载荷等于或小于极限载荷。这是极限分析的下限定理，用以计算极限载荷的下限值。 

3.30 塑性铰 Plastic Hi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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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铰是极限分析中采用的一种理想概念。在一个梁或桁架中，弯矩、剪力和轴向力均落在屈服交

界面的一个点上构成了塑性铰。在板和壳体中，总应力落在屈服面上处构成了塑性铰。 

3.31 应变限制载荷 Strain Limiting Load 

当应变处于一极限值时，与应变限制相关的载荷称为应变限制载荷。 

3.32 试验极限载荷 Test Collapse Load 

试验极限载荷是按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D.1.4.3

由试验来确定的极限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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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则 

4.1 温度限制 

本部分不适用于物项的金属温度超出了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A中表A.3、A.4和A.6中所展示的设计应力强度值对应表格中的温度限制。对高于表中的

温度，由于允许所采用材料的蠕变特性及持久特性成为重要因素，故本部分暂时不包括这些因素。疲劳

设计曲线和规定的疲劳分析方法适用温度范围如下：对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C中图C.1和C.4中所列的材料，适用温度不超过370℃；对T/CNEA XXXXX.8《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C中图C.2和C.3中所列的材料，适用温度不超过

425℃。 

4.2 本部分适用管辖的边界范围 

4.2.1 部件的边界 

设计规范书应规定部件与所连接的管道或其他部件的边界范围。容器、储罐、泵或阀门等的边界不

应接近于下列范围： 

a) 焊接连接件的第一道环焊缝接头（连接焊缝应认为是管道的一部分）； 

b) 螺栓连接件的第一个法兰面（螺栓应认为是管道的一部分）； 

c) 螺钉连接件的第一个螺纹接头。 

4.2.2 部件和附件之间的边界 

4.2.2.1 附件 

a) 附件是指与设备承压部分的内部或外部相接触和相连接的元件。 

b) 附件可能有承压功能，也可能没有承压功能。 

1) 有承压功能的附件包括的物项如：压力边界加强件，支路管道及容器开孔补强。 

2) 没有承压功能的附件包括的物项如： 

(1) 阀门导套、热套管及旋转叶片； 

(2) 反应堆压力容器内的堆芯支承结构、内部构件或其他永久结构件； 

(3) 容器鞍式支座、支承件和抗剪吊耳、托架、管夹、耳轴、裙座及支承载荷路径上的其

他物项。 

c) 附件也可以具有结构功能或非结构功能。 

1) 有结构功能的附件（结构附件）： 

(1) 执行承压功能的附件； 

(2) 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内的堆芯支承结构、内部构件或其他永久结构件；或 

(3) 在支承载荷路径上的附件。 

2) 非结构功能的附件（非结构附件）： 

(1) 不执行承压功能的附件； 

(2) 不在支承载荷路径上的附件。 

非结构附件包括的物项如铭牌、保温层支承件、定位块及起吊用的吊耳。 

4.2.2.2 管辖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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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书规定的承压部件和附件之间的管辖界线不应接近于下列a）到g）规定的部件承压部位之

内，所提供的图1到图3帮助详细说明了本部分的边界和建造要求： 

a) 与部件用铸接或锻接的附件以及在部件表面的堆焊都应认为是部件的一部分； 

b) 有承压功能的附件、焊缝和紧固件应认为是部件的一部分。 

c) 除了以下 d）和 e）的规定外，承压部件和不具有承压功能的附件之间的边界应归于部件的表

面； 

d) 非承压结构附件与部件的第一道连接焊缝应认为是部件的一部分，除了焊缝离部件的承压部位

大于 2t，这里，t 是承压材料的名义厚度。离部件承压部位大于 2t 以外，则第一道焊缝应认

为是附件的一部分； 

e) 焊接非结构附件到部件的第一道连接焊缝应认为是附件的一部分。离部件承压部位 2t 或以内

的第一道焊缝应符合本部分 7.4.3的要求； 

f) 用于连接非承压附件到部件的机械紧固件应认为是附件的一部分； 

g) 设计规范书有规定时，边界可设置于离上述 a）到 f）定义的部件承压部位更远的位置。 

4.2.2.3 电气和机械的贯穿件 

电气和机械贯穿件应按照容器的规则进行建造，设计以及导电和绝缘材料可不满足本部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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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①部件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②部件的承压部位。 

③管辖界线（粗线条）。 

④铸造或锻造附件或堆焊层应符合本

部分的要求。 

⑤离部件承压部位大于 2t 的焊接或附

件可用 T/CNEA XXXXX.5 《压水堆承压部

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承件》第 6 章

的设计规则代替本部分第 6 章的设计规则。 

⑥离部件承压部位小于或等于 2t 的第

一道连接焊缝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⑦离部件承压部位 2t 以上或超过第一道连

接焊缝，附件应符合 T/CNEA XXXXX.5《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承

件》 的要求[见
a
]。

 

⑧支承的、夹紧的或紧固的附件应符合

T/CNEA XXXXX.5《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

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承件》 的要求[见
a
]。

 

⑨附件的连接应符合 T/CNEA XXXXX.5《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承

件》 的要求[见
a
]。

 

⑩离部件承压部位小于或等于 2t 时，附

件与部件的相 互作用应 按照 T/CNEA 

XXXXX.5《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承件》 6.1.3.5 要求考虑。 

⑪钻孔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注：这些草图是表示管辖范围上的概念，而不应认为是推荐图。 
a
如果附件是一种中间元件（T/CNEA XXXXX.5《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承件》 4.1.1（c）），则

它的材料、设计和连接不属于本部分管辖范围。 

图1 在部件支承载荷路径上不执行承压功能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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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①部件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②部件的承压部位。 

③管辖界线（粗线条）。 

④铸造或锻造的附件或堆焊层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⑤离部件承压部位等于或小于 2t 时，第一道焊接非结

构附件的材料应符合本部分 5.1.9 的要求；设计不属于本

部分管辖范围。 

⑥离部件承压部位等于或小于 2t 的第一道连接焊缝

应符合本部分 7.4.3 的要求。 

⑦离部件承压部位 2t 以上时，非结构附件不属于本部

分管辖范围。 

⑧支承的、夹紧的或紧固的非结构附件不属于本部分

管辖范围。 

⑨非结构附件的连接不属于本部分管辖范围。 

⑩离部件承压部位等于或小于 2t 时，部件与非结构附

件的相互作用应符合本部分 6.1.3.5 的要求。 

○11 钻孔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注：这些草图是表示管辖范围上的概念，而不应认为

是推荐图。 

 

 

图2 不执行承压功能，而且不在部件支承载荷路径上的附件（非结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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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①部件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②部件的承压区域。 

③管辖界线（粗线条）。 

④铸造或锻造附件或堆焊层应符合本部分的要

求。 

⑤焊接附件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⑥支承的、夹紧的或紧固的连接件应符合本部

分的要求。 

⑦附件连接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⑧钻孔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注：这些草图是表示管辖范围上的概念，而不

应认为是推荐图。 

 

图3 执行承压功能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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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①反应堆压力容器应符合本部分

的要求。 

②反应堆压力容器的承压部位。 

③管辖界线（粗线条）。 

④铸造或锻造附件或堆焊层应符

合本部分的要求。 

⑤离反应堆压力容器承压部位 2t

以上，可用 T/CNEA XXXXX.6 《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6 部分：堆

芯支承结构》第 6 章的设计规则代替

本部分第 6 章的设计规则。 

⑥离反应堆压力容器承压部位 2t

或以内，第一道连接焊缝应符合本部

分的要求。 

⑦离反应堆压力容器承压部位 2t

以上或超过第一道连接焊缝，附件应

符合 T/CNEA XXXXX.6 《压水堆承压部

件 设计与制造 第 6 部分：堆芯支承

结构》的要求[见
a
]。 

⑧支承、夹紧或紧固的附件应符

合 T/CNEA XXXXX.6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6部分：堆芯支承结构》

的要求[见
a
]。 

⑨附件的连接应符合 T/CNEA 

XXXXX.6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 6 部分：堆芯支承结构》的要求

[见
a
]。 

⑩离部件承压区域 2t 或以内，反

应堆压力容器附件的相互作用应符合

本部分 6.1.3.5 的要求。 

⑪管辖边界内的钻孔应符合本部

分的要求。 

  

注：这些草图表示管辖范围上的概念，而不认为是推荐图。 
a   

如附件为内部结构[T/CNEA XXXXX.6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6 部分：堆芯支承结构》4.1.2.2]，材料、设计和

连接可不属规范管辖范围，堆芯支承设计技术规格书要求内部结构需符合 T/CNEA XXXXX.6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6 部分：堆芯支承结构》标准的除外。 

 

图4   反应堆压力容器内的不执行承压功能的附件（堆芯支承结构） 

 

 

封头 

法兰 

 
压紧 

弹簧 

 

壳体 

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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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 

5.1 材料的通用要求 

5.1.1 厚度定义 

a) 在本章中提到术语厚度，为了使用明确起见，名义厚度的定义如下： 

b) 板材—厚度是指横向的短边尺寸。 

c) 锻件—厚度的定义如下： 

1) 空心锻件—名义厚度是指内外表面间测得的厚度（即径向厚度）； 

2) 圆饼锻件（轴向长度小于外径）—名义厚度是指轴向长度； 

3) 扁平环形锻件（轴向长度小于径向厚度）—当轴向长度≤50mm 时，轴向长度即为名义厚

度；当轴向长度>50mm时，径向厚度即为名义厚度； 

4) 矩形实心锻件—矩形的最小尺寸即为名义厚度。 

d) 铸件—厚度的定义如下： 

1) 断裂韧性试验厚度 t的定义是连接管的名义管壁厚度； 

2) 热处理厚度 t的定义是铸件承压壁的厚度（设计师按非承压所指明的法兰和法兰段除外）。 

5.1.2 承压材料 

5.1.2.1 许用的材料标准 

a) 承压材料应符合 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

中表 A.3和 A.4中所列材料标准的要求，还应符合本章的适用要求。 

b) 本章的要求不适用于与部件承压功能无关的物项材料，如轴类、杆件、机框，喷嘴，轴承、衬

套、弹簧、耐磨板，也不适用于密封、填料、垫片、阀座和陶瓷绝缘材料，以及在电气贯穿组

件中作密封材料用的特殊合金。 

c) 下列部件材料可不按 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A中表 A.3和 A.4中规定的技术标准制造: 

1) 安全阀阀盘和外阀体结构内部接管； 

2) 调节阀阀盘和阀壳（该阀仅用于流量调节）； 

3) 进口接管等于或小于 DN 50的管道阀门的阀盘。 

d) 对于等于或小于 DN 25 的仪表管路配件的材料，其材料标准可以不同于 T/CNEA XXXXX.8《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中表 A.3和 A.4的规定，但这些配件

需满足 6.6.7.1.4 的要求，该阀门需满足 6.5的要求，并应由管道系统的设计师来确定适用于

使用工况的材料。 

e) 在物项制造中所使用的焊接材料，应满足压水堆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用焊接材料第 1部分至第

X部分的要求，同时还应满足本章的适用要求。本章的要求不适用于在焊接接头中用作垫环或

垫板的材料。 

f) 本章的要求不适用于厚度等于或小于母材厚度 10％的硬质合金表面堆焊层或耐蚀金属堆焊层

[6.1.2.2]。 

5.1.2.2 同许用的材料标准相矛盾的特殊要求 

当特殊要求中包括材料标准中也要求的检测、试验或处理时，则检测、试验或处理只需进行一次。

要求的无损检测应按5.5中对每种材料产品形式所作的规定进行。材料标准或本章所要求的任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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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试验或处理工作，可由金属材料制造单位【材料机构】或取得安全局认可的单位按7.1.2.1.1的

规定进行。如果材料未进行压力试验，而且以后在系统中按9.1.1.4要求进行压力试验，则就不需进行

材料标准中所要求的任何水压试验或气压试验，但材料在部件或安装中所处的位置会妨碍在水压试验或

气压试验以后执行材料技术规格书所要求的任何无损检测时，则不得例外。 

当设计温度不高于427℃时，T/CDEA XXXXX.29《压水堆承压部件 材料 第29部分：高温用膨胀系数

与奥氏体钢相近的紧固件材料》中的 4Ni26Cr15MnMo无需进行断裂应力试验。 

5.1.2.3 尺寸范围 

如果材料符合材料标准的其他要求，且在建造规则中没有给定尺寸限制，则尺寸或厚度超过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A材料标准所规定的材料是可以使用

的。在这些材料标准中规定的化学成分或力学性能随尺寸或厚度改变时，则任何超出材料标准范围的材

料，应要求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符合最接近的规定范围（T/CNEA XXXXX.1《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6.1.3.1.5）。 

5.1.2.4 带毂法兰的制作 

带毂法兰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带毂法兰可从热轧或锻造钢坯机加工而成。加工后法兰的轴线应同原始钢坯的长轴相平行（这

并不意味加工后法兰的轴线同原始钢坯应同心）。 

b) 带毂法兰除了按上述所允许的方法制造外，应不允许用板材或棒材机加工而成，除非材料已形

成圆环，并满足下列要求： 

1) 从板材形成的圆环：原型板材表面应与加工后法兰的轴线平行（这并不意味原型板材表面

应在加工后的法兰上）； 

2) 满足本卷要求的对接焊形成的圆环接头：确定焊后热处理和射线照相要求的厚度，应采用

t或（A-B）/2（取两者中较小值），此处符号定义按 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G.3.1.3规定。 

c) 法兰的背面和法兰颈的外表面应按 5.5.4规定进行磁粉检测方法和液体渗透检测方法，以保证

这些表面没有缺陷。 

5.1.2.5 翅片管 

5.1.2.5.1 整体翅片管 

整体翅片管可用管子制成，这些管子应符合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

分：辅助规则》附录A中表A.3和A.4中所列的相应管材标准，以及本章适用的所有特殊要求。此外，还

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管子在装上翅片前，应符合 5.5.5的要求。 

b) 管子在装上翅片后，应按母材技术规格书的适用热处理要求进行处理。 

c) 对用于制造翅片管的管材，设计应力强度值，屈服强度值和抗拉强度值应分别为 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中表 A.3和 A.4及 A.7、

A.8、A.9中给定的数值。 

d) 每根管装上翅片后，应经受下列试验之一： 

1) 经过不小于 1.7MPa 的内部气压试验，不得发生泄漏，试验方法（例如在试验时将管子浸

入水下）应保证目视能够探测到管子发生的任何泄漏； 

2) 每根管子的水压试验在压力为设计压力的 1.25倍下进行，以保证全面检测管子的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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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管子在装上翅片后，应进行目视检测，不允许存在不连续缺陷，如折叠、缝隙或裂纹。 

5.1.2.5.2 焊接翅片管 

焊接翅片管可由P-No.1至P-No.8的管状制品（管道或管子）制成，这些管状制品应符合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A中表A.3中所列管材标准之一，并符

合本章适用的所有特殊要求。热交换翅片与管子应具有相同的P号，应采用自动焊接工艺进行焊接，如

电阻焊或高频电阻焊，此外，应适用下列要求： 

a) 热交换翅片用材应是经证明适于焊接的材料；但不需要材料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 

b) 焊接翅片与管状材料所采用的自动焊接工艺应符合相应的焊接工艺规程； 

c) 焊接工艺评定中应要求在至少五倍放大倍数下检测通过焊缝区域最少 12 个横截面。母材和焊

缝中应无裂纹；焊缝深度不得超过管子名义厚度的 20%； 

d) 对 P-No.1材料，连接翅片和管子的焊缝应进行焊后热处理，保温温度应不低于 540℃； 

e) 翅片的设计未考虑在承压下对管子提供了任何支撑。 

5.1.2.6 密封薄膜材料 

密封薄膜材料7.3.4应符合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附

录A中表A.3和A.4中所列材料标准之一的要求。当材料厚度大于6mm时,5.5的要求适用于相应的产品形

式。 

5.1.2.7 螺栓连接材料 

a) 螺栓和双头螺栓材料应符合 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

规则》附录 A 中表 A.6 中所列标准之一的要求。螺母材料应符合 T/CDEA XXXXX.27 《高温高

压螺栓用碳钢和合金钢螺母》或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 A中表 A.6中所列关于螺母或螺栓的标准要求。 

b) 垫圈是任意选用的。当采用垫圈时，应用锻压材料制成，其力学性能应与所采用的螺母相匹配。 

5.1.3 材料的确认 

建造部件使用的所有材料都应按T/CNEA XXXXX.1《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

求》5.9.6.2和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5.9.6.1的要求来

确认，按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5.9.6.1规定的除外，

承压材料应具有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对所有其他材料，可采用合格证书来代替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

告。用于制造部件的所有材料的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和合格证书的副本，应随材料一起提供。 

5.1.4 焊接材料  

用于焊接材料的要求见5.4。 

5.1.5 材料的识别 

承压材料以及与其焊接材料的识别，应满足T/CNEA XXXXX.1《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

分：通用要求》5.9.5.6的要求。在部件材料的制造和安装过程中，应对小件物项的材料加以控制，以

便始终可识别出是可接受的材料。在材料修补、制造和安装过程中，应对焊接材料加以控制，以便可识

别出它们直到全部用完为止都是可接受的材料。 

5.1.6 材料在使用期间的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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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材料因使用而劣化的考虑，一般说来已超出本部分的范围。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的职责是选择适

合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XX.1《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5.2.3）所述

条件的材料，并特别注意到使用工况对材料性能的影响。应特别考虑有影响的元素，如铜、镍和磷对反

应堆压力容器的堆芯活性区材料（包括焊接材料）的辐照效应。任何特殊要求应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

（T/CNEA XXXXX.1《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5.2.3.2和6.1.2.4）加以规定。

当有这样的规定时，应分别按母材技术规格书和符合5.4.2的要求对焊接材料进行校核分析。 

5.1.7 提高冲击韧性的热处理 

碳钢、低合金钢和材料标准中规定的高合金铬钢可通过淬火和回火热处理来提高冲击韧性。当部件

的焊后热处理温度不低于595℃时，可认为是回火热处理状态。 

5.1.8 材料的热处理规程 

当材料标准和本部分的规则对热处理温度或时间有要求时，热处理应在温度受到监测和温度已校准

的炉内进行，或应采用与材料接触的热电偶或连接到与材料接触的金属块上的热电偶,或应采用高温计

仪表作测量控制来进行热处理。热处理时的炉内装料，应符合T/CNEA X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材料》

系列标准和本部分的规则。 

5.1.9 非承压材料 

a) 在部件支承载荷轴线的材料并焊于承压材料上而不执行承压功能的材料（见 4.2）应符合

T/CNEA XXXXX.5《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部分：支承件》第 5章的要求； 

b) 不执行承压功能的材料以及焊接于离部件承压部位等于或小于 2t 的不在部件支承载荷轴线上

的材料（非结构附件）只要满足 7.3.3 的要求，就不需要符合本部分或 T/CNEA XXXXX.5《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部分：支承件》第 5章； 

c) 符合本部分要求并备有合格证书的轧制结构钢型材，可用焊接进行修补，对焊工、焊接文件和

检测要求按 T/CDEA XXXXX.25《压水堆承压部件 材料 第 25 部分：轧制结构钢棒材、钢板、

型材和板桩的通用要求》的相关规定执行。 

5.1.10 不锈钢的晶间腐蚀敏感性 

用于零部件制造的奥氏体或奥氏体-铁素体不锈钢，应进行固溶处理，并按照NB/T 20004中18章的

规定对材料进行晶间腐蚀试验以验证材料处于非敏化状态。在热处理和加工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材料的

敏化并且不应对材料抗晶间腐蚀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经受425℃至815℃范围敏化温度的材料应经固溶处

理，或重新试验以验证该材料对晶间腐蚀不敏感。 

5.2 铁素体钢材的试件和试样 

5.2.1 热处理要求 

5.2.1.1 铁素体材料试件的热处理
3)
 

当铁素体钢材在部件的制作或安装过程中需进行热处理时，则用作拉伸和冲击试样的材料应采用和

部件相同的方法进行热处理，对于名义厚度等于或小于50mm的P-No.1组号1和2材料的试件和试样是例

外，则不需要进行上述热处理。取得安全局认可的单位应向金属材料制造单位提供所采用的温度、加热

 
3) 材料或物项在完工后，准备采用的任何焊后热处理时间，应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取得安全局认可的单

位应将此温度下的热处理时间计入规定用于试样的总时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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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和冷却速率。就焊后热处理而言，试验材料在一种温度或几种温度下的总时间，至少应为该材料在

实际焊后热处理时，在一种温度或几种温度下的总时间的80％。试验材料、试件或试样在一种温度或几

种温度下的总时间，可在一次热处理循环中完成。 

5.2.1.2 淬火和回火材料试件的热处理 

5.2.1.2.1 冷却速率 

当铁素体钢材从奥氏体化温度进行淬火时，代表这些材料试件的冷却速率，应同材料主体的冷却速

率相似而不得大于此速率，但有些锻件或铸件则可例外（5.2.2.3.2和5.2.2.6）。本部分适用于直接由

材料上切取的试件，也适用于代表材料的单独试件。同时，对每种产品采用5.2.1.2.2所述的通用规程

之一，或5.2.2所述的专用规程之一的试件亦可适用。 

5.2.1.2.2 通用规程  

如果试样是按5.2.2的规定，从产品有关表面来切取时，则下列a）、b）和c）中所规定的通用规程

之一，可用于淬火和回火材料或代表该材料的试件。制定所用方法的更细致的专用细则，应是金属材料

制造单位和取得安全局认可的单位的责任。 

a) 可以采用任何规程，只要验证采用的规程能使试验材料的冷却速率接近产品主体上离表面
1/4t

深处的冷却速率，以及离产品任何热处理边缘不小于名义厚度 t的冷却速率。淬火时，从奥氏

体化温度开始冷却至同一温度的时间差不超过 20 秒，同时在冷却过程中材料在同一时间点的

温度差不超过 14℃。 

b) 如果有材料的冷却速率数据，并有控制试样冷却速率的装置，如上述 a）项的要求得到满足，

则试样可在此装置中进行热处理以代表该材料。 

c) 当采用 5.2.2中所述的任一专用规程时，对于材料边缘较快的冷却速率，可用下列方法来补偿： 

1) 取样部位离淬火边缘至少为 t，这里 t是材料厚度； 

2) 在取样部位边缘用部分焊透焊缝（该焊缝完全密封缓冲层表面），焊上一块补偿钢板，其

宽度至少为 t。 

3) 在取样部位边缘使用隔热垫板或绝热措施。 

应验证这种方法的冷却速率与上述a）或b）的冷却速率相等（这些数据应记载在经确认的材料试验

报告中）。 

5.2.2 淬火和回火材料试件和试样的制备规程 

5.2.2.1 通用要求 

淬火和回火材料试件和试样的制备规程同产品形式有关。试件和试样的切取部位及拉伸试样的数

量，应符合T/CNEA XXXXX《压水堆承压部件 材料》系列标准，但按下列各条要求者例外，所提到的尺

寸均表示名义值。 

5.2.2.2 板材 

5.2.2.2.1 拉伸试验试件的数量  

所需拉伸试验试件数量，应符合材料技术规格书和T/CDEA XXXXX.6 《压力容器用钢板通用要求》

的规定。对于重量等于或大于19,000kg的碳钢板材，以及重量等于或大于18000kg的合金钢板材，应取

两块拉伸试验试件，一块代表板材的头部，另一块代表板材的尾部。 

5.2.2.2.2 试件取样方向和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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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的切取应使试样的纵轴离轧制表面至少为1/4t，且试样长度的中线到任何热处理边缘至少为t，

此处t为材料的名义厚度。 

5.2.2.2.3 单独试件的要求   

在采用单独试件代表部件的材料时，试件应有足够的尺寸，以保证试件切取部位的冷却速率能代表

产品在深度至少为1/4t，距产品任何边缘至少为t部位的材料的冷却速率。除非按5.2.1.2.2 b)的要求

来模拟大件或产品的冷却速率，否则试件的尺寸应不小于3t×3t×t，此处t是材料的名义厚度。 

5.2.2.3 锻件 

5.2.2.3.1 试件的部位 

试件的切取应使试样的纵轴到任何表面的距离至少为1/4t，且试样长度的中线到任何第二表面的距

离至少为t，此处t为热处理最大厚度.除按5.2.1.2.2另行规定的方法模拟大锻件的冷却速率外，可采用

5.2.1.2.2 c)中所述的热缓冲层来实现上述条件。 

5.2.2.3.2 特厚且复杂的锻件  

对于特厚且复杂的锻件，诸如异型接管、厚管板、法兰、接管、泵体和阀体等，以及其他在热处理

之前已成形或基本加工到成品形状的复杂锻件，试件可用取自产品的延长部分或产品的其他备料部位。

取得安全局认可的单位应规定在使用中承受高拉应力的成品表面。切取试件时应使试样的纵轴离最近热

处理表面至少等于所规定的高拉应力表面到最近的热处理表面的最大距离，且试样长度的中线到其他热

处理表面至少为此距离的两倍。在任何情况下，试样的纵轴到任何热处理表面的距离不得小于19mm，试

样长度的中线到任何第二表面的距离至少为38mm。 

5.2.2.3.3 从单独生产的试验锻件上切取的试件   

代表同一炉号和同一热处理批号的锻件试件，可用在单独锻造的试验锻件上切取，试验锻件的制造

应满足下列a）到e）项的规定： 

a) 单独的试验锻件，应同它所代表的锻造比和加工过程；产品锻件材料同炉号，且应经受基本上

同样的相同的热处理条件； 

b) 单独的试验锻件，应同产品锻件同装一炉，并经受与产品锻件相同的热处理条件； 

c) 单独的试验锻件，应具有同产品锻件相同的名义厚度； 

d) 简单锻件的试件，应使试样的纵轴位于厚度之半到表面的中间部位，且试样长度的中线到任何

热处理边缘的距离不得小于锻件厚度。但是在产品锻件的厚度和长度之比不允许时，则应采用

产品锻件作为试验锻件，且试样长度的中线应位于试验锻件长度的中线上； 

e) 复杂锻件的试件，应按 5.2.2.3.2要求切取。 

5.2.2.4 棒材和螺栓材料 

a) 棒材  试件的切取应使试样的纵轴到外表面或轧制表面的距离至少为 1/4t，且试样长度的中

线到热处理端面的距离至少为 t，此处 t是棒材的直径或厚度。 

b) 螺栓连接件材料  对于螺栓连接件材料，试验应在全尺寸螺栓或按材料技术规格书要求的试件

上进行，拉伸试样的标距长度和夏比冲击试样的缺口以下的区域应离热处理端面至少为一个直

径或厚度。 

5.2.2.5 管状制品和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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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5.1 试件的部位 

试件的切取应使试样的纵轴到管壁内表面或外表面的距离至少为1/4t，且试样长度的中线到热处理

端面的距离至少为t，此处t为管状制品的名义壁厚。 

5.2.2.5.2 代表配件的单独生产的试件 

可以使用代表配件的单独生产的试件。当采用单独生产的试件时，应符合5.2.2.3.3的要求。 

5.2.2.6 拉伸试验试样的部位（淬火和回火铁素体钢铸件）
4)
 

a) 本部分仅适用于厚度超过 50mm的淬火和回火的铁素体钢铸件。此处 t为铸件的承压壁厚、（不

包括设计师作为非承压所指明的法兰和法兰段）。订货单，询价单及图纸应指明铸件的厚度 t。 

b) 应采用下述的一项条款： 

1) 拉伸试样厚度的纵向中心线应至少距壁厚 t 的表面 1/4t。对于圆柱型铸件试样的纵向中

心线应至少距外表面或内表面的 1/4t，并且其标距长度至少距热处理端面为 t； 

2) 当采用单独浇铸试件时，其尺寸应不小于 3t×3t×t，并且取自试件的每块试样应满足上

述 b）1）的要求。试件应与其代表的产品铸件是同炉号，且应经受基本上与产品铸件相

同的铸造操作（离心铸造可由静态浇铸的铸造试件来代表）。试件应经受产品铸件相同的

热处理条件。试件尺寸 t应是与上述 a）定义相同的最大厚度 t。在单独铸造的试件要求

重新热处理情况下，可采用符合 b）1）的热缓冲层；。 

3) 在试样取自铸件情况下，在热处理前，应将一个尺寸至少为 lt×lt×3t的钢制热缓冲层，

用部分焊透焊接于铸件表面上，完全密封缓冲表面。试样应至少从此铸件邻近缓冲层中心

1/3处切取。它们距缓冲层表面至少应为 13mm，并且距其他热处理表面 1/4t； 

4) 在试样取自铸件情况下，在热处理过程中，在邻近切取试样的铸件边缘应采用绝热措施或

其他隔热垫板。应验证该试样的冷却速率不大于上述 b）1）方法切取试样的冷却速率。

这些信息应记载在试验报告中； 

5) 在热处理前已铸造成形或机加工到成品形状的铸件，试样应取自铸件的延长部分或由订货

单上指定的紧靠热处理表面下部的加工余量部位。试样纵轴离最近的热处理表面至少等于

所规定的高拉应力表面到最近的热处理表面的最大距离。且试样长度中线到其他热处理表

面至少为此距离的两倍。在任何情况下，试样的纵轴到任何热处理表面的距离不得小于

6mm，并且试样长度的中线到任何其他热处理表面的距离至少为 38mm。部件制造商应规定

在使用中承受高拉应力的成品表面。 

5.3 材料的断裂韧度要求  

5.3.1 做冲击试验的材料  

5.3.1.1 要求进行冲击试验的材料  

a) 承压材料和同它焊接的材料应按 5.3.1 的要求进行冲击试验。但是，下列 1）到 7）项，这些

材料是属于本部分不要求进行冲击试验的： 

1) 名义截面厚度等于和小于 16mm的材料，厚度的定义如下列（1）到（5）项的规定： 

(1) 对于泵、阀和配件等，采用连接管道的最大名义管壁厚度； 

(2) 对于容器和储罐，采用壳体或封头的名义厚度； 

 
4) 本要求的使用者应注意某些类别钢种的淬透性可能会限制可用的截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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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同容器焊接的接管和零件，采用与其物项焊接的容器壳体的厚度或部件最大径向

厚度，取两者中的较小值。对于整体壳体对接焊接缝的突出部分则除外； 

(4) 对于平封头、管板或法兰等，采用同对接焊毂部相连的最大壳体厚度； 

(5) 对于连接工艺管道到安全壳容器的整体配件或安全壳容器的接管，采用管道连接件的

较大名义壁厚。 

2) 名义尺寸等于和小于 25mm的螺栓连接件，包括双头螺栓、螺母和螺栓等； 

3) 名义横截面面积等于和小于 650mm2的棒材； 

4) 等于和小于名义管道尺寸 150mm直径的各种厚度的管道、管子、配件、泵和阀门等的材料； 

5) 名义壁厚等于和小于 16mm全部管道接头的泵、阀门和配件的材料； 

6) 奥氏体不锈钢； 

7) 非铁基材料。 

b) 对于 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 中表 A.3

材料标准中所列马氏体高铬合金钢和沉淀硬化钢，不需要进行落锤试验。5.3.3.2的其他要求

适用于这些钢。对于名义厚度壁厚大于 64mm的材料，夏氏 V型缺口试样的侧膨胀值应为 1mm。 

5.3.2 冲击试验规程  

5.3.2.1 试验类型  

5.3.2.1.1 落锤试验 

当要求进行落锤试验时，应按NB/T 20004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试样可采用P-No.2或P-No.3型号。全

部试验结果、取样方向和部位都均应根据5.3.3的要求记录在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中。 

5.3.2.1.2 夏氏 V 型缺口冲击试验 

当要求进行夏氏V型缺口冲击试验（Cv）时，应按NB/T 20004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试验应由一组三

个10mm×10mm的全尺寸试样组成。适用的侧膨胀值和吸收能量及试验温度，以及取样方向和部位都应满

足5.3.3的要求，记录在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中。 

5.3.2.2 试样 

5.3.2.2.1 取样部位 

淬火和回火材料的冲击试样，应在5.2.2对每种产品形式规定的拉伸试样部位切取。对于其他热处

理状态的材料，冲击试样应在材料标准中规定的拉伸试样部位切取，对于所有材料，试验数量应按5.3.4

的规定。在螺栓连接件上切取Cv冲击试样时，试样的纵轴到表面的距离再加上每边的加工余量，应至少

为1/2半径或25mm，（取两者较小值）。试样的断裂面离热处理端，应至少为一个直径或厚度。当双头

螺栓、螺母或螺栓不够长时，试样长度的中线应在双头螺栓、螺母或螺栓的长度中线上。选择作为试件

材料的双头螺栓、螺母或螺栓，除了长度以外，在淬火形状和尺寸上应和产品相同，其长度应等于或超

过它所代表的双头螺栓、螺母或螺栓的长度。 

5.3.2.2.2 冲击试样取样方向 

a) Cv冲击试样的取样方向应按如下规定： 

1) 对于容器、泵和阀门等的承压部件的锻件（不包括螺栓连接件和棒材），试样应垂直于材

料主加工方向。既不要求也不限制从厚度方向切取试样； 



GB/T XXXXX—XXXX 

21 

2) 对管道、管子和配件等材料（不包括采用板材和铸件制造的材料），应沿轴向切取试样。

对用于容器接管的管材，试样应垂直于材料主加工方向，而不是厚度方向； 

3) 对螺栓连接件材料和棒材，应沿轴向切取试样； 

4) 对所有板材（包括用于管道、管子和配件等的板材），试样应垂直于主轧制方向，而不是

厚度方向； 

5) 对铸造材料，试样轴线方向应同拉伸试样相一致（5.2.2.6）； 

6) 在上述 1）到 5）项中的所有情况中，Cv试样的缺口应垂直于材料表面。 

b) 落锤试验试样的轴线可取任何方向。试样取样方向应记录在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中。 

5.3.3 试验要求和验收标准
5)
 

5.3.3.1 容器材料 

a) 应按下列方法确定参考温度 RTNDT： 

1) 选定一个 TNDT温度，该温度等于或高于落锤试验测得的无延性转变温度； 

2) 当温度不大于 TNDT  +33℃时，每个 Cv 试样（5.3.2.1.2）的横向膨胀至少为 0.89mm，以及

吸收能量应不小于 68J。允许按 5.3.5 进行复试。当这些要求都得到满足时，TNDT就是参

考温度 RTNDT； 

3) 如果不能满足上述 2）项的要求，则可进行以三个试样为一组的补充 Cv试验（5.3.2.1.2），

以测定试样组都能满足的 Tcv温度。在此情况下，参考温度 RTNDT= Tcv-33℃。因此，参考

温度 RTNDT是 TNDT和 Tcv-33℃两者中的较高值； 

4) 当 Cv试验没有在 TNDT+33℃温度下进行，或当 Cv 试验在 TNDT+33℃温度下进行，但最低吸

收能量未达到 68J,最小侧膨胀值未达到 0.89mm 时，则可利用所进行的所有 Cv 试验的最

小数据点，作一条完整的 Cv 试验曲线，再从这条曲线得到代表最低吸收能量为 68J和最

小侧膨胀值为 0.89mm的温度值。 

b) 5.3.3.1中 a）项规程适用于 5.3.3.1 b）1）、2）和 3）项： 

1) 母材
6)
； 

2) 符合 7.3.3要求的焊接工艺评定试验中的母材、热影响区和焊缝金属； 

3) 5.4.3.1中的焊缝金属。 

c) 对于棒材的宽度或直径等于和小于 50mm，无法切取落锤试验试样时，应符合 5.3.3.2 要求进

行试验。 

d) 有些容器接管和附件，不论产品形式如何，热处理后（焊后热处理除外）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供

切取冲击试样。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进行按 5.3.3.1 a)所要求的落锤试验和横向 Cv试验，而

仅用轴向 Cv试样测试这种材料，三个 Cv 试样的试验温度应低于或等于最低使用温度，但不应

高于同接管或附件相连接的容器材料的 RTNDT+33℃。每个试样的横向膨胀至少为 0.89mm 和吸

收能量不应小于 68J。 

e) 应考虑辐照（6.1.2.4）对反应堆容器堆芯区部位材料韧性的影响。设计技术规格书应按需要

增加补充要求，以确保容器在使用寿命期间有足够的抗断裂的韧性。使用期间可采用 NB/T 

20220《轻水冷却反应堆压力容器辐照监督》的方法，用材料监督大纲定期验证材料的韧性，

并按 ASME 规范第Ⅺ卷要求监测材料的情况 

f) 应考虑 9.2.1.2中容器水压试验时试验温度的要求。 

 
5) 试验数据除了提供依据作为材料验收标准外，还将作为确定在役期间运行以及使用防止断裂评定的依据的应

用 6.2.1.1 d)和核设施建造统一规范（辅助规则）]。 

6) 对热影响区冲击试验的要求可引起母材的试验温度降低或韧性要求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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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2 管道，泵和阀门材料（不包括螺栓连接件材料） 

a) 名义壁厚等于和小于 64mm 的管道（管道和管子）承压材料（不包括螺栓连接件）以及名义壁

厚等于和小于 64mm的所有管道连接的泵、阀门和配件材料，应按下列 1）和 2）要求进行试验： 

1) 三个 Cv试样的试验温度应低于或等于[由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 6.2.1.1]最低使用温度。三

个试样均应满足表 1的要求。 

2) 上述 1）项规程适用于： 

(1) 母材
7)
； 

(2) 符合 7.3.3焊接工艺评定试验中的母材、热影响区和焊缝金属； 

(3) 5.4.3.1中的焊缝金属。 

b) 名义厚度大于 64mm 的管道（管道和管子）承压材料（不包括螺栓连接件）以及名义壁厚大于

64mm 的任何管道相连接的泵、阀门和配件的材料应满足 5.3.3.1 要求。最低使用温度应不低

于 RTNDT+56℃,除非用类似于 T/CNEA XXXXX.8《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

规则》附录 U所包含的方法能证明较低的温度是适用的。 

表1 管道、泵和阀门所要求的 Cv值 

名义壁厚 t*
（mm）

a 

侧膨胀值 （mm） 

t ≤ 16 不要求试验 

16< t≤19 0.50 

19< t≤38 0.64 

38< t≤64 1.00 

a   
对于泵、阀门和配件，采用同它们连接管道的名义壁厚。 

5.3.3.3 螺栓连接材料 

对于螺栓连接件材料包括双头螺栓、螺母和螺栓，三个Cv试样的试验温度应不高于螺栓预紧温度或

最低使用温度（取两者中较小值）。三个试样都应满足表2的要求。 

 

 

 

 

 

 

表2 螺栓连接件材料所要求的 Cv值 

名义直径 D* 

（mm） 

侧膨胀值 

        （mm） 

吸收能量 

（J） 

D≤25 不要求试验 不要求试验 

25< D≤100 0.64 无要求 

D >100 0.64 61 

 
7) 对热影响区冲击试验的要求可引起母材的试验温度降低或韧性要求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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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要求冲击试验的次数 

5.3.4.1 板材 

热处理后状态的每块板材应进行一次试验。当板材以未热处理状态供货，而用热处理试样进行评定

时，每块轧制状态的板材应进行—次试验。术语轧制状态是指从板坯或直接从钢锭轧成板材，而不是指

其热处理状态。 

5.3.4.2 锻件和铸件 

a) 当单个锻件或铸件的重量小于 450kg时，每一炉号的每一热处理批号的制品应进行一次试验； 

b) 当热处理是在连续式热处理炉内进行，此炉装有适当的温度控制部件及高温记录仪，从而可得

到完整的热处理记录时，一次热处理装炉量应考虑为连续操作不超过 8小时的全部装载量或总

重量不超过 900kg的制品，取两者中的较小值； 

c) 单重为 450kg到 4500kg的锻件或铸件，每件都应进行一次试验； 

d) 作为 c）的另一种方法，如果锻件或铸件的试验件是代表热处理批次的最大厚度，则单独试验

锻件或试验铸件可用于代表同一炉号和同一热处理批次的不同尺寸的锻件和铸件。此外，试验

锻件应经受与所代表锻件相同的锻造比和加工过程； 

e) 重量大于 4500kg的锻件或铸件，每件应进行两次夏氏 V 型缺口冲击试验和一次落锤试验。落

锤试样或夏氏 V型缺口冲击试样的部位，应是在锻件或铸件上相隔 180°的部位上切取，两个

部位取的试样数量相等； 

f) 作为 e）的另一种方法，对静态浇注的铸件，可采用单独铸造试件[5.2.2.6 b)2)]；夏氏 V型

缺口冲击试验和落锤试验各做一次。 

5.3.4.3 棒材 

横截面积大于650mm
2
的棒材，每批应进行一次试验。此处一批的定义是同一炉号、同一次装炉热处

理的材料，或是一次连续热处理操作生产的材料，但重量不超过2720kg。 

5.3.4.4 管制品和配件 

对无缝或不加填充金属焊接的制品，每批应进行一次试验。对加填充金属焊接的制品，每批还应从

焊缝区切取的试件上增加一次试验。此外一批的定义应按相应的材料标准的规定，但同一批不能由超过

一个炉号和超过一种直径的制品所组成，同时所包括的任何制品的名义厚度不超过本批需做冲击试验的

最小制品的厚度再加上6mm。每批应在同一个热处理炉中装料，或在连续热处理炉的同一次连续操作中

进行，炉子的温度变化范围控制在28℃以内，并装有高温记录仪。 

5.3.4.5 螺栓连接材料 

每批材料应进行一次试验。此处一批的定义是同一炉号、同一装炉热处理的材料；或一次连续热处

理操作中生产的材料，但重量（质量）不超过下列规定： 

直径 ≤44mm   400kg 

44mm< 直径 ≤ 64mm  1350kg 

64mm< 直径 ≤ 125mm  2700kg 

直径 > 125mm  4500kg 

5.3.4.6 试验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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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在5.3.4.1到5.3.4.5中另有说明外，当要求测定RTNDT时[5.3.3.1和5.3.3.2 b)项]，术语一次

试验的定义是包括落锤试验和Cv冲击试验的组合，当不要求测定RTNDT时[5.3.3.2 a)和5.3.3.3]，一次

试验的定义是只进行Cv冲击试验。 

5.3.5 复试 

a) 对于 5.3.3所要求的 Cv冲击试验，在同一温度下可进行一次复试，复试须满足下列 1）到 3）

的要求为前提： 

1) 试验结果的平均值满足最低要求； 

2) 每次试验中，只能有一个试样小于最低要求的数值； 

3) 不满足最低要求的试样，不应比规定要求低 14J或 0.13mm以上。 

b) 复试时取两个补充试样，取样部位应尽可能靠近不可接受试样的部位。两个试样均应都满足最

低要求才算复试可接受。 

5.3.6 仪表和装置的标定 

冲击试验使用的温度仪表和Cv冲击试验机，应按下列a）和b）项中的规定次数进行标定： 

a) 控制试样试验温度的温度仪表。至少应每隔三个月标定一次，并记录标定的结果，以满足

T/CNEA XXXXX.1《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6.1.3.1.7的要求； 

b) Cv冲击试验机应进行标定，并记录标定的结果，以满足 T/CNEA XXXXX.1《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6.1.3.1.7.2 的要求。应每年至少标定一次，采用 GB/T 229

所述的方法。 

5.4 焊接材料 

5.4.1 通用要求 

a) 除用于耐蚀堆焊和耐磨堆焊的焊接材料外，凡用于部件或材料的建造和修补的所有焊接材料，

应符合《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系列标准 T/CNEA XXXXX.1~ T/CNEA XXXXX.17的要求。此外，

焊接材料还应符合 5.4所规定的要求，以及符合 5.1.5中关于材料识别的各项规则。 

b) 安全局认可的持证单位应给进行试验的机构提供下列资料，诸如： 

1) 焊接工艺； 

2)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系列标准号及型号； 

3) 焊后状态或热处理后的或两种状态下的最低抗拉强度； 

4) 焊后状态或热处理后的或两种状态下材料的落锤试验； 

5) 焊后状态或热处理后的或两种状态下材料的 Cv 试验，应提供试验温度和侧膨胀值或吸收

能量值； 

6) 焊接试件时，采用的预热温度和层间温度； 

7) 当产品焊缝要进行热处理时，应提供焊后热处理时间、热处理温度范围和最大冷却速率； 

8) 应按《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系列标准 T/CNEA XXXXX.1~ T/CNEA XXXXX.17 或焊接工艺

规程要求进行化学分析的元素； 

9) δ-铁素体含量的最低值（当标准要求时）。 

5.4.2 要求的试验项目 

焊接材料试验项目和验收指标满足《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系列标准T/CNEA XXXXX.1~ T/CNEA 

XXXXX.1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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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焊缝金属试验 

焊接材料试验项目和验收指标满足《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系列标准T/CNEA XXXXX.1~ T/CNEA 

XXXXX.17的规定。 

5.4.4 焊接材料的贮存和保管 

焊条、焊剂和其他焊接材料应妥善贮存和保管。应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焊接材料的受潮。 

5.5 承压材料的检测和修补 

5.5.1 承压材料的检测 

a) 承压材料以及与其焊接的材料应由无损方法作检测，5.5对材料和产品适用的无损检测方法提

出了规则的要求。进口接管不超过 DN50的泵和阀门，等于和小于 DN25的无缝管道、管子和配

件是例外，可不按 5.5的要求进行无损检测。检测不适用于 DN25尺寸的热交换器管子； 

b) 进口接管大于 DN50到 DN100（包括 DN100）的锻造或铸造的泵和阀门，可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检

测代替体积检测。铸造泵和阀门的焊接端应进行射线检测，检测范围至少离最终焊接端为 t（此

处 t为焊缝设计截面的壁厚）； 

c) 承压材料及其焊接材料需补焊时，应满足 5.5关于焊接修补（包括修补焊缝）的检测要求。在

a）和 b）中上述的例外情况不适用于焊缝。 

5.5.2 淬火和回火后的检测 

在采用淬火和回火处理来改善铁素体钢产品性能时，应在淬火和回火热处理后，按5.5对每种产品

形式所规定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5.5.3 板材的检测和修补 

5.5.3.1 检测要求 

用于制造管道、泵、阀门和容器的板材应按T/CDEA XXXXX.2《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2部分：

超声检测》的要求进行检测。 

5.5.3.2 验收标准 

不允许存在以下显示： 

a) 直射波检测时，在板材的任一区域中存在一个或几个处于同一平面上的连续显示，并且由于上

述显示的存在导致出现连续的底面反射波完全消失、且底波消失区域的最大尺寸大于 75mm 或

板厚之半（取两者中的较大值）； 

b) 直射波检测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显示： 

1)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显示，显示引起的底面消失区域的最大尺寸均小于 75mm 或板厚之

半（取两者中的较大值）； 

2) 底波消失区域相互之间的间距小于较大显示的最大尺寸时，相邻两区域应组合成一个显

示； 

3) 底波消失区域组合后的区域不能被直径 75mm 或板厚之半（取两者中的较大值）的圆所包

围。 

c) 直射波检测时，波幅超过 100%基准灵敏度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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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斜射法检测时，板材的一个或几个显示，其波幅不小于 100%DAC，除非用直射法证明这些显示

是分层，则应按照 a）、b）、c）条款进行验收。 

5.5.3.3 检测时间  

应在制造时按下列a）到c）项的要求进行验收检测： 

a) 超声检测应在轧制到规定尺寸并热处理后进行（不包括焊后热处理）； 

b) 修补焊缝的射线检测，当要求时，可在任何要求的焊后热处理前进行； 

c) 修补焊缝的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应在最终热处理后进行，但对名义厚度小于和等于 50mm

的 P-No.1板材，可在焊后热处理前检测。 

5.5.3.4 表面缺陷的清除  

表面缺陷应采用打磨或机加工的方法清除，但需满足下列a）到d）的要求： 

a) 缺陷清除后，表面凹陷应与周围表面平滑过渡； 

b) 缺陷清除后，表面区域应按 5.5.4.5磁粉检测法，或按 5.5.4.6液体渗透检测法进行检测，确

保缺陷已被清除或减小到可接受尺寸； 

c) 为清除氧化皮或其他影响外观的机械加工痕迹，或为便于进行超声波检测而打磨的表面区域，

不必进行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 

d) 缺陷清除后，如产品的截面厚度减少到小于第 6章要求的最小厚度时，应按 5.5.3.9进行修补。 

5.5.3.5 焊接修补 

金属材料制造单位可在清除材料的缺陷后进行修补，但消除缺陷后的修补深度，不得超过材料名义

厚度的l／3并且焊接修补还应满足下列各款的要求。在修补制造容器用的板材时，应事先取得安全局认

可的单位的批准。 

5.5.3.5.1 缺陷的清除 

应采用适当的机械切削、热切割或铲凿等方法清除缺陷，或使缺陷减小到可接受的尺寸，并将凹坑

做好补焊准备[7.2.1.1.1]。 

5.5.3.5.2 焊接工艺的评定和焊工的考核 

焊接工艺应按第7章和T/CDEA XXXXX.2《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要求进行

评定。 

5.5.3.5.3 修补面的平整 

修补后的表面应与周围表面平滑过渡。 

5.5.3.5.4 修补焊缝的检测 

每条修补焊缝应按5.5.4.5磁粉检测法或5.5.4.6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此外，当修补凹坑深度超过

10mm或截面厚度的l0％时（取两者中较小值），修补焊缝应按8.1.1进行射线检测，并达到8.3.2的验收

标准。修补焊缝的射线检测用的像质指示器（IQI）和可接受标准，应基于以修补区的截面厚度。 

5.5.3.5.5 修补后的热处理 

产品修补后应按7.6.4的要求进行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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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5.6 材料的缺陷和修补报告 

凡修补深度超过10mm或截面厚度的10％（取两者中较小值）的每个修补缺陷，都应记载在经确认的

材料试验报告中。每个产品的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一份表示修补凹坑位置和尺寸的

简图、焊接材料的鉴别、焊接工艺、热处理和检测结果（包括射线检测照片）。 

5.5.3.5.7 堆焊层的焊接修补 

金属材料制造单位【材料机构】可对堆焊层中的缺陷进行焊接修补，其条件是满足下列a）到d）项

的要求： 

a) 焊接工艺的评定和焊工的考核：焊接工艺应按第 7章和 T/CDEA XXXXX.2《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

接 第 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要求进行评定和考核； 

b) 缺陷的清除和补焊凹坑的检测：缺陷清除后，应按 5.5.4.6液体渗透法检测补焊凹坑； 

c) 修补区的检测：每个修补区应按 5.5.4.6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d) 修补报告：每个缺陷的修补焊缝应记载在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中。每个产品的经确认的材料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一份表示修补凹坑位置和尺寸的简图、焊接材料的鉴别、焊接工艺、

热处理和检测结果。 

5.5.4 锻件和棒材的检测和修补 

5.5.4.1 要求的检测 

a) 锻件和棒材应按 5.5.4.2超声波法进行检测，但锻件或锻件的某些截面晶粒粗大或外形复杂不

能用超声检测获得有意义的结果时，应按 T/CDEA XXXXX.3《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射线检测》进行射线检测，并按 8.3.2的验收标准评定。此外，全部外表面和可达到的

内表面都应按 5.5.4.5磁粉法或 5.5.4.6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b) 锻造的法兰和配件，诸如弯头、三通和连接件应按 5.5.5的要求进行检测。； 

c) 用于螺栓连接件的棒材，应按 5.5.8的要求进行检测； 

d) 锻件和锻造或轧制的棒材，当镗孔成管状制品或配件时，镗孔后应按 5.5.5要求进行检测； 

e) 锻件和锻造或轧制的棒材，在镗孔后成为泵或阀的零件时，镗孔后按 5.5.4.1a）项要求进行

检测。 

5.5.4.2 超声检测 

5.5.4.2.1 检测要求 

应按T/CDEA XXXXX.2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2部分：超声检测》的要求进行毛坯锻件或成

品锻件和棒材的超声检测。 

5.5.4.2.2 验收标准 

5.5.4.2.2.1 碳钢、低合金钢锻件 

不允许存在以下显示： 

a) 直射波当量法评价时，存在回波幅度达到或超过规定平底孔当量的单个显示信号，则不予验收； 

b) 直射波当量法评价时，如果存在密集显示，则不予验收； 

c) 直射波底波法检测时，排除几何形状和耦合变化因素后，底波完全消失则不予验收； 

d) 斜射波检测时，任何回波幅度等于或大于参考切槽回波幅度的显示，则不予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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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2.2.2 奥氏体不锈钢锻件 

不允许存在以下显示： 

a) 直射波检测时，反射波幅达到或超过 100%基准灵敏度的显示信号； 

b) 直射波检测时，伴随底面反射波完全消失情况的显示信号； 

c) 斜射波检测时，任何回波幅度等于或大于参考切槽回波幅度的显示。 

5.5.4.2.2.3 锻轧棒材 

直射波检测时不允许存在以下显示： 

a) 密集显示； 

b) 所有达到或超过 100%基准灵敏度的显示信号。 

斜射波检测时不允许有回波幅度达到或超过参考切槽回波幅度的显示。 

5.5.4.3 磁粉检测 

5.5.4.3.1 检测要求 

应按T/CDEA XXXXX.5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5部分：磁粉检测》的要求进行锻件和棒材的

磁粉检测。 

5.5.4.3.2 磁痕的分类、评定和记录 

磁痕显示分为相关显示、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 

相关显示分为： 

——线性显示：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 3的磁痕显示； 

——圆形显示：圆形的或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大于 3的椭圆形磁痕显示。 

进行磁痕观察时应注意对显示类型的判别。应只对相关显示进行评定，对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不必

评定与记录。 

凡主要尺寸大于1.5mm的相关显示，应予记录。 

应记录上述相关显示的的位置、类型、方向、尺寸和形貌等信息。 

应用草图或照片和文字记录磁痕显示的位置、方向、尺寸和数量，可采用照相、复膜和可剥离塑料

薄膜等方式记录磁痕显示的形貌。 

5.5.4.3.3 验收标准 

下列相关显示应不予验收： 

a)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时，长度大于 1.5mm 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为 16mm到 50mm时，长度

大于 3mm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50mm时，长度大于 5mm 的线性显示； 

b)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时，尺寸大于 3mm的圆形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16mm时，尺寸大

于 5mm的圆形显示； 

c) 在同一直线上有 4个或 4个以上相关显示，其边缘间距小于 1.5mm； 

d) 在缺陷显示最严重的区域内，任意 4000mm2 矩形区域（最大边长不超过 150mm）内，有 10 个

或 10个以上相关显示。 

5.5.4.4 渗透检测 

5.5.4.4.1 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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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按T/CDEA XXXXX.4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4部分：渗透检测》的要求进行锻件和棒

材的渗透检测。 

5.5.4.4.2 显示的分类、评定和记录 

显示分为相关显示、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 

相关显示可分为线性显示和圆形显示： 

——线性显示：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 3的显示； 

——圆形显示：圆形的或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大于 3的椭圆形显示。 

对显示进行观察时应注意对显示类型的判别。应只对相关显示进行评定，对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不

必评定。 

不允许存在可能掩盖不连续显示的残存荧光区或着色区。这些区域应清洗干净，并重新检测。 

凡主要尺寸大于1.5mm的相关显示，应予记录。 

应记录上述相关显示的位置、类型、方向、尺寸和形貌等信息。 

应用草图或照片和文字记录显示的位置、方向、尺寸和数量，可采用照相、录像和可剥离塑料薄膜

等方式记录显示的形貌。 

5.5.4.4.3 验收标准 

下列相关显示应不予验收： 

a)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时，长度大于 1.5mm 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为 16mm到 50mm时，长度

大于 3mm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50mm时，长度大于 5mm 的线性显示； 

b)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时，尺寸大于 3mm的圆形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16mm时，尺寸大

于 5mm的圆形显示； 

c) 在同一直线上有 4个或 4个以上相关显示，其边缘间距小于 1.5mm； 

d) 在缺陷显示最严重的区域内，任意 4000mm2 矩形区域（最大边长不超过 150mm）内，有 10 个

或 10个以上相关显示。 

5.5.4.5 检测时间 

应在制造的时候按下列a）到f）的要求进行验收检测（包括修补焊缝的检测）： 

a) 超声波检测可在锻造以后的任何时间进行[5.5.4.1 d）项]，最大实际容积（如果需要可包括

焊接修补）应在最终热处理后（不包括焊后热处理）进行检测； 

b) 如果修补焊缝需进行射线检测，可在任何要求的焊后热处理前进行； 

c) 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应在成品状态上进行，但名义厚度等于或小于 50mm的 P-No.1板材的

修补焊缝，可以在焊后热处理前进行检测； 

d) 用镗孔或车削方法将锻件和轧制棒材制成的管状零件或配件，应在镗孔或车削后进行检测（但

车制螺纹除外）； 

e) 对接着要用镗孔或车削方法制成泵和阀门零件的锻件和锻造或轧制的棒材，应在镗孔或车削后

进行检测（但车制螺纹除外）； 

f) 对用于制造热交换器管塞[5.5.4.1a）]，直径不大于 25mm 的棒材的表面检测可延迟进行。热

交换器管塞用直径不大于 25mm的棒材应在最终机加工后进行表面检测。 

5.5.4.6 表面缺陷的清除 

表面缺陷应按5.5.3.4的要求进行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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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7 焊接修补 

焊接修补应按5.5.3.5的要求进行，但下列情况除外： 

a) 进行修补的深度不受限制； 

b) 对于铁素体钢锻件，按 5.5.4.2要求用超声方法代替射线来检测完成的修补。 

5.5.5 无缝和焊接（不加填充金属）的管状制品以及配件的检测与修补 

5.5.5.1 要求的检测 

对于无缝和不加填充金属的焊接管状制品（包括管道法兰及由锻件和棒材机加工而成的配件），除

材料标准和本章的要求外，还需符合下列要求： 

a) 锻造无缝管和不加填充金属的焊接管和管子应按下列 1）、2）和 3）的要求对材料作整体体积
8)
检测，管状产品在检测前可要求对其内外表面作修整。 

1) 管道和管子 

(1) 外径小于 64mm的管道和管子应按 5.2.5.2a）1）要求，在两个相反的圆周方向
9)
上作

超声检测及按 5.5.5.4要求作涡流检测。如果产品因大小、材料和厚度的限制只有用

涡流检测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时，正如按要求的标准进行探测所证实的那样，可按

5.5.5.4 的规定用涡流方法进行检测。 

(2) 作为涡流检测的一种替代方法或当涡流检测无法取得有意义的结果时，应按

5.5.5.2a）2）的要求沿着两个相反的轴向
10)
用超声波扫描进行检测。 

2) 外径大于或等于 64mm 的管道和管子应按 5.5.5.2a）1）的要求，沿着两个相反的周向和

按 5.5.5.2a）2)沿两个相反的轴向作超声检测。此外，用无填充金属焊接制成的外径大

于 170mm 的管道，在管道成形前应对钢板按 5.5.3 的要求进行超声波检测，其焊缝应按

5.5.5.3的要求进行射线检测。焊缝的射线检测（包括修补焊缝）应在最终轧制和成形之

后进行，并可在所有要求的焊后热处理前进行。 

3) 铜-镍合金和镍基合金的无缝管道和管子应按下列要求进行检测： 

(1) 每根管道和管子不论尺寸大小均应按 5.5.5.2a）1）沿着两个相反的圆周方向进行超

声波检测，但下面 d）所规定的除外； 

(2) 如果从校准试样缺口能得到有意义的显示，则每根外径小于 64mm的管道和管子均应

按 5.5.5.4的要求用涡流方法进行检测；如果无法从校准试样缺口得到有意义的显

示，则应按 5.5.5.5a）2）的要求对管子沿着两个相反的轴向用超声波扫描进行检测，

但下面 d）所规定的除外； 

(3) 外径大于或等于 64mm的管道和管子应沿着两个相反的轴向和按 5.5.5.2a）2）的规

定用超声波扫描进行检测，但下面 d）所规定的除外； 

(4) 对规定的粗晶结构的管道和管子，可按 5.5.5.3要求以射线检测代替超声检测。 

4) 用于制作蒸汽发生器的传热管子应按如下检测： 

(1) 每根传热管子应沿两个相反的圆周方向按 5.5.5.2a）1）进行超声检测； 

(2) 如果从校准试样缺口能得到有意义的显示，则按 5.5.5.4进行涡流检测；如果从校准

试样无法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则应按 5.5.5.2a）2）对管子沿着两个相反的轴向用超

声波扫描进行检测。 

 
8) 本节要求的体积检测只需在表面进行。 

9) 参照的超声检测方向是指声波传播方向。 

10) 参照的超声检测方向是指声波传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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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锻造无缝配件和不加填充金属的焊接配件（包括由锻件和棒材机加工而成的管道法兰和配件）

应按材料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测。另外还应对所有外表面和所有可达的内表面按 5.5.5.5的规定

进行磁粉检测或按 5.5.5.6的规定进行液体渗透检测（螺栓孔和螺栓除外）。此外，对名义尺

寸大于 DN 150 的配件，如果可行，应对整个体积按 5.5.5.2 的规定进行超声波检测，或应按

5.5.5.3的规定进行射线检测。或者，对成形前的钢板应按 5.5.3的要求进行超声检测以及对

焊缝按 5.5.3.3的规定进行射线检测。焊缝（包括修补焊缝）的射线检测应在最终轧制和成形

之后进行，以及可在所要求的焊后热处理之前进行。 

c) 对用于容器接管的管状产品，应按 5.5.5.2 b)的规定用超声波方法沿着两个相反的圆周方向

对整个体积进行检测，或按 5.5.5.3的规定进行射线检测。此外，还应按 5.5.5.5的规定用磁

粉法，或按 5.5.5.6规定用液体渗透法对所有外表面和可接近内表面进行检测。 

5.5.5.2 超声检测 

5.5.5.2.1 检测要求 

应按T/CDEA XXXXX.2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2部分：超声检测》的要求进行管材的超声检

测。 

5.5.5.2.2 验收标准 

不允许存在任何回波幅度不小于校准试块切槽回波幅度的显示。 

5.5.5.3 射线检测 

5.5.5.3.1 检测要求 

用射线检测代替对材料整个体积的超声检测，该方法应适用于管道，管子或配件材料的整个体积。

对焊缝所规定的验收标准适用于材料的全体积检测。 

可参照T/CDEA XXXXX.2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3部分：射线检测》的要求进行管材的射线

检测。 

5.5.5.3.2 验收标准 

射线照相所发现的和具有缺陷特性的下列情况均为不可接受的缺陷：  

a) 任何裂纹、未熔合或未焊透；  

b) 长度大于表 3中所列值的任何单个条形缺陷：  

 

 

 

 

 

 

表3 单个条形缺陷的长度限值 

壁厚 t 

mm 

单个条形缺陷的长度 

mm 

t≤1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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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t≤57 t/3 

t＞57 19 

注：t为对接焊接接头较薄部分的厚度。 

c) 内部焊根的状态在射线照相所示的黑度不是突变时是可以接受的，但在这种焊根状态的任一端

上，射线照相的条形显示达到表 3的规定时，是不可接受的； 

d) 在 12t长度内，任一组显示其累计长度大于 t。但最小距离超过 6L的相邻显示可除外，L为最

大的显示长度； 

e) 单个圆形缺陷的长径大于 t/2； 

f) 缺陷点数大于表 4中所列值的圆形缺陷。 

表4 圆形缺陷的点数限值 

评定区 

mm 

10×10 10×20 10×30 

壁厚 t 

mm 

≤10 ＞10～15 ＞15～25 ＞25～50 ＞50～100 ＞100 

缺陷点数 3 6 9 12 15 18 

注：表中的数字是允许缺陷点数的上限。 

圆形缺陷评定区为一个与焊缝平行的矩形，其尺寸见表5。圆形缺陷的评定区应选在缺陷最严重的

区域。当缺陷与评定区边界相接时，应将此缺陷划入评定区。 

评定圆形缺陷时，应将缺陷尺寸按表6换算成缺陷点数。不计点数的缺陷尺寸见表7。 

表5 圆形缺陷评定区                                 

单位为毫米（mm） 

壁厚 t ≤25 ＞25～100 ＞100 

评定区尺寸 10×10 10×20 10×30 

表6 缺陷点数换算 

缺陷长径 

mm 

≤1 ＞1～2 ＞2～3 ＞3～4 ＞4～6 ＞6～8 ＞8 

点数 1 2 3 6 10 15 25 

 

 

表7 不计点数的缺陷尺寸                          

单位为毫米（mm） 

壁厚 t 缺陷长径 



GB/T XXXXX—XXXX 

33 

≤25 ≤0.5 

＞25～50 ≤0.7 

＞50 ≤1.4%t 

5.5.5.4 涡流检测 

5.5.5.4.1 检测要求 

应按T/CDEA XXXXX.6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6部分：涡流检测》的要求进行管材的涡流检

测。 

5.5.5.4.2 验收标准 

有缺陷的产品所产生的缺陷显示超过标准缺陷显示时则判为不可接受。 

5.5.5.5 磁粉检测 

磁粉检测应按5.5.4.3的要求进行。 

5.5.5.6 液体渗透检测 

液体渗透检测应按5.5.4.4的要求进行。 

5.5.5.7 检测时间 

a) 淬火和回火产品应在淬火和回火热处理后按要求进行检测。 

b) 非淬火和回火的产品应按下列要求进行检测： 

1) 当有要求时，应按第Ⅱ卷材料标准在最终热处理之后进行超声波检测或涡流检测；其他热

处理（包括焊后热处理）既可在检测前也可在检测后进行； 

2) 当有要求时，可在任一要求的焊后热处理之前进行射线检测； 

3) 在最终热处理之后，应对包括修补焊缝在内的所有焊缝进行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但对名

义厚度等于或小于 50mm的 P-No.1（T/CDEA XXXXX.2《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部分：

焊接工艺评定》）材料应在焊后热处理之前进行检测； 

4) 用镗孔或车削方法将锻件和轧制棒材制成的管状零件或配件，应在镗孔和/或车削后进行

检测（车制螺纹除外）。配件的检测应在最终成形之后进行。 

5.5.5.8 表面缺陷的清除 

表面缺陷应采用打磨或机加工的方法去除，但需满足下列a）到c）的要求： 

a) 缺陷清除后，表面凹陷应与周围表面平滑过渡； 

b) 缺陷清除后，此区域应采用原来发现缺陷的方法再作探测以确保缺陷已被清除或减小到可接受

的尺寸； 

c) 如果缺陷去除后，产品的截面厚度减少至第 6章要求的最小厚度时应按 5.5.5.9进行修补。 

5.5.5.9 焊接修补 

缺陷的修补应按5.5.3.5的规定进行，但对铜-镍合金和镍合金热交换器传热管不允许焊接修补。 

5.5.6 加填充金属焊接的管状制品和配件的检测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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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1 要求的检测 

a) 加填充金属焊接的管状制品，例如按 SA-358，SA-409，SA-671，SA-672和 SA-691要求制造的

管道，以及按 SA-234，SA-403 和 SA-420的 WPW级的加填充金属焊接制造的配件，都应作为材

料处理。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的检查应按本部分的要求进行。 

b) 除了按材料标准和本章的要求外，管件和配件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板在成形前应按 5.5.3的要求进行检测，或者最终产品应按 5.5.6.2 的要求进行超声方

法检测； 

2) 所有焊缝都应按母材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方法和验收要求作 100％射线检测，并按

5.5.6.4要求作磁粉检测，或按 5.5.6.5 要求作液体渗透检测。如果在母材技术规格书中

没有规定焊缝的射线检测，则焊缝应按 5.6.5.3的规定进行射线检测。射线检测的底片以

及说明照片以及说明曝光位置的射线检测报告，应随同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一起提供。 

5.5.6.2 超声检测 

超声检测应按5.5.5.2的要求进行。 

5.5.6.3 射线检测 

射线检测应按5.5.5.3的要求进行。 

5.5.6.4 磁粉检测 

磁粉检测应按5.5.4.3的要求进行。 

5.5.6.5 液体渗透检测 

液体渗透检测应按5.5.4.4的要求进行。 

5.5.6.6 检测时间 

检测时间应符合5.5.5.7的要求，但对P-No.1（T/CDEA XXXXX.2《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2部分：

焊接工艺评定》）材料的焊缝（包括修补焊缝）的磁粉检测和液体渗透检测可在焊后热处理前进行。 

5.5.6.7 表面缺陷的清除 

不可接受的表面缺陷应按5.5.5.8的要求清除。 

5.5.6.8 焊接修补 

如果母材技术规格书允许，母材中的缺陷可按5.5.5.9的要求进行修补。焊缝缺陷的补焊应按7.4.5

的要求进行。 

5.5.7 静态浇注铸件和离心浇注铸件产品的检测和修补 

静态浇注铸件和离心浇注铸件产品的检测和修补除满足材料标准和本章要求外，对静态铸件和离心

铸件产品的检测还应符合以下各款的规定。 

5.5.7.1 要求的检测 

按表6对所列产品形式的要求，铸件产品应进行射线检测，但对铁素体钢铸件应由射线或超声波方

法作检测，或用两种方法组合进行检测。此外，应对铸件的所有外表面和所有可达的内表面进行磁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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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渗透方法作检测。铸件产品的机加工表面（螺纹表面除外）应在机加工完成后进行液体渗透或磁粉

方法作检测。 

5.5.7.2 无损检测的时机 

5.5.7.2.1 验收检测  

 验收检测应按照下列条款和表8的规定在制造期内进行。 

a) 超声检测  如有要求，应在要求进行射线检测的相同制造期内进行超声检测； 

b) 射线检测  射线检测可在热处理前进行。对于下列限定厚度内的铸件，在机加工完成之前或后

进行均可： 

1) 当成品厚度（公称厚度）t小于 64mm时，应在 t至 t+13mm范围内进行射线检测，像质计

和验收标准参考底片的选择按照成品厚度（公称厚度）t进行； 

2) 当成品厚度（公称厚度）t在 64mm至 150mm之间，应在 t至 1.2t范围内进行射线检测，

像质计和验收标准参考底片的选择按照成品厚度（公称厚度）t进行； 

3) 当成品厚度（公称厚度）t大于 150mm时，应在 t至 1.15t范围内进行射线检测，像质计

和验收标准参考底片的选择按照成品厚度（公称厚度）t进行； 

c) 对其铸态或粗机加工厚度超过上述 b）1）、b）2）和 b）3）限制的泵和阀门的铸件，只要满

足下列条件也可进行射线照相检测。 

1) 当铸态或粗机加工的截面厚度超过 50mm 时，验收应按相邻的较薄厚度确定的验收校准胶

片为准。如拟作射线照相检测的截面厚度大于 114mm时，可使用 ASTM E186（1979年再次

批准的）验收校准胶片。IQI则应根据拟作射线照相检测的最终截面厚度确定； 

2) 当铸态或粗机加工后的截面厚度小于或等于 50mm 时，应使用 ASTM E446 验收校准胶片，

而 IQI则应根据成品最终截面厚度确定； 

3) 对距离最终焊缝端点最小距离为 t 或 13mm（取两者中较小值）的焊缝端部（此处 t 为焊

缝的设计截面厚度），应在上述适用的 b）1），b）2）或 b）3）给出的厚度限制范围内

进行射线照相检测。另一种方法是：焊缝端部可按上述 c）1）和 c）2）的要求在铸态或

粗机加工后的厚度进行射线照相检测。IQI应根据成品截面厚度而确定。 

表8 要求的检测 

名义管径 工件 对 1 级铸件适用的特殊要求 

≤DN 50 

的进口接管 

除泵和阀门以外的 

铸件 

除了铁素铸钢体应用射线或超声方法检测，或两种方法并用

外，铸造产品应进行射线方法检测。对具有粗晶粒度的铸件或铸件

某一区段，或其形状不能由超声方法得出有意义的检测结果时，应

采用射线方法检测。此外，对所有铸件产品的所有外表面和所有可

达的内表面应进行磁粉或液体渗透方法检测。对铸造产品的机加工

表面（螺纹表面除外），应在机加工后进行液体渗透方法或磁粉方

法检测 

铸造的泵和阀门 无 

P-No.1 或 P-No.8 材

料的泵和阀门的修补焊

缝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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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  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应由材料技术规格书要求的最终热处理后进行。

焊接修补区要进行焊后热处理时，则对该区的检测应在焊后热处理后进行，但对名义厚度小于

和等于 50mm的 P-No.1（T/CNEA XXXXX.2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

材料的修补焊缝的检测可在焊后热处理之前进行。对具有机加工表面的铸件，对其所有完工的

机加工表面（螺纹表面和直径小且深的孔以外）也应采用磁粉方法或液体渗透方法检测。 

5.5.7.3 母材焊接修补的规定 

在满足本章规定的要求时，金属材料制造单位可用焊接方法对去除缺陷后的产品进行修补。 

5.5.7.3.1 缺陷的去除 

缺陷应用适当的机加工、热切割或刨削方法去除或减小至可接受的尺寸，并准备补焊的凹坑。当采

用热切割时应考虑材料的预热。 

5.5.7.3.2 焊接修补   

金属材料制造单位可在清除材料内包含的不可接受缺陷时用焊接方法对铸件进行修补，修补的深度

不限。型芯孔或浇注孔可由金属材料制造单位根据本条的要求用焊接方法将其封住，但规定只能用填充

除 P-No.1 或 P-No.8

材料的泵和阀门的修补

焊缝以外的铸造产品的

修补焊缝 

每一修补焊缝应进行磁粉或液体渗透方法检测。此外对坑穴深

度超过 10mm 或 10％截面厚度（取两者中较小值）的修补焊缝应

按 5.5.7.5 要求进行射线检测 

DN 50～DN 100 的进口

接管 

除了下列铸造泵和

阀门以外的铸造产品 

除铁素体钢铸件应用射线检测或超声检测，或两种办法并用

外，铸造产品应进行射线方法检测。对具有粗晶粒度的铸件或铸件

某一区段，或其形状不能由超声方法得出有意义的检测结果时，应

采用射线方法检测。此外，对所有铸件产品的所有外表面和所有可

达的内表面应进行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对铸造产品的机加工

表面（螺纹表面除外），应在机加工后进行液体渗透检测或磁粉检

测 

铸造泵和阀门 

从最终焊缝的最后端至少检查为 t 的距离除了对铸造泵和阀

门的焊接端部位应采用射线方法外（t 为设计的截面厚度），均可采

用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以代替整体体积检测 

修补焊缝 

每一修补焊缝应进行磁粉或液体渗透方法检测。此外，对坑穴

深度超过 10mm 或 10％截面厚度（取两者较小值）的修补焊缝应

按 5.5.7.5 要求进行射线检测 

 

> DN 100 的进口接管 

铸造产品 

除了铁素体钢铸件应用射线检测或超声检测，或两种方法并

用外，铸件产品应进行射线检测。对具有粗晶粒的铸件或铸件某一

区段，或其形状不能由超声方法得出有意义的检测结果时，应采

用射线方法检测。此外，对所有铸造产品的所有外表面和所有可达

到内表而应进行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对铸造产品的机加工表

面（螺纹表面除外），应在加工后进行液体渗透检测或磁粉检测 

修补焊缝 

每一修补焊缝应进行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此外，对坑穴

深度超过 10mm 或 10%截面厚度（取两者中较小值）的修补焊缝

应按 5.5.7.5 要求进行射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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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进行封焊。如果该孔是用焊接金属塞块来封住的，则根据本规范的要求，应由授权证书的持有者进

行焊接。 

5.5.7.3.3 焊接工艺的评定和焊工的考核   

制造商应对本机构所完成的焊接工作负责，并应按本规范第7章和T/CNEA XXXXX.2 《压水堆承压部

件 焊接 第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的要求制定工艺并进行评定试验，以便对焊接工艺进行评定以及使

用这些工艺的焊工和焊机操作工的技能进行考核。制造商还应对其分包商完成的焊接工作负责，并应保

证分包商按本规范第7章和T/CNEA XXXXX.2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的要求

对他们的焊接工艺进行评定和对焊工及焊机操作工的技能进行考核。 

5.5.7.3.4 修补面的平整 

修补后，修补区表面应修整到与周围表面平滑过渡。 

5.5.7.3.5 修补焊缝的检测 

a) 每一修补焊缝均应按 5.5.7.7要求作磁粉方法或按 5.5.7.6要求作液体渗透方法检测。此外，

如规定对毛坯铸件进行射线照相检测时，对深度超过 10mm和 10％名义壁厚（取两者中较小值）

的补焊凹坑，应在修补后进行射线照相检测，但焊缝夹渣（包括细长夹渣）除外，这些夹渣应

包括相应的校准胶片中的 B 类夹杂物。包括夹渣在内的所有夹杂物的总面积不应超过验收校准

胶片中 B类缺陷所相应严重程度的限制。透度计和修补焊缝射线照相检测的验收标准应根据修

补区实际截面厚度确定； 

b) 对于名义管径小于和等于 DN 50的泵和阀门进口管接头用 P-No.1和 P-No.8材料修补焊缝可不

需进行检测。 

5.5.7.3.6 修补后的热处理   

材料修补后应按7.6.2要求进行热处理，但可不采用7.6.2.3中规定的加热和冷却速率限制。 

5.5.7.3.7 表面缺陷的去除   

如果满足下列a）到c）的要求，可采用打磨或机加工方法来去除表面缺陷。 

a) 缺陷去除后，凹坑应与周围的表面平滑过渡； 

b) 缺陷去除后，应按 5.5.7.7的要求用磁粉方法或按 5.5.7.6的要求作液体渗透方法对该区域重

新进行检测以保证缺陷已被清除或减小到可接受的尺寸； 

c) 如果缺陷去除，使截面厚度小于技术规格书或图纸规定的要求，应按 5.5.3.9的要求对铸件作

修补。 

5.5.7.3.8 材料的缺陷和修补报告   

凡深度超过10mm或名义壁厚的10％（取两者中较小值）的每一修补缺陷，都应记载在经确认的材料

试验报告中。每个产品的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一份表示修补凹坑位置和尺寸的简图、

焊接材料的鉴别、焊接工艺、热处理和检测结果。当在订货合同中规定了对毛坯铸件的射线检测要求时，

还应包括射线检测照片。 

5.5.7.4 铸件的超声检测 

  应按T/CDEA XXXXX.3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2部分：超声检测》的要求进行铸件的超声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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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4.1 验收标准 

不允许存在以下显示： 

a) 幅度不小于 100%DAC，且面积或最大显示长度超过表 9中相应质量等级的显示； 

b) 由于显示所引起的底波降幅达到或超过 75%，且面积或最大显示长度超过表 9中相应质量等级

的显示； 

c) 铸件表面下 25mm 范围内的以下显示： 

——幅度不小于 100%DAC，且面积或最大显示长度超过表 9中质量等级 1的显示； 

——由于显示所引起的底波降幅达到或超过 75%，且面积或最大显示长度超过表 9中质量等级 1的

显示。 

d) 深度变化不小于 25mm或铸件厚度一半（取较小者）的显示信号； 

e) 同一平面上，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显示：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幅度超过 100%DAC的相邻显示； 

——相邻显示的间距小于较大显示的最大尺寸； 

——上述显示不能被表 9中相应质量等级所对应的最大允许显示长度所包含。 

f)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显示：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显示，且显示长度大于表 9中相应质量等级中的规定值，其中厚度小于

50mm 的铸件对应质量 1 级，厚度为 50mm～100mm 的铸件对应质量 2 级，厚度大于 100mm 的铸

件对应质量 3级； 

——相邻显示的间距小于较大显示的最大尺寸； 

——上述显示不能被表 9中相应质量等级所规定的显示区域所包含，其中厚度小于 50mm的铸件对

应质量 1 级，厚度为 50mm～100mm 的铸件对应质量 3 级，厚度大于 100mm 的铸件对应质量 4

级。 

表9 铸件质量等级 

质量等级 最大允许显示面积 

mm2 

最大允许显示长度 

mm 

1 500 38 

2 1000 50 

3 2000 64 

4 3000 75 

5.5.7.5 射线检测 

5.5.7.5.1 检测   

如果在订货合同中对毛坯铸件有规定，则应对承压的铸造材料用射线方法作检测，但铸造的铁素体

钢是例外，它既可用射线方法也可用超声方法，或者用两种方法的组合进行检测。因铸件或铸件的某些

截面含有粗大晶粒或其形状用超声方法不能得到有意义的检测结果时，应采用射线方法检测。 

5.5.7.5.2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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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承压铸件，诸如容器封头和法兰、阀体、阀盖和阀盘、泵壳和泵盖以及管件和配件等承压铸件

进行射线检测。射线的覆盖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最大的体积，且当铸件的几何形状妨碍达到完全覆盖时，

其覆盖率至少不低于图5中典型简图所示的范围。 

5.5.7.5.3 检测要求   

应按T/CDEA XXXXX.3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3部分：射线检测》的要求进行铸件射线检测。 

5.5.7.5.4 验收准则 

铸钢件应满足下述标准中相应的验收要求：  

a) 铸钢件应满足 T/CDEA XXXXX.3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3部分：射线检测》的 2级严

重程度验收要求； 

b) 裂纹、热裂、镶嵌、斑纹类缺陷不可接受。  

5.5.7.6 渗透检测 

5.5.7.6.1 检测要求 

应按T/CDEA XXXXX.4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4部分：渗透检测》的要求进行铸件渗透检测。 

5.5.7.6.2 显示的分类、评定和记录 

显示分为相关显示、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 

相关显示可分为线性显示和圆形显示： 

——线性显示：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 3的显示； 

——圆形显示：圆形的或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大于 3的椭圆形显示。 

对显示进行观察时应注意对显示类型的判别。应只对相关显示进行评定，对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不

必评定。 

不允许存在可能掩盖不连续显示的残存荧光区或着色区。这些区域应清洗干净，并重新检测。 

凡主要尺寸大于1.5mm的相关显示，应予记录。 

应记录上述相关显示的位置、类型、方向、尺寸和形貌等信息。 

应用草图或照片和文字记录显示的位置、方向、尺寸和数量，可采用照相、录像和可剥离塑料薄膜

等方式记录显示的形貌。 

5.5.7.6.3 验收标准 

下列相关显示应不予验收： 

a)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时，长度大于 1.5mm 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为 16mm到 50mm时，长度

大于 3mm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50mm时，长度大于 5mm 的线性显示； 

b)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时，尺寸大于 3mm的圆形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16mm时，尺寸大

于 5mm的圆形显示； 

c) 在同一直线上有 4个或 4个以上相关显示，其边缘间距小于 1.5mm； 

d) 在缺陷显示最严重的区域内，任意 4000mm2 矩形区域（最大边长不超过 150mm）内，有 10 个

或 10个以上相关显示。 

5.5.7.7 磁粉检测 

5.5.7.7.1 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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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T/CDEA XXXXX.5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5部分：磁粉检测》的要求进行铸件磁粉检测。 

5.5.7.7.2 磁痕的分类、评定和记录 

磁痕显示分为相关显示、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 

相关显示分为： 

——线性显示：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 3的磁痕显示； 

——圆形显示：圆形的或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大于 3的椭圆形磁痕显示。 

进行磁痕观察时应注意对显示类型的判别。应只对相关显示进行评定，对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不必

评定与记录。 

凡主要尺寸大于1.5mm的相关显示，应予记录。 

应记录上述相关显示的的位置、类型、方向、尺寸和形貌等信息。 

应用草图或照片和文字记录磁痕显示的位置、方向、尺寸和数量，可采用照相、复膜和可剥离塑料

薄膜等方式记录磁痕显示的形貌。 

5.5.7.7.3 验收标准 

下列相关显示应不予验收： 

a)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时，长度大于 1.5mm 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为 16mm到 50mm时，长度

大于 3mm的线性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50mm时，长度大于 5mm 的线性显示； 

b) 当材料厚度小于 16mm时，尺寸大于 3mm的圆形显示；当材料厚度大于或等于 16mm时，尺寸大

于 5mm的圆形显示； 

c) 在同一直线上有 4个或 4个以上相关显示，其边缘间距小于 1.5mm； 

d) 在缺陷显示最严重的区域内，任意 4000mm
2
矩形区域（最大边长不超过 150mm）内，有 10个或

10个以上相关显示。 

 

 

注1：射线检测的区域应在每个方

向改变处用圆圈标出。射线检

测的符号用“RT”表示。 

注2：对于回转体的无损检测区应

用圆圈符号“-RT-♂”标出。 

注3：这些简图是典型的，并作为覆

盖范围最低要求的指导。虽然

简图标题为“泵”或“阀门”，

但其形状所示的检测可达范

围可替代采用。 

a）典型涡旋形泵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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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典型的扩散泵泵壳                           c）典型的扩散泵细节 

 

 

 

d）典型的单级泵泵壳 e）典型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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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泵和阀门的典型承压件 

5.5.8 螺栓、双头螺栓和螺母的检测 

5.5.8.1 要求的检测 

所有螺栓连接件材料应按5.5.8.2的要求进行目视检测。名义尺寸大于25mm时应进行磁粉或液体渗

透方法检测。此外，此外，螺栓、双头螺栓和螺母应按T/CDEA XXXXX.2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2部分：超声检测》的要求进行超声检测。 

5.5.8.2 目视检测 

螺纹面、光杆部分和最后机加工部分的头部应进行目视检测。有害的不连续缺陷，例如对预期使用

有害的搭接，裂痕或裂纹是不可接受的。 

5.5.8.3 磁粉检测（仅用于铁素体钢螺栓材料） 

5.5.8.3.1 检测要求 

应按T/CDEA XXXXX.5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5部分：磁粉检测》的要求进行磁粉检测。 

5.5.8.3.2 磁痕的分类、评定和记录 

磁痕显示分为相关显示、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 

相关显示分为： 

——线性显示：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 3的磁痕显示； 

——圆形显示：圆形的或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大于 3的椭圆形磁痕显示。 

进行磁痕观察时应注意对显示类型的判别。应只对相关显示进行评定，对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不必

评定与记录。 

凡主要尺寸大于1.5mm的相关显示，应予记录。 

f）典型闸阀 g）典型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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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记录上述相关显示的的位置、类型、方向、尺寸和形貌等信息。 

应用草图或照片和文字记录磁痕显示的位置、方向、尺寸和数量，可采用照相、复膜和可剥离塑料

薄膜等方式记录磁痕显示的形貌。 

5.5.8.3.3 验收标准  

下列相关显示应不予验收： 

a) 非轴向线性显示； 

b) 长度超过 25mm的轴向线性显示。 

5.5.8.4 液体渗透检测 

5.5.8.4.1 检测要求 

应按T/CDEA XXXXX.4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4部分：渗透检测》要求进行渗透检测。 

5.5.8.4.2 显示的分类、评定和记录  

显示分为相关显示、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 

相关显示可分为线性显示和圆形显示： 

——线性显示：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 3的显示； 

——圆形显示：圆形的或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大于 3的椭圆形显示。 

对显示进行观察时应注意对显示类型的判别。应只对相关显示进行评定，对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不

必评定。 

不允许存在可能掩盖不连续显示的残存荧光区或着色区。这些区域应清洗干净，并重新检测。 

凡主要尺寸大于1.5mm的相关显示，应予记录。 

应记录上述相关显示的位置、类型、方向、尺寸和形貌等信息。 

应用草图或照片和文字记录显示的位置、方向、尺寸和数量，可采用照相、录像和可剥离塑料薄膜

等方式记录显示的形貌。 

5.5.8.4.3 验收标准  

下列相关显示应不予验收： 

a) 非轴向线性显示； 

a) 长度超过 25mm的轴向线性显示。 

5.5.8.5 超声方法  

5.5.8.5.1 检测要求  

应按T/CDEA XXXXX.2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2部分：超声检测》第16章的要求进行超声检

测。 

5.5.8.5.2 验收标准  

不允许存在以下显示： 

a) 径向检测时，存在幅度达到或超过相邻无显示信号区域底面反射波高 20%的信号； 

b) 径向检测时，任何显示导致第一次底波降低 50%； 

c) 轴向检测时，所有回波幅度达到或超过 100%基准灵敏度的单个显示； 

d) 密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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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6 检测时间 

验收检测应在母材技术规格书所要求的最终热处理之后进行。 

5.5.8.7 表面缺陷的清除  

成品螺栓、双头螺栓和螺母上不允许存在不可接受的表面缺陷，否则应予以判废。 

5.5.8.8 焊接修补 

不允许对螺栓、双头螺栓和螺母进行焊接修补。 

5.6 金属材料制造单位的质量体系大纲 

5.6.1 质量体系大纲的编制和保管 

a) 除了下列 b）项中的规定以外，金属材料制造单位应提供一份满足 T/CNEA XXXXX.1 《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9相应要求的质量体系大纲； 

b) 按 5.1.3和 5.1.5 的规定，还应分别满足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9.6.2 和 6.1.3.1.5 的要求，对于下列 c）项所限定的小尺寸产品、钎

焊材料，以及本部分允许用合格证书供应的材料，金属材料制造单位不须满足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5.9的其他规定。对这些产品取得安全

局认可的单位的质量保证大纲[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

用要求》]应包括保证措施，使供应的材料符合材料标准要求以及符合本部分相应的要求； 

c) 在本条范围，小尺寸产品的定义，按下列 1）到 4）项给出： 

1) 等于和小于 DN 50的管道、管子（热交换器传热管除外）、管道配件和法兰； 

2) 等于和小于名义直径 25mm的螺栓连接件材料，包括双头螺栓、螺母和螺栓； 

3) 名义截面积小于和等于 650mm2的棒材； 

4) 进口接管小于和等于 DN 50的泵和阀门材料； 

5) 被 5.1.2.1c）所免除的材料。 

5.7 尺寸标准 

标准件的尺寸应符合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表2.1-1

所列的标准和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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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计 

6.1 设计总则 

本章设计规则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设备在载荷作用下，针对下列可能出现的失效模式，具有必要的安

全裕度： 

——过度变形和塑性失稳； 

——弹性失稳或弹塑性失稳（屈曲）； 

——交变载荷作用下的渐进性变形； 

——疲劳（渐进性开裂）； 

——无延性断裂。 

本章设计规则不包括为避免其他类型的失效（起因于辐照、侵蚀、腐蚀等）应采取的措施。如有必

要，另行规定。 

本章主要是关于用于承压边界的规定，不保证各类设备的正常运行功能，尤其是有运动部件的设备，

如：泵、阀、机械密封。 

本章给出了适用于承压部件的尺寸确定以及在设备规格书中给定载荷作用下的行为分析的规则。 

不同设备的专门设计规则分别在本章的各条中给出。 

本章适用于所有1级承压部件，但当本章设计规则与专门规则有矛盾时，应采用专门规则。 

6.1.1 载荷准则 

6.1.1.1 载荷条件 

在设计部件时应考虑（但不限于）以下 a）到g）的各种载荷： 

a) 内压和外压； 

b) 冲击载荷，包括快速压力波动； 

c) 部件的自重和在运行或试验情况下正常贮存物的重量，包括由于液体静压头和动压头引起的附

加压力； 

d) 其他部件、运行部件、保温层、耐腐蚀或耐侵蚀衬里以及管道等附加载荷； 

e) 当地所规定的风载荷、雪载荷、振动载荷及地震载荷； 

f) 耳架、圈座、鞍座或其他形式支座的反作用力； 

g) 温度效应。 

6.1.1.2 设计载荷 

设计载荷应按照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第4.1.4.2.1

和下列各款来确定。 

6.1.1.2.1 设计压力 

a) 本分卷所采用规定的内部和外部设计压力应按照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

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第 4.1.4.2.1a）来确定。在计算中，应采用设计压力以表示满足

本部分 6.2.2.1，6.2.2.7.1，6.2.2.7.2，6.2.2.7.4，6.2.2.8.1，6.2.2.8.2，6.2.3.1中所

有应力强度限制的要求。在计算中应采用规定在适当时间的使用压力以表示满足本部分

6.2.2.2，6.2.2.8.3，6.2.3.2中所有应力强度限制的要求。在运行期间，预计在部件不同区

域出现不同压力时，这些不同区域的设计压力可根据预计的压力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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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章中所述及的所有压力均以 MPa为单位，除非另有说明外，压力均是指高于大气压力。 

6.1.1.2.2 设计温度 

a) 规定的设计温度应按照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第 4.1.4.2.1 b）来确定。在涉及设计压力和同时存在的设计机械载荷的计算中应采用该温度。

在要求采用规定的使用压力所进行的所有计算中，应采用所考虑部位的实际金属温度。 

b) 本分卷提到的所有温度，除非另有说明外，均以摄氏温度℃为单位来表示金属温度。 

c) 当部件是由管内、感应线圈、夹套或内部产生的热量来加热时，在确定设计温度时应同时考虑

这些加热的影响。 

6.1.1.2.3 设计机械载荷 

规定的设计机械载荷应按照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4.1.4.2.1 c）确定。规定的设计机械载荷应和设计压力一起使用。 

6.1.1.2.4 设计应力强度值 

材料的设计应力强度值列在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A中表A.3、A.4和A.6中。材料不应在金属温度和设计温度超出对于所列的应力强度值相适用的表中

的温度限值以上时使用。表中的值对中间温度可用内插法求值。 

6.1.1.3 使用工况 

部件可能经受的每一种使用工况应按照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

通用要求》第4.1.4.2分级，且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使用限制[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第4.1.4.2.4 b）]应详尽到能为按本章进行的设计、建造和检查提供完

整的依据。同时也应满足下面a）和b）的要求。 

a) 异常工况：规定为 B级限制的使用工况的预计持续时间应包括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 

b) 危急工况：对规定为 C级限制的所用使用工况，当 Sɑ值大于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

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C中适用的疲劳设计曲线 10
6
次的对应值时，假想

出现的总次数不得超过 25次应力循环。 

6.1.2 特殊考虑事项 

6.1.2.1 腐蚀 

在部件设计时或规定的寿命期间，对材料由于受到腐蚀、侵蚀、机械磨损或其他环境影响而减薄的

情况应采取措施。用适当增加或附加母材厚度超过设计公式确定值的办法来解决。如果预计到部件不同

部位的腐蚀速率不同，则对部件或各区域的材料增厚或有关措施也不必相同。应当注意，在建立设计疲

劳曲线（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C）所依据的试验

中，没有包括呈现在磨蚀环境中可能加速疲劳失效的试验。 

6.1.2.2 堆焊层 

下列各款规则适用于有堆焊层部件的应力分析，这些部件是用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A中表A.3和A.4中允许的材料制成的。 

6.1.2.2.1 一次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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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本部分6.2.2.1时，堆焊层应不承担结构强度。 

6.1.2.2.2 设计尺寸 

在设计部件时应采用下列尺寸： 

a) 承受内压的部件，内径应取自堆焊层的名义内表面； 

b) 承受外压的部件，外径应取母材的外表面。 

6.1.2.2.3 二次应力和峰值应力 

在满足本部分6.2.2.2.2和6.2.2.2.4时，对于热分析和应力分析都应考虑到堆焊层的影响，两种材

料内的应力都应限制在本部分6.2.2.2.2和6.2.2.2.4中的规定值内。但是，当堆焊层是整体熔合型以及

堆焊层的名义厚度等于或小于部件总厚度的10%时，堆焊层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6.1.2.2.4 支承应力 

满足本部分6.2.2.7.1时，应考虑堆焊层的影响。 

6.1.2.3 焊接 

6.1.2.3.1 异种金属的焊接 

在满足6.1.2.3的要求时，为了避免使用时带来困难，对涉及热膨胀系数不同的异种金属的设计和

建造应加以注意。 

6.1.2.3.2 角焊缝连接件 

除本部分7.4.3.3的限制外，符合图71的角焊缝可用于附件至部件的连接。对循环载荷的评定应按

本部分第6章的相应条款进行，并应包括考虑部件和附件之间的温差和由内压或外压引起的部件膨胀或

收缩。 

6.1.2.4 环境影响 

由于环境的影响，材料性能可能发生变化。特别是快中子（>1MeV）辐照超过一定水平时，能造成

脆性断裂转变温度的显著提高，并且使高于脆性转变温度范围的抗断裂性能（上平台能量）降低。因此，

铁素体钢制容器中的接管或其他结构不连续最好不要位于中子通量高的区域内。 

6.1.2.5 结构布置 

按部件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ASME规范第Ⅺ卷要求检测的可达性应由设计提供。 

6.1.2.6 附件 

吊耳、托架、肋板和其他附件，可以采用焊接和螺纹联接等方式固定在设备的内外壁上。 

这些附件对热应力和应力集中的影响，以及对承压部件变形限制的影响，在校核本章要求能否满足

时，均应考虑。 

6.1.2.7 清洁度的规定 

设备的设计应该使每一部件或组件在制造中或装配后都能进行全面的清洗，并可检查这些部件或组

件的清洁状况，并满足下列要求： 

——制造商应该避免采用使腐蚀残渣积聚或可能引起腐蚀的产物积聚的不合适的几何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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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预留流体进出、排气、疏水所需的孔道以及外观检查所需的窥视孔。 

6.1.2.8 层状撕裂 

考虑到焊接件中存在的载荷和材料特性，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在承压件的焊接接头中出现层状

撕裂的危险。 

6.1.2.9 温度快速波动效应的预防 

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由于不同温度的流体共存而引起的急剧温度变化产生的影响。 

6.1.3 通用设计规则 

6.1.3.1 范围 

下列各条提供了对所有部件都适用的设计规则。在特定部件的设计章节中提供了适用于该特殊部件

的规则。当本部分6.1.3和特殊部件设计规则有矛盾时，以部件设计规则为准。 

6.1.3.2 标准件的尺寸标准 

在特定设计章节中涉及标准件的标准或规格时，标准件的尺寸应符合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

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表2.1-1所列的标准和规格。然而，符合这些标准并不能代替

或取消对特定部件设计章节所要求的应力分析。 

6.1.3.3 承受外压的部件 

6.1.3.3.1 概述 

本条给出的规则用来确定承受外压载荷的球形壳体、带有或不带加强环的圆柱形壳体及管状制品

（包括管道、管子及配件）的应力。确定壳体、半球形封头和管状制品应力的图表在T/CNEA XXXXX.8 《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中给出。 

6.1.3.3.2 术语 

本条所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A =系数，从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中图B.1

查得，并用于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中适用的材

料图表。当圆柱形壳体的该系数D0/T比值小于10时，参见本部分6.1.3.3.3 b）。也可从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中按适用于加强环所用的材料对应的系数B

及从所考虑的壳体设计金属温度下的相应图表内查得B。 

As = 加强环的横截面面积。 

B = 系数，从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中按壳

体或加强环材料在设计金属温度下的相应图表内查得，MPa。 

D0= 所考虑的圆柱形壳体段或管子的外径，或者圆锥壳体的等效圆柱壳体的外径。 

E =在设计温度下材料的弹性模量，MPa。按本卷的外压和轴向压缩设计所使用的弹性模量应取自于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适用材料的图表（中间温

度可在曲线之间用内插法求得）。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B所列这些材料组的弹性模量值，可以与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A中表A.16~A.20所列的指定材料的弹性模量值有差异。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

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的值仅适用于外压和轴向压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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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加强环—壳体组合截面绕其平行于壳体轴线的中性轴的有效惯性矩。用作计算组合惯性矩所取

的壳体宽度不应大于1.10 nTD0 ，且应各自一半分布在加强环形心的两侧，部分壳板超过一个加强环

的面积不应考虑这种贡献。 

Is=加强环-壳体组合截面绕其平行于壳体轴线的中性轴所需要的惯性矩。 

L=管板之间管子的总长度或容器段的设计长度，取下列值中的最大值： 

a) 如果无加强环，封头切线之间的距离加上每个封头深度的三分之一； 

b) 任何两个相邻的加强环中心之间的最大距离； 

c) 从第一个加强环的中心到封头切线的距离加上封头深度的三分之一，所有测量应平行于容器的

轴线。 

Ls=从加强环中心线到一侧的相邻支承线的距离之半，再加上从加强环中心线到另一侧相邻支承线

的距离之半，两者的测量均平行于部件轴线。支承线是： 

a) 符合本条要求的加强环； 

b) 封头上离封头切线三分之一封头深度处的环线； 

c) 圆柱形壳体夹套部分与夹套相连的环向连接处。 

P = 设计外压，MPa（按需要为表压或绝对压力）； 

Pa= 许用外压，MPa（按需要为表压或绝对压力）； 

R = 球形壳体的内半径； 

S =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A中表A.3和A.4中

所列设计温度下应力强度的1.5倍，或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

规则》附录A中表A.8中所列设计温度下屈服强度的0.9倍，取两者中的较小值，MPa； 

T = 圆柱形壳体或管子，或球形壳体所需的最小厚度； 

Tn = 圆柱形壳体或管子使用的名义厚度，不包括腐蚀裕度。 

6.1.3.3.3 圆柱形壳体和管状制品 

a) 承受外压的圆柱形壳体或管状制品，若 D0/T 值等于或大于 10，其最小厚度应按下列步骤 1 到

8所给出的规程来确定。 

步骤1：假定一个T值，确定比值L/D0和D0/T。 

步骤2：在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中图B.1中

记下步骤1算出的比值L/ D0，当比值L/ D0大于50时，则在图表中记入L/ D0=50的值。当比值L/D0小于0.05

时，则在图表中记入L/ D0=0.05的值。 

步骤3：水平移动到与步骤1算出的D0/T值的那根曲线相交，D0/T的中间值用内插法得到。从这个交

点垂直向下移动，求得系数A的值。 

步骤4：按所考虑的材料/温度，在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

规则》附录B内适用的材料图表中，应用步骤3求得的A值垂直移动到与设计温度的材料/温度曲线相交，

对于中间温度可在曲线之间用内插。假如A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末端的右边时，假设与材料/温度曲线

上端的水平投影相交。当A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左边时，见步骤7。 

步骤5：从步骤4得到的交点向右水平移动，求得B值。 

步骤6：以此B值，用下式求出最大允许外压Pa值： 

 
TD

B
Pa

/3

4

0

=  .......................................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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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步骤7：当A值落在所用材料/温度曲线左边时，Pa值可用下式求得： 

 
TD

AE
Pa

/3

2

0

=  ....................................... (2) 

步骤8：比较Pa值和P值，若Pa值小于P值，则再选一个更大的T值，并重复上述设计规程，直到得出

等于或大于P的Pa值。 

b) 若 D0/T值小于 10，承受外压的圆柱形壳体或管状件的最小壁厚，应按下列步骤 1到 4所给出

的规程来确定。 

步骤1：应用述a）给出的同样步骤求出B值，当D0/T值小于4时，系数A可用下式算出： 

 
2

0 )/(

1.1

TD
A =  ....................................... (3) 

当A值大于0.10时，则采用值0.10。 

步骤2：用步骤1求得的B值，按下式求出Pa1： 

 B
TD

Pa 









−= 0833.0

/

167.2

0

1
 .................................. (4) 

步骤3：用下式计算Pa2值： 

 2

0 0

2 1
1

/ /
a

S
P

D T D T

 
= − 

 
 .................................. (5) 

步骤4：取步骤2算出的Pa1值或步骤3算出的Pa2值中的较小值作为最大允许外压Pa值。比较Pa值和P

值，若Pa值小于P值，则再选一个更大的T值，并重复上述设计规程，直到得出等于或大于P的Pa值。 

6.1.3.3.4 圆锥形壳体 

以下规则适用于半顶角不大于60°的圆锥形壳体。 

a) 圆锥形壳体的最小壁厚应根据圆柱形壳体的方法来确定，其中： 

cos
0

eD
D =  









+=








−=

e

b

e D

DH

D

HH
L 1

cos2

1
tan1

cos 



 

在这些公式中： 

De=圆锥形壳体大端外径 

Db=圆锥形壳体小端外径 
 =半顶角 

H=沿回转轴测得的圆锥形壳体高度 

——当壳体装有一个或多个加强环时，H值从加强环的中心轴开始测量； 

——在圆锥形壳体与圆柱形壳体的连接处，或者在与另一个不同顶角角度的圆锥形壳体的连接 

处，测量在交界处外表面进行。 

b) 对于半顶角大于 60°的圆锥形壳体，要当做平盖来分析和计算。加强环只能安装在半顶角不

大于 45°的圆锥形壳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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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5 球形壳体 

a) 承受外压的无缝或对接拼焊结构的球形壳体所需的最小厚度，应按下列步骤 1到 6所给出的规

程来确定。 

步骤1：假定一个T值，用下式算出系数A值： 

 
TR

A
/

125.0
=  ........................................ (6) 

步骤2：按所考虑的材料，在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B内适用的材料图表中，应用步骤1求得的A 值，垂直移动到与设计温度的材料/温度曲线相交，对

中间温度可在曲线之间内插。假如A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末端的右边时，假设其与材料/温度曲线上端

的水平投影相交，当A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左边时，见步骤5。 

步骤3：从步骤2得到的交点向右水平移动，求得系数B值。 

步骤4：从步骤3得出的B值，用下式求出最大允许外压Pa值： 

 
/

a

B
P

R T
=  ........................................ (7) 

步骤5：当A值落在设计温度下相应的材料/温度曲线左边时，Pa值可用下式计算： 

 
2

0.0625

( / )
a

E
P

R T
=  ...................................... (8) 

步骤6：将步骤4或步骤5得出的Pa值与P值相比较，若Pa值小于P值，则再选一个更大的T值，并重复

上述设计规程，直到得出等于或大于P的Pa值。 

b) 使用球形壳体的计算方法来确定无焊缝或对接焊缝椭圆封头的最小厚度。曲率半径 R 为等效

球的曲率半径。 

R=K1D0，其中K1由下表确定： 

K1的值（中间值由内插法求得） 

D/2h 

K1 

- 

- 

3.0 

1.36 

2.8 

1.27 

2.6 

1.18 

2.4 

1.08 

2.2 

0.99 

D/2h 

K1 

2.0 

0.90 

1.8 

0.81 

1.6 

0.73 

1.4 

0.65 

1.2 

0.57 

1.0 

0.50 

c) 使用球形封头的方法来确定承受外压的无焊缝或对接焊缝的椭圆封头的最小厚度。曲率半径 R

为顶部的曲率半径。 

6.1.3.3.6 圆柱形壳体的加强环 

a) 加强环和壳体组合截面所需的惯性矩由下式给出： 

 
9.10

)/(2
0 ALATLD

I sss
s

+
=  .................................. (9) 

加强环的惯性矩I应按下列步骤1到6所给出的规程来确定。 

步骤1：假定壳体已设计好，D0、Ls及Tn均为已知，则选取一组用于加强环并确定其截面积A和

6.1.3.3.2中所定义的I值。然后按下式计算B值： 

 








+
=

ssn LAT

PD
B

/4

3 0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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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按所考虑的材料，在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B内适用的材料图表的右边，应用步骤1得出的B值，如果壳体和加强环所使用的材料不同，用材料

图表按下面步骤4或5中得到的较大A值。 

步骤3：向左水平移动到与金属设计温度的材料/温度曲线相交，当B值落到材料/温度曲线左端下面

时，见步骤5。 

步骤4：垂直移动到图表的底部，读出A值。 

步骤5：当B值落到设计温度的材料/温度曲线左端下面时，A值可用下式计算： 

   A=2B/E ....................................... (11) 

步骤6：若所需的Is大于步骤1中选取的加强环与壳体组合截面计算所得的惯性矩I时，则应另外选

取一个具有更大惯性矩的新截面和确定新的Is。若所需的Is小于步骤1所选取截面计算出的I时，则该截

面将是令人满意的。 

b) 加强环可用连续焊连接在部件的内侧或外侧。 

6.1.3.3.7 轴向受压的圆柱体 

在圆柱形壳体和管状制品设计中，当其承受的载荷在壳体或壁上产生纵向压应力时，所要采用的最

大许用压应力应取下列 a）或 b）给出的较小值。 

a)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中表 A.3和 A.4

给出的设计温度下适用材料的 Sm值。 

b) 由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B中适用的图

表确定系数 B值，对图表中的符号采用如下定义： 

R = 圆柱形壳体或管状制品的内半径; 

T = 壳体或管状制品需要的最小厚度，不包括腐蚀裕量 

B值应由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B中适用的图表

按下列步骤1到5来确定。 

步骤1：用选定的T和R值，按下式算出系数A值： 

 
0.125

/
A

R T
=  ....................................... (12) 

步骤2：按所考虑的材料，在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B内适用的材料图表中，应用步骤1求得的A值，垂直移动到与设计温度的材料/温度曲线相交。对中

间温度可在曲线之间内插。假如A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末端的右边时，就假设与材料/温度曲线上端的

水平投影相交。当A值落在材料/温度曲线左边时，见步骤4。 

步骤3：从步骤2得到的交点向右水平移动，求得系数B值，这就是步骤1中T值和R值的最大许用压应

力。 

步骤4：当A值落在相应的材料/温度曲线左边时，B值可用下式算出： .......................  

 B=AE/2 ........................................ (13) 

步骤5：将步骤3或步骤4得出的B值与圆柱形壳体或管状件选用的T值和R值算出的纵向压应力相比

较。若B值小于算出的压应力，则应重选一个更大的T值，并重复上述设计规程，直至得出的B值大于圆

柱形壳体或管状件按所受载荷算出的压应力。 

6.1.3.4 密封性 

当系统密封性比所需的或比水压试验证明的密封性还要高要求时，对每个部件的密封性要求应在设

计技术规格书中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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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5 附件 

a) 除了下述 d）,e）或 f）所允许的以外，本部分 4.2规定的部件管辖界线内的附件和连接焊缝，

应满足部件或本部分 6.2的应力限制。 

b) 部件设计应包括下述考虑，即局部相互作用的影响和通过附件的载荷传递及受到来自于部件承

压部位的影响。局部相互作用的影响应包括热应力、应力集中和部件承压部位的约束。 

c) 部件承压部位的 2t 范围内第一个焊接结构附件，这里 t 是承压材料的名义厚度，应进行循环

载荷评定。评定应符合本部分第 6章中相应章节的规定，以及应在附件至部件的连接处进行。 

d) 对部件支承承载路径的附件中的铸件和锻件部分，当超出 2t 范围时，T/CNEA XXXXX.5《压水

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5 部分：支承件》 第 6 章的相应设计规则可用来替代本部分第 6

章的设计规则。 

e) 非结构附件应满足本部分 7.4.3.5的要求。 

f) 在堆芯支承结构上附件中的铸件或锻件部分，当超出 2t 范围时，T/CNEA XXXXX.6 《压水堆承

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6部分：堆芯支承结构》第 6章的相应设计规则可用来替代本部分第 6

章的设计规则。 

6.1.3.6 配件 

a) 除了下述 b）所允许的以外，配件具有承压功能的部分应按照部件规则进行设计。 

b) 如果满足下列要求，小直径配件制作焊接接头可按照图 73中的焊接接头细节进行设计。 

1) 配件焊接接头的外径应等于或小于 NPS 2（DN 50）（见图 73）。 

2) 焊接接头设计应使其应力不超过本部分 6.2.2所规定的限值和 T/CNEA XXXXX.8 《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中表 A.3和 A.4中所列的限值。 

3) 接头疲劳分析中，疲劳强度减弱系数应取 4。 

4) 应满足本部分 7.4.4和 8.2.6的要求。 

6.1.3.7 开孔补强 

适用于容器和管道的开孔补强要求分别包括在本部分6.3.3和6.6.4.3中。 

6.2 分析法设计 

6.2.1 设计准则 

6.2.1.1 合格性要求 

分析法设计的合格性要求如下列a）到d）所述。 

a) 设计应使应力强度不超过 6.2 和本部分 6.1 所述以及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中表 A.3、 A.4和表 A.6所列的限制。 

b) 详细设计应遵照本部分 6.1的规则，以及 6.2给出的适用于特定部件的规则。 

c) 对存在压应力的结构，除了上述 a）和 b）项要求外，还应考虑临界屈曲应力。对于受外压的

特殊情况，采用本部分 6.1.3.3的规定。 

d) 为防止无延性断裂，应满足下列各款之一： 

1) 用类似于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U

中给出的方法对使用工况和试验工况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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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材料厚度超过 64mm 的管道、泵和阀门，确定的最低使用温度
11 )

须不低于

RTNDT[5.3.3.1]+56C； 

3) 对材料厚度等于或小于 64mm 的管道、泵和阀门，在或低于设计技术规格书所规定的最低

使用温度下，应满足本部分 5.3.3.2 a）的要求。 

6.2.1.2 确定应力的依据 

本部分各规则对组合应力所采用的失效理论是最大剪应力理论。在一点上的最大剪应力等于该点上

三个主应力中代数最大值与代数最小值之差的一半。 

6.2.1.3 有关应力分析的术语 

有关应力分析的术语定义如下： 

6.2.1.3.1 棘轮效应 

棘轮效应是一种渐增性非弹性变形或应变，它可能产生在承受变化的机械应力、热应力或两种应力

兼有的部件中。 

6.2.1.3.2 安定性 

如果几次载荷循环后棘轮效应终止，结构趋于安定。继后的结构反应是弹性或弹-塑性的，且没有

渐增性非弹性变形。弹性安定性指的是随后的反应是弹性的情况。 

6.2.1.3.3 交变动态载荷 

交变动态载荷是那种相对于一平均值循环的载荷（图6），它包括建筑物过滤载荷和地震载荷。 

6.2.1.3.4 非交变动态载荷 

非交变动态载荷是那种非相对于一平均值循环的载荷（图6），它包括由于阀门的突然开启或关闭，

以及两相流系统中截留水导致的水锤现象所引发的恒力。管道系统中由流体瞬态所引发的所有反射波都

归为非交变动态载荷。 

 
11) 最低使用温度是指部件所包容流体的最低温度，或者在正常运行期间，一旦在部件内压力超过预运行系统水

压试验压力的 20%时，计算体积所期望的平均金属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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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交变和非交变动态载荷的例子 

6.2.1.4 应力分析 

对所有主要的结构部件，应有足够详细的应力分析，以表明当部件承受本部分6.1.1所列的各种载

荷时，6.2.2和6.2.3所列的每一种应力限制都得到了满足。为了有助于这些应力的计算，把某些经常遇

到的问题的求解公式和方法列入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O中。 

载
 
荷

 
时 间 

a)  非交变动态载荷（卸压/安全阀开口端释放） 

平均载荷 

载
 
荷

 

时 间 

b)  交变动态载荷（地震载荷围绕正常运行工况循环） 

平均载荷 

非交变载荷 

时 间 

载
 
荷

 

c)  交变跟随的非交变载荷（初始水塞）以及随后的反射波 



T/CNEA XXXXX—XXXX 

56 

6.2.1.5 应力强度的推导 

设计合格性（见本部分6.2.1）要求之一是计算所得的应力强度不应超过规定的各种许用限制。许

用限制随推导应力强度的应力分类不同（一次应力、二次应力等）而不同。本条叙述了计算应力强度的

规程，该应力强度要服从规定的限制。该规程的计算步骤如下面a）至e）的规定： 

a) 在所考虑部件的点处，选取一个直角座标系，如切向、轴向和径向，并分别以脚注 t、l 和 r

表示之。在这些方向的应力分量则用 σt，σl和 σr表示正应力，用 τlt、τlr和 τrt表示剪应力。 

b) 计算该部件所受每种载荷类型的应力分量，将每组应力值归入如下的一类或一组，本部分

6.2.1.7提供了对此步骤的指导。 

1) 总体一次薄膜应力，Pm（见本部分 3.8）； 

2) 局部一次薄膜应力，PL（见本部分 3.10）； 

3) 一次弯曲应力，Pb（见本部分 3.7和 3.8）； 

4) 膨胀应力，Pe（见本部分 3.19）；  

5) 二次应力，Q（见本部分 3.9）； 

6) 峰值应力，F（见本部分 3.11）。 

c) 对每一类应力，计算出由不同类型载荷引起 σt的代数和。对其余五种应力分量也进行同样的

计算。这些应力分类的某些组合也应考虑。 

d) 把 t，l，r方向应力分量转换为主应力 σ1、σ2和 σ3。在许多承压部件的计算中可适当选择 t、

l、r的方向使剪应力为零，并使三个方向的主应力 σ1，σ2和 σ3等于 σt、σl和 σr。 

e) 用下列关系式计算应力差 S12，S23和 S31： 

 S12=σ1-σ2， ....................................... (14) 

 S23=σ2-σ3， ....................................... (15) 

 S31=σ3-σ1， ....................................... (16) 

    应力强度S为S12，S23和S31中绝对值最大者。 

注：薄膜应力强度由通过截面厚度上平均的应力分量推导而得，求平均值时应以上述步骤b）或c）中的应力分量为

准。 

6.2.1.6 应力差的推导 

如部件规定的运行不满足本部分6.2.2.2.4 d）中的工况，则部件承受规定循环使用次数而不发生

疲劳失效的能力，应按照6.2.2.2.4 e）的规定来确定。这种确定应根据部件上一点的各种应力来进行，

同时许用应力循环应对每一点在规定的使用下都是足够的。仅须考虑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循环使用载

荷引起的应力差。 

6.2.1.6.1 主应力方向不变的情况 

在所研究的点上，对于主应力方向在循环过程中不变的任何情况，应按照下面a）到c）所规定的步

骤来确定交变应力强度。 

a) 主应力：对于整个应力循环，考虑该点上的三个主应力对应于时间的各数值，同时考虑到总体

和局部的结构不连续性，以及在循环过程中变化的热效应。为了以后的识别，这些主应力用 σ1，

σ2和 σ3表示。 

b) 应力差：对于整个循环，确定对应于时间的应力差 S12=σ1−σ2，S23=σ2−σ3，S31=σ3−σ1，下面用 Sij

表示这三个应力差的任何一个。 

c) 交变应力强度：确定每一个应力差 Sij波动范围的极值，并对每一 Sij求出该范围的绝对值，称

此值为 Srij，并令 S 交变 ij=0.5Srij，交变应力强度 S 交变是各 S 交变 ij中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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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6.2 主应力方向改变的情况 

在所研究的点上，对于在应力循环中主应力方向变化的任何情况，应采用下列a）到e）更为一般的

步骤。 

a) 研究整个应力循环中六个应力分量 σt，σ1，σr，τ1t，τ1r和 τrt对应于时间的各个数值，同时考虑

到总体及局部的结构不连续性，以及在循环过程中变化的热效应。 

b) 选择一个时间点，那时的情况是循环的极值状态之一（代数最大值或代数最小值），并将此时

的应力分量标以脚注 i。在大多数情况下，该时，在循环中至少可选择到一个时间。在有些情

况下，可能要试选不同的时间点，以找到一个交变应力强度最大值的时间。 

c) 在循环过程中的每个时间点上，把六个应力分量 σti，σli，…中的每一个分量从相应的应力分

量 σt，σ1…中减去，把所得的应力分量分别称为 σ′t，σ′
1…。 

d) 在循环过程中的每个时间点上，由六个应力分量 σ′
t，σ′

1…推算出主应力 σ′1，σ′
2和 σ′

3。注意，

在循环过程中主应力的方向可能已改变，当主应力转动时，其标记仍保持不变。 

e) 确定整个循环中对应于时间的应力差 

         S′12=σ′
1−σ′

2， .................................. (17) 

         S23′=σ′
2−σ′

3， .................................. (18) 

         '

31S =σ′
3−σ′

1， .................................. (19) 

f) 并找出任何时间的任一应力差的最大绝对值。交变应力强度 S 交变等于此值的一半。 

6.2.1.7 应力分类 

表10和11提供了确定应力分类的指导。 

表10 容器应力强度分类的一些典型情况 

容器部件 位置 应力来源 应力类型 分类 

圆柱形或 

球形壳体 

远离不连续处的

壳体板 

内压 总体薄膜应力 

沿板厚度的应力梯度 

Pm 

Q 

轴向热梯度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Q 

Q 

与封头或法兰的

连接处 

内压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PL 

Q
注 a 

任何壳体 

或封头 

 

 

 

 

整个容器的任何

截面 

外载荷或力矩，或内压 沿整个截面平均的总体薄膜应力 Pm 

 

外载荷或力矩 沿整个截面的弯曲应力 Pm 

接管或其他开孔

附近 

外载荷或力矩，或内压 局部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峰值应力（圆角或转角） 

PL 

Q 

F 

任何位置 壳体和封头间的温差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Q 

Q 

蝶形封头或圆锥

形封头 

顶部 内压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Pm 

Pb 

转角或同壳体连

接处 

内压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Pb
 注 b

  

Q 

平封头 中心区 内压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Pm 

Pb 

与壳体连接处 内压 薄膜应力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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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应力 Q a 

多孔封头 

或壳体 

均匀分布的典型

管孔桥 

压力 薄膜应力（沿横截面平均） 

弯曲应力（沿管孔桥宽平均，但

沿板厚有应力梯度） 

峰值应力 

Pm 

Pb 

 

F 

孤立的或不规则

的管孔桥 

压力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峰值应力 

Q 

F 

F 

接管

[6.2.2.7.5] 

在 6.3.3.4 规定的

补强范围之内 

压力、外载荷和弯矩，包括

限制连接管道自由端位移

受约束产生的载荷 

总体薄膜应力 

沿接管厚度平均的弯曲应力（不

包括总体结构不连续应力） 

Pm 

Pm 

在 6.3.3.4 规定的

补强范围之外 

压力、外轴向力、剪力和扭

转载荷，不包括限制连接管

道自由端位移受约束产生

的载荷 

总体薄膜应力 Pm 

压力、外部载荷和弯矩，不

包括限制连接管道自由端

位移受约束产生的载荷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PL 

Pb 

压力及所有外部载荷和弯

矩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峰值应力 

PL 

Q 

F 

接管壁 总体结构不连续 局部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峰值应力 

PL 

Q 

F 

不同的膨胀量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峰值应力 

Q 

Q 

F 

堆焊层 任意 不同的膨胀量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F 

F 

任意 任意 径向温度分布
注 c 当量线性应力

注 d 

应力分布的非线性部分 

Q 

F 

任意 任意 任意 应力集中（缺口效应） F 

注：Q和F的应力分类是指设计工况（表12）以外的情况。 

a   
如果要求边缘的弯矩以使中间的弯曲应力保持在可接受限制内时，则边缘弯曲应力应属于 Pb，否则属于 Q。 

b   
在大的直径-厚度比的容器中，还应考虑到翘曲和过度变形的可能性。 

c   
考虑热应力棘轮效应的可能性。 

d   
当量线性应力的定义是与实际应力分布具有相同纯弯矩的线性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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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管系应力强度分类的典型实例 

管系部件 位置 应力来源 分类 考虑不连续 

总

体 

局

部 

管道或管子、弯头和

变径接头， 

除过渡（岔口）区以

外的交叉件和支管连

接件 

除交叉件的过渡

（岔口）区以外的 

任意位置 

内压 Pm 

PL 和 Q 

F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包括重量在内的持续机

械载荷 

非交变动态载荷 

Pb 

PL 和 Q 

F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膨胀 

 

轴向温度梯度 

 

交变动态载荷 

Pe 

F 

Q 

F 

a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交叉件，包括三通和

支管连接件 

过渡（岔口）区 内压，持续机械载荷膨胀

和非交变动态载荷 

PL 和 Q b 

 

F 

是 

是 

否 

是 

轴向温度梯度 

交变动态载荷 

Q 

F 

a 

是 

是 

否 

是 

螺栓和法兰 任意位置 内压，垫片压缩和螺栓

载荷 

Pm 

Q 

F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温度梯度 Q 

F 

是 

是 

否 

是 

膨胀 Pe 

F 

是 

是 

否 

是 

任何管系部件 任意位置 非线性径向温度梯度 F 是 是 

线性径向温度梯度 F 是 否 

锚固点移动，包括地震

引起的 

Q 是 否 

e   
由此载荷所引起的应力强度应满足一些特殊要求。对 B 级使用限制这些要求列于本部分 6.2.2.3 b）2），对 D 级使

用限制列于本部分 6.2.2.8.6。 

f   
当按照本部分 6.6.4.3 补强时，不要求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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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除螺栓以外的应力限制 

6.2.2.1 设计载荷 

设计技术规格书所指出的对于设计载荷（见本部分6.1.1.2）必须满足的应力强度限制就是本条的

四种应力限制和本部分6.2.2.7规定的特殊应力限制。如果应用塑性分析技术，则本部分6.2.2.8的规定

对这些应力限制作了一定程度的放宽。本部分6.2.2.9中给出了设计应力强度值Sm，表12归纳了这些应

力限制。 

表12 设计工况下的应力分类和应力强度限制 

应力分类 一次应力 

总体薄膜应力 局部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说明（示例见表 10） 沿实心截面的平均一次

应力，不包括不连续和应力集

中，仅由机械载荷产生。 

沿任意实心截面的平

均应力，考虑不连续但不计

及应力集中，仅由机械载荷

产生。 

同实心截面形心的距离成正比

的一次应力分量，不包括不连

续和应力集中，仅由机械载荷

产生 a。 

符号 b Pm PL Pb 

应力分量组合和应

力强度的许用限制 

 

 

 

 

 

 

 

 

 

 

 

 

a   
管系中由机械载荷所致一次应力的弯曲分量应同到管子横截面形心的距离成正比，对管系而言，不要求在交变动

态载荷（包括惯性地震效应）下计算应力 Pb，见本部分 6.2.2.3 b) 2)。 
b   
符号 Pm、PL、Pb、Pe、Q 和 F 不代表单个量，而是代表六个应力分量 σt、σ1、σr、τt1、τ1r和 τrt的六个量的组合。 

6.2.2.1.1 总体一次薄膜应力强度（从表 12中的 Pm得出） 

此应力强度是由设计内压和其它规定的设计机械载荷引起的总体一次应力（见本部分3.8）沿其截

面厚度的平均值导得，但不包括所有二次应力和峰值应力。在确定应力强度值之前，先对应力分量取平

均值。此应力强度许用值为在设计温度下的Sm。 

6.2.2.1.2 局部一次薄膜应力强度（从表 12的 PL得出） 

此应力强度是由设计压力和规定的设计机械载荷引起的局部一次应力（见本部分3.10）沿其截面厚

度的平均值导得，但不包括所有的热应力和峰值应力。在确定应力强度值之前先对应力分量取平均值。

此应力强度的许用值为1.5Sm。 

Pm Sm 

PL 1.5Sm 

PL+Pb 1.5Sm 

图例 

采用设计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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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3 一次薄膜（总体或局部的）加一次弯曲应力强度（从表 12中的 PL±Pb得出） 

此应力强度是由设计压力和其它规定的设计机械载荷引起的总体或局部一次薄膜应力加一次弯曲

应力沿其截面厚度上的最大值而导得，但不包括所有的二次应力和峰值应力。对实心矩形截面，此应力

强度的许用值为1.5Sm。对非实心矩形截面，可使用的许用值是本部分6.2.2.1.1规定限值的α倍，其中

系数α定义为产生全塑性截面的载荷设定值与产生截面表层起始屈服的载荷设定值的比值。在评定起始

屈服和全塑性截面的承载能力时，相应载荷设定值中每个单一载荷与该载荷设定值中其它载荷的比值应

与规定设计载荷设定值中各单一载荷的相应比值一致。α值不应超过仅有弯曲应力时（Pm=0）的计算值。

在任何情况下，α值不应大于1.5。应研究处于压缩下对于截面的部分屈曲问题。当采用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T所允许的非弹性分量分析时，α系数不允许

用于D级使用限制。 

6.2.2.1.4 外压 

应用本部分6.1.3.3的规定。 

6.2.2.2 A级使用限制 

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所指定对于使用工况[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

分：通用要求》4.1.4.2.4 b）1）]的A级使用限制，必须满足本条的四种应力限制和本部分6.2.2.7的

特殊应力限制。如果应用塑性分析方法，则本部分6.2.2.8的规定对这些限制作了一定程度的放宽。本

部分6.2.2.9给出了设计应力强度值Sm。表13归纳了这些应力限制。 

表13 A级和 B级使用限制的应力分类和应力强度限制 

应力分类 一次应力 二次应力 峰值应力 

总体 

薄膜应力 

局部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膨胀应力 薄膜 

弯曲应力 

说明（示例见

表 10） 

沿实心截

面的平均一次

应力，不包括

不连续和应力

集中的影响。

由压力和机械

载荷产生。 

沿任意实

心截面上的平

均应力，考虑

不连续效应但

不 计 应 力 集

中。由压力和

机械载荷（包

括地震惯性效

应）产生。 

同实心截面形

心距离成正比

的一次应力分

量，不包括不

连续和应力集

中的影响。由

压力和机械载

荷（包括地震

惯性效应）产

生 a。 

由于自由

端位移受约束

产生的应力。

考虑不连续的

影响，但不计

局部应力集中

（不适用于容

器）。 

在结构不

连续处满足结

构连续所需的

自平衡应力。

由压力、机械

载荷或不同热

膨胀引起的，

不包括局部应

力集中。 

（1）由于

应力集中（缺

口）附加在一次

或二次应力上

的应力增量。 

（2）可以

引起疲劳但不

引起变形的某

些热应力。 

符号 b Pm
  PL

 c Pb
 c Pe Q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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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分量的组

合和应力强度

的许用限制 

 

 

 

 

 

 

 

 

 

 

 

 

 

 

 

 

 

 

 

 

 

 

 

 

 

 

 

 

 

 

a   
管系中由机械载荷所致一次应力的弯曲分量应同到管子横截面形心的距离成正比，对管系而言，不要求在交变动

态载荷（包括惯性地震效应）下计算应力 Pb，见本部分 6.2.2.3 b）2）。 
b   
符号 Pm，PL，Pb，Pe，Q 和 F 不代表单个量，而是代表六个应力分量 σt，σ1，σr，τt1，τ1r 和 τrt 的六个量的组合。 

c   
由 B 级使用载荷引起的一次应力强度所对应的 B 级使用限制见本部分 6.2.2.3 a）1）。 

d   
当二次应力是由于进行应力分析点上的温度瞬变或由于自由端位移受约束引起时，Sm 值应取瞬变期间金属的最高

温度和最低温度下表列 Sm 值的平均值。当二次应力的部分或全部均由机械载荷产生时，则 Sm 值不应超过瞬变期

间最高温度下的 Sm 值。 

e   
在本部分 6.2.2.8.5 中提供了超过 3Sm 的特殊规则。 

f   
Sɑ值由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C 中的疲劳曲线得到，整个

波动范围内的许用应力强度为 2Sɑ。 

g   
Q 类应力是总应力中由温度梯度、结构不连续等引起的那部分应力，不包括可能在同一点上存在的一次应力。但

应注意，详细的应力分析常常直接给出一次和二次应力的组合，因此当应用时，计算值表示 Pm+Pb+Q 的总和，

而不是单独的 Q 值。同样，如果 F 类应力是由应力集中引起，则数值 F 是在名义应力之外由缺口产生的附加应力。

例如，若某点上的名义应力强度为 Pm，并有一个应力集中系数为 K 的缺口，则 Pm≤Sm，Pb=Q，Q=0，F=Pm（K

－1），且峰值应力强度等于 Pm+Pm（K－1）=KPm。但是，PL 是由包括不连续效应在内的机械载荷引起的总薄膜

应力，而不是应力增量，因此 PL 值总是包括了 Pm 值的贡献。 

6.2.2.2.1 一次薄膜和弯曲应力强度 

在A级限制内没有对一次应力有确定特定的限制，但是在满足其它应力限制时应计算正常使用期间

由一次载荷所引起的应力，并组合其他载荷的作用。 

6.2.2.2.2 一次加二次应力强度12) 

此应力强度是沿截面厚度任意一点上的总体或局部一次薄膜应力加上一次弯曲应力与二次应力之

和的最大值导得，这些应力是由规定的使用压力和其他规定的机械载荷以及结合正常使用工况有关的总

体热效应所引起的。此应力强度最大范围的许用值为3Sm。 

6.2.2.2.3 膨胀应力强度（不适用于容器，表 13 中的 Pe） 

 
12) 本标准 6.2.1.6中讨论的应力差概念对确定最大范围是重要的，所以在应力分量计算中，应保留代数符号。须

注意，对此范围的限制适用于正常使用工况下的整个历程，而不是仅对每个单独瞬态造成的应力。 

[
d
]
 

 [
e
]
 

 

[
g
]
 

 

[
f
]
 

 

[总应力] 

许用值 

 

计算值 



 

使用工况载荷 

Pe 3Sm 

3Sm 

Sɑ 

PL+Pb+Pe+Q 

PL+Pb+Pe+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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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应力强度是沿截面厚度的任意一点上，由于自由端位移受约束引起的应力最大值（不计局部结构

不连续）。此应力强度最大范围的许用值为3Sm。 

6.2.2.2.4 对循环运行的分析 

a) 对循环工况的适用性  一个部件对于规定的使用载荷的适用性，包括载荷和温度工况的循环作

用，应由这里所叙述的方法来确定。但对高强度螺栓的适用性应由本部分 6.2.2.3.3 b）的方

法确定，对热应力棘轮效应的可能性应按照本部分 6.2.2.2.5进行研究。如果规定的部件使用

载荷满足下面 d）的所有条件，则不要求使用循环运行分析，并且认为由疲劳所支配的峰值应

力限制由于符合本部分对材料、设计、制造、检测和试验的相应要求而已经得到满足。如果使

用载荷不满足下面 d）项的所有条件，则应按照下述 e）项进行疲劳分析，或按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1.5 所述的方法进行疲劳试验。 

b) 峰值应力强度  此应力强度是由沿截面厚度上任意一点所有的一次应力、二次应力和峰值应力

的组合的最大值导得，这些应力是由规定的使用压力和其他机械载荷，以及与正常使用工况相

关的总体和局部热效应引起的，并包括总体和局部结构不连续的影响。 

c) 工况和规程本部分 6.2.2.2.4 所述的工况和规程是以峰值应力同应变循环的疲劳数据进行比

较为基础的。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C

中设计疲劳强度曲线表示了应变循环的疲劳数据。这些曲线表示交变应力强度分量的许用幅

值 Sɑ（交变应力强度范围的一半）与循环次数的关系。此应力强度幅值是按照弹性特性的假

设计算的，因此，它具有应力的量纲。但当超出弹性范围时，它不代表真实应力。疲劳曲线是

从单向应变循环数据得到的，其中将应变强制乘上弹性模量，并留有设计裕量，因此计算出来

的应力强度幅值可以同许用应力强度幅值直接进行比较
13)
。在必要的地方已经对曲线进行了修

正，以包括平均应力的最大影响，这就是应力波动的平均值不等于零的情况。因此该规程必须

在所有时间内对本部分 6.2.2.2.2的要求（包括瞬态应力）得以满足，同时交变应力强度的计

算值正比于实际应变幅值。为了评定幅值变化的交变应力的影响，在下面 e）5）中假设了线

性损伤关系。 

d) 不需要作循环使用分析的部件  如果部件或部件的一部分对于规定的使用载荷
14)
满足下列 1）

至 6）所有限定的条件，则可不要求进行循环使用分析。如果遵循本部分材料、设计、制造、

检验以及试验要求的部件，或其中的一部分，能满足下列 1)至 6)的条件，在可假设控制疲劳

的峰值应力强度限制已经得到满足。 

1) 从大气压到使用压力的循环  在正常使用期间，压力从大气压上升到使用压力又回到大气

压的循环，其规定的次数（包括启动和停止）不得超过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

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C中疲劳曲线上对应于 3Sm的 Sɑ值所得到的循

环次数。Sm应取材料在使用温度时的值。 

2) 正常使用压力的波动   在正常使用期间，规定的整个压力波动的范围不超过 1/3×设计压

力×（Sɑ/Sm）值，这里 Sɑ是根据有意义的压力波动的总规定次数是从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

上得到的值，Sm是使用温度下材料的许用应力强度。如果有意义的压力波动总的规定次数

超过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所限定的最大循环次数，则 Sɑ 可采用在曲线上确定该最大循环

次数所对应的值。有意义的压力波动是指总偏差超过下面值的波动： 

设计压力×1/3×（S/Sm） 

 
13) 与使用应变控制的试验数据不同，核设施建造统一规范（辅助规则）附录 C 图 I-9.2.2 的曲线 B 和 C 的疲劳数

据是以载荷控制为基础的。 

14) 如本标准 6.2.2.3 所述，对在本标准温度范围内运行的部件，在评估免作疲劳分析时，B级限制的使用载荷必

需当作 A 级使用限制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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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由如下确定： 

(1) 如果总的规定循环次数等于或小于 10
6
，则 S为从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上取 10

6
循环

所得到的 Sɑ值。 

(2) 如果总的规定循环次数超过 10
6
，则 S为从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上取由该曲线所限定

的最大循环次数所得到的 Sɑ值。 

3) 温差—启动和停止  在正常使用期间部件上任意两个相邻点
15)
之间的温差（℃）不超过 Sɑ/

（2Eα）值，这里 Sɑ是由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上根据所规定启动-停止循环次数得到的值，

α为瞬时热膨胀系数，E为弹性模量，由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中表 A.10~A.14和表 A.16~A.20所给出两点之间的平均温度

下的热膨胀系数和弹性模量。 

4) 温差—正常使用
16)
在正常使用时，任意两个相邻点之间的温差（℃）变化

17)
不大于 Sɑ/（2Eα）

值，这里 Sɑ是从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C中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上根据所规定有意义温差波动总次数得到的值。如果温差

波动总的代数范围超过 Sɑ/（2Eα）值，则认为温差波动是有意义的，这里 S 由如下确

定： 

(1) 如果总的规定循环次数等于或小于 10
6
，则 S为从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上取 10

6
循环

所得到的 Sɑ值。 

(2) 如果总的规定循环次数超过 10
6
，则 S为从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上取由该曲线所规定

最大循环次数所得到的 Sɑ值。 

5) 温差—异种材料  对于用不同弹性模量或不同热膨胀系数材料制成的部件，其正常使用期

间部件经受的温度波动的总代数范围，（℃）不超过 Sɑ/2（E1α1- E2α2）,这里 Sɑ是从适

用的设计疲劳曲线上根据所规定有意义温度波动总次数得到的值，E1和 E2是弹性模量，

α1和 α2为瞬时热膨胀系数，由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

分：辅助规则》附录 A中表 A.10~A.14 和表 A.16~A.20所列组成的两种不同材料在平均温

度下的热膨胀系数和弹性模量。如果温度波动的总偏差超过 S/2（E1α1- E2α2）值时，则应

认为温度波动是有意义的。这里 S由如下确定： 

(1) 如果总的规定循环次数等于或小于 10
6
，则 S为从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上取 10

6
循环

所得到的 Sɑ值。 

(2) 如果总的规定循环次数超过 10
6
，则 S为从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上取由该曲线所规定

的最大循环次数所得到的 Sɑ值。如果两种材采用了不同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在使

用本条规则时应取较小的 Sɑ值。 

6) 机械载荷  规定全部范围的机械载荷不包括压力但包括管道反作用力，所引起的载荷应力

范围应不超过 Sɑ值，Sɑ值是根据有意义载荷波动总次数从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

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C中相应的设计疲劳曲线上查得。如果规定

的有意义载荷波动总数超过了相应设计疲劳曲线上所规定的最大循环次数，则 Sɑ 可用该

最大循环次数所对应的值。如果载荷应力的总偏差超过 S值时，则应认为载荷波动是有意

义的，这里 S由如下确定： 

 
15) 相邻两点的定义如下：（a）对于子午线方向回转面上的表面温差，相邻两点定义为间距小于 2 的两点，这里

R是垂直于表面所测量的从回转轴线到壁厚中线的半径，t是考虑的点所在部位的厚度。如果乘积 Rt是变化，

则应采用这两点的平均值。（b）对于圆周方向回转面上和平面上的表面温差，如法兰和平封头，相邻点定义

为同一面上的任意两点。（c）对于沿厚度的温差，相邻的点定义为垂直于任一表面的一条直线上的任意两点。 

16) 正常使用其定义是引起被指称为 A 级限制、B 级限制或试验限制等规定的使用载荷中的使用，而不仅是启动和

停止。 

17) 应采用温差的代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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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总的规定循环次数等于或小于 10
6
，则 S为从相应的设计疲劳曲线上取 10

6
循环

所得到的 Sɑ值。 

(2) 如果总的规定循环次数超过 10
6
，则 S为从相应的设计疲劳曲线上取由该曲线所规定

的最大循环次数所得到的 Sɑ值。 

e) 循环载荷的分析规程  如果规定的部件使用载荷不满足本部分 6.2.2.2.4 d）所述的条件，部

件所承受规定的使用循环而不产生疲劳失效的能力应按本项的规定确定。即应根据一点上的应

力来确定，并使允许的应力循环次数在每一点上对规定使用载荷都应是足够的。只需要考虑设

计技术规格书中所规定的由于使用循环而产生的应力差。符合这些要求说明从可能发生的疲劳

失效的观点来看只有此部件是适用的，而对规定的使用载荷的完全适用性还与满足本部分

6.2.2.2的通用应力限制和本部分 6.2.2.7 任何适用的特殊应力限制有关。 

1) 应力差  对正常使用的各种工况，按照本部分 6.2.1.6来确定应力差和交变应力强度 Sɑ。 

2) 局部结构不连续  对所有情况，均应采用理论、实验、或光弹试验、或数值应力分析技

术所确定的应力集中系数来估计局部结构不连续的影响。当按照 T/CNEA XXXXX.8 《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1.6的规程来确定时，可采用实

验方法确定疲劳强度减弱系数，当使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C 中图 C.4 设计疲劳曲线所应采用本部分 6.2.3.2 c）要求的高

强度合金钢螺栓应除外。除了裂纹状缺陷和由本部分 6.6.8 规定了具体数值的特殊管系

几何形状以外的情况，没有必要采用大于 5的疲劳强度减弱系数。 

3) 设计疲劳曲线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C中涵盖了本部分容许材料所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当某一给定材料的曲线不止一条

时，与不同强度级别材料的每一条设计疲劳曲线的适用性是等同的。这些材料的中间强

度级别可采用线性内插法求得。此强度水平为室温下规定的最小值。 

4) 弹性模量的影响  将 S 交变（在本部分 6.2.1.6.1或 6.2.1.6.2中确定）乘以设计疲劳曲线

给出的弹性模量与分析中采用的弹性模量的比值。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C中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的纵坐标上找到此值，

并在横坐标上找到相应的循环次数。如果所考虑的使用循环仅是引起有意义应力波动的一

种循环，则此值即为许用的循环次数。 

5) 累积损伤  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产生有效应力波动的应力循环类型，则应用下列 1至 6

规定的步骤来评估它们的累积效应。 

(1) 步骤 1：在部件使用寿期内，将每一种应力循环类型（第 1，2，3，…，n）的规定循

环次数分别用 n1，n2，n3，…，nn表示。 

注：在确定 n1，n2，n3，…，nn 数值时，应考虑所产生的总应力差范围大于单个循环的应力差范围的各种来源的循环叠加作

用。例如，如果有一种应力循环所产生的应力差从 0 到+600MPa 的循环次数为 1000 次，另一种应力循环产生的应力差从 0

到-500MPa 的循环次数为 10000 次，则所考虑的两种循环类型由下列参数来确定。 

（a）循环类型 1：n1=1000 

S 交变 1=（600+500）/2=550MPa 

（b）循环类型 2：n2=9000 

S 交变 2=（500+0）/2=250MPa 

(2) 步骤 2：对于每种应力循环类型，采用上述 6.2.1.6.1或 6.2.1.6.2的规程确定交变

应力强度 S 交变，称这些量为 S 交变 1，S 交变 2，S 交变 3，…，S 交变 n。 

(3) 步骤 3：对于每一个 S 交变 1、S 交变 2、S 交变 3、…、S 交变 n值，如果这种类型的循环单独起

作用，则可使用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以确定允许的最大重复次数，称其为 N1，N2，N3，…，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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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骤 4：对每种类型的应力循环，从 U1= n1/ N1，U2= n2/ N2，U3= n3/ N3，…，Un= nn/ 

Nn来计算循环的使用系数 U1，U2，U3，…，Un。 

(5) 步骤 5：从 U= U1+ U2+ U3+…+ Un，来计算累积使用系数。 

(6) 步骤 6：累积使用系数不应超过 1.0。 

6.2.2.2.5 热应力棘轮效应 

应指出，在稳态和循环载荷的某些组合作用下，由于棘轮效应作用的结果，有可能出现大的畸变，

即每次循环所增加的变形量几乎相等。这种现象的例子在本款和本部分6.2.2.7.3中讨论。 

a) 为了防止直径的周期性增大，在经受稳态内压载荷的部分轴对称壳体中，所允许的最大循环热

应力的限值如下： 

令 x =由压力产生的最大总体薄膜应力除以屈服强度 Sy。 

y=按照弹性原理计算的热应力的最大许用范围除以屈服强度 Sy，当 1.5Sm大于 Sy时，允许采用

1.5Sm。 

情况 1：温度沿壁厚线性变化： 

当 0< x<0.5时，y=1/x； 

当 0.5<x.<1.0时，y= 4（1－x）； 

情况 2：温度沿壁厚按抛物线增加或减少： 

当 0.615<x<1.0时，y=5.2（1－x）； 

当 x<0.615时的近似值如下： 

对 x=0.3，0.4及 0.5，y分别为：4.65，3.55及 2.70。 

b) 上述关系式中，用屈服强度 Sy 代替比例极限，以便在每一次循环中允许有一个小量，由于应

变硬化的强度增加，直至应变硬化使比例极限上升到 Sy 为止。但如果在相当大的循环次数情

况下，而且材料的屈服强度高于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 C 中材料设计疲劳曲线中最小 Sa值的两倍时，由于考虑可能发生形变软化，

则应采用此 Sa值的两倍代替屈服强度 Sy。 

6.2.2.2.6 变形限制 

应满足设计技术规格书所规定的任何变形限制。 

6.2.2.3 B级使用限制 

a) 对于除管道外在本部分温度范围内工作的部件，应采用如下 1），2）和 3）的要求。 

1) A级使用限制的应力限值应同样适用于 B级使用限制，但对于由 B级使用载荷所发生的一次

应力强度，应采用表 12给定的许用应力强度值的 1.1倍。 

2) 在按本部分 6.2.2.2.4 d）的方法评定免作疲劳分析的可能性时，对于指定为 B 级限制的

使用载荷应认为当作 A级限制的使用载荷。 

3) 应满足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任何变形限制。 

b) 对于在本部分的运行温度范围内的管道部件，应采用如下 1）、2）的要求。 

1) 对不包括交变动态载荷[6.2.1.3.3]或有与非交变动态载荷[6.2.1.3.4]相组合的交变动

态载荷的 B级使用限制，应满足上述 a）1），a）2）和 a）3）的要求。 

2) 对包括交变动态载荷，且这种交变动态载荷不要求与非交变动态载荷组合的B级使用限制，

应满足本部分 6.2.2.2.2和 6.2.2.2.4 e）的要求，以代替上述 b）1）的要求。此外，设计

技术规格书所规定的任何变形限制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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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 C级使用限制 

对除管道外的部件，如果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任何使用载荷指定为C级使用限制[见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4.1.4.2.4 b）3）和本部分6.1.1.3 b）]

除了按下列各款作修正与在表14中所述的概要以外，则在评估这些载荷时所用的规则应可对其他载荷使

用。对于管道，其特殊要求列在本部分6.2.2.4.7中。 

6.2.2.4.1 一次应力限制 

应满足本部分6.2.2.1中的一次应力限制，但所用的Sm值应是在相应温度下取表中所列Sm值的120%

或表中所列屈服强度限的100%，取两者中的较大者。此外，对铁素体材料，仅有压力载荷时Pm弹性分析

的限制值应等于1.1Sm或0.9Sy中的较大值。 

6.2.2.4.2 外压 

外压的允许值应取本部分6.1.3.3规则给出值的120%。 

6.2.2.4.3 特殊应力限制 

特殊应力限制的允许值应取本部分6.2.2.7.4和6.2.2.8给出值的120%。 

6.2.2.4.4 二次应力和峰值应力 

不需要满足本部分6.2.2.2.2、6.2.2.2.4、6.2.2.2.5和6.2.2.7.3的要求。 

6.2.2.4.5 疲劳要求 

当用本部分6.2.2.2.4 a）的方法确定是否需要进行疲劳分析时，不需要考虑指定为C级使用限制时

的使用载荷。 

6.2.2.4.6 变形限制 

应考虑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任何变形限制。 

6.2.2.4.7 对管道的要求 

a) 对不包括交变动态载荷或有与非交变动态载荷相组合的 C 级使用限制，应满足上述本部分

6.2.2. 4.1至 6.2.2. 4.6的要求。 

b) 作为对上述 a）要求的一种替代，对包括不要求与非交变动态载荷组合的交变动态载荷的 C级

使用限制，应满足本部分 6.6.5.5.2 b）的要求。 

表14 C级使用限制的应力分类和应力强度限制 

应力分类 一次应力 a，b 二次应力 峰值应力 a，b 

总体薄膜应力 局部 

薄膜应力 

弯曲应力 薄膜加 

弯曲应力 a，b 

说明（示

例见表 10） 

沿实心截面

的平均一次应力，

不包括不连续应

力和应力集中，仅

由机械载荷产生。 

沿任意实心

截面的平均应

力，考虑不连续

应力，但不包括

应力集中，仅由

机械载荷产生。 

同 实 心 截

面质心距离成

正比的一次应

力分量，不包括

不连续应力和

应力集中，仅由

机械载荷产生。 

满足结构连续

所需的自平衡应

力。发生在结构不

连续处，由机械载

荷或不同热膨胀引

起，不包括局部应

力集中。 

（1）由应力集中

（缺口）附加在一次或

二次应力上的应力增

量； 

（2）可以引起疲

劳但不引起容器形状

变形的某些热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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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a  Pm 

本部分 3.6 和 3.8c 

PL 

本部分 3.10 

Pb 

本部分3.7和3.8 

Q 

本部分 3.9 

 

F 

本部分 3.11 

应力分量

的组合和应力

强度的许用限

制 

 

 

 

 

 

 

 

 

 

 

 

 

 

 

 

 

注：当结构上出现压缩应力时，应考虑临界屈曲应力的因素对应力限制作修正[见本部分6.2.1.1 c）]。 

a   
符号 Pm，PL，Q 和 F 不是代表单个量，而是代表六个应力分量 σt，σr，τlt，τlr 和 τrt 的六个量的组合。 

b   
对管道，可替换的要求见本部分 6.2.2.4.7。 

c   
所列限制是针对由压力综合其他机械载荷生产的应力的。对于铁素体材料，仅有压力载荷的 Pm 弹性分析的限制

应等于 1.1Sm或 0.9Sy 中的较大值。 

d   
采用规定数值中的较大值。 

e   
极限载荷 CL 按极限分析的下限定理计算，屈服强度值由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A 中表 A.8 规定。 

f   
三向应力代表应力分量组合的三个一次主应力的代数和（σ1+σ2+σ3）。 

6.2.2.5 D级使用限制 

a) 对除管道以外的部件，如果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任何使用载荷指定为 D 级限制[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4.1.4.2.4 b）4）]，则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T中涵盖的规则可用来评

定这些载荷，而与所有其他的设计和使用载荷无关。 

b) 对由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 中表 A.3

指定的 P-No.1号至 P-No.9号材料制成的管道，如果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任何使用载荷指定

为 D级限制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4.1.4.2.4 

b）4）]，作为对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

录 T中涵盖的规则的替代，可采用本部分 6.6.5.6 b）中涵盖的规则。对由其他材料制成的管

道，在评定这些载荷时可采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

助规则》附录 T的规则，而与所有其他的设计和使用载荷无关。 

6.2.2.6 试验限制 

除了下述规则不适用于本部分6.5的物项外，应按下述 a）至e）规则评定压力试验载荷（[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4.1.4.2.3]。 

弹性分析 

6.2.2.4.1 

6.2.2.4.2 

 

弹性分析 

6.2.2.4 

d 

 弹性分析 

3.2.2.4.2 

d 

 

极限分析 

6.2.2.4.3 

e 

三向应力 

6.2.2.4.3 

f 

极限分析 

6.2.2.4.3 节 

e 

不要求 

评定 

不要求

评定 

Pm 
1.2Sm 

Sy 

 

1.8Sm 

1.5Sy 

 

PL 

0.8CL 

PL+ Pb 

1.8Sm 

1.5Sy 

 

4.8Sm 

0.8CL 



GB/T XXXXX—XXXX 

69 

a) 如果在容器中任何点的计算压力（包括静压头），超过在本部分 9.2.2.1或 9.3.2.1中规定试

验压力 6%以上时，计算应力结果应考虑在试验期间可能存在的所有载荷。这种情况的应力允

许值在下面 b）和 c）中给出。 

b) 对于水压试验容器，总体一次薄膜应力强度Pm不应超过表中所列试验温度下屈服强度Sy的90%。

对于气压试验容器，Pm不应超过表中所列试验温度下屈服强度 Sy的 80%。 

c) 对于水压或气压试验容器，一次薄膜应力加弯曲应力强度 Pm+Pb不应超过下述 1）或 2）给出的

适用限制：  

1) 对 Pm ≤ 0.67Sy ，则 Pm+Pb ≤1.35Sy 

2) 对 0.67Sy < Pm ≤ 0.90Sy ，则 Pm+Pb ≤（2.15Sy－1.2Pm） 

3) 其中Sy是表中所列温度下的屈服强度。对于非矩形截面，Pm+Pb对水压试验应不超过与 0.9Sy

的乘积或对气压试验不超过与 0.8Sy的乘积，系数定义为产生一个全塑性截面载荷设定

值除以在此截面最外侧产生起始屈服载荷设定值的比值。 

d) 外压不应超过由本部分 6.1.3.3 所确定数值的 135%，或者，外部水压试验的压力最大可以达

到由分析规程或试验规程（见本部分 6.2.2.8 和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

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所确定极限压力或弹性失稳压力中较小值的 80%，并包括

允许裕量在内。如果进行的极限分析，应是极限分析的下限，假设理想弹塑性材料（无应变硬

化）的屈服强度等于表列试验温度下的屈服强度。 

e) 除了按本部分 9.2.2要求进行的最初 10次水压试验，或是按本部分 9.3.2要求进行的最初 10

次气压试验，或者进行 10 次这样试验的任意组合外，其他试验应在疲劳评定中加以考虑。疲

劳评定时，在应力强度范围至少有一个极值是由试验载荷确定的情况下，一次加二次应力强度

范围的限制（见本部分 6.2.2.2.2）可以取 3Sm或 2Sy中的较大值。 

6.2.2.7 特殊应力限制 

为适用于特殊的使用载荷或结构，规定了下述不同于基本应力限制的特殊应力限制。它们之间的差

异有些比基本应力限制更严格，而有些则比基本应力限制放宽些。当这些要求与基本应力限制有矛盾时，

则对所应用的特殊情况应优先按本部分6.2.2.7规则处理。 

6.2.2.7.1 支承载荷 

a) 在由设计载荷、试验载荷或任何使用载荷（指定为 D级限制的载荷除外）而产生的最大载荷作

用下，为防止压毁的平均支承应力应限制在所处温度下的 Sy 内，但当到自由端的距离大于支

承载荷作用的距离时，支承应力允许为所处温度下 Sy的 1.5 倍。对于堆焊层表面，如果当计

算支承应力时，支承面积取实际接触面积或支承接触表面的母材面积两者中的较小值，则可采

用母材的屈服强度。 

b) 当支承载荷作用在靠近自由端时，例如一个突出的凸耳，应考虑剪切失效的可能性。在只有载

荷应力的情况下（见本部分 3.12），平均剪应力应限制在 0.6Sm之内，在载荷应力加二次应力

的情况下（见本部分 3.9），平均剪应力不应超过下列 1）或 2）的规定： 

1) 对于应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

中表A.3中注G7或表A.4中注G1所列的材料，可用在38℃时的0.5Sy和所处温度下0.675Sy

两者中的较低值； 

2) 对于所有其他材料，采用所处温度下的 0.5Sy。对堆焊层表面，如果其结构或厚度使得剪

切失效完全发生在堆焊层材料中，则堆焊层的许用剪应力应由等同锻材的性能来决定。

如果其结构使剪切破坏发生跨越部分母材和部分堆焊层材料，则评定这种失效的综合抗力

时，应采用每种材料的许用剪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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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考虑销钉和类似零件的支承应力时，可采用所处温度下的 Sy 值。但如果不计入距板边一个

销钉直径范围内的支承面积时，可用 1.5Sy值。 

6.2.2.7.2 纯剪切 

a) 由于经受设计载荷、试验载荷或任何使用载荷（指定为 D级限制的除外）而产生的沿纯剪力加

载截面（例如键、剪力环、螺纹）的平均一次剪应力应限制为 0.6Sm。 

b) 由于经受设计载荷、试验载荷或任何使用载荷（指定为 D级限制的除外）而产生的位于被扭转

的实心圆截面周边上（不包括应力集中）的最大一次剪应力应限制为 0.8Sm。一次加二次及峰

值剪应力应换算为应力强度（等于两倍纯剪应力），且不应超过本部分 6.2.2.2.2和 6.2.2.2.4

规定的基本应力限制。 

6.2.2.7.3 非整体连接件的渐进性畸变 

螺旋帽、螺旋塞、剪切环盖和栓块锁紧盖都是非整体连接的例子，它们会受到喇叭形或其他渐进性

变形而失效。如果施加载荷的任何组合引起了屈服，这类接头就会产生棘轮效应，因为在每一次完整的

使用循环完成时，相互配合的零件可能变得松动，并以新的相互关系开始下一次循环，不管有没有手动

操作，在每次循环中都可能出现附加的畸变，以致像螺纹那样的紧固件最终可能发生松动。由于这些应

力强度导致非整体连接之间产生滑移，并由于渐进性畸变产生连接件松动，因此，一次加二次应力强度

[6.2.2.2.2]应限制在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A中

表A.8规定的Sy值之内。 

6.2.2.7.4 三向应力 

D级使用除外，三个一次主应力的代数和（σ1+σ2+σ3）不应超过表列Sm值的4倍。 

6.2.2.7.5 接管管道过渡 

不管接管是否已经补强，在由本部分6.3.3.4给出的补强范围内，由压力引起的总体薄膜应力，以

及除不连续应力之外的由外载荷和外力矩（包括由于连接管道的自由端位移受约束而产生的外载荷和外

力矩）产生的应力强度可采用Pm类应力限制。此外，在补强范围内，由不连续效应引起的局部一次薄膜

应力强度加上由压力和外载荷及外力矩（包括由于连接管道的自由端位移受约束而产生的外载荷和外力

矩）的组合作用产生的一次弯曲应力强度可采用PL类应力限制。由压力、温度和外载荷及外力矩（包括

由于连接管道的自由端位移受约束而产生的外载荷和外力矩）组合作用产生的一次加二次应力强度应采

用PL+Pb+Q类应力限制。在补强范围之外，由压力引起的总体薄膜应力以及由外部作用在接管上的轴向、

剪切和扭转载荷（不包括由于连接管道自由端位移受约束而引起的载荷）产生的沿接管壁厚的平均应力，

可采用Pm类应力限制。此外，在补强范围之外，由于把属于Pm类的应力加到由外部作用的弯矩（不包括

由于连接管道自由端位移受约束产生的弯矩）产生的应力上而引起的应力强度可采用PL+Pb类应力限制。

在补强范围之外，由所有压力、温度和外载荷及外力矩（包括由于连接管道的自由端位移受约束而产生

的外载荷和外力矩）产生的应力强度，可采用PL+Pb+Q类应力限制。此外，在补强范围之外，一次加二次

应力强度可以超过本部分6.2.2.8.5规定的3Sm的限制，但是按本部分6.2.2.8.5 a）评定时不考虑由于

连接管道自由端位移受约束所产生应力的情况除外。完全因连接管道自由端受约束而产生的薄膜加弯曲

应力强度范围应<3Sm。在补强范围之外，接管的壁厚不应小于管道壁厚或量值tp（Smp/Smn）中的较大值，

其中tp是相连管道的名义壁厚，Smp是管道材料的许用应力强度值，Smn是接管材料的许用应力强度值。 

6.2.2.7.6 应力超过屈服强度时弹性分析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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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准则中容许的某些许用应力在弹性基础上所计算的最大应力可以超出材料的屈服强度。但具有

明显的局部结构不连续或者局部热应力的区域除外，关于一次加二次应力强度限制3Sm[6.2.2.2.2]已经

考虑到经过几次重复应力循环后确保弹性作用的安定性，而明显的局部结构不连续或局部热应力只在疲

劳评定特性中才加以考虑。因此应采用下列a）和b）的规程： 

a) 为了不同于与疲劳许用限制的应力限制相比较，在评定应力时应按弹性为基础进行计算。 

b) 为了与疲劳许用限制相比较，在评定应力中，除局部热应力引起的应力[3.13 b]）以外，所

有的应力均应按弹性为基础进行评定。在评定局部热应力时应采用弹性计算公式，但泊松比应

采用由下式确定的数值： 

     ⅴ=0.5−0.2（Sy/Sɑ） ................................ (20) 

但不小于0.3。 

式中：Sɑ= 对于考虑工况所规定的循环次数，从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T/CNEA XXXXX.8 《压水

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C]上得到的值； 

    Sy= 循环平均温度下材料的屈服强度。 

6.2.2.7.7 特殊设计的焊接密封要求 

a) 焊接密封，例如 Ω 形密封和罩形密封[7.3.6]应设计成满足本部分规定的压力所引起的总体一

次薄膜应力强度限制。须注意，在环形的横截面上总体一次薄膜应力强度是变化的。 

b) 在焊接密封中出现的所有其他薄膜和弯曲应力强度可以看作二次应力强度。这些应力强度范围

与总体一次薄膜应力强度结合在一起，可能超过一次加二次应力强度限制 3Sm，如果按照本部

分 6.2.2.8.5分析，应作如下修正： 

1) 代替 6.2.2.8.5 a），组合一次加二次薄膜应力强度的范围应等于或小于 3Sm。 

2) 不必采用 6.2.2.8.5 d）。 

6.2.2.8 塑性分析的应用 

下列各款提供了应用塑性分析的导则，以及如果采用塑性分析对允许的基本应力限制的一些放宽。 

6.2.2.8.1 极限分析 

如果极限分析能够证明，在具体部位规定的载荷不超过下限极限载荷的2/3，则无需满足总体薄膜

应力强度[6.2.2.1.1]、局部薄膜应力强度[6.2.2.1.2]和一次薄膜加一次弯曲应力强度[6.2.2.1.3]的

限制。在这些计算中使用的屈服强度是1.5Sm。对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A中表A.3中注G7或表A.4中注G1所列的材料，采用1.5Sm的屈服强度可能会导致在

最初的几次载荷循环中产生少量的永久应变。如果这些应变是不可接受的，则应根据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A中表A.9的应变极限系数降低所采用的屈服

强度。在应用下限极限载荷2/3的限制时，应考虑结构局部区域（如塑性铰形成点）的塑性应变集中的

影响。在设计中应考虑这些应变集中对结构的疲劳特性、棘轮效应或屈曲特性的影响。设计应满足最小

壁厚的要求。 

6.2.2.8.2 实验分析 

如果能够证明，在特定部位规定的载荷不超过按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D.1.4.3确定的试验极限载荷的2/3，则无需满足总体一次薄膜应力强度

[6.2.2.1.1]、局部薄膜应力强度[6.2.2.1.2]和一次薄膜加一次弯曲应力强度[6.2.2.1.3]的限制，对

于结构的局部区域，如塑性铰的形成点，应考虑塑性应变集中的影响。在设计中应考虑塑性应变集中对

结构的疲劳特性、棘轮效应或屈曲的影响。设计应满足最小壁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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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C级使用限制，如果分析或者试验能够证明，规定的载荷不超过按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

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D.1.4.3确定的试验极限载荷的80%，C级使用限制中的局

部一次薄膜应力强度PL和薄膜加弯曲应力强度PL+Pb可以不必满足本部分6.2.2.4.1对这两种应力限值的

规定。 

6.2.2.8.3 塑性分析 

塑性分析是一种结构分析方法。应用此法，并考虑实际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和应力重新分布来计

算结构在给定载荷下的状态。塑性分析可以考虑应变硬化，也可以考虑几何形状的变化，或两者均考虑。 

如果能够证明，对一个由塑性分析获得的载荷－变形或载荷－应变关系，规定的载荷不超过按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D.1.4.3确定的塑性分析的

极限载荷的2/3，则无需求满足总体薄膜应力强度[6.2.2.1.1]和局部薄膜应力强度[6.2.2.1.2]以及一

次薄膜加一次弯曲应力强度[6.2.2.1.3]的限制。在应用这一规则时，应考虑结构局部区域（如塑性铰

形成点）的塑性应变集中的影响。在设计中应考虑应变集中对疲劳特性、棘轮效应或屈曲特性的影响。

设计应满足最小壁厚的要求。 

6.2.2.8.4 安定性分析 

如果在某一具体部位上采用下列a）到c）的规程，则在该部位上不需满足壳体中热应力棘轮效应的

限制[6.2.2.2.5]和非整体连接的渐进性畸变的限制[6.2.2.7.3]。 

a) 为了和其应力限制相比较，在评定应力时应按弹性为基础进行计算。 

b) 在具体部位上，代替满足本部分 6.2.2.1.2，本部分 6.2.2.2.2、本部分 6.2.2.2.5 和本部分

6.2.2.7.3的特定要求，应按塑性为基础计算结构的作用，如果出现安定（不持续变形），则

应认为设计是可接受的。但是，对最小规定屈服强度与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之比小于 0.70 的

材料，只要在其上任何一点由塑性分析所考虑的运行循环所造成的最大累积局部应变不超过

5.0%，则无需满足安定性要求。在所有情况下，出现的变形不应超过规定的限制。 

c) 为了和疲劳许用限制相比较，在评定应力时应将数值上最大总主应变范围乘以循环平均温度下

的材料弹性模量[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中表 A.16~A.20]的二分之一。 

6.2.2.8.5 简化的弹塑性分析 

若满足下列a）到f）的各点要求，则一次加二次应力强度的范围[6.2.2.2.2]可超过3Sm限制。 

a) 一次加二次的薄膜加弯曲应力强度（不包括热弯曲应力）的范围应是≤3Sm。 

b) 在设计疲劳曲线上所列的 Sa值乘以系数 Ke，这里 

当Sn≤3Sm时： 

 Ke=1.0 ......................................... (21) 

当3Sm< Sn< 3mSm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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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Sn≥3mSm时： 

 Ke=1/n  ........................................ (23) 

    式中：Sn= 一次加二次应力强度范围，MPa。 

    各类容许材料的材料参数m和n值列于表15中。 

c) 除了不需采用本部分 6.2.2.7.6 的规程外，其余的疲劳评定和本部分 6.2.2.2.4 的要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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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部件满足本部分 6.2.2.2.5 热棘轮效应的要求。 

e) 温度不超过表 15 所列各类材料的数值。 

f) 材料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对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的比值应小于 0.80。 

表15 各类容许材料的 m、n和 Tmax值 

材 料 m n Tmax ，℃  

碳钢 

低合金钢 

马氏体不锈钢 

奥氏体不锈钢 

镍-铬-铁合金 

镍-铜合金 

3.0 

2.0 

2.0 

1.7 

1.7 

1.7 

0.2 

0.2 

0.2 

0.3 

0.3 

0.3 

370 

370 

370 

425 

425 

425 

6.2.2.9 设计应力强度值 

部件材料的设计应力强度值Sm列于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

规则》附录A中表A.3和A.4中。对中间温度值可用内插法。这些数值构成了各种应力限制的基础。屈服

强度值列于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A中表A.8中。热

膨胀系数值和弹性模量值列于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

录A中表A.10~A.14和A.16~A.20中。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

则》附录S提供了确定应力值的基础。同本部分6.2.2.2.4一起所使用的设计疲劳曲线见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C。 

6.2.3 螺栓的应力限制 

6.2.3.1 设计工况 

a) 承受设计压力所需要的螺栓数量及其横截面面积应按照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S 的规程来确定，并采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

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S规程给出螺栓载荷中的较大值作为设计机械

载荷。螺栓材料的许用设计应力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 A中表 A.6中给出。 

b) 当用焊接密封代替垫片实现密封时，垫片系数 m和最小的设计压紧应力 y可取为零。 

c) 当垫片只用于役前试验时，如果满足上述 m=y=0 的要求，并且对试验垫片能用合适的 m 和 y

以满足本部分 6.2.3.2的要求，则此设计是令人满意的。 

6.2.3.2 A级使用限制 

螺栓中的实际使用应力，如由预紧载荷、压力和不同的热膨胀组合引起的应力，可以高于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A中表A.6给出的数值。 

6.2.3.2.1 平均应力 

不计应力集中，沿螺栓横截面平均的使用应力的最大值应不超过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

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A中表A.6给出应力值的两倍。 

6.2.3.2.2 最大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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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受本部分6.2.3.2.3 b）限制以外，在螺栓横截面周边上直接由拉伸加弯曲（不计应力集中）所引

起的最大使用应力值应不超过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

录A中表A.6给出应力值的3倍。当不用加热器、拉伸机或其他方法拧紧螺栓以减小残余扭矩时，应将应

力强度（而不是最大应力）限制在此值以内。 

6.2.3.2.3 螺栓的疲劳分析 

除非装有螺栓的部件符合本部分6.2.2.2.4 d）的全部条件，而不要求作疲劳分析外，否则，螺栓对

循环使用的适用性应按下列a）到e）的规程确定。 

a) 抗拉强度小于 689MPa的螺栓  用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小于 689MPa的材料制成的螺栓，应采用

本部分 6.2.2.2.4 e）的方法对循环使用进行评定，并采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

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C中所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和合适的疲劳强度减弱

系数[本部分 6.2.3.2.3 c）]。 

b) 高强度合金钢螺栓  高强度合金钢螺栓和双头螺栓可以使用本部分 6.2.2.2.4 e）的方法及规

定的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C 中图 C.4

的设计疲劳曲线来评定循环使用： 

1) 在螺栓横截面的周边上，如果采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C中图 C.4给出的两条设计疲劳曲线中的较高值，则直接由拉伸加

弯曲而不计应力集中的影响所引起的最大使用应力值[6.2.3.2.2]应不超过 2.7Sm。直接拉

伸时的限制为 2Sm不变； 

2) 螺纹是 V型的，螺纹根部的最小半径应不小于 0.08mm； 

3) 螺栓柱末端的圆角半径应使园角半径与螺栓柱直径之比不小于 0.060。 

c) 疲劳强度减弱系数[3.17]  除非能用分析或试验证明采用较低值是合适的，否则，在螺纹构件

疲劳评定中所用的疲劳强度减弱系数应不得小于 4.0。但是对高强度合金钢螺栓应用本部分

6.2.3.2.3 b）的规则时，所使用的值应不得小于 4.0。 

d) 弹性模量的影响  将 S 交变（按本部分 6.2.1.6.1 或 6.2.1.6.2确定）乘以设计疲劳曲线所用弹

性模量与分析所用弹性模量的比值。在适用的疲劳曲线上，在纵坐标上记下该值，并在横坐标

上找到相应的循环次数，如果所考虑的使用循环是唯一产生有意义波动应力的循环，则此循环

次数即是许用的循环次数。 

e) 累积损伤  如按本部分 6.2.2.2.4（e）（5）确定的累积使用系数 U不超过 1.0，则螺栓对适

用的载荷和热应力所规定的循环应是可以接受的。 

6.2.3.3 B级使用限制 

采用本部分6.2.3.2的A级使用限制。 

6.2.3.4 C级使用限制 

采用本部分6.2.3.2.1和本部分6.2.3.2.2的应力限制。 

6.2.3.5 D级使用限制 

如果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任何使用载荷指定为D级限制[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4.1.4.2.4（b）（4）]，则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

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T中包含的规则可用来评定这些载荷，并与所有其他的设计和使用载荷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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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6 设计应力强度值 

螺栓的设计应力强度值Sm列于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A表A.6中。对于中间温度下的数值可用内插法求出。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E提供了确定设计应力强度值的基础。 

6.3 容器设计 

6.3.1 通用要求 

6.3.1.1 合格要求 

对容器设计的合格要求如下： 

a) 设计应满足 6.1和 6.2的要求。 

b) 应符合 6.3的规则。当 6.2和 6.3有矛盾时，应以 6.3的要求为准。 

6.3.2 设计考虑事项 

6.3.2.1 设计载荷和使用载荷 

采用6.1.1的规定。 

6.3.2.2 特殊考虑事项 

采用6.1.2的规定。 

6.3.2.3 通用设计规则 

除了和6.3规则相矛盾的以外，均采用6.1.3的规定。在有矛盾时按6.3规则进行设计。 

6.3.2.4 试用承压厚度 

给出下列公式以帮助设计师确定设计中使用的试用厚度。不能把这些公式理解为确定可接受厚度的

公式。不过除了局部区域外（见6.2.2.1.2），容器壁厚不应小于6.3.2.4.1和6.3.2.4.2中公式所求得

的厚度。式中： 

P = 设计压力  

R = 壳体或封头的内半径 

R0 = 壳体或封头的外半径 

Sm = 设计应力强度值（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2A

和2B） 

T = 壳体或封头的厚度 

6.3.2.4.1 圆筒形壳体 

 
0.5

PR
t

S P
=

−m
或 0

0.5

PR
t

S P
=

+m
 ............................... (24) 

6.3.2.4.2 球形壳体 

 
2 m

PR
t

S P
=

−
或 0

2 m

PR
t

S
=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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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开孔和补强 

6.3.3.1 开孔的通用要求 

a) 对于符合 6.2.2.2.4d)要求的容器或其零件，如果满足 6.3.3的规则，则对压力载荷不要求在

开孔附近通过分析来表明满足 6.2.2.1.1、6.2.2.1.2、6.2.2.1.3和 6.2.2.2.2的要求。 

b) 对于不满足 6.2.2.2.4d)要求的容器或其零件，因而需要进行疲劳分析时，则 6.3.3的规则保

证在开孔附近满足 6.2.2.1.1，6.2.2.1.2 和 6.2.2.1.3 的要求，且对压力载荷不要求进行特

殊分析来表明满足这些应力限制。若在接管附近，由接管外载荷和热效应（包括总体的，但不

包括局部的结构不连续性）产生的应力强度经分析表明小于 1.5Sm时，则 6.2.2.2.2的要求也

可认为已经满足。在此情况下，当按 6.2.2.2.4e)的要求进行评定时，由压力载荷引起的峰值

应力强度可用 6.3.3.8或 6.3.3.9的应力指数法求得。 

c) 如果基本应力限制得到满足，则上述 a）和 b）的规定不会用来限制任何规定的截面厚度或其

他设计细节的设计。如果分析表明所有的应力要求都已满足，则 6.3.3的规则无效。 

d) 开孔应该是圆形、椭圆形，或者是圆形或椭圆形与本分卷所允许形状的容器相交而成的任何其

他形状。如果采用应力指数法，则 6.3.3.8.2d)中规定的附加限制是适用的。如果做疲劳分析

不要求进行，则须遵守开孔间距的限制，除非那里几乎没有管道的反作用力。 

e) 除了 6.3.3.8.2d)的规定外，对开孔的尺寸不加限制。 

f) 所有引用的尺寸均采用不包括腐蚀裕量的最终完工尺寸。在 6.3.3.5中提供了可作为补强金属

的规则。 

g) 在这些规则中所允许的任何形式的开孔均可位于焊接接头处。 

6.3.3.2 壳体和成形封头上开孔的补强要求 

6.3.3.2.1 不需补强的开孔 

不需补强的开孔的规则在下面a）到c）中给出。这里，R，t分别为开孔处的容器壳体或封头的平均

半径和名义厚度，局部应力区域系指壳体上一次局部薄膜应力超过1.1Sm的任何区域，但不包括由于没

有补强的开孔引起的一次局部薄膜应力的那些区域。 

a) 直径不超过 Rt2.0 的单个开孔，或如果在直径为 Rt2.0 的任一圆周内有两个或更多个的开孔，

但这些没有补强开孔的直径总和不应超过 Rt2.0 。 

b) 任何两个没有补强的开孔中心彼此间的距离（在容器内壁测量）不应小于它们直径之和的 1.5

倍。 

c) 没有补强开孔的中心离开壳体上某一局部应力区域的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2.5 Rt 。 

6.3.3.2.2 要求的补强面积 

对于承受内压的容器，在任何指定的平面内所要求的总的补强横截面积A不应小于： 

 A=dtrF ......................................... (26) 

式中：d = 不包括腐蚀裕量的圆形开孔完工直径或考虑椭圆及长圆形开孔的完工尺寸（弦长）。 

F = 修正系数，用于补偿在容器轴线成不同角度的平面上压力引起的应力的变化（除了在圆筒形壳

体和圆锥体上的整体补强开孔可用图7求F值外，对所有结构形式的F值均取1.00）。 

tr = 未开孔时能满足6.2.2.1.1要求的厚度在中心线每侧的材料应不小于所需材料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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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3 平封头上开孔的补强要求 

平封头上开孔直径不超过封头直径一半时，其补强的总横截面应不小于下式给出的数值： 

A=0.5dtr 

式中：d的定义见6.3.3.2，tr为它在未开孔时符合6.2.2.1.1和6.2.2.1.3要求的厚度。 

图7 确定 F值的图表 

6.3.3.4 补强范围 

垂直于容器壁并通过开孔中心的任何平面中的横截面的边界，位于此边界内的金属应有补强数值

时，称此边界为该平面上的补强范围，并在下面各款中给出。 

6.3.3.4.1 沿容器壁的补强范围 

沿名义壁厚的中面上量得的补强范围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所需补强的 100%面积应为到开孔轴线的每一侧距离等于下列情况的较大值范围内： 

1) 不包括腐蚀裕量已经完工的开孔直径。 

2) 不包括腐蚀裕量已完工的开孔半径加上容器壁厚及接管壁厚的总和。 

b) 所需补强的 2/3面积，应在到开孔轴线每一侧的距离等于下列情况的较大值范围内： 

1) Rtr 0.5+ ，这里 R是壳体或封头的平均半径，t是容器的名义壁厚，r是不包括腐蚀裕

量的完工开孔半径。 

2) 不包括腐蚀裕量的已完工的开孔半径加上 2/3容器壁厚与接管壁厚的总和。 

6.3.3.4.2 垂直于容器壁的补强范围 

F
值
 

平面与纵轴的

夹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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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于容器壁量得的补强范围应和表面几何外形一致，它离每一表面的距离应等于下列范围，如图

9所示。 

a) 对于图 9中的 a），b），d）和 e）： 

 补强范围= 
2m n0.5 r t 0.5r＋  ................................ (27) 

式中： 

rm =内半径 

rm =平均半径=ri＋0.5tn 

r2 = 接管和容器之间的过渡半径 

tn = 接管名义厚度，如图所示 

对于带有锥形内径的接管，可用容器壁名义外径处的ri和tn值来计算补强范围 [见图9的e)]。 

b) 对于图 9中 c）和 f）： 

c) 对于图 9中 c）和 f）： 

 补强范围= 
m n0.5 r t  ................................... (28) 

 rm = ri＋0.5tn ...................................... (29) 

 tn = tp＋0.677X ..................................... (30) 

式中： 

ri=内半径 

tP = 连接管子的名义厚度 

X = 斜面偏移距离 

θ=斜面与垂直线夹角（等于或小于45º）。 

对于带有锥形内径的接管，可用接管补强面积重心处的ri和tn值计算补强范围，这些值应采用试凑

法求得[图9的f）]。 

6.3.3.5 可用作补强的金属 

假若金属位于6.3.3.4中规定的补强范围内，且符合下列要求，则该金属可作为按6.3.3.2所要求的

补强面积内的补强金属。 

a) 容器壁中根据薄膜应力强度（见 6.2.2.1.1）要求以外，以及不包括腐蚀裕量那部分多余金属。 

b) 接管壁中类似的多余金属，只要接管和容器壁是成整体的或它和容器壁是全焊透焊缝连接。 

c) 与容器壁完全连续的焊接金属。 

d) 按以上 b）和 c）中所包括的补强金属，该平均热膨胀系数与容器壁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值的差

值应在 15％以内。 

e) 与壳体不完全连续的金属，如用部分焊透连接的接管，不得作为补强部分。 

f) 用作补强的金属只能为一个开孔所用。 

6.3.3.6 补强材料的强度 

用作补强的材料最好和容器壁的材料相同，如果接管壁材料和补强材料的设计应力强度值Sm比容器

材料低，则满足按6.3.3.2要求由接管壁材料或补强材料提供的总面积取为实际的面积乘以接管壁材料

或补强材料的设计应力强度值与容器材料的设计应力强度值的比值。即使提高了补强材料的强度或采用

设计应力强度高于容器壁材料的焊接金属，也不能降低补强要求。在疲劳分析时，应采用所考虑部位的

材料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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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7 接管连接和其他连接件的连接 

6.3.3.7.1 通用要求 

接管和其他D类连接件（6.3.5.1）应按照6.3.5.2规定的方法之一与容器筒体或封头相连接。 

6.3.3.7.2 全焊透焊接接管 

为了达到金属的连续性和便于进行所要求的射线检测的目的，可以采用全焊透焊缝，如图60、图61、

图61和图65所示（在6.3.3.7.3中另有规定者除外）。当所要求的全部或部分补强归因于接管时，则接

管应采用贯穿容器壁厚或者接管壁厚的全焊透焊缝来连接，或者同时贯穿两者的全焊透焊缝来连接。 

6.3.3.7.3 部分焊透焊接接管 

a) 如图 63和图 64所示的部分焊透焊缝，只允许用在基本上没有管道反作用力的接管上，如控制

棒罩壳、稳压器加热元件的套管及测量装置的开孔。在确定是否有管道反作用力时，不需考虑

地震载荷。对于这类接管，所有的补强和被插入容器部分应成为整体。部分焊透焊缝应该有足

够的尺寸，以提高接管的整体强度。用部分焊透焊缝连接的接管和容器开孔应是过盈配合或在

接管与容器开孔之间应有如下的最大直径配合间隙： 

1) 0.25mm，对 d≤25mm； 

2) 0.50mm，对 25mm<d≤100mm； 

3) 0.75mm，对 d >100mm。 

这里d是接管外径。但如果焊接坡口区和开孔所对应焊缝端部的附近区域明确满足上述最大间

隙的限制，且后者区域的范围大到（不一定连续）足以有效地阻止接管变形，则对开孔不需要

在整个长度上满足上述最大间隙的限制。 

b) 在满足 6.2.2.2.2 的限制时，如果满足 6.3.5.2.4d)和图 63 的要求，则在部分焊透结构的插

入部分中由压力引起的应变（孔洞扩大）产生的应力强度可作为二次应力处理。 

6.3.3.8 开孔处应力的疲劳评定 

6.3.3.8.1 概述 

为了确定开孔周围的峰值应力，列出如下三种可采用的方法。 

a) 分析法：此法用于相适应的分析技术，如有限元计算分析，它可提供开孔周围详细应力分布，

包括由压力及其他载荷引起的峰值应力。任意给定点处的总峰值应力，应按 3.2规则，由压力

载荷、热载荷和外部载荷引起的组合应力来确定。 

b) 实验应力分析法：此法是以试验数据为根据的[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I]。 

c) 应力指数法：此法利用各种公式连同各种适用的尺寸比和结构变化范围进行一系列试验得到的

有效数据[6.3.3.8.2]进行计算。这种方法只对单个的孤立的开孔适用。应力指数也可由理论

的或实验的应力分析来确定。 

6.3.3.8.2 应力指数法 

a) 术语：应力指数定义为所考虑的应力分量σt，σn和σr[见图 8]与容器材料计算所得的薄膜周

向应力的数值之比；但在计算这些应力分量中，不包括接管处容器壁厚局部增加的材料。当壁

厚增加超过如下规则所要求时，图 9中的 r1和 r2值应和增厚部分有关。 

b) 在 6.3.3.8中所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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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圆筒形容器、球形容器或球形封头的内半径，不包括腐蚀裕量 

S = 在所考虑点的应力强度（组合应力） 

t = 容器或封头的名义壁厚，不包括腐蚀裕量 

σn= 垂直于截面的应力分量（通常指壳体开孔周围的周向应力） 

σr = 垂直于截面边界的应力分量 

σt = 在所考虑的截面上，并和截面边界平行的应力分量 

图8 应力分量的方向 

c) 凡按 6.3.3适用的规则设计的接管，当满足下面 d）中的条件时，可采用表 16中的应力指数。

这些应力指数仅涉及一定的常用部位上由内压引起的最大应力。在评定容器开孔和连接件上或

它们邻近处的应力时，经常需要考虑由于外载荷产生的应力或热应力的效应。在这些情况下，

某一给定点的总应力可用叠加法确定。除非确实证明在内压和接管载荷引起的组合应力相反的

情况是有效的，对于给定部位上的最大应力应考虑为作用在同一点上并取其代数和。 

d) 当具备下列 1）到 7）限定的条件时，可应用表 17中的指数。 

1) 用于圆形接管的轴线垂直于容器壁的开孔。如果接管轴线和容器壁的法线成一角度 ，且

d/D≤0.15，则内侧σn的指数的估计值可用下列公式之一求得： 

在球体或筒体斜面上的连接 

 ( )2

12 sin21+= KK  ................................. (31) 

在筒体侧面的连接 

 ( ) 3/4

12 tan1 += KK  ................................. (32) 

 

式中：K1 = 径向连接时，表17中的σn内侧应力指数。 

          K2 = 非径向连接时，σn内侧应力指数的估计值。 

2) 对于在封头上或沿壳体纵向轴线上的开孔，沿壳体内表面量得的相邻接管中心线之间的弧

距，不小于三倍开孔内半径之和，对于沿圆筒形壳体周向上的开孔则不小于两倍开孔内半

径之和。当圆筒形壳体上的两个接管既不在一条纵线上，也不在一条圆周弧线上时，它们

的沿内表面量得的中心线距离应是：[（Lc/2）
2
＋（Ll/3）

2
]
1/2
不小于两接管内半径之和，

这里 Lc是沿周向的中心线距离分量。Ll是沿纵向的中心线距离分量。 

3) 下列尺寸比例需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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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壳体及接管尺寸比例要求 

  比  例     筒  体     球  体   

D/t 

d/D 

d/ Dt  

d/ trDt /2n
 

10 到 100 

最大 0.5 

… 

最大 1.5 

10 到 100 

最大 0.5 

最大 0.8 

… 

这里D是壳体内径，t是壳体壁厚，d是接管内径。就圆筒形壳体而言，在连接处横轴上接管的

总补强面积，包括任何补强范围以外的面积，不应超过纵轴上所要求的数值的200%（与图7中

容许的50%相比），除非在补强和壳体结合处有一个符合6.3.6.1要求的锥度过渡截面。 

4) 就球形壳体及成型封头而言，至少有 40%的接管总补强面积应设置在所要求的容器最小壁

厚的外侧。 

5) 内转角半径 r1[见图 9]的大小应在壳体厚度 t的 10%和 100%之间。 

6) 外转角半径 r2[见图 9应足够大，以使接管和壳体之间圆滑过渡。此外，在圆筒形壳体和

2:1椭圆形封头上，在开孔直径大于 1
1
/2倍壳体厚度或在球壳体上开孔直径大于 3倍壳体

厚度时，r2值不应小于壳体壁厚或接管壁厚的一半，取两者中较大值。 

7) 半径 r3[见图 9]不小于下列数值中的较大值： 

(1) 0.002θd0，这里 d0是接管的外径，如图 9所示，角度θ以“度”表示； 

(2) 对于图 9中 a)和 b）所示的布置， 乘以偏距。 

表17 接管的应力指数 

在球形壳体和成形封头上的接管 

应  力 内  转  角 外  转  角 

σn  

σt 

σr 

S 

2.0 

–0.2 

–2t/R 

2.2 

2.0 

2.0 

0 

2.0 

在圆筒形壳体上的接管 

应    力 
纵向平面 横向平面 

内侧 外侧 内侧 外侧 

σn  

σt 

σr 

S 

3.1 

–0.2 

–t/R 

3.3 

1.2 

1.0 

0 

1.2 

1.0 

–0.2 

–t/R 

1.2 

2.1 

2.6 

0 

2.6 

6.3.3.9 接管设计的替代规则 

在6.3.3.9.1所规定的范围内，本款的要求可作为6.3.3.2至6.3.3.6和6.3.3.8的另一种可接受的规

则。 

6.3.3.9.1 范围 

本规则只适用于下列a)至f）规定范围内的容器接管。 

a) 具有圆形截面的接管，其轴线垂直于容器或封头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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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接管和补强（如需要时）采用全焊透焊缝和容器连成整体。如图 60、图 61 和图 62 所示的结

构细节是可接受的，但角焊缝应一直焊到符合图 10所示的半径。 

c) 就球形壳体和成型封头而言，至少有 40%的接管总补强面积应设置在所要求的最小容器壁厚的

外表面上。 

d) 开孔边缘与其最近的任一其他开孔的边缘相距不得小于 1.25（d1+d2）或 Rt2.5 中的较小值，

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小于（d1+d2），这里的 d1和 d2是开孔的内径。 

e) 接管、补强部分和邻近接管的容器壁所采用的材料，其 UTS/YS比值不应小于 1.5，这里： 

UTS=规定的最小抗拉强度 

YS=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 

f) 符合下列尺寸范围： 

表18 壳体及接管尺寸比例要求 

  比 例    圆筒形容器上的接管   球形容器或半球形封头上的接管  

D/t 

d/D 

d/ Dt  

d/ trDtn /2
 

10 到 100 

最大 0.5 

… 

最大 1.5 

10 到 100 

最大 0.5 

最大 0.8 

… 

6.3.3.9.2 术语 

在6.3.3.9中所用的符合定义如下： 

Aa = 有效的补强面积 

Ar = 要求的最小补强面积 

D = 圆筒形容器、球形容器或球形封头的内径，不包括腐蚀裕量 

d = 接管内径，不包括腐蚀裕量 

R = 圆筒形容器、球形容器或球形封头的内半径，不包括腐蚀裕量 

t = 容器或封头的名义壁厚，减去腐蚀余量 

tn= 接管的名义壁厚，减去腐蚀裕量 

tr = 容器和封头的壁厚，对圆筒形容器按6.3.2.4.1中的公式计算，对球形容器或球形封头按

6.3.2.4.2中的公式计算 

trn = 接管壁厚，按6.3.2.4.2中的公式计算 

r1，r2，r3，r4，r5，θ和θ1的定义见图10；Lc和Ln见图11，S，σt，σn和σr见6.3.3.8.2和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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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接管尺寸 

偏距 
偏距 

壳体厚度 

补强面积 

θ≤45˚ 

θ=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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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许用的过渡部分详细示例 

6.3.3.9.3 需要的补强面积 

所需的最小补强面积是与 值有关，如表19所示。在包含接管轴线的所有平面上都应具有所需要的

最小补强面积。 

表19 需要的最小补强面积 Ar 

rRtd / 值 
Ar， mm2 

筒体上的接管 球形容器或封头上的接管 

小于 0.20 

大于 0.20 但小于 0.40 

大于 0.40 

不补强[注(1)] 

( ) rr dtRtd






− 81.1/05.4

2/1
 

0.75 rdt  

不补强[注(1)] 

( ) rr dtRtd






− 41.2/40.5

2/1
 

( )Dddtr /sin,cos 1−=  

注：（1）要求图10中所示的过渡半径r2，或等效的措施。 

6.3.3.9.4 补强区的范围 

符合表19规定的最小需要补强面积的补强金属应位于如图11所示的补强区的边界之内。 

6.3.3.9.5 补强材料的强度要求 

所用的接管壁上的补强材料最好应与容器壁的材料相同。如果采用了较低设计压力强度值Sm的材

料，则由该材料提供的面积应按接管和容器壁材料的应力值成反比例地增加。对于提高了接管材料强度

或使用设计应力强度高于容器壁材料数值的焊接金属，则不应减少所需的补强面积。在疲劳分析时，应

采取考虑点上的材料强度。补强金属的平均热膨胀系数与容器壁的系数值相差应在15%以内。 

6.3.3.9.6 过渡部分详图 

1r =0.1t～0.5t                              ( )4 1 /90 rnr dt −
 

≥ 或 ( )( ) 2/90/1 1 t− 中较大值 

2 rnr dt≥ 或 t/2中较大值                  ( )5 1 / 90r t=  

( )( )3 / 90 rnr dt 
 

≥ 或 ( ) nt90/ 中较大值     和
1 用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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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10中示出了可接受的过渡部分的斜度和半径的图例。凡符合6.3.3.9.3补强面积要求，且具有

相当的或较平坦过渡的其他结构形式也是可接受的，例如较大的半径和厚度之比。 

表20 用于内压载荷的应力指数 

在球形壳体或球形封头上的接管 在圆筒形壳体上的接管 

应力 内侧 外侧 应力 
纵截面 横截面 

内侧 外侧 内侧 外侧 

σn 

σt 

σr 

S 

 

 

2.0–（d/D） 

–0.2 

–4t/（D+t） 

2.2–（d/D）或 

2.0+[4t/（D+t）]-d/D 

取其中较大值 

2.0–

（d/D） 

2.0–

（d/D）0 

2.0–

（d/D） 

 

σn 

σt 

σr 

S 

 

3.1 

–0.2 

–2t/（D+t） 

3.3 

 

1.2 

1.0 

0 

1.2 

 

1.0 

–0.2 

–2t/（D+t） 

1.2 

 

2.1 

2.6 

0 

2.6 

 

总注： 

（a）补强范围 

（1）对圆筒形壳体上的接管：Lc=0.75（t/D）2/3D。 

（2）对封头上的接管：Ln=（t/D）2/3（d/D+0.5）D。 

（3）Lc 或 Ln 的中心是在厚度分别为 tr 的壳体和 t 

rn的接管外表面的交点上。 

（4）在补强区域边界通过－均匀壁厚的扇形段的

结构中，补强区边界可看作是通过厚度的 Lc 或 Ln。 

（b）补强面积 

（1）阴影部分区域表示有效的补强面积 Aa。 

（2）在补强区边界范围内，基本壳体相交构成的

面积以外的金属面积应看作是对所需面积 Ar 有用的。

基本壳体是指具有内径为 D，厚度为 tr，接管的内径为

d，厚度为 tm 的壳体。 

（3）在包含接管轴线的任一平面内，在接管中心

线的每一侧的有效补强面积 Aa 至少应等于 Ar/2。 

 

 

 

 

 

 

 

 

 

 

 

 

 

图11 补强区的范围 

圆筒形壳体上接管 

和容器的纵剖面 

圆筒形壳体的横剖

面封头的所有平面 

区域边

界 

区 域 边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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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9.7 应力指数 

a) 6.3.3.9.7所用的术语“应力指数”定义为所考虑的应力分量σt、σn、σr与计算应力σ的数

值比。 

b) 如图 8所示的应力分量的符号，其定义如下： 

P = 使用压力 

S = 在所考虑点的应力强度（组合应力） 

σ=P(D＋t)/4t，用于球形容器或封头上的接管 

  =P(D＋t)/2t，用于圆筒形容器上的接管 

σn=垂直于截面的应力分量（通常指壳体开孔周围的周向应力） 

σr=垂直于截面边界的应力分量 

σt=在所考虑的截面上并和截面边界平行的应力分量 

c) 当满足 6.3.3.9.1 至 6.3.3.9.6 的条件时，可采用表 20 中的应力指数。这些应力指数仅涉及

在一定的常用部位上由内压引起的最大应力。在评定容器开孔和连接件上或其邻近处的应力

时，经常需要考虑由于外载荷产生的应力或热应力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某一给定点的总应

力可用叠加法确定。产生在内压和接管载荷引起的组合应力情况下，最大应力考虑为作用在同

一点上并取其代数值相加。如果应力是采用其他更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来确定，或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II中的实验应力分析步

骤来测定，则应力仍取其代数相加。 

6.3.4 容器分析 

采用6.2.1.4的规定。 

6.3.5 焊接结构的设计 

6.3.5.1 焊接接头分类 

术语分类是指接头在容器上的位置，并非指接头的形式。所确定的分类用于规定有关某些焊接接头

的接头形式及检测程度的特殊要求。由于这些特殊要求是根据用途、材料及厚度来确定的，因此并不适

用于每个焊接接头。为此，在分类中只包括特殊要求适用的接头。这些特殊要求仅适用于特别说明给定

分类的接头。把各类接头分为A类、B类、C类和D类接头。图12示出了各类典型接头的位置。 

6.3.5.1.1 A 类接头 

A类接头包括主壳体、连通室
18)
、直径过渡段或接管上的纵向焊接接头；球体、成型封头、平封头

及箱形容器的侧板
19)
上的任何焊接接头；连接半球形封头与主壳体、直径过渡段、接管或连通室连接的

环向焊接接头。 

6.3.5.1.2 B 类接头 

B类接头包括主壳体、连通室、接管或直径过渡段（包括过渡段和大端或小端的筒体之间的接头）

的环向焊接接头；连接成形封头（不包括半球形封头）与主壳体、直径过渡段、接管或连通室连接的环

形焊接接头。 

 
18) 连通室定义为容器的附属体，它与容器的壳体或封头相贯通，并构成了一个承压密闭结构的整体部分，例如

储水槽。 

19) 箱形容器的侧板定义为组成承压密闭外壳整体部分的任何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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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1.3 C 类接头 

C类接头包括法兰、翻边塔环、管板或平封头与主壳体、成形封头、直径过渡段、接管或连通室连

接的焊接接头，以及箱形容器的侧板与侧板相连接的任何焊接接头。 

6.3.5.1.4 D 类接头 

D类接头包括连通室或接管连接到主壳体、球体、直径过渡段、封头或箱形容器上的焊接接头；以

及接管连接到连通室上去的焊接接头。直径过渡段小端上的接管接头见B类。 

6.3.5.2 焊接接头的许用形式 

容器设计应符合各类接头的要求。对接接头是指在大致位于同一平面的板材之间或其他元件之间的

全焊透接头。在板材或其他元件之间，其偏斜角α不超过30º的B类斜角接头被认为是满足对接接头要求

的。图13示出了各类接头的典型对接焊缝。 

6.3.5.2.1 A 类接头 

所有按6.3.5.1定义的A类焊接接头均应符合7.2.4.1的制作要求，并且应能按照5.2.1进行检测。 

6.3.5.2.2 B 类接头 

所有按6.3.5.1定义的B类焊接接头均应符合7.2.4.2的制作要求，并且应能按照8.2.2进行检测。当

采用带有对置的凸台构成整体垫板的接头，或带有以后并不拆除的垫板的接头时，循环使用工况的适用

性应按照6.2.2.2.4的方法进行分析，其疲劳强度减弱系数不应小于2。 

6.3.5.2.3 C 类接头 

所有按6.3.5.1定义的C类焊接接头均应符合7.2.4.3的制作要求，并且应能按照8.2.3进行检测。最

小焊缝尺寸和焊缝厚度应如图59所示。其中： 

a) 对锻造管板、锻造平封头和锻造法兰，从表面量起，其焊接坡口角度不大于 45°时： 

t，tn=焊接件的名义厚度 

tc=0.7tn或6mm，取其较小值 

tw=tn/2或t/4，取其较小值 

b) 对所有其他材料形式及从表面量起焊接坡口角大于 45°的锻造管板、锻造平封头和锻造法兰： 

t，tn=焊接件的名义厚度 

tc=0.7tn或6mm，取其较小值 

tw=tn/2或t/2，取其较小值 

6.3.5.2.4 D 类接头 

所有按6.3.5.1定义的D类焊接接头应符合下列a）到e）中的要求之一。 

a) 对接的焊接接管  接管应符合 7.2.4.4a)的制作要求，并且应按照 8.2.4.2进行检测。此外，

应满足图 60中的最小尺寸和几何形状的要求： 

这里： 

rl =
1
/4t或19mm，取其较小值 

r2 = 最小6mm 

t = 被插入部分的名义厚度 

tn = 插入部分的名义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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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全焊透角焊接管：接管应符合 7.2.4.4b)的制作要求，并且应能按照 8.2.4.3进行检测。此外，

应满足图 60中的最小尺寸要求。 

这里： 

rl = 
1
/4t或19mm，取其较小值 

r2 = 最小6mm 

t  = 被插入部分的名义厚度 

tc = 0.7tn或6mm，取其较小值 

tn = 插入部分的名义厚度 

c) 熔敷焊接金属用于开孔和接管： 

1) 接管应符合 7.2.4.4c)的制作要求，并且应能按照 8.2.4.4进行检测。 

2) 当熔敷焊接金属用作补强时，母材、焊接金属和接管的热膨胀系数之差不大于它们中最小

系数的 15%。 

3) 应符合图 62中的最小尺寸 

这里： 

rl = 
1
/4t或19mm，取其较小值 

t  = 被插入部分的名义厚度 

tc = 0.7tn或6mm，取其较小值 

tn = 插入部分的名义厚度 

4) 每个接管颈伸出被插入部分内表面的距离小于 ndt 时，其端头应倒圆，其圆角半径为接

管颈部厚度 tn的一半或 19mm取两者中较小值。 

d) 采用部分焊透焊缝的接管的连接： 

1) 按 6.3.3.7.3 所允许的用于连接接管的部分焊透焊缝应符合 7.2.4.4d)的制作要求，并且

能按照 8.2.4.5的要求进行检测。 

2) 应满足图 63和图 64中的最小尺寸。 

这里： 

d =接管外径或内圆筒体的外径，如图64所示 

rl = 
1
/4t或19mm，取其较小值 

r2 = 最小1.5mm 

r3 = r2或最小等效倒圆尺寸 

r4 = 
1
/2tn或19mm，取其较小值 

t = 被插入部分的名义厚度 

tc = 0.7tn或6mm,取其较小值 

tn =插入部分的名义厚度或图64中tn1或tn2中的较小值 

λ=最小1.5mm 

λ=最大tn 

3) 每个接管颈伸出被插入部分内表面的距离小于 ndt 时，其端头应倒园，园角半径为插入

部分厚度 tn的一半或 19mm，取两者中的较小值。 

4) 与接管连接的部分焊透接头管的焊接坡口设计可能要求特殊考虑，以使焊接最小深度达到

1.25tn，并便于接近以进行焊接检测。在图 63和图 64中所示的焊缝可以在容器壳体的内

侧或外侧。焊接坡口可以是如图所示的 J形坡口或直坡口。 

5) 当要求作疲劳分析时，疲劳强度减弱系数不应小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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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斜的全焊透接管：内部的或外部的接管应满足 7.2.4.4e)的制作要求，并且能按照 8.2.4.6进

行检测。 

6.3.5.3 结构附件的焊缝 

结构附件的焊缝应符合7.4.3的要求。 

6.3.5.4 焊接坡口 

除在6.3.5.2.4中另有规定外，被焊接边缘的尺寸和形状应能使接头完全熔合和焊透。 

6.3.5.5 热处理 

所有容器和容器零件都应按7.6.2的规定进行适当的焊后热处理。 

6.3.6 容器的特殊要求 

6.3.6.1.1 A 类或 B类不等厚度截面之间的接头 

通常对两种截面厚度相差超过其中较薄者厚度1/4的A类和B类接头，应采用图14所示的一种具有典

型的总体结构不连续性[6.2.1.3.2]的锥形过渡段。这种锥形过渡段可以用能提供均匀锥度的任何工艺

方法成形。对于厚度大于相同内径筒体的椭球形或半球形封头，只要剩余厚度至少和相同直径的筒体所

要求的厚度相同，则可加工至筒体的外径。对于法兰的毂，不要求均匀的锥形过渡段。过渡段是否合适

应采用应力分析方法来评定。6.2.2所给出的应力强度限制。本款要求不适用于毂式法兰。 

图12 A类、B类、C类和 D类焊接接头典型位置示意图 

6.3.6.2 螺栓法兰的连接 

用于螺栓法兰与外管道连接的尺寸要求，推荐按HG/T 20635《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选配规定

(Class系列)》或HG/T 20614《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选配规定(PN系列)》的规定。 

6.3.6.2.1 检修孔 

如有检修孔，它应由具有可拆卸盖板的手孔或人孔组成。这些盖板可以设置在壳体或封头开孔的内

侧或外侧。可用螺栓或双头螺栓加垫片来固定，也可用焊接的薄膜密封件或用强度焊缝来连接。不允许

使用带管螺纹的塞子。 

6.3.6.3 附件 

见 3.3.5.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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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传递支承载荷的附件应满足6.1.3.5的要求。 

6.3.6.4 支承件 

所有容器应给予支承，且支承件在容器壁上的布置和连接方式应能承载最大的施加载荷。在容器上

由支承载荷以及热稳态与热瞬态工况所产生的应力、应符合本分卷应力限制的规定。在T/CNEA XXXXX.5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5部分：支承件》给出了附加要求。 

图13 典型的对接接头 

A 类对接接头 

B 类对接接头 

B 类角接接头 

C 类对接接头 D 类对接接头 

 不大于30°时接头符合对接接头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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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不等厚度截面之间的 A类和 B类接头 

6.4 泵的设计 

6.4.1 离心泵通用要求 

6.4.1.1 范围 

6.4.1.1.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下列a）到j）项： 

a) 泵壳； 

b) 泵的入口管和出口管； 

c) 泵盖； 

d) 夹紧环； 

e) 密封腔和密封压盖； 

f) 相关的螺栓连接件； 

g) 泵内部的热交换器管道； 

h) 泵的辅助连接接管，直到第一个法兰面或焊接连接中不包括焊缝的环形接合处； 

i) 与泵连为一体，外接于承压边界并构成承压边界的一部分，随泵一起供货的管件； 

j) 整体连接到泵承压边界的，随泵一起供货的安装支脚或支座。 

6.4.1.1.2 免除 

本规则不适用于下列a）到c）项： 

斜面可在内侧 

或在外侧 

 

比壳体薄的封

头 

 

切线 

注：斜面长度可包括在焊缝宽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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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泵轴和叶轮；泵轴可按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S来设计； 

b) 非结构性的内部构件； 

c) 密封部件。 

6.4.1.2 合格要求 

6.4.1.2.1 大型泵的合格要求     

入口接管名义直径大于DN100的泵，其设计合格要求见下列a)、b)和c)项： 

a) 设计应满足 6.1和 6.2或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

则》附录 D的要求（其条件是满足 6.4.1.4 规定的要求和 6.4.3规定的最小壁厚的要求）。 

b) 应满足 6.4 的规则。当 6.1、6.2 或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

分：辅助规则》附录 D 和 6.4相矛盾时，应以 6.4的要求为准。 

c) 防止无延性断裂的要求，应满足 6.2.1.1 d）的规定。 

6.4.1.2.2 小型泵的合格要求   

入口接管名义直径等于或小于DN100的泵、其设计合格要求由下列a）和b）给出： 

a) 设计应满足 6.1或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

录 D的要求。 

b) 应满足 6.4的规则。当 6.1或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

助规则》附录 D和 6.4相矛盾时，应以 6.4 的要求为准。 

6.4.1.3 设计和使用工况 

6.1的设计总则，包括定义以及6.3.2、6.3.3、6.3.6.1和6.3.6.2的要求均适用于泵的设计。 

6.4.1.4 连接管道的载荷 

a) 在泵壳的设计中，应考虑由于地震和连接到泵的管道反作用施加给泵入口和泵出口的载荷。因

此，在校核承压边界的完整性时，应按照 6.1和 6.2予以考虑。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在设计技

术规格书中应提供由连接管道在每台泵入口和泵出口上产生的力和力矩。 

b) 按 6.2的要求连接管道在泵壳上所产生的应力，应与压力应力组合。 

6.4.1.5 地震载荷 

a) 泵、泵支承和约束件的设计应考虑地震效应。由地震效应产生的应力应包括在压力或其他使用

载荷引起的应力内。 

b) 泵上配有装在延伸支承结构上的驱动装置，而这些结构对于维持压力完整性是必不可少的，当

设计技术规格书有要求时应进行分析。可以用于延伸结构的中心上的等效地震加速度所引起的

静力来进行分析。 

6.4.1.6 腐蚀 

采用6.1.2.1的要求。 

6.4.1.7 堆焊层 

泵设计中所采用的堆焊层的尺寸应符合6.1.2.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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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定义 

6.4.2.1 径向剖分泵壳 

径向剖分泵壳应解释为主密封连接围绕泵轴呈径向布置的一种泵壳。 

6.4.2.2 轴向剖分泵壳 

轴向剖分泵壳应解释为主密封连接相对于泵轴呈轴向布置的一种泵壳。 

6.4.2.3 单涡壳和双涡壳 

图15和图16分别示出了典型的单涡壳和双涡壳。 

 

图15 典型的单涡壳 

 

图16 典型的双涡壳 

6.4.2.4 密封套 

密封套定义为具有密封并包含主要承压边界的那部分泵盖或泵壳组件。 

6.4.2.5 各种型式泵的典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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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到图25是帮助确定泵型式的典型实例，不应看作是限制。                               

6.4.3 离心泵的设计要求 

6.4.3.1 焊接设计 

a) 焊接结构的设计应按 6.3.5进行。 

b) 当满足 6.3.3.7.3和 6.3.5.2.4 d)要求时，对于名义管径等于和小于 DN50的管接头，允许使

用部分焊透焊缝。 

6.4.3.2 隔舌尖端应力 

a) 一般认为在涡壳的隔舌尖端（图 22）可能产生局部的高应力。这个区域的设计是否适当，应

按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通过实验应

力分析的研究，或者通过在类似运行条件下其他一些泵的详细的、令人满意的使用性能来加以

验证。 

b) 在采用实验应力分析时，该处的应力强度应满足 6.2.2.2的要求。 

6.4.3.3 泵壳入口和出口的补强 

6.4.3.3.1 轴向入口和出口 

a) 轴向的泵壳的入口和出口应按类似于容器上的开孔来考虑，并应补强。应按 6.3.3.1至 6.3.3.6

的要求处理。 

b) 为避免应力集中，图 22中的外侧圆角半径 r2不应小于已补强的入口和出口壁厚的一半。 

6.4.3.3.2 径向入口和出口 

径向入口和出口的补强需按6.3.3.1至6.3.3.6的规则进行。 

6.4.3.3.3 切向入口和出口 

除3.3.4中所修正的以外，可采用对规定的设计载荷已证明是满意的任何设计方法。 

6.4.3.3.4 入口和出口的最小壁厚 

入口和出口壁厚不应小于如图17所示的泵壳在间距 l 处的最小壁厚。间距 l 以外的壁厚可以减小

到连接管道的最小壁厚。壁厚变化应是平滑的。并具有如图17所示的最大坡度，图17中的间距l是补强

范围。l 值，mm，应由下列关系式确定： 

 mmtrl 5.0=  ..................................... (33) 

式中： 

rm=ri+0.5tm ，mm 

ri=入口或出口内半径=di/2，mm 

tm=取自x－x截面和平行的y-y截面（相切于交叉点处过渡圆的截面）之间的入口或出口的平均壁厚，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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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切向入口或出口处的最小壁厚 

6.4.3.4 螺栓连接件 

压力边界内的轴向对称布置的螺栓连接件应按6.2.3设计。 

6.4.3.5 管道 

6.4.3.5.1 承受外压的管道 

位于泵承压边界内的管道应按6.1.3.3设计。 

6.4.3.5.2 承受外压的管道 

与泵连为一体、外接于承压边界或构成承压边界一部分的管道（连接至辅助系统的管道），例如与

辅助水的连接管，应按6.6设计。 

6.4.3.6 附件 

a) 泵的内部和外部附件的设计不应在泵引起超过 6.2 规则规定的局部弯曲应力或有害的温度梯

度。在预期的部件寿期内，由压力或温度效应产生的应力循环的次数比较多的使用场合，这种

附件的设计应使应力集中适当地减至最小。 

b) 附件应满足 6.1.3.5的要求。 

6.4.3.7 泵盖 

泵盖应按6.2进行设计。 

6.4.3.8 支承件 

除1.1.l j）规则的规定外，泵支承件应按T/CNEA XXXXX.5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5部

分：支承件》的要求进行设计。 

6.4.3.9 泵壳 

应按6.2对泵壳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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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10 泵附件 

泵的内部和外部附件应按6.2设计。当在部件的使用寿期内压力或温度变化循环次数较高时，设计

时应尽量避免在泵中不会产生过大的弯曲应力或不利的温度梯度。 

6.4.4 特定型式泵的设计 

6.4.4.1 标准型式泵 

6.4.4.1.1 A 型泵的设计 

A型泵是具有单涡壳，带单吸入口的径向拼合泵壳的泵，如图18和图19所示。A型泵的设计应按6.4

的要求进行。 

 

图18 A型泵(1) 

 

图19 A型泵(2) 

6.4.4.1.2 B 型泵的设计 

B型泵是具有单涡壳、带双吸入口的径向拼合泵壳的泵，如图20所示。B型泵的设计应按6.4的要求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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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B型泵 

6.4.4.1.3 C 型泵的设计 

C型泵是具有双涡壳、带单吸入口的径向剖分泵壳的泵，如图21和图22所示。分隔板属于泵壳的一

部分。C型泵的设计应按6.4和以下a）至d）中给出的要求进行。 

 

图21 C 型泵（1） 

 

图22 C 型泵（2） 

a) 泵壳壁厚  除在本规则中特别指明外，泵壳任何部分的壁厚不应小于由下式确定的 t值： 

 t=（0.63×P×A）/Sm ................................... (34) 



T/CNEA XXXXX—XXXX 

98 

式中： 

A=泵壳内室涡室尺寸，如图22所示，mm 

P=设计压力，MPa表压 

Sm=泵壳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许用应力强度，MPa 

t=最小允许壁厚，mm 

b) 分隔板壁厚 

1) 分隔板应具有上面所确定的泵壳的最小壁厚 t，并应从图 22中的 B点最少经过 135º角度

延伸到 C点。C点以外，分隔板壁厚可以逐渐减小到与隔舌端部半径相切合。 

2) 隔舌端部与分隔板端部半径不应小于 0.05t。 

3) 所有隔舌和分隔板（包括端部在内）与泵壳壁相交处的最小半径应取 0.1t或 6mm中的较

大值。 

c) 拐角半径（图 22） 拐角半径不应小于 0.3t。 

d) 泵壳底部 

1) 在泵壳入口侧，由图 22中尺寸为 A的直径以内的那部分泵壳，通常称为泵壳底部（图 21），

其壁厚不得小于以上 a）中确定的 t值。 

2) 泵壳表面应按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

录 O.5 中允许用于平封头的分析规程或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所述实验应力分析技术进行分析。 

3) 泵壳底部允许的最小壁厚应取以上 2）中分析所得值和以上 a）中计算所得值两者中的较

小值。 

6.4.4.1.4 D 型泵的设计 

a) D型泵是具有双涡壳、带双吸入口的径向剖分泵壳的泵，如图 23所示。D型泵的设计应按 6.4

的要求进行。 

b) 确定泵壳壁厚、分隔板壁厚和拐角半径时采用 6.4.4.1.3 a）、b）和 c）的要求。 

c) 泵盖和泵壳壁之间的泵壳部分壁厚可要求超过 t。 

 

图23 D型泵 

6.4.4.1.5 E 型泵的设计 

E型泵是具有涡形径向剖分泵壳和构成泵壳结构部分的多级导叶的泵，如图24所示。E型泵的设计应

按6.4的要求进行。 

6.4.4.1.6 F 型泵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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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型泵是带切向或径向出口的具有径向拼合、轴向对称泵壳的泵，如图 25所示。F型泵壳的基

本结构是一端带有碟形封头，而另一端带有螺栓连接的法兰。泵的入口穿过碟形封头，出口可

以相切于泵壳一侧或垂直于泵壳中心线。改变这些入口或出门的位置是允许的。 

b) F型泵的设计应按照 6.4的要求进行。 

 

图24 E型泵 

 

图25 F型泵 

6.4.4.2 特殊型式泵—J型泵 

a) J型泵是指不能归入上述类型中的任何一类泵。 

b) 可以采用对于规定的设计条件已被证明是令人满意的任何设计方法。 

6.5 阀门设计 

6.5.1 合格要求 

6.5.1.1 通用要求 

合格的阀门设计应符合6.5中所给出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压力—温度额定值应按6.5.3给出。除

6.5.1.2.2(d)和局部区域[见6.2.2.1.2]外，阀体的壁厚不应小于6.5.4.1给出的数值。并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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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d)中规定的防止无延性断裂的要求。由于采用了4.2.1的最小范围，可以认为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规定阀门边界位置的要求已经满足，除非设计技

术规格书将边界扩大到这些最小范围之外。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

通用要求》规定边界条件的要求不适用于阀门的端部连接。 

6.5.1.2 大阀门的合格要求 

6.5.1.2.1 总则 

进口接管大于DN 100的阀门，其设计满足标准设计规则或可替代的设计规则时，该阀门设计是合格

的。 

6.5.1.2.2 标准设计规则 

标准设计是指满足6.5要求的设计。6.5.3至6.5.5的要求适用于常规形状的阀门，这些阀门通常具

有圆筒形或球形的阀体，带一个直径与阀体主要部分的直径相配的颈部，例如在颈部范围颈部内径小于

主流道内径2倍。 

6.5.1.2.3 可替代的设计规则 

阀门的设计可不满足6.5.1.2.1的所有要求。如果设计能满足下列（a），（b），（c）或（d）中

的任意一条，就可被接受。 

a) 当阀门设计满足 6.5.3到 6.5.4.6.2的规则而忽略热应力时，还应满足 3.2中有关考虑二次热

应力和疲劳分析的规则[6.2.2.2.2、6.2.2.2.3、6.2.2.2.4]。 

b) 当根据规则 6.2.2.2.4（d）对阀门免作作疲劳分析时，如果这种设计满足下列（1）或（2）

的要求，就认为可被接受。 

1) 应满足 6.5.3至 6.5.4.6的规则。为评定二次应力可用 3.2的规则代替 6.5.4.5.2的规则，

而不需要考虑 6.5.4.5.3。 

2) 应满足 6.5.3和 6.5.4.1的规则。按照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Ⅱ进行实验应力分析，并应满足 6.2中有关压力和机械载荷引起

的一次和二次应力的规则。除非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另有规定，管道反作用力应取产生 0.5

倍管道拉伸（由直接或轴向载荷引起的）屈服强度应力[6.5.4.5.2（b）]的载荷，以及产

生 1.0倍管道弯曲及扭转屈服强度应力的载荷。二次热应力应按照 3.2或 6.5.4.5的规则

计算。 

c) 当一种阀门设计满足 6.5.3和 6.5.4.1的规则时，并已按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Ⅱ在相似的阀门上进行实验应力分析，还确定了可用

的分析方法时，则可用这些结果连同 6.2 中有关压力和机械载荷的要求来确定设计的可接受

性。二次热应力和管道反作用力的调整应按照 6.5.1.2.2（b）（2）中规定的要求进行。还应

满足 6.2或 6.5.5 的疲劳分析的要求。 

d) 当设计技术规格书许可时，可以设计一种不满足 6.5.4所有要求的端部焊接的阀门，但其所有

承压零件和 6.5.4.6.3（a）规定的那些零件应满足 6.2的要求，并应满足下述的所有要求。 

1) 在设计分析中应计入由地震、最大阀杆力、关闭力、装配力和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可能定义

的其它力所产生的压力、温度和机械载荷影响。对于 A级使用限制，管道的反作用力应这

样来确定，即假定在阀颈和阀流道平面内及垂直于阀颈的阀流道平面内，连接管道中最大

纤维的应力为直接拉伸屈服强度的一半和扭转及弯曲时的屈服强度，每种情况应单独考

虑。为了满足 6.2规则，分析时应采用在所有点产生最大应力强度（包括所有其它效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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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单一管道反作用力。阀门的设计技术规格书应提供在 B、C和 D级使用限制下[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须考虑的载荷和运行要

求，在设计报告中应包括对这些使用限制的设计分析。 

2) 为了满足 6.2 规则，采用替代的 Sm值，铁素体的阀体和阀盖材料的许用应力强度值应采

用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表 1A中给出。

对于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表 2A和 2B

中的材料，应该采用降低的许用应力强度值，该值是根据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

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表 Y-1中所列的屈服强度乘以系数 0.67得出的。 

3) 阀体和阀盖的应力分析是否合适，应由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Ⅱ-1100 至Ⅱ-1400 的要求进行的实验应力分析来验证。应进行各个

单一试验来验证在内压和管道反作用力作用下的应力分析的合适性。至少应对一种给定结

构的一台阀门样机进行试验，但一种经过验证的分析程序以后可应用于同一结构形式的其

它阀门，虽然它们可能具有不同的尺寸或压力额定值。外推应力分析应考虑几何结构差异。

分析规程应已经验证过能提供这种外推的能力。 

4) 设计报告的编制应足够详细，以表明阀门满足所有适用的要求。 

5) 在安装前，应按 6.5.3.1.2 对阀门进行水压试验。为此，压力等级应按 6.5.4.3（c）的

插值法确定。 

6.5.1.3 小阀门的合格要求 

6.5.1.3.1 总则 

进口接管等于或小于DN100的阀门，当其满足标准设计规则或可替代设计规则时，该阀门设计是合

格的。 

6.5.1.3.2 标准设计规则 

标准设计应满足6.5.3的要求和6.5.4.1对压力—温度额定值下壁厚的要求。当应用ANSI B16.34中

特殊级额定值时，不应使用2.5.1中免作无损检验的规则。 

6.5.1.3.3 另外的设计规则 

阀门的设计应满足6.5.1.2.2的要求。 

6.5.1.4 金属波纹管和金属膜片式阀杆密封阀门的合格要求 

采用金属波纹管和金属膜片式阀杆密封阀门应按6.5的规则制造，其中假设波纹管或膜片不承受压

力且设计压力施加在一个备用阀杆密封（如填料密封）上。波纹管和膜片不必按本卷的要求制造。 

6.5.2 设计考虑事项 

6.5.2.1 设计载荷和使用载荷 

6.1的一般设计考虑适用于阀门。当6.1和6.5相抵触时，应以6.5的要求为准。 

6.5.2.2 地震 

6.5的规则认为在地震载荷下，管道系统（而不是阀门）将是限制因素，并认为在3.6中管道要求充

分地考虑承压阀体的完整性。在阀门带有外伸机构的操作装置，而且这些机构对保持压力边界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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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情况下，当设计技术规格书要求时，可通过作用于外伸部分重心的当量地震加速度所引起的静

力来进行分析。 

6.5.2.3 A级和 B级使用限制 

6.5.1.2和6.5.1.3的设计规则适用于指定为A级或B级使用限制的载荷。但例外情况是在当释放阀或

安全阀运行期间评定B级限制时还应满足下列（a）和（b）的规定。 

a) 工作压力可超过根据 ANSI B16.34压力—温度额定值确定的设计压力，但不大于 10％。 

b) 满足 6.5.4 的规则，使用的许用应力强度值为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2A和 2B所列数值的 110％。 

6.5.2.4 C级使用限制总则 

如果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了指定为C级使用限制的任何载荷，则应按6.5.1.2和6.5.1.3的规则和

6.2.5.2.6.1至6.5.2.6.4修改条款来评定这些载荷。 

6.5.2.4.1 压力—温度额定值 

指定为C级使用限制的载荷所允许的压力不应超过A级使用限制所允许压力的120％。 

6.5.2.4.2 管道的反作用应力 

管道的反作用应力应按6.5.4.5.2（b）（1）中的公式计算，许用值单独按260℃阀体材料下1.8Sm

考虑。在进行这些计算时，当设计技术规格书对管道材料未作规定时，S值应为连接管道材料在260℃下

的屈服强度的1.2倍或248MPa。 

6.5.2.4.3 一次应力和二次应力 

应满足6.5.4.5.2中的公式，采用的Cp为1.5，Peb值按6.5.2.6.2计算，QT3值为零。其计算值应限制

为2.25Sm。 

6.5.2.4.4 二次和峰值应力 

不需满足6.5.4.5和6.5.5的要求。 

6.5.2.5 D级使用限制 

如果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了指定为D级使用限制的任何载荷，则可用资料性附录F中的准则来单独评

定这些载荷。 

6.5.3 通用规则 

6.5.3.1 压力—温度额定值和水压试验 

6.5.3.1.1 压力—温度额定值 

按照6.5.4.1设计的阀门，如果使用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则对带法兰端和焊接端（包括承插焊端）

的阀门可采用ANSI B16.34表2-1.1A至2-2.7A（标准级）中的压力—温度额定值，对带焊接端（包括承

插焊端）的阀门可采用ANSI B16.34表2-1.1B至2-2.7B（特殊级）的压力—温度额定值。当单个阀门有

一法兰端和一焊接端时，应该采用法兰端的要求。如果ANSI B16.34表1中的材料列在T/CNEA XXXXX.8 《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中，并满足其中的温度限制和T/CNEA XXXXX.1 《压

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规定，则可采用该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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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1.2 水压试验 

a) 按 6.5.4.1设计的阀门应按照 ANSI B16.34和第 6章中其它适合的规则所要求的压力进行壳体

的水压试验。压力等级低于 150级的阀门应承受 150级阀门所要求的试验压力。 

b) 壳体水压试验应在阀门处于部分开启状态时进行。试验期间允许阀杆泄漏。为使焊接端阀门内

液体保持在试验压力下，端部封闭密封可以设置在如 6.5.4.4.8（b）定义的焊接端过渡处，

适当地靠近阀门的端部平面，以保证安全地施加试验压力。 

c) 壳体水压试验后，还要进行阀门关闭试验，这时阀门处在全关位置，作用于阀瓣两侧的试验压

差不小于阀门在 38℃下压力额定值的 110％。对于使用工况按关闭件两侧压差小于 38℃下压

力额定值来设计，且关闭件或驱动装置（直接的、机械的、液压的或电动的）在高压差下易遭

受损坏的阀门，其试验压力可以降低到关闭位置时最大规定压差的 110％。这种例外情况应在

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加以标明，且最大规定压差应在阀门的铭牌上和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的数据

报告表格上注明。试验期间，除非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了泄漏的限值，否则允许阀座泄漏。

该试验的持续时间按最小壁厚 tm乘 2.5sec/mm，除非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另作规定，否则最短持

续时间为 1min。 

d) 对于不作隔离使用而设计的阀门，其主要作用是调节流量，且根据它们的设计不要求全关，则

不要求作上面（c）中规定的阀门关闭试验。这种例外情况应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加以标明，

并在阀门的铭牌和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的数据报告表格上注明。 

e) 金属波纹管或金属膜片式阀杆密封阀门的水压试验应包括阀体、阀盖、阀体与阀盖连接，以及

波纹管或膜片或备用阀杆密封。 

f) 压力释放阀的入口部分（包容一次压力）至少应在阀门标记的整定压力的 1.5倍下进行水压试

验。对用于封闭系统的阀门，压力释放阀的出口部分应在二次设计压力[7.1.1.1]的 1.5 倍的

压力下进行水压试验。 

6.5.3.1.3 设计载荷的容许偏差 

在有释放阀或安全阀运行的工况下，对按照6.5.4.1设计的阀门，工作压力可以超过按ANSI B16.34

压力—温度额定值确定的设计压力，但超出量不大于10％。 

6.5.3.2 设计应力强度值 

阀门设计中所用的设计应力强度值在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

助规则》 中给出。 

6.5.3.3 标记 

每个阀门应按ANSI B16.34和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的要求做好标记。 

6.5.3.4 术语 

Af 

根据不包括腐蚀裕量的内表面确定的计算拐角处一次薄膜应力用的有效液压面积[6.5.4.5.1(a)] 

Am 

根据不包括腐蚀裕量的内表面确定的承受作用在Af上的液体力的有效金属面积[6.5.4.5.1(a)] 

Ca 

斜阀盖的应力指数[6.5.4.5.2(a)]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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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连接管道力矩引起的阀体二次弯曲应力指数[6.5.4.5.2(b)] 

Cp 

由内压引起的阀体内表面上的一次加二次应力的应力指数[6.5.4.5.2(a)] 

C1 

不连续温度梯度指数(℃/mm
2
) [6.5.4.5.2] 

C2 

由结构不连续性产生的二次薄膜热应力的应力指数 

C3 

由结构不连续性产生的最大二次薄膜加弯曲应力的应力指数 

C4 

由流体温度的阶跃变化ΔTf对壁厚Te1和te所引起的平均壁温差的最大值除以ΔTf 

C5 

由流体温度的阶跃变化所引起的沿壁厚温度梯度而产生的热疲劳应力分量的应力指数[6.5.5] 

C6=Eα 

在260℃下线性热膨胀系数与弹性模量的乘积，MPa/℃ [6.5.5] 

C7 

由56℃/h的流体温度变化速率所引起沿壁厚温度梯度产生的热应力的应力指数，MPa/mm 

d 

用作拐角区加强部分的内径[6.5.4.5.1(a)] 

de 

阀体大端内径[6.5.4.5.2(b)(3)] 

dm 

用作确定阀体最小壁厚的内径[6.5.4.1] 

Fb 

标准接管的弯曲模量 

Gb 

拐角区阀体截面弯曲模量，mm
3
 [6.5.4.5.2(b)] 

I  

用于计算Gb的惯性矩[6.5.4.5.2(b)(5)] 

It   

流体温度阶跃变化的疲劳使用系数 

Ke 

用于弹塑性疲劳计算的应变分配系数[6.5.5] 

LA、LN 

用于确定Af 、Am的有效距离[6.5.4.5.1(a)(3)] 

m、n  

确定Ke的材料参数[6.5.5.4] 

Na 

在56℃/h的流体温度变化速率下允许的全开／全关的循环次数[6.5.4.5.3] 

Ni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I中允许流体温度阶跃

变化的次数。 

N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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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温度阶跃变化ΔTfi所要求的次数[6.5.5.3] 

Peb 

由管道反作用力引起的二次应力，MPa [6.5.4.5.2(b)] 

Pm 

按照6.5.4.5.1(a)计算的拐角区总体一次薄膜应力强度，MPa 

pd 

设计压力，MPa 

pr 

压力额定值的等级数，MPa 

ps 

按照6.5.4.5.1确定的标准计算压力，MPa 

p1，p2 

取自ANSI B16.34的表中的，对应于压力额定值的等级数pr1和pr2的额定压力，MPa 

Qp 

由内压引起的拐角区的一次加二次应力的总和，MPa [6.5.4.5.2(a)] 

QT1 

由与56℃/h的流体温度变化速率有关的沿壁厚温度梯度而产生的最大热应力分量， MPa 

[6.5.4.5.2(c)] 

QT3 

由于结构不连续性和100℉/h(56℃/h)的流体温度变化速率引起的最大二次薄膜加弯曲热应力，

MPa。 

r 

拐角区阀体壁的平均半径，mm [图32] 

ri 

用于计算Qp的阀体拐角区的内半径，mm [6.5.4.5.2(a)] 

r2 

拐角区外表面的圆角半径，mm [6.5.4.5.1(a)] 

S 

计算由管道反作用引起的二次应力时假设的连接管道中的最大应力，MPa [6.5.4.5.2(b)] 

Si 

由于流体温度阶跃变化ΔTfi以及压力阶跃变化ΔPfi产生的拐角区的疲劳应力强度范围，MPa [6.5.5] 

Sm 

设计应力强度，MPa [6.5.3.2] 

Sn 

由56℃/h的温度变化速率而产生的拐角区的一次加二次应力之和，MPa [6.5.4.5.2] 

Sn（max） 

一次加二次应力之和的最大范围，MPa 

Sp1 

由56℃/h的流体温度变化速率产生的拐角区内表面的疲劳应力强度，MPa [6.5.4.5.3] 

Sp2 

由56℃/hr的流体温度变化速率产生的拐角区外表面的疲劳应力强度，MPa [6.5.4.5.3] 

Tb 

用于计算LA和LN的邻近拐角区的阀门壁厚，mm [图30] 



T/CNEA XXXXX—XXXX 

106 

Te 

计算热应力用的拐角区的最大有效金属厚度，mm [图32] 

Tr 

计算LA、LN用的邻近拐角区的阀体（流道）壁厚，mm [图30] 

te 

计算热应力用的邻近拐角区的阀体最小壁厚，mm 

tm 

按照6.5.4.1确定的阀体最小壁厚，mm 

t1、t2 

按照ANSI B16.34对应于所列压力额定值等级数pr1和pr2及内径dm的最小壁厚，mm 

ΔPfi 

与ΔTfi有关的压力波动的整个范围，MPa 

ΔPi 

与ΔTi有关的压力波动的规定范围，MPa 

ΔTfi 

用于确定阀体的疲劳合格程度的流体温度阶跃变化，℃，其中i=1，2，3，…，n [6.5.5.4] 

ΔTi 

用于评定阀门正常使用的流体温度范围，℃，其中i=1，2，3，…，n [6.5.5.3] 

ΔT′ 

由56℃/h的流体温度变化速率引起的对壁厚为te和Te的平均壁厚差的最大值，℃ 

6.5.4 承压零件的设计 

6.5.4.1 阀体壁厚的通用要求 

阀体的最小壁厚应按照6.5.4.2或6.5.4.3的规则来确定。 

6.5.4.2 额定压力已列表阀门的最小壁厚 

列出额定压力的阀门的壁厚要求也适用于整体式阀体的文丘里阀门。对按照ANSI B16.34直接列表

的压力额定值设计的阀门，包括颈部在内的阀体最小壁厚应按照ANSI B16.34确定。确定最小壁厚tm时，

不需考虑与焊接坡口有关的非常局部的内径变化[6.5.4.4.8（a）和（b）]。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均

应满足6.5.4.5.2（b）（6）的要求。 

6.5.4.3 额定压力未列表阀门的最小壁厚 

按照ANSI B16.34列表外压力额定值对应的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来设计阀门时，除要求用下列插入

法外，其规程与6.5.4.2相同。 

a) 根据设计温度，在表中所列温度间隔之间用线性插入法来确定分别对应于表中所列压力额定值

等级数 pr1和 pr2的压力额定值 p1（稍低于设计压力 pd）和 p2（稍高于设计压力 pd）。 

b) 按下式确定对应于设计载荷的最小壁厚 tm： 

 

( )1
1 2 1

2 1

p p
t t t t

p p

 −
= +  − 

− 

d
m

 ................................ (35) 

c) 按下式确定对应于设计载荷的插入的压力额定值等级数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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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2 1

p p
p p p p

p p

 −
= +  − 

− 

d
r r r r

 .............................. (36) 

6.5.4.4 阀门形状规则 

6.5.4.4的规则规定了一些最低要求，其意图是将危险区域的局部结构不连续性有关的疲劳强度减

弱系数限制在2或2以下。当能够合理证明有更小的疲劳强度减弱系数时，则允许使用这些值。 

6.5.4.4.1 内、外表面和交会处的圆角 

a) 在颈部与阀体相接合的承压边界表面相交处，应具有半径 r2大于等于 0.3tm的圆角。图 26 标

示出了这样的圆角。 

b) 内表面转角半径 r4小于 r2是允许的。 

c) 应当避免尖角。当急剧的不连续性对环形槽或类似形状的结构比较方便的时候，应使它们与阀

体主要的一次和二次应力隔开，或按图 27 所示形状进行修改。 

6.5.4.4.2 承压边界的贯穿孔 

承压边界（非颈部交接处）的贯穿孔，例如止回阀轴孔和疏水孔或传感管线孔等，其设置应使正常

阀体合成应力的值减至最小。 

 

图26 圆角和转角 

 

图27 环形槽 

r
2≥0.3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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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4.3 附件 

在承压边界上的附件（如吊耳和类似的凸台）应是锥形的，以便把不连续应力减到最小（图28），

且应避免凹角。附件应满足3.1.6.5的要求。 

6.5.4.4.4 阀体的内轮廓形状 

垂直于流道或颈部中心线的截面上阀体的内轮廓形状通常在弯曲部分应是光滑的，或者使其尺寸成

比例以使得在去掉不可避免的不连续部位（如阀座）后通常保持光滑的曲率。 

6.5.4.4.5 不圆度 

对厚度基本均匀的断面，不圆度超过5％时，应满足 

 

2 2

2

3 3 2
1 1.5

4

m

b b s

Sb b ab a

t t p

   − −
+ +   

   
≤

 ............................ (37) 

式中： 

2a——短轴内径，mm； 

2b——长轴内径，mm； 

tb——厚度，mm。 

如果厚度变化是平滑分布的，可用局部增加厚度来满足椭圆度的准则。不圆度超过这个限度时，必

须用加强来补偿。 

6.5.4.4.6 双曲断面 

纵向弯曲（具有半径r纵向）和横向弯曲（具有半径r横向）的断面，应满足： 

 +
纵向 横向

1 1

r r
 

4

3d
≥

m

 ................................... (38) 

式中： 

dm——用于按照6.5.4.1确定局部壁厚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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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吊耳和凸台 

 

图29 扁平壁限度 

6.5.4.4.7 扁平的断面 

扁平的断面应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以便可与6.5.4.2所要求的具有相同半径-厚度比的弧形断面相

内接（图29）。如果内接断面的半径按比例地小于确定所需最小厚度所用的数值，则内接断面的厚度可

以小于6.5.4.2的最小要求厚度。上面6.5.4.4.6的方法可用作辅助的证明，但右边项的分母必须以内接

不允许 允许 

内
接
断
面

 扁平 

内
接
断
面

 

不允许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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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断面厚度与最小要求厚度[6.5.4.2]之比减小。如果用上述规则不能表明其合适与否，则需通过实

验来确定扁平区域的应力，以证明仅由压力引起的应力是否合适，所用的内压等于标准计算压力ps。 

6.5.4.4.8 阀体端部尺寸 

a) 阀门焊接端的阀体外形应与图 68一致，除非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另有说明，否则还应符合 ANSI 

B16.34的规定。 

b) 阀体向阀门焊接端的过渡应符合 ANSI B16.34的规定。 

c) 法兰端应符合 ANSI B16.34的规定。 

d) 图 58给出的定位公差适用于所有的辅助管道，例如由阀门起始或到阀门终止的各种疏水管线。 

e) 对 DN50及以下阀体中腔为圆柱形孔截面的承插焊端阀门应满足下列要求： 

1) dm应为通孔钻孔直径； 

2) 应满足 6.5.4.2的要求；以及 

3) 不应使用 DN50以上的带承插焊端阀门。 

6.5.4.4.9 辅助连接件的开孔 

辅助连接件，诸如疏水、旁通和排气的连接件，其开孔应满足ANSI B16.34的要求和6.3.3适用的补

强要求。 

6.5.4.5 阀体一次和二次应力限制 

一次和二次应力限制在下列各款中确定。 

6.5.4.5.1 内压引起的一次薄膜应力 

对于满足6.5所有要求的阀门，在内压下的阀体最高应力区是在颈部与流道的连接处，其特征是垂

直于中心线平面的周向拉力的最大值在内表面。本款规则用来控制这个拐角区的总体—次薄膜应力。为

满足6.5.4.5要求，标准计算压力ps可直接用ANSI B16.34的表查260℃下压力额定值等级数pr对应的压力

获得，或由插入法求得。 

a) 在拐角区，最大一次薄膜应力采用图 30按照下述（1）至（6）条规则确定的压力面积法确定。 

1) 根据精确绘制的阀体设计图，绘出拐角区在阀盖与流道中心线平面内的最终断面图，来确

定流体面积 Af和金属面积 Am。Af和 Am根据去掉腐蚀裕量后的内表面确定。 

2) 计算拐角区总体一次薄膜应力强度： 

 0.5
f

m s

m

A
P P

A

 
 = + 

 
 ................................... (39)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表2A和2B中给出的

阀体材料在260℃下的Sm值即为该应力强度的许用值。 

3) 构成流体面积和金属面积界限的距离 LA和 LN由下式确定。取下列两者中的较大值： 

 0.5A bL d T= − 或 A rL T=  ...................................... (40) 

 ( )20.5 0.354N b bL T d T= + +r  ............................... (41) 

式中各尺寸标示见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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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上述参数的合理数值时，如果阀体是不规则的，如截止阀及其它非对称形状的阀门，

需要做一些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Af 的内边界应是沿垂直于阀杆和管端平面的内润湿

表面的最大宽度所描绘的线[图 30简图(b)、(d)及(e)]。 

4) 如果 Af和 Am的计算边界（由 LA和 LN确定的）落在阀体之外[图 30简图(b)]，则阀体表面

就成为确定 Af和 Am的合适边界，不考虑可能包括在 LA和 LN界限内的连接管道的任何面积。

如果法兰包含在 Am内，则确定 Am的净值时要减去一个螺栓孔的面积。 

5) 除下面的修正外，阀体的筋或翅状外伸部分应归入 Am，但仅是将距壁面一段等于归入部分

的平均厚度的有效长度加上去，余下的筋面积加到 Af上[图 30 简图(b)]。如果附加的面

积能通过下列的试验，也可以计入 Am中。Am中任意一点垂直于阀杆和管端平面的线不越出

润湿表面，但要通过金属的连续区直到穿出阀体的外表面。 

6) 在大多数情况下，预计按照图 30的几个简图中 Am确定的部位就是最高应力的部位。然而，

在阀体很不规则的情况下，建议对拐角区的全部截面进行校核，以保证在开启和全关状态

下确定 Pm的最大值。 

b) 在拐角以外的区域，当根据上述（a）计算得的 Pm值对所有具有典型壁厚比例的常规阀门会是

阀体总体一次薄膜应力的最高值时，需要检查可能出现更高应力区的不常见的阀体形状。对可

疑区域按照适用于局部阀体外形的压力面积法进行校核。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表 2A 和 2B 中给出的阀体材料在 260℃下的 Sm值即为该应

力强度许用值。 

6.5.4.5.2 二次应力 

阀体除满足6.5.4.1至6.5.4.5.1的准则外，还应满足这样的准则，即由于内压、管道反作用力以及

热效应所引起的一次加二次应力Sn的范围不应超过阀体材料500℉（260℃）下的3Sm，其中Qp、Peb和QT3

按照本款规则确定，即： 

 Sn=Qp+Peb+2QT3≤3Sm ................................... (42) 

a) 如下： 

1) 由内压引起的阀体一次加二次应力 Qp由下式确定： 

 0.5i

p p s

e

r
Q C p

t

 
= + 

 
 ................................... (43) 

式中： 

Cp=一次加二次的压力应力指数，Cp=3； 

ps=由 6.5.4.5.1 确定的标准计算压力，MPa； 

ri=拐角区内壁轮廓线的外接圆半径，mm； 

te=所在部位的有效壁厚（通常 te=Tr）[见图 30]，mm 

在选择合适的 te 值时，应考虑在危险断面处的总体补强材料，但不考虑局部圆角。在确

定 ri和 te时，将不考虑凸台和肋。可参照图 31，在该图中几个简图与图 30中的几个阀体

危险断面是相对应的。参数 ri和 te代表补强或不补强的一般阀体形状的 T 形特征（不考

虑与阀门功能有关的次要的形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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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压力面积法 

 

在完全被腐蚀状态

下的内部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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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压力面积法（续） 

2) 对于阀盖的中心线和流道不垂直的阀体，由如上所确定的内压力引起的应力 Qp必须乘上

系数 Ca： 

 
0.8

0.2
sin

aC


= +  ..................................... (44) 

式中： 

α=阀盖与流道中心线所夹的锐角，度 

 

在完全被腐蚀

状态下的内部

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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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阀体危险断面 

b) 由管道反作用力引起的二次应力应满足下列 1）至 6）的准则，以保证阀体能足够安全地传递

由连接管道系统施加的力和力矩。 

1) 根据图 31所示的在拐角处的危险断面 A—A计算 Peb值：（弯曲载荷作用） 

 b b

eb

b

C F S
P

G
=  ...................................... (45) 

Peb的许用值为阀体材料 260℃下的 1.5Sm。 

计算 Peb所需要的 S、Fb、Cb和 Gb按下列 2)至 5)所要求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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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连接管道材料为已知时，可根据 260℃时管材的屈服强度计算 S。当管道材料未知或设

计一种通用阀门时，S值应取 200MPa。 

3) 计算 Fb如下： 

 
30.393 e s

b

o s

d p
F

f p
=

−
..................................... (46) 

式中： 

fo=137.9，ps 单位为 MPa； 

de=阀体大端内径。 

所使用的 Fb 值应取上述计算值和下述值中较大的计算值 

(1) 对于 de≤254.5mm：内径稍大于 de的壁厚系列 40管道的截面模量； 

(2) 对于 de＞254.5mm：7.493de
2，de单位为 mm。 

4) 计算系数 Cb： 

 

2 3

0.335b

r
C

t

 
=  

 e
 .................................... (47) 

当所得结果小于 1.0时，采用 Cb=1.0。 

5) 系数 Gb 为绕垂直于阀盖和阀体中心线共同平面的轴线（绕该轴弯曲时在拐角处产生最大

弯曲应力）弯曲时 A—A平面的截面模量 I／（ri+te），mm
3
。计算 Gb时，应把外表面纤维

层应力看作是控制因素。 

6) 当阀门用于文丘里布置中时，其连接管道可能大于阀门名义尺寸，此时 Peb需按实际较大

的连接管道来确定。这种情况必须单独处理以保证符合 6.5的二次和疲劳应力的准则。 

c) 由壁内温度梯度和壁厚变化（平均温差）引起阀门拐角处的二次热应力可按照流体温度以

56℃/h 连续斜率变化的原则，用图 32 中简图(a)的模型进行计算。图 32 中简图(b)说明了对

于典型不规则的阀门拐角形状如何确定 r，Te1，Te2和 te。二次热应力分量按下法确定： 

1) 由壁内温度梯度产生的应力分量 QT1按下式确定： 

 ( )
2

1 7T eQ C T= l  ..................................... (48) 

式中： 

对铁素体钢：  

C7=0.001MPa/mm
2
； 

对奥氏体钢： 

C7=0.004MPa/mm
2
； 

Te1如图 32 所示。 

2) 由壁厚变化产生的薄膜应力加弯曲应力的应力分量 QT3按下式确定： 

 3 6 3TQ C C T =   ..................................... (49) 

这里 C3从图 34中取得。以及 

 ΔT′=C1（Te1
2
－te

2
） ................................... (50) 

式中： 

对铁素体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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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6×10
-4
℃/mm

2
; 

对奥氏体钢： 

C1=1.2×10
-3
℃/mm

2
； 

te如图 32 所示。 

6.5.4.5.3 疲劳要求 

如果满足了本款的规则和6.5.5的规则，则疲劳分析的要求也就满足。 

计算的许用循环次数Nɑ≥2000次。Na是从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I曲线上对应的Sɑ来确定，而Sɑ按下面的Sp1和Sp2的较大值来确定： 

 
1 3 1

2
1.3

3 2

eb
p p T T

P
S Q Q Q= + + +  ............................... (51) 

 
2 30.4 ( 2 )

2
p p eb T

K
S Q P Q= + +  ................................ (52) 

Sp1和Sp2值是基于按照6.5.4.5.2规则求得的Qp、Peb、QT1和QT3值。K是与拐角处的外圆角有关的

疲劳强度减弱系数，除非有理由用更小的值，否则该系数取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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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用于确定阀体拐角区二次应力的图型 

当上述确定的

Te1<te 时 ， 则

Te1=te 

模型根据 

 

Te2指在拐角区壁内能划出的最大圆的直径 

Te1 指在拐角区平分线的任一边能划出的最大圆的

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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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主管或支管热应力指数与厚度连续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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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主管或支管二次应力指数与厚度连续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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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C4与 Te1/te的关系 

 

图36 热疲劳的应力指数 

6.5.4.6 阀体以外零件的设计要求 

6.5.4.6.1 阀体与阀盖的连接 

a) 阀体与阀盖的螺栓连接应按照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

助规则》Ⅺ-3000 的压力设计规则进行设计，包括采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奥氏体 
铁素体 

奥氏体 
铁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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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1A和 1B给出的适当许用应力进行设计；或者按照 6.2进

行设计，但不需要做螺栓的疲劳分析。 

b) 如果证书持有者对于下列设计工况使用了与 6.5规则所要求的同样安全的设计和制造方法，则

阀体与阀盖的连接可采用螺栓连接以外的其它连接，包括没有特定标准的特殊形式或专用型式

的连接： 

1) 设计压力等于标准计算压力 ps[6.5.4.5.1]； 

2) 计算温度为 260℃； 

3) 基于流体温度以 56℃/h的连续斜率上升或下降所引起的最苛刻工况的热应力； 

4) 基于压力和温度同时上升或下降的上述工况，至少启动/停止 2000次的疲劳寿命。 

6.5.4.6.2 阀瓣 

阀瓣应作为承压边界的一部分，其一次薄膜应力强度不应超过Sm，而一次弯曲应力强度不应超过

1.5Sm。 

6.5.4.6.3 其它阀门零件 

a) 阀杆、阀杆保持结构和其它受力较大的阀门零件（这些零件的失效能导致承压边界严重损坏）

设计时，应使得在承受 38℃额定压力和保守估计或计算的附加载荷（如有）下其一次应力不

超过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2A和 2B所列

的 Sm，或者对于未列入这些表中的材料不超过最小规定屈服强度的 2／3和最小规定抗拉强度

的 1／4中的较小值。 

b) 旁通管道应按 3.6的要求进行设计。除非在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另有说明，旁通管道的设计

应是管道系统设计人员的职责。 

c) 对于需要电磁柱塞芯管或电磁位置指示器芯管的阀门设计，如果在 38℃的阀门压力额定值条

件下都按照 3.2作出了详细的计算，涵盖芯管的所有不连续处（包括盖端和连接端）以及所有

焊缝（包括异种金属焊缝），则可以用 3.6.4.1.1 的规则代替 6.5.4.1、6.5.4.2 或 6.5.4.3

作为这部分最小壁厚的要求。上述这些计算应包括在设计报告[6.5.6]中。这些计算应包括

6.5.4.6.1(b)(1)至 6.5.4.6.1(b)(4)中给出的设计载荷以及设计技术规格书中给出的任何附

加要求。 

6.5.4.6.4 疲劳评定 

当设计技术规格书包括的使用载荷按照3.2.2.2.4(d)的规则不能免于疲劳分析时，则建议对

6.5.4.6考虑的各部分承受循环应力的能力加以考虑。 

6.5.5 循环载荷的要求 

6.5.5.1 对循环工况适应性的验证 

阀门对于循环载荷的适应性应按6.5.5进行验证。由部分焊透焊缝或角焊缝[4.4.3.3]连接于阀体上

的非整体式阀座环，如果是掮托在阀体上（见图27），则按3.1.2.3.2要求可免除疲劳分析。 

6.5.5.2 不需考虑的循环 

在满足循环载荷的要求时，不需考虑下列变化： 

a) 碳钢和低合金钢小于 Pd/3的压力变化和奥氏体不锈钢小于 Pd /2的压力变化； 

b) 小于 17℃的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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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预期的阀门寿命内，预计发生的事故或误操作的循环少于 5次（总数）； 

d) 在 56℃/h或更低的温度变化速率下，启动、停止循环不超过 2000次。 

6.5.5.3 疲劳使用系数 

如果符合6.5.1.2.1的阀门按照下列（a）、（b）和（c）评定，疲劳损伤系数It不大于1.0，则认

为该阀门在该循环载荷工况下是可接受的。 

a) 认为未被 6.5.5.2 排除的流体温度变化是瞬时发生的。如果这些变化发生在一个方向上，且在

不超过 56℃/h的温度变化速率下恢复，则疲劳使用系数可用下式求得： 

 n

t

i

N
I

N
=  ....................................... (53) 

式中: 

Nri=要求或估计的流体温度阶跃变化ΔTfi的次数； 

Ni=可由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I图

I-9.1和 I-9.2求得。 

b) 如果加热和冷却效应预期都超过 56℃/h 的变化速率，则循环次数将与温度范围 ΔTi有关。例

如，假定规定了下述变化： 

20次变化：ΔT1=140℃ 加热 

10次变化：ΔT2=80℃ 冷却 

100次变化：ΔT3=56℃ 冷却 

将这些变化范围按如下叠加，以得到最大效应： 

10次循环ΔTf1=140+80=220℃ 

10次循环ΔTf2=140+56=196℃ 

90次循环ΔTf3=56℃ 

c) 在循环载荷计算中，应包括未被 6.5.5.2排除的压力波动。从正常工况到所考虑工况的压力波

动的整个范围应使用 6.5.5.4中的 Δpi表示。 

6.5.5.4 循环应力计算 

符合6.5.1.2.1的阀门应按下列（a）至（d）的规程进行评定： 

a) 用最大温度范围来满足下列准则： 

 
( ) ( )6 2 4max max

3p s mf
Q p p C C C T S  +  

  f
 ........................... (54) 

式中: 

(max)fT ——用6.5.5.3(b)的方法得到的最大叠加温度范围； 

( )maxfp
——是与 ( )maxfT

有关的最大压力波动范围。 

b) 计算： 

 
( ) ( ) ( )6 2 4max max max

3n p s mf f
S Q p p C C C T S =  +  

   ....................... (55) 

若 (max) 3n mS S≤ ，则按下式计算每一种循环载荷工况的疲劳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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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 3 4 54 3 /i p fl s ftS Q p p C C C C T=  + + 

 .......................... (56) 

用Si／2从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I图I-9.1

和I-9.2确定每种载荷工况的许用循环次数Ni，并按6.5.5.3(a)确定疲劳使用系数。 

c) 如果 Sn（max）大于 3Sm，但小于 3mSm，则在设计疲劳曲线上引用的 Si/2 值可用 Si乘 Ke来求得，这

里： 

 

( )

( )

1
1.0 1

1 3

n

e

m

n S
K

n m S

−  
= + − 

−    ............................... (57) 

式中材料参数m和n在表15中给出。 

d) 如果 Sn（max）大于 3mSm，则采用 Ke=1/n。 

6.5.6 设计报告 

6.5.6.1 通用要求 

本条所列设计报告满足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对设

计报告的要求。 

6.5.6.2 公称尺寸大于 DN 100的阀门的设计报告 

设计报告应足够详细，以表明该阀门满足了6.5.1.2的各种要求。对于按照6.5.1.2.1设计的阀门，

设计报告应表明已经满足了6.5.3、6.5.4.1至6.5.4.6.2以及6.5.5的适用要求。当确定的设计压力和设

计温度处在压力-温度额定值范围内、并提供了补充资料或计算时，则不必根据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编

写专门的设计报告，若需要的话，可对某一特殊应用编写报告，例如6.5.5中的承受热循环载荷能力的

评定。提交的报告中证明了载荷设计超过规定载荷也是可接受的。 

6.5.6.3 公称尺寸等于和小于 DN 100的阀门的设计报告 

对于入口接管等于或小于DN 100的阀门，其设计报告应包括各种细节，以表明6.5.1.3的要求已经

满足。 

6.5.7 压力释放阀的设计 

6.5.7.1 合格要求 

6.5.7.1.1 通用要求 

6.5.7的规则构成了弹簧加载式压力释放阀的设计合格要求。先导阀驱动和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

的设计规则按6.5。6.5.7规则涉及的是阀门进出口连接件、喷嘴、阀瓣、阀体结构、阀盖（支架）和阀

体—阀盖（支架）螺栓连接件的承压完整性。6.5.7规则还涉及其它零件，如弹簧、阀轴（阀杆）、弹

簧垫圈和整定压力调节螺钉。6.5.7规则不适用于导向件、调节环、轴承、定位螺钉和其它非承压件。

图37和38是典型的压力释放阀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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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典型的压力释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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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典型的压力释放和安全释放装置 

6.5.7.1.2 定义 

6.5.7使用的压力释放阀的各种术语的定义，参考ANSI B95.1和第7章中给出的定义。压力释放阀的

特点是在阀门内具有多个压力区，即有一个一次压力区和一个二次压力区，如图37和38所示。 

6.5.7.1.3 小型液体释放阀的合格要求 

满足第7章的要求且进口管小于等于DN 50的液体压力释放阀，应符合6.5.4.2或6.5.4.3对相应的压

力区的最小壁厚要求。不管端部如何连接，均应采用6.5.3.1.1的法兰端的额定值。6.5.7中有关喷嘴、

阀瓣和阀盖的相应要求应满足。6.5.4.4，6.5.4.5和6.5.5的分析不需进行。 

6.5.7.1.4 安全阀和安全释放阀的合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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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应满足6.5.7的要求。 

6.5.7.2 设计考虑事项 

6.5.7.2.1 设计工况 

在考虑一次和二次压力区的设计工况时，3.1中的设计总则是适用的。对相应区域应采用设计技术

规格书中的设计压力。 

当3.1与6.5.7相抵触时，应以6.5.7的要求为准。关闭和开启（全排放）位置的机械载荷应和使用

工况一起考虑。此外，还应满足第7章的要求。 

6.5.7.2.2 规定的使用载荷的应力限制 

a) A级和 B级使用载荷的应力限制规定如下： 

1) 一次薄膜应力强度不应超过 Sm； 

2) 一次薄膜加一次弯曲应力强度不应超过 1.5Sm； 

3) 不要求对与轴承或密封面的接触载荷有关的局部应力进行分析论证； 

4) Sm值应取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表 2A、

2B和 4中的值。 

b) C级使用载荷的应力限制规定如下： 

1) 一次薄膜应力强度不应超过 1.5Sm； 

2) 一次薄膜加一次弯曲应力强度不应超过 1.8Sm[6.5.2.6.2]； 

3) 必须满足 6.5.2.6.3的规则。 

c) D级使用载荷的应力限制规定如下：在评定这些工况时，可以使用资料性附录 F的导则。 

d) 这些有关阀门设计的合格要求，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保证阀门具有合适的功能。但是，应注意满

足第 7章中有关整定压力、开启高度、回座和关闭的要求。 

6.5.7.2.3 地震 

6.5.7的规则认为在地震载荷下，管道系统或容器接管（而不是阀体）将是限制因素。压力释放阀

具有外伸结构，这些结构对保持压力完整性很重要。当设计技术规格书有要求时，应根据作用于外伸部

分重心处的当量地震加速度所引起的静力进行分析。可以使用经典的弯曲应力和正应力公式，在该情况

下根据自由体受力图确定一个和作用载荷相平衡的简单应力分布。 

6.5.7.3 特殊设计规则 

6.5.7.3.1 水压试验 

水压试验应按6.5.3.1.2(f)的规定进行。 

6.5.7.3.2 标记 

除了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和第7章所要求的标记

外，二次设计压力应在阀门或阀门的铭牌上注明。 

6.5.7.4 压力释放阀零件的设计 

6.5.7.4.1 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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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体应根据具体的阀体形状和适用的压力区及载荷来进行分析。设计应考虑进口法兰连接、出口法

兰连接和阀体结构形状的合适性。在阀门设计中，当出口法兰是阀盖的延伸部分时，阀盖的设计应符合

阀体设计的所有规定。阀体应按6.5.4至6.5.5的规则进行设计。进出口法兰设计的合适性应使用3.6.5.8

的规则来确定。法兰应符合6.5.3.1.1的适用的压力-温度额定值，并应满足ANSI B16.5的接口尺寸。 

6.5.7.4.2 阀盖（支架） 

阀盖（支架）可以根据合适的自由体受力图采用经典弯曲应力和正应力公式进行分析。应计算总体

一次薄膜应力强度，及总体一次薄膜加一次弯曲应力强度，且不应超过6.5.7.2.2的应力限制。 

6.5.7.4.3 喷嘴 

喷嘴应按照6.5.4和6.5.5的适用规则进行分析，基本分析模型的图形如图39所示。在尺寸受流量和

操作控制要求限制的区域，喷嘴的断面可以看作是简单的圆柱形断面。这些断面的最小壁厚应按

3.3.2.4.1来确定。如果尺寸L小于名义壁厚t1，则这些要求不适用于由图39中的L限定的喷嘴上阀座接

触区的过渡段。 

6.5.7.4.4 阀体与阀盖的连接 

阀体与阀盖的连接应按6.5.4.6.1进行分析。 

6.5.7.4.5 阀瓣 

阀瓣应满足6.5.4.6.2的要求。 

6.5.7.4.6 弹簧垫圈 

剪应力的平均值不应超过0.6Sm。一次弯曲应力强度不应超过6.5.7.2.2的应力限制。 

6.5.7.4.7 阀轴(阀杆) 

总体一次薄膜应力强度不应超过6.5.7.2.2的应力限制。 

6.5.7.4.8 调节螺钉 

调节螺钉应按ANSI B1.1的方法对螺纹剪应力进行分析，该应力值不应超过0.6Sm。调节螺钉的总体

一次薄膜应力强度不应超过6.5.7.2.2的应力限制，分析时按螺纹根部直径考虑。 

6.5.7.4.9 弹簧 

阀门弹簧的设计应使全开高度时弹簧压缩量不大于名义压实变形量的80％。弹簧的永久变形(定义

为自由高度和在室温下预调后将弹簧再压实三次至少10分钟后测量的高度之差)不应超过自由高度的

0.5％。 

6.5.7.5 设计报告 

6.5.7.5.1 通用要求 

设计报告应编写得足够详细，以表明阀门满足了6.5.7和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

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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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阀门喷嘴 

6.6 管道设计 

6.6.1 通用要求 

6.6.1.1 合格要求 

管道系统合格要求由下列各款给出。 

6.6.1.1.1 应力限制  

除6.6.1.1.2中规定的以外，设计应使应力不超过6.6.3中规定的限制。 

6.6.1.1.2 当应力超过应力限制的合格要求   

当按照6.6.3给出的方法确定的应力超过它的极限时，如果它满足了本部分6.2的要求，则该设计是

合格的。 

t1 , t2 = 喷嘴壁厚，mm 
te = 靠近拐角区的阀体最小壁厚，mm 
Te1 = 拐角区的最大有效厚度，mm 
Te2 = 拐角区的有效壁厚，mm 
r1 = 拐角区的内半径，mm 
r2 = 拐角区的外圆角半径，mm 
L = 阀座过渡段的长度，mm 
Af = 流体面积，mm2 
Am = 金属面积，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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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1.3 符合 6.6的要求 

在6.1与6.6之间有相互矛盾时，应以6.6的要求为准。 

6.6.1.1.4 尺寸标准 

6.6所涉及的所有尺寸标准的有效颁布年份见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

部分：通用要求》表2.1-1。 

6.6.1.1.5 防止无延性断裂 

6.2.1.1d）中规定的防止无延性断裂的要求应得到满足。 

6.6.1.2 压力-温度额定值 

6.6.1.2.1 标准管道制品 

a) 当采用标准管道制品时，不应超过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

通用要求》表 2.1-1所列标准中以温度函数给出的压力额定值，并且还应满足 6.6.2.5的要求。

当规定的标准制品的压力额定值未达到对应的材料温度上限时，在规定值和温度上限之间的额

定值可按照 6.6.4.8来确定。 

b) 当通过 6.6.4.8（ANSI B16.9第 8款）所允许的爆破试验来确定标准制品压力设计的适宜性时，

管道制品的制造商应保存所进行的爆破试验记录，以保证制品的合适程度，并应对此作确认。

该记录对采购商应适用。 

6.6.1.2.2 没有规定额定值的管道制品   

如果采用本分卷尚未包括的管道制品的制造方法，则制品制造商应采用与本分卷的规则所规定同样

安全的其他制造方法。当采用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表

2.1-1所列标准中规定之外的压力—温度额定值的制品时，则这些制品应按照6.6.4进行设计和试验。不

应超过制造商推荐的压力—温度额定值。 

6.6.1.2.3 对局部工况和瞬态的考虑 

a) 在不同压力下运行的管道系统用一个或多个阀门连接时，所有阀门都应按较高压力系统的压力

和温度要求来设计。较低压力系统应按下列 1）、2）或 3）来设计。 

1) 应满足压力系统的要求。 

2) 应包括压力释放装置或安全阀，以便按 10.3.1.1的要求保护较低压力系统。 

3) 确保满足下列 a）到 e）的所有条件 

(1) 在相互连接处，应采用串联多个止回阀或多个远距离操纵阀，或者一个止回阀串联一

个远距离操纵阀。 

(2) 当装有机械或电气控制时，应安装多重不同类型的控制装置。这些控制装置在高压系

统的压力超过低压系统的设计压力时，将防止相连接的阀门打开。 

(3) 应提供各种方法，以便通过试验验证所有部件、控制装置和联锁装置的可运行性。 

(4) 应提供各种方法，以确保相连接阀门的泄漏不超过低压系统排放装置的排放能力。 

(5) 应充分考虑对两个阀门之间积存的流体受热产生的流体压力加以控制。 

当满足上述3)(1)到3)(5)的要求时，可根据相连接阀门关闭时规定的泄漏率，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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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的要求来确定低压系统的排放量。压力排放装置或安全阀应接近或尽可能地靠近相连

接的阀门，最好是排放流到可以容纳流体的系统中去。超压保护系统应根据设计技术规范书中

规定的压力瞬态值进行设计，并应满足第10章中的所有其他适用的要求。 

b) 当采用减压阀并装有一个或多个压力排放装置或安全阀时，可在减压阀周围设置旁通阀。如果

减压阀在开启位置失灵，与此同时旁通阀又打开时，压力排放装置、安全阀和排放管道的综合

排放量应使低压系统的使用压力不超出该系统设计压力的 10%。如果减压阀及其旁通阀是机械

或电气连锁的，以致在高压系统的压力高于低压系统设计压力的任何时候只能开启其中一个

阀，则排放装置、安全阀和排放管道的排放量至少应等于两个阀门中较大者的最大量。应设置

多重类型不同的连锁装置。 

c) 排气管路和泵吸入管路在任何使用条件和压力条件下都应安装尺寸和规格合适的释放阀，除非

该管路及其相连接部件是按照偶然或其他情况下可能受到的最大压力和最高温度设计的。 

d) 如果对排出物的处置作了规定，则可以将释放装置的排出物排放到安全壳之外。 

e) 集气管、总管、分离器或其他具有不同运行压力的部件冷凝水排放管，不应经过同一疏水器进

行排放。当几台疏水器向一个承压或可能承压的收集箱排放时，应在每台疏水器的排放管路上

装设一个截止阀和一个止回阀。疏水器排放管的设计压力不应低于它可能经受的最大排放压

力。除了排放管向一个较低工作压力的系统排放且没有截止阀介入的情况下，疏水器排放管的

设计压力应取疏水器进口管的压力。 

f) 来自蒸汽发生系统水空间的排污管路、排空管路和泄放管路应按下面给出的压力和温度的饱和

蒸汽进行设计。 

表21 饱和蒸汽压力温度设计参考值 

容器压力 

 MPa 

设计压力 

MPa 

设计温度 

℃ 

≤4 1.7 210 

4.01~6 2.8 230 

6.01~10 4.1 255 

≥10.01 6.2 280 

这些对排污管路、排空管路和疏排管路的要求适用于除排污阀到排污箱，或其他部位的压力被

减至接近大气压且不会由于关闭一台阀门而使压力升高的部位以外的整个系统。设计中应考虑

可能因计算的压降或其他原因使压力升高的情况，这种管道应按其可能经受的最大压力进行设

计。 

g) 泵的出口管应按泵在任一负荷下产生的最大压力和实际存在的相应最高温度进行设计。 

h) 在流体是通过几台串接的热交换器的情况下，系统中每一段管道的设计温度应和该段热交换器

预计产生的最严重的温度条件相一致。 

6.6.1.3 裕量 

6.6.1.3.1 腐蚀或侵蚀    

当预计将有腐蚀或侵蚀时，管道的壁厚应增加到超过其设计要求所需的数值，这个裕量应与管道的

规定设计寿命一致。 

6.6.1.3.2 车制螺纹和开槽   

需要车制螺纹或开槽的管道，最小计算壁厚应增加一个等于切削深度的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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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3.3 机械强度    

当需要防止管道由于支承或其他原因引起的附加载荷产生损伤、垮塌或屈曲时，应增加管道壁厚，

如果做不到或增加壁厚后会产生过大的局部应力，则应采用其他设计方法来消除或降低其附加载荷或其

他原因。 

6.6.2 设计考虑事项 

6.6.2.1 设计载荷和使用载荷 

采用6.1.1的规定。 

6.6.2.2  动态效应 

6.6.2.2.1 冲击 

在管道设计中应考虑由外部载荷或内部载荷引起的冲击力。 

6.6.2.2.2 交变动态载荷   

交变动态载荷（见图40）是指在平均值上、下循环的载荷，其包括建筑物过滤载荷和地震载荷。当

除地震之外的交变动态载荷的循环次数超过20时，在应用6.6中的规则时应把该交变动态载荷当作非交

变动态载荷处理。 

 

图40 交变动态载荷与非交变动态载荷示例 

时间 时间 

时间 

载
荷 

载
荷 

载
荷 

平均载荷 

非交变载荷 

a)非交变动态载荷（卸压阀/安全阀开启端的排放） b)交变动态载荷（围绕正常工况循环的地需载荷） 

a)非交变动态载荷（反射波跟随的初始水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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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2.3 振动 

管道的布置和支承应使振动减到最小限度，设计师应负责通过设计和通过对启动或初始运行状态的

观测，确保管道系统的振动处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6.6.2.2.4 非交变动态载荷 

非交变动态载荷（见图40）是指不在平均值上、下循环的载荷，其包括由于阀门突然开启或关闭，

以及两相流系统中由于水栓引起的水锤而产生的初始推力。管道系统中由流体瞬态所引发的所有反射波

都归为非交变动态载荷。 

6.6.2.3 重量的影响 

管道系统应按下列各款规定的活重和恒重的影响进行支承，并应适当地布置或加约束以防止在部件

上产生不适当的应变。 

6.6.2.3.1 活重 

活重应包括被输送流体的重量或者做试验或清洗用的流体重量，取其中较重者。 

6.6.2.3.2 恒重 

 恒重应包括管道、保温层和永久施加在管道上的其他载荷。 

6.6.2.4 热膨胀载荷和收缩载荷 

6.6.2.4.1 载荷、位移和约束 

管道系统的设计应考虑由于热膨胀和收缩、部件位移和转动、吊架和支架的约束作用以及其他局部

载荷产生的力和力矩。 

6.6.2.4.2 热膨胀和收缩效应的分析 

热膨胀和收缩影响的分析包括在6.6.7.2中。 

6.6.2.4.3 对快速温度波动效应的规定 

设计师应考虑温度急剧变化产生的异常热胀载荷和收缩载荷。 

6.6.2.5 应力分析 

当管道承受6.6.2要求考虑的载荷时，应作出足够详细的应力分析，以证明满足6.6.4.0和6.6.5.0

的各种应力限制。 

6.6.3 管道设计和分析准则 

a) 当管道承受 6.1 和 6.6.2 中规定的单独作用或组合作用的载荷时，其设计和分析可按 6.6.3

的要求进行。压力载荷的设计应按照 6.6.4的规则进行。凡符合 ANSI B16.9或 6.6.4.8 要求

的标准管件，都认为已满足了 6.6.4的要求，只需进行 6.6.5所要求的分析。 

b) 在给定的管道系统中，应按照 6.6.5、6.2 或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 给出的方法之一进行应力和疲劳分析，在 6.6.8 中给出了标准

管件、一些制作接头和一些制作管件的应力指数。采用 6.6.4.8的规则开展压力设计的一些管

件可能未列入 6.6.8中，对于这样的管件，设计者应确定 6.6.5中所需的应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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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设计未满足 6.6.4 和 6.6.5 的要求时，可从 6.2 或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 的实验应力分析中选用一种较详细的分析法，以求得

与 6.2准则相比较的应力值。 

d) 6.6.3的要求适用于所有的 1级管道，只有下面⑴和⑵的情况除外。 

1) 在设计技术规范书中分类为 1级的 DN 25或更小的管道可按照 T/CNEA XXXXX.2 《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3部分：2、3级部件》的设计要求进行设计。 

2) 假如指定为 A级和 B级使用限制的规定使用载荷满足下面（1）至（5）中规定的所有要求，

则 1级管道可按照 T/CNEA XXXXX.2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3部分：2、3级部

件》中 2级管道系统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采用 2级管道的许用应力和应力限制。 

(1) 大气压与使用压力之间的循环  在正常使用期间，压力从大气压到使用压力再返回大

气压的规定循环次数（包括启动与停止）不超过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图 C.3中适用的疲劳曲线上与 aS 值相对应的循环

次数， aS 是使用温度下材料 mS 值的 3倍。 

(2) 正常使用的压力波动   正常使用时，规定的整个范围的压力波动值不超过 1/3设

计压力 ( )ma SS 值，其中 aS 是根据规定的有效压力波动的总次数，由适用的设计

疲劳曲线求得的值，Sm是使用温度下材料的许用应力强度。如果规定的有效压力波

动的总次数超过相应的设计疲劳曲线规定的最大循环次数，那可以使用对应于曲线所

规定的最大循环次数的 aS 值。有效的压力波动是指压力偏离正常值的总量超过设计

压力 ( )1 3 mS S  值。其中 S定义如下： 

①如果规定的总的使用循环次数小于或等于 610 ，那 S就等于从相应的设计疲劳

曲线上对应 610 所得到的 aS 值。 

②如果规定的总的使用循环次数大于 610 ，那 S就取相应的设计疲劳曲线上对应

于曲线规定的最大循环次数所得到的 aS 值。 

(3) 温度变化——启动和停运  在正常使用时，部件的任意两邻近点
20)
之间的温差℃不超

过 ES a 2 ，其中 aS 是根据规定的启动——停运循环次数由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求

得的值，两点平均温度对应的瞬时热膨胀系数 和弹性模量 E取自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中表 A.10-A.14和表

A.16-A.20。 

(4) 温度变化——正常使用  在正常使用时，任意两邻近点之间的温差变化
21)
不大于

ES a 2 ，其中 Sa是根据规定的有效温差波动的总次数从 T/CNEA XXXXX.8 《压水

 

20) 邻近点定义为相互之间的距离小于 Rt2 的点，其中R和t分别为这些点所在的容器、接管、法兰或其他部件

的平均半径和平均壁厚。 

21) 应采用温差的代数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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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图 C.3中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求得的

值。如果温差波动范围的总代数值超过 2S E ，则应认为温差波动是有效的，其中

S定义如下： 

①如果规定总的使用循环次数小于或等于 610 ，那 S值就等于从相应的疲劳曲线

上对应 610 所得到的 Sa值。 

②如果规定总的使用循环次数大于 610 ，那 S值就取相应的设计疲劳曲线上对应

于曲线规定的最大循环次数所得到的 Sa值。 

(5) 温度变化——异种材料  对于用不同弹性模量或不同热膨胀系数材料制成的部件，在

正常使用时，其经受的温度波动的总代数值范围不超过 ( )22112/  EESa − 。其中

Sa是根据规定的有效温度波动的总次数，由适用的设计疲劳曲线求得的值，E1和 E2

是弹性模量， 1 和 2 是两种结构材料在其平均温度下的瞬时热膨胀系数[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中表 A.10~A.14

和 A.16~A.20]。如果温度波动偏离正常值的总量超过 ( )22112/  EES − ，则应认

为该温度波动是有效的，其中 S定义如下： 

①如果规定的总的使用循环次数小于或等于 610 ，那 S值就等于从相应的设计疲

劳曲线上对应 610 所得到的 Sa值。 

②如果规定的总的使用循环次数大于 610 ，那 S值就取相应的设计疲劳曲线上对

应于曲线规定的最大循环次数得到的 Sa 值。如果使用具有不同设计疲劳曲线的

两种材料，则在应用本条时应取较低的 Sa值。 

6.6.4 承压设计 

6.6.4.1 直管 

6.6.4.1.1 受内压的直管 

设计压力所要求的最小管道壁厚应由下面公式之一来确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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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0
m +

+
=

）（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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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附加厚度，mm: 

a) 要求作机械连接时，对于因加工螺纹或开槽而去掉的材料或壁厚的减薄应进行补偿。表 22 所

列出的 A值是加工螺纹时去除的材料最小值。 

b) 增加壁厚以保证管件的机械强度。小直径管、薄壁管道或管子在安装、运行和维修过程中易受

到机械损伤。因此，如果不把这些载荷作为设计载荷，应采取适当方法来保护这样的管道不受

这些类型载荷的损伤。增加壁厚是一种有助于提高抗机械损伤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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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增加壁厚以防腐蚀或侵蚀。由于不同应用下的腐蚀和侵蚀各不相同，因此设计师的职责是针对

其中任一种或两种情况来确定应增加的适当裕量。 

D0=管件外径，mm（设计计算时，应采用不考虑外公差的管件外径来计算
m

t ） 

d=管件内径，mm 

P=设计内压， MPa 

Sm=设计温度下材料的最大许用应力强度[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A中表A.3和A.4]，MPa。 

m
t =要求的最小壁厚，mm[只有当 2o md D t= − 时，公式（59）才可用。如果管件按名义壁厚订货，

则应考虑壁厚的制造公差] 

4.0=y  
管道的许用工作压力可由下式确定： 

 
2

2

m
a

S t
P

D yt
=

−0
  .................................... (60) 

式中： 

Pɑ=计算的最大许用内压。对直管，应大于或等于设计压力；对于压力额定值与直管（见ANSI B16.9）

相等的管道制品可使用Pɑ值；对于标准法兰接头应用压力额定值取代Pɑ。对于压力额定值比直管小的其

他管道制品[例如按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G设计的

法兰连接件和所需的补强部分位于主管内的补强支管连接件（6.6.4.3）]，应取设计压力代替Pɑ。Pɑ

可以0.1MPa为单位取整； 

t=规定的或实际的壁厚，即适当地减去加工螺纹去除的材料、腐蚀或侵蚀裕量、材料制造公差、弯

曲裕量 [6.6.4.2.1]、和镗孔去除的材料，mm 

表22 A值 

管件形式 A, mm 

螺纹钢管和非铁素体金属管：  

DN20 及以下 1.65 

DN25 及以下 螺纹的深度 

开凹槽的钢管和非铁素体金属管 凹槽深度加 0.4mm 

6.6.4.1.2 承受外压的直管  

 应采用6.1.3.3中规定的规则。 

6.6.4.2 弯曲管段 

6.6.4.2.1 弯管 

弯管的壁厚应按照6.6.4.1确定直管壁厚的同样方法来确定，但受下列a）、b）和c）中给出的限制。 

a) 弯曲后的最小壁厚不应小于直管要求的最小壁厚。 

b) 表 23给出的数据可指导设计师订购管件。 

c) 椭圆度对应力水平的影响见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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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考虑到弯曲的最小壁厚 

弯曲半径
*
 推荐的弯曲前的最小壁厚

a 

6 倍管件直径或更大 

5 倍管件直径 

4 倍管件直径 

3 倍管件直径 

1.06tm 

1.08tm 

1.16tm 

1.25tm 

a   tm由 6.6.4.1.1 中的公式（58）或（59）确定。 

6.6.4.2.2 弯头 

遵循6.6.1.2.1所规定的、按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

表2.1-1所列标准制造的弯头，应认为满足了本部分6.6.4的要求，除非是小弯曲半径的焊接弯头的胯部

的最小壁厚应比按公式（58）[6.6.4.1.1]计算的直管最小壁厚大20%以上。胯部是指弯头在=φ210°～

330°之间的弯曲部分，其中φ角如图51所示。 

6.6.4.3 相贯管件 

6.6.4.3.1 通用要求 

a) 本款所包括的规则满足 6.6.4关于支管连接区域的要求。 

b) 圆管或椭圆管与圆管相交所需要的开孔应该是圆形、椭圆形或任何其他形状。影响应力指数的

附加限制在 6.6.8中给出。 

c) 除由 6.6.8中所列应力指数的规定范围外，开孔尺寸的大小不受限制。 

d) 这些规则中所允许的任何形式的开孔都可位于焊接接头处。 

e) 当一主管和一支管焊接成相交管时，如图 42所示，相交管两轴线之间的夹角 不应小于 60°

也不应大于 120°。如果夹角超出此范围，应采用 6.6.4.3.2a）或 6.6.4.3.2b）中规定的配件。 

6.6.4.3.2 支管的连接   

 管道上支管的连接可以采用下面a）到d）中规定的管件或方法之一来进行。 

a) 可采用本分卷的限制和要求的、符合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表 2.1-1 列出的适用标准的法兰连接、对接焊接或插套焊接的配件。满足

ANSI B16.9或 6.6.4.9的试验要求的配件不需要满足 6.6.4.3.3中给出的补强要求。 

b) 当主管连接件限定采用整体补强和通过 7.2.4.6 规定的焊接连接到主管时，可采用焊接的出口

配件、铸造或锻造支管、管接头、连接管或带有对接焊接、插套焊接或法兰端的类似管件。可

采用 7.2.4.4规定的焊接连接，但 6.6.8.3.8中的应力指数不适用于全部的结构形式。 

c) 可采用与主管成直角的挤压出口。 

d) 连接到主管的支管由 6.6.6.1.3规定的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焊缝是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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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图41 支管连接的符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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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典型的开孔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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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典型补强的挤压出口管 

 

6.6.4.3.3 开孔补强 

a) 符号说明 

1) 下列符号如图 41 所示。 

d0  = 支管外径 

L1 = 支管连接处管嘴补强高度 

Rm = 主管的平均半径 

ri  = 支管的内半径 

rm  = 支管的平均半径 

= ri+0.5 Tb 

r’m= 支管的平均半径 

= ri+ T’b 

rn = 名义半径[见图 41 中的简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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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0.5 T’b+0.5ycos  

r1  =主管和支管接管或挤压凸缘之间的内过渡半径 

r2 = 主管和支管接管或挤压凸缘之间的外过渡半径 

r3  = 支管与补强区过渡半径 

Tb = 补强支管的名义壁厚，不包括腐蚀裕量或制造公差 

T’b= 支管接管的名义壁厚，不包括腐蚀裕量或制造公差 

Tr = 不包括腐蚀裕量或制造公差的主管名义壁厚 

T0 = 腐蚀后的最终壁厚或在主管外表面上高度为 r2处量得的挤压出口腐蚀后的最终壁厚 

y = 斜面偏距 

θ = 斜面与垂线间的夹角，度 

2) 下列符号如图 42 所示。 

A1 = 用作补强的金属面积 

A2 = 用作补强的金属面积 

A3 = 用作补强的金属面积 

d = 在给定平面内，无腐蚀裕量下的最终开孔直径 

LA = 沿主管中面量得的补强区的半宽度 

L
‘

A= 补强的 2/3 所在区域的半宽度 

LN = 垂直主管壁量得的补强范围 

r =  无腐蚀裕量下的最终开孔半径 

Tr =不包括腐蚀裕量或制造公差的主管名义壁厚 

tb = 符合 6.6.4.1.1 规定要求的主管最小壁厚，不包括腐蚀裕量 

=tm –A 

tr = 符合 6.6.4.1.1 规定要求的支管最小壁厚，不包括腐蚀裕量 

=tm –A 

 = 支管和主管轴线之间的夹角（90°≥ ≥60°），度 

3) 下列符号如图 43 所示。 

D0 = 主管外径 

h = 挤压凸缘的高度，等于或大于 r2 

T0 = 在主管外表面上方高度为 r2处量得的挤压出口腐蚀后的最终壁厚 

Tr
’ = 开孔挤压后的主管最小壁厚，不包括腐蚀裕量或制造公差。如果主管壁在开孔挤压发生

减薄时，应加上裕量 

b) 要求 

1）补强在数量和分布方面都应保证达到要求，以便使通过开孔中心线并垂直于主管表面的所

有平面都满足补强区的要求。但如果满足下面 a），b）和 c）的所有要求时，开孔不需要补强。 

a）单个开孔的直径不超过0.2 m rR T 或者如果在直径为 2.5 m rR T 的任何圆内有两个或多个

开孔，而这些不补强的开孔直径的总和不应超过0.25 m rR T 。 

b）从主管内壁量得的两个不补强开孔中心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它们的直径之和。 

c）不补强开孔的中心到任何其他局部应力区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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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内压的管件在任何给定平面内所需要的补强总截面积 A 不应小于： 

 ( )sin2−= rdtA  ................................... (61) 

3）需要的补强材料应均匀地分布在支管周围，但支管与主管不成直角的情况除外，这时设计

师可在交叉区采用附加补强。 

c) 补强范围   通过开孔轴线的任何平面内的截面边界（在这个边界以内，可确定用作补强的金

属）称作补强范围，这些范围在下面的 1）和 2）中给出。 

1）沿主管名义壁厚的中平面量得的补强范围 AL 应为开孔轴线每一边的距离。该距离应等于

下面 a）或 b）中的较大值： 

a）无腐蚀裕量下的最终开孔直径，或 

b）无腐蚀裕量下的最终开孔半径 r 加上主管名义壁厚 Tr 再加上支管的名义壁厚 Tb ； 

c）另外，所要求补强的 2/3 应放在上面 b）中给出的范围和 LA
’范围中较大者的范围内： 

 0.5'

A m rL r R T= +  .................................... (62) 

   或 / sin'

A b rL r T T= + +  ................................ (63) 

L’A 取两者中的较大值。 

2）垂直于主管壁量得的补强界限 LN应在每个表面的一定距离内与支管表面的外形一致。该

距离应等于下面 a）和 b）中给出的界限，如图 41 所示。 

a）对于图 41 中简图 a）、b）和 d）的接管形式： 

 
20.5 0.5N m bL r T r= +  .................................. (64) 

b）对于图 41 中简图 c），的接管形式： 

 0.5N n bL r T=  ..................................... (65) 

d) 可作为补强用的金属 

1）如果补强金属位于 6.6.4.3.3c）中规定的补强面积内，可把这部分金属当作 6.6.4.3.3b）中所

要求的补强面积，并应限于满足下面 a），b）和 c）要求的材料。 

a）构成主管壁一部分的金属，即金属量超过 6.6.4.1.1 中所要求的量，且除去图 42 中所示的

腐蚀裕量。 

b）当支管与主管壁为一整体或通过全焊透焊接将支管与主管连接时，支管壁附加的金属在

图 42 中用 A1表示。 

c）与主管壁完全连接的焊接金属，在图 42 中用面积 A2表示。 

2）上面 1）b）和 1）c）中作为补强的金属的平均热膨胀系数与主管壁金属热膨胀系数相差应

在 15%范围内。 

3）可作为补强用的金属不适用于一个以上的开孔。 

4）与主管不完全连接的金属，如通过部分焊透的焊接加在支管上的金属，不应算作补强金属。 

e) 金属强度  补强用材料最好与主管壁材料相同。如果使用较低设计应力强度 mS 的材料，则由

这样的材料形成的补强面积不应按全部数值计算，而在补强计算之前应将该面积乘以一个补强

材料的设计应力强度 mS 与主管壁材料的设计应力强度 mS 的比值（小于 1）。当支管材料或焊

接金属的设计应力强度值大于主管壁材料的设计应力强度值时，不应降低补强要求。在疲劳分

析中，应采用所考虑点的材料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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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挤压出口的要求   挤压出口应满足 6.6.4.3.3a）、6.6.4.3.3b）的所有要求，且这些规则仅

适用于出口管的轴线与主管的轴线垂直相交的情况。 

1）几何尺寸的要求 

a）挤压出口的挤压凸缘高于主管表面的高度 h，应等于或大于挤压凸缘和主管之间的过渡

半径 2r 。 

b）除支管尺寸大于 750mm、过度半径不需超过 38mm 以外，过度半径 2r 的最小值不应小

于 005.0 d 。过度半径 2r 的最大值应限制如下：支管尺寸等于或大于 DN 200，过度半径应不超

过 01.0 d +13mm；支管公称尺寸小于 DN 200 时， 2r 应不大于 32mm。 

c）当外形轮廓包含一个以上的半径时，任何近似 45°的弧形段的半径应满足上面 b）中给

出的要求。 

d）不允许采用机械加工来满足上面 b）和 c）的要求。 

2）补强范围 

a）如图 43 所示，补强区的高度应限定为： 

 0 00.5NL d T=  ..................................... (66) 

b）如图 43 所示，补强区的半宽度应限定为： 

 
AL d=  ........................................ (67) 

3）可作补强用的金属  补强面积应是下面 a）、b）和 c）中定义的和图 43 中示出的 321 AAA ++

的面积的总和。作为补强的金属不应用于一个以上的开孔。 

a）面积 1A 为补强区内、由支管超出要求的壁厚所构成的面积： 

 ( )1 2 N b bA L T t= −'  .................................... (68) 

b）面积 2A 为补强区内、由挤压出口凸缘超过要求的壁厚所构成的面积： 

 ( )02 22 '

bA r T T= −  .................................... (69) 

c）面积 3A 为补强区内、由主管超出要求的壁厚所构成的面积： 

 ( )rr tTdA −= '
3  ..................................... (70) 

6.6.4.4 斜接件 

在下列 a）到 d）规定的条件下，管道系统中可以使用斜接接头 。 

a) 斜接件扇形段的最小厚度应按照 6.6.4.1确定。如此确定的最小厚度不允许在扇形之间的连接

处存在不连续应力。对于给定的斜接件，其不连续应力随着扇形段数目的增加而减小。 

b) 图 44中的 θ 角应不大于 22.5度。 

c) 相邻斜接件之间的中心线距离应按图 44来确定。 

d) 应力指数和柔度系数应按照 6.6.8.1d）的要求来确定 

6.6.4.5 封闭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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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管道系统的封塞可采用封闭件来完成，例如盲法兰、螺纹管塞、焊接管塞或管帽等。这些封闭

件应按《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表 2.1-1中列

出的标准制造，并在规定压力—温度额定值范围内使用，或按下列 b）的规定来制造。 

 

 

图44 斜接接头的几何尺寸 

b) 不是按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表 2.1-1所列

标准制造的封闭件，可按 2 级容器的规则来制造，其公式如下： 

 tm=t+A ......................................... (71) 

式中： 

t = 根据给定的封闭件形状和加载方向，使用适用于 2 级容器的公式和规程确定的承压设计厚度， 

mm。确定 t 的公式变量应定义为： 

A = 加工裕量之总和[6.6.1.3]，mm 

P = 设计压力， MPa 

S = 许用设计应力强度值 mS ，取自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

助规则》附录 A 中表 A.3 和 A.4， MPa 

tm=所要求的最小厚度， mm 

c) 封闭件的连接可采用焊接或挤压完成，封闭件的连接应按 6.6.4.3 以及图 60、图 61、图 62

和图 63 中对于支管连接件所规定的限制来进行。如开孔尺寸大于封闭件内径的一半，则开孔

应按 6.6.4.7作为渐缩管来考虑。 

d) 封闭件上的开孔应按 6.6.4.3的要求补强。 

e) 带有一个开孔的平封头（开孔直径不超过该封头直径的一半），其补强总截面积不应小于 2/dt ，

这里：    

d=开孔直径， mm 

    t=封闭件的设计厚度，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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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永久性盲板的形式 

 

6.6.4.6 法兰接头和盲板的承压设计 

6.6.4.6.1 法兰接头 

a) 按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表 2.1-1所列标准

制造的、受 6.6.1.2.1限制的法兰接头，应认为是符合 6.6.4的要求。   

b) 未包括在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表 2.1-1中

的法兰接头，应按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G.3

来设计，包括从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附

录 A中表 A.1、A.2和 A.5中选取适当的许用应力。 

6.6.4.6.2 永久盲板   

永久盲板（图 45）所需的最小厚度应由下式来计算：   

 tm=t+A ......................................... (72) 

式中： 

A = 加工裕量的总和， mm[6.6.1.3] 

tm = 所要求的最小厚度， mm 

t = 由下列公式计算的承压设计厚度，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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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6 m

P
t d

S

 
=  

 
6   .................................... (73) 

式中： 

d6=凸面法兰或平面法兰垫片的内径，或带夹紧垫片法兰的垫片节圆直径， mm。 

P= 设计压力， MPa。 

Sm= 按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A 中表 A.3、

A.4 规定的设计应力强度， MPa。 

6.6.4.6.3 临时盲板   

仅做试验用的盲板的最小厚度，应不小于上面 6.6.4.6.2 中计算的承压设计厚度 t，但 P 不小于试验

压力，且设计应力强度 Sm可取为盲板材料[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

辅助规则 》附录 A 中表 A.8]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 95％的情况除外。 

6.6.4.7 渐缩管 

按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表 2.1-1中所列标准制

造的渐缩管配件应认为是适用的。按名义管件壁厚制造的对接焊接渐缩管，应认为这种渐缩管适用于相

同名义壁厚的管件。 

6.6.4.8 其他承压管道制品的承压设计 

按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表 2.1-1所列标准制造

的其他承压管道制品，如果其设计与本建造规则的基本设计原理一致，应认为是适用的。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表 2.1-1所列标准中未包括的管道制品，如果满

足 6.2 的要求也可采用。承压设计应根据与本建造规则相一致的分析，或按 T/CNEA XXXXX.8 《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D 中所述的实验应力分析或 ANSI B16.9 的爆破试

验来进行，B16.9 爆破试验的爆破压力应等于或大于连接到管件上的最薄弱管件的爆破压力。最薄弱管

件的爆破压力由下式计算： 

 = 2 / 0P St D  ....................................... (74) 

式中： 

D0=管件外径， mm 

S=规定的管件材料的最小抗拉强度， MPa 

t=规定的管件最小壁厚， mm 

6.6.4.8.1 膨胀节   

关于管道系统中使用膨胀节的规则，目前尚在编制中，在这些规则可使用以前，膨胀节不应在管道上

使用。 

6.6.5 管道制品的分析 

6.6.5.1  通用要求 

6.6.5.1.1 已知应力指数的管道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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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 6.6.8.3.2 中已给出应力指数 B、C 和 K，并符合 6.6.4 要求的管道制品，若能满足 6.6.5 规则的

要求，就已满足 6.6.1.1 的设计准则。为了确认设计符合这些规则，需根据 6.6.7.2 的要求进行柔度分析，

并使用按 6.6.5 的要求分析得到的力和力矩。 

6.6.5.1.2 没有确定应力指数的管道制品   

关于法兰连接的分析见 6.6.5.8。关于其他没有确定应力指数的管道制品的规定见 6.6.8。 

6.6.5.1.3 附件 

a) 吊耳、托架、加强板和其他附件可用焊接、螺栓或双头螺栓连接或支撑于管件的内、外侧。管

系的设计师应考虑到由于附件与压力边界相互作用引起的热梯度、局部弯曲应力、应力集中或

对压力边界约束件产生的影响。一般而言，标准卡箍件对压力边界的影响可略去不计，但对于

薄壁管道而言，需对卡箍的影响做出评估。 

b) 附件应满足 6.1.3.5的要求。 

c) 图 72示意了一些典型的附件焊接形式[7.4.3]。 

d) 矩形和圆形截面焊接附件对直管的影响可采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AG的规程评定。 

6.6.5.2 设计条件的考虑 

若符合公式（75）的要求，就满足了一次应力强度的限制： 

 0 0

1 1.5
2 2

i m

PD D
B B M S

t I
+ 2 ≤   ............................. (75)

22)
 

式中：B1，B2 = 所研究的特定制品的一次应力指数[6.6.8] 

D0 = 管道外径， mm[6.6.8.3] 

I  = 惯性矩 mm4[6.6.8.3] 

Mi = 由设计机械载荷的组合产生的合成力矩， N•mm。设计规范书应提供所有的设计机械载荷及其组

合。在载荷组合时，所有同一方向的力矩分量应在确定合成力矩前进行组合（即在计算力矩Mi时，不

应采用不同载荷组的合成力矩）。对于地震或其他动态载荷，如果分析方法仅得到数值的大小，而没有

相应的代数符号，则应采用最不利的组合。 

P= 设计压力， MPa 

Sm= 许用应力强度值， MPa，[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

辅助规则 》附录A中表A.3和A.4] 

t= 管道制品名义壁厚 mm [6.6.8.3] 

6.6.5.3 A级使用限制的考虑 

按照 A 级使用限制分析评定的所有载荷组应满足 6.6.5.3.1 至 6.6.5.3.6 中对疲劳分析的要求，以及

6.6.5.3.7 中对热棘轮应力的要求。 

6.6.5.3.1 一次加二次应力强度范围的满足 

a) 系统从一个载荷组，诸如压力、温度、力矩及力的载荷随时间转到任何其他载荷组时，其机械

和温度载荷发生变化的效应是本计算的依据。在计算中所采用的是两载荷组之间的压力、温度

 
22) 对于三通管及分支连接的管道制品，公式（69）、（70）和（71）中包含的第二项 Mb 参照 6.6.8.3.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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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力矩范围。例如包括的载荷组之一是与零压力、零力矩和室温对应的载荷组。对所有配对的

载荷组，应满足公式（76）的要求： 

 0 0 0

1 2
2 2

n i

P D D
S C C M

t I
= + 3 3b b b mC E T T S   + − ≤  ...................... (76) 

b) 假如一对或几对载荷组不满足公式（76），但符合 6.6.5.3.6的条件或能满足 6.2的要求，则

此管道制品仍是满足要求的。 

c) 公式（76）中使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1C 、 2C 、 3C = 所研究的特定部件的二次应力指数[6.6.8] 

0D ， t ， I  = 与公式（75）的定义相同 

( )α bd d =总体结构不连续或材料不连续的 a（b）侧上的内径， mm 

αbE = 室温下在总体结构不连续或材料不连续的两侧的平均弹性模量， T/CNEA XXXXX.8 《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 中表 A.16~A.20， MPa 

iM = 系统从一个使用载荷组转变到另一个使用载荷组时产生的合成力矩范围， N•mm。设计技术

规格书应提供使用载荷及其组合。在由载荷组进行力矩组合时，所有同一方向的力矩分量应在确定合成

力矩前进行组合（即在计算力矩范围 Mi 时，不应采用不同载荷组的合成力矩）。在确定载荷范围时不

需考虑重量的影响，因其不具有循环特性。如果分析方法仅得到数值的大小，而没有相应的代数符号，

则应采用最保守的组合。如果某一载荷组包括了交变动态载荷，则 Mi 应取如下两种情况的较大值： 

1）考虑交变动态载荷范围一半的所有载荷组合产生的合成力矩范围； 

2）仅由交变动态载荷的全范围产生的合成力矩范围。 

0P =使用压力范围， MPa 

Sm=当应力分析点的二次应力是由于温度瞬态或自由端位移约束引起的，Sm 取瞬态中金属的最高和

最低温度的许用应力强度平均值。当二次应力的部分或全部是由机械载荷引起的，Sm 应不超过瞬态中

最高温度的许用应力强度。 

( )α bT T =在总体结构不连续或材料不连续的 a（b）侧上的平均温度范围，℃。对于普通的圆柱形，

T 的平均值[6.6.5.3.2]，对 aT 来说应为在距离为 ααtd 范围内的平均值，对 bT 来说应为在距离为
b bd t 范

围内的平均值。 

( )α bt t =整个长度
α αd t （

b bd t ）上的平均壁厚， mm。可用试凑法来求解 at 和 bt 。 

( )α b  =室温下在总体结构不连续或材料不连续的 a（b）侧上的热膨胀系数， 1/℃[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 中表 A.10~A.14] 

6.6.5.3.2 峰值应力强度范围的满足 

a) 对于每一成对的载荷组[6.6.5.3]，用公式（77）计算 S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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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 2 2

3 1

3 3 2

2 2

1

2 1

1

1

o o o

p i

ab a a b b

P D D
S K C K C M

t I

K E T

K C E T T E T




  


= +

+ 
−

+ − + 
−

 ............................. (77) 

注：这个简化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
pS 值，用它来保守地估算表13所要求的

L b eP P P Q F+ + + + 的总和。 

公式（77）中所用的符号定义如下： 

E = 室温下的弹性模量（E）和室温下的平均热膨胀系数（α）的乘积， MPa/℃ 

1K 、 2K 、 3K =所研究的特定部件的局部应力指数[6.6.8]； 

2T =沿壁厚的非线性部分温度梯度范围的绝对值，它不包括在如下所示的 1T 中℃ 

1T =管道制品外表面温度 oT 和内表面温度 iT 之间的温差范围的绝对值，采用产生当量线性温度分布的

力矩，℃ 

1T 和 2T 的定量确定见下面的 6.6.5.3.2 b）。所有其他符号的定义同公式（76）。 

b) 1T 和 2T 的定量确定，采用如下的符号： 

iT =内表面上的 T（y）值，℃， 

=T（–t/2） 

oT =外表面上的 T（y）值，℃， 

=T（t/2） 

Tj（y）、Tk（y）=分别为载荷组 j 和载荷组 k 所对应的温度，此温度系径向位置的函数，℃ 

T（y）=自 j 状态至 k 状态的温度分布范围，℃， 

= Tk（y）-Tj（y） 

t = 管道或管件的壁厚，mm 

y =  自管道中心线至管壁的径向位置，从壁厚中心线朝外量得的为正值( )2/2/ tyt − mm 

因此，温度分布范围 T（y）可以认为由三部分组成： 

1) 常数值部分： 

 ( ) ( )
/ 2

/ 2
1/

t

t
T t T y y

−
=  d  ................................... (78) 

此值是整个厚度的平均值。T可用于确定自由热膨胀，另外确定的T（对于同样成对的载荷组）或在

总体不连续两边ɑ和b的值，可作为 αT 、 bT 用在公式（76）和（77）中。 

2) 平均值为零的线性部分，其变量由下式给定： 

 ( )
/ 2

2

/ 2
12 /

t

t
V t yT y y

−
=  d  .................................. (79) 

3) 平均值为零和相对于厚度中面的第一力矩也为零的非线性部分。T（y）分解成三部分，由

图 46来说明。公式（77）所用的 1T 值是线性部分的变量 V： 

 1T =V ......................................... (80) 

公式（77）中所用的 2T 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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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2/1,2/1.max 112 TTTTTTT io  ...................... (81) 

 

图46  温度分布范围图解 

6.6.5.3.3 交变应力强度   

交变应力强度 S 交变等于上面公式（77）中计算得到的 pS 的一半（S 交变= pS /2）。 

6.6.5.3.4 设计疲劳曲线的应用   

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图 C. 3 的适用的设

计疲劳曲线上，在纵坐标上取 aS =S 交变，则在横坐标上可找到对应的循环次数。如果所考虑的使用循环

是唯一产生有效波动应力的循环，则该循环次数就是允许的循环次数。 

6.6.5.3.5 累积损伤   

累积损伤应按照 6.2.2.2.4e）5）来评定。如果 iN 比相应设计疲劳曲线规定的最大循环次数大，则

ii Nn / 的值可取为零。 

6.6.5.3.6 简化的弹塑性不连续性的分析   

 如果公式（76）不能被所有成对的载荷组满足，则仍允许按照下述可替代的分析方法，根据

6.6.5 的规定来评定部件，只需考虑那些不满足公式（76）的成对载荷组。 

a) 应满足公式（82）： 

 *

2 3
2

o

e i m

D
S C M S

I
= ≤      .............................. (82) 

式中： *
iM =与公式（76）中的 iM 相同，只是它仅包括由于热膨胀和锚固点热位移而引起的力矩， 

N•mm； 

eS = 膨胀应力的名义值， MPa 。 

Sm=瞬态中金属的最高和最低温度许用应力强度的平均值。 

b) 一次加二次薄膜加弯曲（不包括热弯曲和热膨胀应力）的应力强度应小于 mS3 ，这个要求通过

满足下面的公式（83）来达到： 

 
0 0 0

1 2

'

3

2 2

3

i

ab a a b b m

P D D M
C C

t I

C E T T S 

+

+ − ≤

    ............................. (83) 

外表面 

内表面 

厚度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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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3C =表 24 中的值。 iM =如 6.6.5.2 所定义的，且所有其他变量如 6.6.5.3 所定义的。Sm=如 6.6.5.3.1

中定义。 

c) 如果满足这些条件，S 交变值应按公式（84）计算： 

 S交变=
2

p
e

S
K    .................................... (84) 

 

式中： 1.0K =e                              对于 3S Sn m≤  

   
( )









−

−

−
+= 1

31

1
0.1

m

n

S

S

mn

n
                对于3 3m n mS S mS   

   n/1=                                对于 3n mS mS≥  

m 和 n = 在表 15 中给出的材料参数 

S 交变=交变应力强度， MPa  

nS =按照 6.6.5.3.1 公式（76）计算的一次加二次应力强度值， MPa  

PS =按照 6.6.5.3.2 公式（77）计算的峰值应力强度值， MPa  

对于所有载荷组，S 交变应按照 6.6.5.3.3 公式或（84）来计算。采用上述规程计算的交变应力强度时，

应按照 6.6.5.3.4 和 6.6.5.3.5 确定累积使用系数，累积使用系数不应大于 1.0。 

6.6.5.3.7 热应力棘轮效应 

对于所有的载荷组对， 1T 的范围值不能超过如下的计算值： 

           1T 范围 4
0.7

yS
C

E


≤
y

 ............................. (85) 

式中： 

=4C 1.1   对铁素体材料 

= 1.3  对奥氏体材料 

=E 如公式（77）定义， MPa/℃  

P=所考虑瞬态组的最大压力， MPa  

=yS 按所考虑瞬态的平均流体温度下取用的屈服强度值， MPa  

x = ( )( )0 / 2 1/ yPD t S  

=y 3.33，2.00，1.20 和 0.80 分别对应于 x =0.3，0.5，0.7 和 0.8。 

6.6.5.4 B级使用限制的考虑 

对指定为 B 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分析规程与 6.6.5.3 中给出的 A 级使用限制相同。所有包括 A 级

和 B 级使用载荷的载荷组应满足 6.6.5.3.1 至 6.6.5.3.6 中对疲劳分析要求，以及 6.6.5.3.7 中对热应力棘

轮效应的要求。 

6.6.5.4.1 容许压力  

对于B级使用限制[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

4.1.4.2.2]，容许压力不应超过按6.6.4.1.1公式（60）计算的压力 aP 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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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4.2 管道部件的分析  对于指定为 B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应运用下述 a）或 b）的要求： 

a) 对于指定为 B 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不包括交变动态载荷[6.6.2.2.2]或为交变动态载荷与

非交变动态载荷的组合载荷[6.6.2.2.4]]，采用导致最大计算应力的与 B级使用相一致的压力

P和力矩 iM ,应满足公式（75）[6.6.5.2]的条件，对该工况采用的许用应力为 mS8.1 ，但不大

于 yS5.1 。 

=yS 在所考虑的瞬态的平均流体温度下的屈服强度值， MPa  

b) 对于指定为 B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包括不要求与非交变动态载荷组合的交变动态载荷）应

满足 6.6.5.3中 A级使用限制的要求。此外，还应满足设计技术规范书规定的挠度限制。 

6.6.5.5 C级使用限制的考虑 

6.6.5.5.1 许用压力   

对于C级使用限制[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4.1.4.2.2）

和本部分6.1.1.3（b）]，容许压力不应超过按6.6.4.1.1公式（60）计算的压力 aP 的150%。 

6.6.5.5.2 管道部件的分析   

对于指定为C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

用要求》4.1.4.2.2）和本部分6.1.1.3（b）]，应运用下述a）或b）的要求： 

a) 除下述 b）所允许以外，对于指定为 C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应假设压力 P与力矩 Mi同时发

生，以计算最大应力，以满足 6.6.5.2公式（75）的要求。对于该工况采用的许用应力为 2.25Sm，

但不大于 1.8Sy。此外，如果由于交变动态载荷引起的锚固点位移产生的 MAM,未在 6.6.5.4 中

考虑，则应满足 6.6.5.6b)4)的要求，许用应力的限值为 6.6.5.6b)4)的 70%。 

b) 作为 6.6.5.5.2a）的替代，对于指定为 C 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包括不要求与非交变动态

载荷[6.6.2.2.2]组合的交变动态载荷[6.6.2.2.2]），应满足 6.6.5.6b）的要求，采用

6.6.5.6b）2）中的许用应力、6.6.5.6b）3）中的许用应力的 70％以及 6.6.5.6b）4）中的许

用应力的 70％。 

6.6.5.5.3 变形限制   

应考虑设计技术规范书中规定的与 C 级使用限制相应的任何变形或挠度的限制。 

6.6.5.6 D级使用限制的考虑 

如果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了指定为D级使用限制的任何使用载荷[T/CNEA XXXXX.1《压水堆承压部

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4.1.4.2.2]，则应运用下述a）、或b）或c）的要求： 

a) 对于指定为 D 级使用限制的使用载荷，除了下列（b）允许的外，应满足下述 1）、2）和 3）

的要求： 

1) 许用压力不应超过 6.6.4.1.1公式（60）计算压力 Pa的 2倍。 

2) 会导致最大计算应力的 D级使用限制下的压力 P 和力矩 iM 应满足 6.6.5.2公式（75）的

要求，该工况下采用的许用应力是 3.0Sm，但不大于 2.0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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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在 6.6.5.4 中的交变动力载荷不考虑锚固点移动所引起的力矩 MAM的影响，则应满足

6.6.5.6b)4)的要求。 

b) 作为 6.6.5.6a）的替代，按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

规则》附录 A 中表 A.3 中 P-No.1 至 P-No.9 指定材料制作的管件，且限定 / 400 nD t ≤ ，如用

于指定为 D 级使用限制（包括不要求与非交变动态载荷[6.6.2.2.4]组合的交变动态载荷

[6.6.2.2.2]），应满足下述 1）至 5）的要求： 

1) 与地震或其他交变形式的载荷同时发生的压力不应超过设计压力。 

2) 由于重量载荷产生的持续应力不应超过下述之值： 

 0

2
0.5

2
W m

D
B M S

I
  ................................... (86) 

式中： =由于重量影响产生的合力矩，N·mm，[6.6.2.3]。 

3) 由重量载荷和交变动态惯性载荷与 D 级使用同时发生的压力组合而产生的应力不应超过

下述之值： 

 0

1 2 3
2 2

D o

E m

P D D
B B M S

t I
+ ≤  ................................ (87) 

式中： 

'
2B  =B2，见表 24，但以下情况除外： 

'
2B  =1.33，名义壁厚不相同的两个物项之间的环向对接焊缝 6.6.8.3.4b） 

'
2B  = 3/2/87.0 h ，对于弯管或对接焊弯头（h 的定义见 6.6.8.3.7），但不小于 1.0 

'
2bB = ( ) 3/2

/27.0
rm

TR 且 

'
2rB = ( ) 3/2

/33.0
rm

TR ，对于 ANSI B16.9 或 MSS SP-87环向对接三通（其定义见 6.6.8.3），

但不小于 1.0 

D
P =与交变动态载荷同时发生的压力，MPa 

E
M =由地震、其他交变型和重量等惯性合力矩幅值， N•mm。载荷组合中，在计算合成

力矩之前应先对各个方向力矩在同一方向的分量进行组合。如果分析方法仅得到数值大小，而

没有相应的代数符合，则应采取最保守的组合。 

4) 由于地震和其他交变型动态载荷引起锚固点移动而产生的合成力矩 AMM 的范围和轴向

力 FAM的幅值不应超过下列数值： 

 
m

AM 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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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6

2

0
2   .................................... (88) 

 
m

M

AM S
A

F
  ....................................... (89) 

AM=管道部件金属壁横截面积， mm2。 

6.6.5.6.b)4)中 6Sm限值的应用是基于整个管道系统为弹性性质的基本假设。对多点或相

对广泛的区域内发生塑性应变的系统，该假设充分准确，但其在不平衡系统中仅有一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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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道经历塑性应变时，不能反映不平衡系统内的真实应变分布，。在此情形下，由于较

大刚度或承受较低应力部分的弹性跟踪，在较小刚度或承受较高应力的部分将发生应变集

中。不平衡可以由如下情形引起： 

(1) 采用与较大直径或较大刚度的管道串连的小直径管道，且小直径管线承受相对较高的

应力。 

(2) 尺寸或横截面的局部缩小，或局部采用刚度较小的材料。 

(3) 对不平衡系统，应修改设计以消除不平衡，或应使管道满足 6.6.5.6.b)4)中的方程

式，式中 6Sh用 3Sh代替。 

6）管道位移应符合设计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的限制。 

c) a)作为 6.6.5.6a）和 b）的替代，包含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T中的规则可用于评定这些使用载荷，而与其他所有的设计载荷和使

用载荷无关。 

6.6.5.7 试验载荷 

应按照 6.2.2.6 的规定对试验载荷进行评定。 

6.6.5.8 法兰接头的分析 

6.6.4.7.1 已涵盖法兰接头承压设计的内容。承受力矩和压力组合载荷的法兰接头应满足 6.6.5 的要

求。此外，管道与法兰的连接焊缝应满足 6.6.5.2 至 6.6.5.6 的要求，并应采用表 24 中的相应的应力指数。

采用 ANSI B16.5 中规定的法兰、螺栓和垫片的法兰连接件，并且所采用的螺栓的材料在 38℃时的 Sm

值不小于 138MPa，则该连接件可按下述规则或按 6.2 的要求进行分析。其他法兰连接件应按照 6.2 的

要求进行分析。 

6.6.5.8.1 设计限制、A级和 B级使用限制   

a) A级使用限制的压力不应超过额定压力，或 B级使用限制的压力不应超过额定压力的 1.1倍。 

b) 螺栓应符合 6.2.3.2的要求，同时还应满足公式（90）和（91）给出的限值： 

       

对于国际单位： 

 ( ) byfs CASM 250/7.21   ................................ (90) 

式中：Ab=受力状态下螺纹根部或最小直径处螺栓总的横截面积， mm2 

C=螺栓圆直径，mm 

Mfs=在设计或使用工况下，由于作用于法兰接头的重量、管系热膨胀、锚固点的持续移动、卸压

阀稳态推力和其他持续的机械载荷造成接头上的弯矩或扭矩（分别考虑）， N•mm。假如采用冷紧，

力矩可以减少至6.6.7.2.8允许的范围。 

Sy=设计温度下法兰材料的屈服强度[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A中表A.8]， MPa  

250/
y

S 的值不应大于1.0。 

对于国际单位： 

 ( ) byfs CASM 250/4.43    ............................... (91) 

Mfd=弯矩或扭矩（分别考虑），与Mfs的定义相同，但其包括设计或使用工况下作用于法兰接头

上的动态载荷， N•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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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8.2 C 级使用限制 

a) 压力不应超过额定压力的 1.5倍。 

b) 应满足公式（82）的限制 

对于国际单位： 

 ( )  ( )250/16/1.78 2

yfdfbfd SCPDAM −  ......................... (92) 

式中：Df=凸面的外径，mm 

Pfd=与Mfd 同时发生的压力， MPa  

Mfd，C，Sy ， 250/
y

S 的限制以及Ab与6.6.5.8.1.b）中的定义相同 

6.6.5.8.3 D 级使用限制 

a) 压力应不超过额定压力的 2.0 倍。 

b) 应满足 6.6.5.8.2.b）中公式（92）的限制，其中 Ptd和 Mfd是同时发生的压力， MPa ，和力

矩， N•mm。 

6.6.5.8.4 试验载荷   

对于试验载荷不要求进行分析。 

6.6.6 焊缝设计 

6.6.6.1 焊接接头 

6.6.6.1.1 通用要求   

焊接接头应按 7.2 制造。 

6.6.6.1.2 插套焊接
23)
 

a) 插套焊接的管道接头，应限用于尺寸为 DN50或更小的管子。 

b) 插套焊接的管道接头应符合 7.4.2.7的要求。 

6.6.6.1.3 支管连接的角焊缝和部分焊透焊缝   

如果下列 6.6.6.1.3.a）和 6.6.6.1.3.b）的要求满足，支管连接可以采用角焊缝和部分焊透焊缝： 

a) 主管与支管的名义尺寸之比不应小于 10，支管的名义尺寸不应超过 DN50。依据 6.6.4.3.3所

要求的开孔补强应全部位于主管壁上。 

b) 焊缝为如图 67所示的角焊缝或坡口焊缝。这些焊缝应能按照 8.2.4.5 的要求进行检测。 

6.6.7 管道的特殊要求 

6.6.7.1 非焊接管道接头的选择和限制 

所采用的管道接头形式应适合设计载荷，选择时应考虑接头的密封性、机械强度以及所输送流体的

性质。管道接头应满足本分卷关于管道系统接头的要求，且选择和设计中要考虑密封性要求，以便满足

设计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6.6.7.1.1 法兰连接接头   

 
23) 插套焊接不应用于由于缝隙存在可能加快腐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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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采用法兰连接接头。 

6.6.7.1.2 胀接接头   

不得采用胀接接头。 

6.6.7.1.3 螺纹连接接头   

不得采用仅靠螺纹密封的螺纹连接接头。如果采用密封焊接作为密封的手段，则接头的应力分

析应考虑配合件的相对偏移在焊缝中产生的应力。 

6.6.7.1.4 扩口接头，无扩口接头和压配接头     

对于在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表 2.1-1中适用的

标准和技术规格范围内，满足下列 b）到 c）要求的、尺寸不超过 DN25 的管子，可以采用扩口、无扩

口和压配连接形式的管子配件。在没有这种标准和技术规格的情况下，设计师应按照 a）、b）和 c）的

要求确定所选择的配件形式对设计载荷是否适当和安全。 

a) 压力设计应满足 6.6.4.8的要求。 

b) 配件及其连接接头应与其配合使用的管子相适应，它们应根据管道的最小壁厚和制造商推荐的

制造方法来选用。 

c) 配件应在不超过制造商推荐的压力—温度额定值下使用。 

6.6.7.1.5 填隙连接接头   

不得使用填隙或灌铅连接接头。 

6.6.7.1.6 硬钎焊和软钎焊接头 

a) 硬钎焊连接接头   

1) 硬钎焊连接接头仅用在 DN25 的仪表连接管的封闭端头，以及因空间或几何条件所限而不

能使用 6.6.6.1.2，6.6.6.1.3 和 6.6.7.1.4 所容许的那些特殊场合。插套的深度至少应

等于插套焊接配件所需要的深度，该深度应足以提高抗拉断裂强度使之等于管道在设计温

度下的抗拉断裂强度（7.5）。 

2) 不可采用只靠角焊缝而不借助毛细管吸力作用使钎料填满连接处间隙的硬钎焊连接接头。 

3) 硬钎焊连接接头不得用于装有可燃流体的系统或具有火灾危险的区域。 

b) 软钎焊连接接头  不得采用软钎焊连接接头。 

6.6.7.1.7 套筒连接接头和其他取得专利的连接接头   

如果满足下列 a），b）和 c）的要求，可采用非标的机械连接接头和其他取得专利的连接接头。 

a) 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连接接头在所有使用载荷下脱开。 

b) 这些连接接头在使用后应易接近，以便维修、拆除或更换。 

c) 满足下列两个准则中的任何一个： 

1) 用一个原型连接接头在模拟的使用条件下进行性能试验，以确定该种连接接头的安全性。

当已预计到有振动、疲劳、循环工况、低温、热膨胀或水力冲击等情况时，在试验中应叠

加适当的载荷。机械连接接头应具有足够的密封性，以满足设计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2) 接头设计按 6.2的规则进行。 

6.6.7.2 膨胀和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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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管道系统除满足压力、重量和其他载荷的设计要求外，还应设计成能吸收和阻止热膨胀和收缩，

或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类似位移，并应符合 6.6.1.1中所规定的许用应力强度的准则。管道系统

应设计成具有足够的柔性，以防止由于下列原因引起的位移。 

1) 由于过高的应力或过大的应变而引起管道或锚固处失效。 

2) 接头处泄漏。 

3) 由于推力和力矩过大而引起连接设备的有害畸变。 

b) 由于压力、热膨胀和其他载荷及其应力增强系数产生的应力的影响应叠加起来考虑。 

6.6.7.2.1 性能  

热膨胀数据和弹性模量应由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A 中表 A.10~A.14 和 A.16~A.20 确定，该表包括了较常用的管道材料，对于没有包括在这些表中

的材料，可参考权威方面的数据。 

6.6.7.2.2 单位热膨胀范围   

用以计算热膨胀范围的单位热膨胀量（mm/m），应根据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

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 中表 A.10~A.14 按使用工况和停堆工况引起的最高和最低金属温

度下的单位热膨胀量之间的代数差值来确定。 

6.6.7.2.3 弹性模量   

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 中表 A.16~A.20

中给出了铁基金属和非铁基金属材料的弹性模量。 

6.6.7.2.4 泊松比   

当要求进行柔性计算时，对所有金属材料在所有温度下的泊松比都取 0.3。 

6.6.7.2.5 应力   

管系中由于热膨胀和端部位移引起的力和力矩的柔性计算，应以热态的弹性模量 Eh 为基础。热膨

胀应力的计算应以管道和配件名义直径的最小横截面积为基础。由于力和力矩算得的膨胀应力应乘以比

值 EC/Eh , EC为室温弹性模量。膨胀应力与由其他原因产生的应力的组合影响应按照 6.6.1.1 和 6.6.3.0 来

评定。 

6.6.7.2.6 分析方法   

除非与以前分析过的管系进行工程比较，能在技术上判断所有管系的柔性的合适性，否则应采用精

确的结构分析方法予以分析。 

6.6.7.2.7 基本假设和要求 

a) 当计算锚固点之间管道系统的柔性时，应将锚固点之间的管道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处理。管线的

所有部件和全部约束，例如支承和导向装置，包括为了降低作用在设备或减小支管上的力矩和

力而采用的中间约束的作用都应考虑。  

b) 全面计算应考虑除直管以外的管道制品的柔度系数和应力指数。可以认为管系之中存在额外的

柔性。柔度系数和应力指数在 6.6.8中给出。 

c) 不论管道是否有冷紧状态，所有的计算中都应采用总膨胀量。不仅考虑管道本身的膨胀，而且

还应考虑相连设备和支承的线位移和角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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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计算或模型试验中使用简化假设的情况下，应对可能低估的力、力矩和应力，包括应力增强

的影响进行评定。 

6.6.7.2.8 冷紧   

 冷紧的一个有益作用是促使一个系统较快地达到其最合适的位置。如同分析管系中的任何其他位

移一样,应分析冷紧的影响。在冷紧温度下，冷紧的最大容许应力是 2.0 Sm。鉴于通常的安装过程中不可

能精确地确定管系中的冷紧，所以由冷紧引起的锚固点或部件上的力和力矩的减少量，应限制在不大于

计算的减少量的 2/3。 

6.6.7.3 管道支承件的设计 

管道支承件应按T/CNEA XXXXX.5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5部分：支承件》的要求进行设

计。 

6.6.7.4 压力释放管道 

6.6.7.4.1 通用要求   

在本分卷范围内的压力释放管道的支承，应使其承受压力释放的反作用力，并应满足下列各项的要

求。 

6.6.7.4.2 通向压力释放安全装置的管道  

a) 与压力释放安全装置相连接的管道，应满足与被释放保护的系统的管道等级相应的全部要求。 

b) 除 10.1.4.2 中规定的以外，在被保护的系统和它们的一个或几个保护装置之间不应装有截止

阀；  

6.6.7.4.3 压力释放安全装置接出的排放管道 

a) 从压力释放安全装置起始的排放管道应满足适用于运行工况的管道要求。 

b) 除 10.1.4.2中的规定外，在一个或多个保护装置与排放点之间不应装有截止阀。 

c) 从压力释放装置排出的排放物，只有在对这些排放物的安全处理采取了足够的预防措施之后才

可以排出安全壳以外。排放物不应冲击到其他管道、结构或部件上，并应避开操作人员使用的

平台和其他区域。 

d) 建议采用单独的排放管线，排放管道的要求见 10.1.4.1.f)。 

e) 当压力释放安全装置与排放管道之间采用伞形或滴盘型的连接时，排放管道的设计应防止由于

膨胀位移产生的约束，并且应使尺寸能防止排放物发生倒流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应采用

单独的排放管线，并应为排放安全阀阀座上积存的水提供疏水器。 

f) 如果排放物可能含有液体时，在本分卷范围内与压力释放安全装置连接的排放管线，应设计成

容易疏水的。 

6.6.8 应力指数及柔度系数 

6.6.8.1 范围 

a) 6.6.8规则所允许的分析方法有两种。在 6.6.5的公式（75），（76），（77）中使用的指数

B、C、K 值是在表 24 中给出。在 6.2 中详细分析所使用的指数是在 6.6.8.5 和 6.3.3.8 中给

出。 

b) 在 6.6.8.6中给出了一些常用管件的柔度系数的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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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常用管道制品和接头的应力指数值已汇列成表。除非在设计报告中所引证的那些具体数据，能

确保其应力指数值低于表中所列的值或柔度系数高于 6.6.8.6方法计算的值，否则给出的应力

指数应作为最小值使用，而柔度系数应作为最大值使用。 

d) 6.6.8中未包括的管道制品，其应力指数和柔度系数应由实验分析[T/CNEA XXXXX.8 《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D]或理论分析来确定。这样的试验数据和

理论分析应包括在设计报告中。 

e) 在用实验方法确定应力指数时，应使用所考虑点（裂纹部位、最大应力强度点等）的名义应力。 

6.6.8.2 应力指数和柔度系数的定义 

a) 关于机械载荷的应力指数的一般定义为： 

 B，C，K或 Si =  ................................... (93) 

式中:  S=由载荷 L 产生的名义应力， MPa  

 =由载荷 L 产生的弹性应力， MPa  

对于指数 B， 代表对应于极限载荷的应力值；对于指数 C 或 K， 代表由载荷 L 产生的最大应

力强度；对于系数 i， 代表由载荷 L 在特定点、面和方向上产生的主应力。名义应力 S 在应力指数表

中有详细的定义。 

b) 关于热载荷的应力指数的一般定义为： 

 ( )C K E T = 或  ................................... (94) 

式中：E=弹性模量， MPa  

 =热膨胀系数，1/℃ 

T =温差，℃ 

 =由温差 T 产生的最大应力强度, MPa  

E， 和 T 值在 6.6.5 中有详细的定义。 

c) 柔度系数在此都用小写字母 k（加有脚注），柔度系数的一般定义为： 

 ab

nom

k



=  ........................................ (95) 

式中： ab =由力矩载荷 M 引起的 a 端相对于 b 端的转角，方向与力矩相同 

θnom=由力矩载荷 M 引起的名义转角 

关于特殊部件的挠性系数 k 和额定转角 θnom 在 6.6.8.6 中有详细定义。 

表24 6.6.5的公式所用的应力指数 

管道制品和连接接头（3） 

指数 C 或 K 适用于 D0/t ≤ 100，指数 B 适用于 D0/t ≤ 50（1） 

内压（2） 力矩载荷（2） 热载荷 

注 B1 C1 
（4） K1

（4） B2 C2
（4） K2

（4） B3 C3 K3
（4） 

远离焊缝或其他不连续段的直管 0.5 1.0 1.0 1.0 1.0 1.0 1.0 … 1.0 （5） 

           

直管纵向对接焊缝           

（a）磨平的 0.5 1.0 1.1 1.0 1.0 1.1 1.0 … 1.1 （6） 

（b）焊接状态的，t>5mm 0.5 1.1 1.2 1.0 1.2 1.3 1.0 … 1.2 （6） 

（c）焊接状态的，t≤ 5mm 0.5 1.4 2.5 1.0 1.2 1.3 1.0 … 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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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厚度件之间的环向对接焊缝           

（a）磨平的 0.5 1.0 1.1 1.0 1.0 1.1 0.60 0.50 1.1 （7） 

（b）焊接状态的 0.5 1.0 1.2 1.0 … 1.8 0.60 0.50 1.7 （7） 

           

插套焊配件、插套焊阀门、松套法兰或

插套法兰的环向角焊缝 

… … 3.0 … … 2.0 2.0 1.0 3.0 （8） 

           

7.2.5.节过渡段焊缝           

（a）磨平的 0.50 … 1.1 1.0 … 1.1 … 1.0 1.1 （9） 

（b）焊接状态的 0.50 … 1.2 1.0 … 1.8 … 1.0 1.7 （9） 

           

 1:3 锥形过渡段范围内的焊缝           

（a）磨平的 0.5 … 1.2 1.0 … 1.1 … 0.60 1.1 （10） 

（b）焊接状态的 0.5 … 1.2 1.0 … 1.8 … 0.60 1.7 （10） 

           

ANSI B16.9 或 MSS SP-87 的变径管 … … … 1.0 … … 1.0 0.5 1.0 （11） 

           

弯管或对接焊弯头 … … 1.0 … … 1.0 1.0 0.5 1.0 （12） 

           

6.6.4.3 的支管接头 0.5 … 2.0 … … … 1.8 1.0 1.7 （13） 

           

对接焊三通 0.5 1.5 4.0 … … … 1.0 0.5 1.0 （14） 

总注：对于尚未列出的应力指数，参见对应行尾部的注解。 

注： 

（1）对 50<D0/t≤ 100 的制品和连接接头，见 6.6.8.3.2.c)。 

（2）压力和力矩载荷的计算和关于公式（75）、（76）、（77）、（82）和（83）的特殊说明，见 6.6.8.3.1.d）。 

（3）定义、适用性和特殊限制，见 6.6.8.3。 

（4）有关焊接制品、交叉焊缝、相连制品或非圆形制品使用这些指数的特殊说明，见 6.6.8.3.2。 

（5）见 6.6.8.3.3，远离焊缝的直管。 

（6）见 6.6.8.3.4.a），纵向对接焊缝。 

（7）见 6.6.8.3.4.b），环向对接焊缝。 

（8）见 6.6.8.3.4.c），环向角焊缝。 

（9）见 6.6.8.3.5.a），7.2.5 过渡段。 

（10）见 6.6.8.3.5.b），1:3 锥形过渡段。 

（11）见 6.6.8.3.6，同心和偏心变径管。 

（12）见 6.6.8.3.7，曲管或对接焊弯头，也可见 6.6.8.3.2.a）和 6.6.8.3.2.b）。 

（13）见 6.6.8.3.8，按照 6.6.4.3 的支管连接，也可见 6.6.8.3.1.d）。 

（14）见 6.6.8.3.9，对接焊三通，也可见 6.6.8.3.1.d）。 

6.6.8.3 同 6.6.5 一起使用的应力指数 

表 24 和这里给出的且接受这里规定的附加限制的应力指数，应同 6.6.5 的分析方法一起使用。对于

适用范围之外的管道制品，应力指数应按 6.6.8.1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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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3.1 符号说明 

a) 尺寸  在计算表 24和这里给出的应力指数值时，以及在评定 6.6.5的公式（75）至（84）时，

应使用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表 2.1-1的尺

寸标准中规定的名义尺寸。对于 ANSI B16.9、ANSI B16.28或 MSS SP-87的管道制品，应使用

制造商确认的等效管道（例如 Schedule40）的名义尺寸。对具有同一尺寸、形状和重量的给

定制品，经确认的等效管道尺寸不应多于一个。 

对于两端具有不同尺寸的管道制品，如变径接头和锥形壁过渡段，应使用具有较大的 D0/t 值的那

一端的名义尺寸。尺寸符号定义如下： 

0D =管道的名义外径，mm 

iD =管道的名义内径，mm 

mD =指定的主管的平均直径，mm[见 6.6.8.3.8.c）和图 41] 

 = mR2 =（ rTD −0 ） ................................... (96) 

maxD =横截面的最大外径，mm 

minD =横截面的最小外径，mm 

1D =同心和偏心变径管大端的名义外径，mm，（见 6.6.8.3.6） 

2D =同心和偏心变径管小端的名义外径，mm，（见 6.6.8.3.6） 

0d =连接支管的名义外径，mm 

id =连接支管的名义内径，mm 

md =补强的或未补强的支管的平均名义直径，mm[见 6.6.8.3.8.c）] 

 = )( ni td +  ....................................... (97) 

h  = 曲管或对接焊弯头的特征弯曲参数  

 = 2/ mrtR  ........................................ (98) 

I = 管道的惯性矩，mm4 

 =0.0491（ 4
0D - 4

iD ） .................................. (99) 

1L =支管相连的接管补强高度，mm[见图 41 

1L , 2L = 分别为变径管大端和小端圆筒部分的高度, mm[见 6.6.8.3.6] 

R  = 曲管或弯头的名义弯曲半径,mm 

mR = 指定的主管的平均半径, mm[ 见 6.6.8.3.8 和图 41]  

 =（ 0D - rT ）/2 .................................... (100) 

ir  = 支管内半径，mm[见图 41] 

 = 2/id  ....................................... (101) 

rm =管道平均半径，mm 

 =（D0-t）/2 ..................................... (102) 

rm′=与接管座连接的管道平均半径[见图 41] ，mm 

 =（d0－Tb′）/2 .................................... (103) 

rp=补强接管或连接支管的外半径，mm[见图 41] 

r1,r2,r3=补强的分支连接、同心和偏心异径接头的半径，mm[见 6.6.8.3.6、6.6.8.3.8 和图 41] 

Tb=连接支管的补强壁厚，mm[见图 41] 

Tb′=连接支管的名义壁厚，mm[见图 41] 

Tr=指定主管的名义壁厚，mm[见图 41] 

t=管道的名义壁厚，mm,对于按最小壁厚规格采购的管道制品，名义壁厚应取最小壁厚的 1.1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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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x=焊接过渡段的最大壁厚 mm，（在从焊接端算起的距离为 tD0 的范围内）[见 6.6.8.3.5.b）] 

tn=接管或补强的支管连接的壁厚，mm[见 6.6.8.3.8，也适用于同心和偏心变径管，见 6.6.8.3.6] 

t1=同心和偏心变径管大端的名义壁厚，mm[见 6.6.8.3.6] 

t2=同心和偏心变径管小端的名义壁厚，mm[见 6.6.8.3.6] 

t1m,t2m=分别为承受 6.6.4.1.1 公式（58）的设计压力 P 所要求的变径管大端和小端的最小壁厚，mm 

Z=管道的截面模数， mm3 

 =2I/D0 ........................................ (104) 

Zb=连接支管的近似截面模数， mm3 

 =
b

2

m T)r( π   ..................................... (105) 

Zr=指定主管的近似截面模数， mm3 

 =
r

2

m T)(Rπ  ..................................... (106) 

 =同心和偏心变径管的锥角，度[见 6.6.8.3.6] 

 =从名义外表面量得的焊缝的径向收缩量，mm 

n =连接支管从接管向管道过渡处的斜率，度[见图 41] 

b) 材料性能  除非另有规定，应采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

辅助规则》附录 A给出的相应温度下的材料性能。符号定义如下： 

E=室温下材料的弹性模量， MPa ，取自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

分：辅助规则》附录 A 中表 A.16~A.20 

M=材料常数 

=2，适用于铁素体钢和除镍-铬-铁合金和镍-铁-铬合金外的非铁素体材料 

=2.7，适用于奥氏体钢，镍-铬-铁合金和镍-铁-铬合金[见 6.6.8.3.2.b）] 

Sy=设计温度下的材料屈服强度， MPa ，取自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 部分：辅助规则 附录 A 中表 A.8 

 =泊松比 

=0.3 

c) 连接焊缝  按照本分卷的要求，连接焊缝定义为磨平焊缝或焊接状态的焊缝。 

1）磨平焊缝是指外形如图 47 所示的那些焊缝。内外两侧焊缝总的增厚不应大于 0.1t。内外表

面不应有凹坑，最终的外形各处的斜度（即从切线到管道平面测得的角度或在焊缝的锥形过渡侧从

管表面到名义过渡表面测得的角度）均不应大于 7 度 。 

2）焊接状态的焊缝是指那些不能满足磨平焊缝的特殊要求的焊缝。 

d) 载荷  给出其应力指数的载荷包括内压、弯矩和扭矩，以及温差。给出这些指数的目的也是为

了满足够保守地考虑柔性管道系统中通常遇到的横向剪力的影响。但是，如果推力或剪力构成

了给定管道制品载荷的重要部分，则在设计分析中应包括这些力的影响。力矩和力的值应从按

6.6.7.2进行的管道系统分析中获得。载荷符号定义如下： 

M1，M2，M3=管道系统给定部位的正交力矩载荷分量， N•mm 

Mij=三通或支管连接的正交力矩分量，如图 48 所示，其中 i=x,y,z 和 j=1,2,3 

Mt=在规定的运行循环期间作用于直通管件（如直管、曲管或弯头，及同心变径管）的合成力矩载

荷， N•mm， 

 = 2 2 2

1 2 3M M M+ +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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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设计压力， MPa  

P0=使用压力的范围， MPa  

P*=所考虑的载荷循环中最高压力值， MPa  

主管的力矩分量 Mx1，Mx2，My1，My2，Mz1，Mz2 的计算位置是在主管与支管的中心线相交处。d0/D0

≤0.5 的支管连接处的力矩分量 Mx3，My3，Mz3，其计算位置是在支管中心线上距离主管和支管相交点

距离为 D0/2 的一点。对于其他情况，Mx3，My3和 Mz3 的计算点在主管与支管中心线的交点处。 

Mb=支管连接或三通的支管上的合成力矩， N·mm， 

 = 2 2 2

3 3 3x y zM M M+ + ； ................................ (108) 

Mb
*=和 Mb相同，但它只包括由热膨胀和锚固点热位移产生的力矩， N·mm 

Mr=支管连接或三通的主管上的合成力矩， N·mm， 

 = 222
zryrxr MMM ++ ； .................................. (109) 

Mr
*=和 Mr相同，但它只包括由热膨胀和锚固点热位移产生的力矩，N·mm 

Mxr，Myr，Mzr=同 6.6.8.3.8 和 6.6.8.3.9 的应力指数一起使用的主管力矩分量，N·mm。它们的数值

按如下计算：如果 Mi1和 Mi2（这里 i=x,y,z）有相同的代数符号（+/-），则 Mir=0。如果 Mi1 和 Mi2 有不

同的代数符号，则 Mir 等于 Mi1 或 Mi2 的较小值。如果 Mi1 和 Mi2 没有符号，则 Mir 可取 Mi1或 Mi2 的较小

值。由不同的载荷源产生的有符号和无符号力矩的组合应在 Mir 确定之后进行 

对于支管连接或三通，公式（75），（76），（77）和（83）中的压力项应由下述各项取代： 

对公式（75）：B1（PD0/2Tr） 

对公式（76）和（83）：C1（P0D0/2Tr） 

对公式（77）：K1C1（P0D0/2Tr） 

对于支管连接或三通，公式（69）至（77）的力矩项应由下述成对项取代： 

对公式（65）：B2b（Mb/Zb）+B2r（Mr/Zr） 

对公式（76）和（83）：C2b（Mb/Zb+C2r（Mr/Zr） 

对公式（77）：C2bK2b（Mb/Zb+C2rK2r（Mr/Zr） 

对公式（82）：C2b（Mb
*/Zb+C2r（Mr

*/Zr） 

这里，近似截面模数为： 

 2( )b m bZ r T =   ..................................... (110) 

 2( )r m rZ R T=   .................................... (111) 

 

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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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6.6.8.3.2 指数的适用性－概述  

 表 24 和这里给出的应力指数 B，C 和 K 预示了一特定制品焊缝连接处或其内部的应力。对 ANSI 

B16.9、ANSI B16.28 和 MSS SP-87 管道制品给出的应力指数只适用于本体上没有接头、附件或其他附

加的应力增强物的无缝制品。焊缝的应力指数不适用于焊缝径向收缩量大于 0.25t 的情况。 

对于具有纵向对接焊缝的制品，给出的指数 K1，K2和 K3 对磨平焊缝应乘以 1.1，对于焊接状态的

焊缝应乘以 1.3。在直管纵向对接焊缝和环向对接焊缝或环向角焊缝的相交处，指数 C1，K1，C2，K2

和 K3应取相关指数的乘积。 

a) 对焊制品  对于两种管道制品如一个三通和一个变径管焊在一起，或一个三通和一个环向对接

焊缝，除非另有规定，一般不要求取应力指数的乘积。管道制品和焊缝应分开评定。 

对于直接焊接在一起或者用长度小于一个管道直径的直管焊接（或连接）在一起的曲管或对接焊弯

头，应力指数应取弯头或曲管的指数和环向对接焊缝的指数的乘积，被免除的 B1和 C′3除外。 

b) 不圆制品  表 24给出的应力指数适用于椭圆度不大于 0.08t的制品和焊缝，椭圆度定义为 Dmax

—Dmin.。对于不满足这一要求的直管、曲管、直管的纵向对接焊缝、环向对接焊缝、7.2.5 的

过渡段和 1:3的锥形过渡段，其应力指数应按下述规定修正。 

1) 如果横截面不圆，但在半径上没有不连续，即一个椭圆横截面，则 K1 的可接受值可采用

系数 F1a乘以表列的 K1的值得到： 

 max min

1 3

0

1.5
1

1 0.455( / ) ( / )
a

D D
F

t D t p E

 −
= +   

+ 
 ....................... (112) 

式中： 

D0=名义外径，mm 

E=室温下材料的弹性模量， MPa  

p=内压（采用所考虑的载荷循环中最高压力值）， MPa  

其他符号如上面 b）中定义。 

2) 如果在半径上是不连续的，例如：有扁平点，且 Dmax－Dmin.不大于 0.08D0，则 K1的可

用值可采用系数 F1b乘以表列的 K1值获得： 

 )2//(1 01 tPDMSF yb +=  ................................. (113) 

式中： 

M=2，适用于铁素体钢和除镍-铬-铁合金和镍-铁-铬合金以外的非铁素体材料 

M =2.7，适用于奥氏体钢、镍-铬-铁合金和镍-铁-铬合金 

P=设计压力， M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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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设计温度下的屈服强度[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

则 附录 A 中表 A.8]， MPa  

D0和 t 的定义在上面 a）和 b）中给出。 

c) 对 50<D0/t≤ 100 的制品和连接接头，表 24 的指数 B1 是有效的。指数 B2应乘系数 1/(XY)，其

中： 

  X=1.3-0.006(D0/t)，不大于 1.0 

  Y=1.0224-0.000594T，不大于 1.0，对铁素体材料 

  T=设计温度 ℃ 

  Y=1，对其他材料 

6.6.8.3.3 远离焊缝的直管   

表 24 给出的应力指数适用于远离焊缝或其他不连续性的直管，按 6.6.8.3.2 进行修正的除外。 

6.6.8.3.4 连接焊缝   

a) 纵向对接焊缝。  表 24 给出的应力指数适用于直管的纵向对接焊缝，按 6.6.8.3.2进行修正

的除外。 

b) 环向对接焊缝  除按 6.6.8.3.2和这里进行修正的外，表 24 给出的应力指数，适用于在离焊

缝端为 tD0 的轴向距离内其壁厚介于 0.875t和 1.1t 之间的两个制品间的环向对接焊缝。环

焊缝还可能由于焊接材料在冷却时的收缩表现出直径上的减小。这些指数不适用于 t/ 大于

0.25的情况，是从名义外表面量得的径向收缩。 

对于名义壁厚 t < 6mm 的管件间的环向对接焊态的焊缝接头，其焊缝指数 C2 应取为： 

对于国际单位:  

C2=1.0+2.4/t，但不大于 2.1 

名义壁厚 t≥6mm，其焊缝指数 C2 应取 1.0。 

c) 环向角焊缝  除按 6.6.8.3.1和下述 1）和 2）补充或修正的外，表 24 给出的应力指数,适用

于用来连接插套焊接配件、插套焊接阀门、活套法兰或插套焊接法兰的环向角焊缝。 

1) 一次应力指数，指数 B1和 B2应取为： 

 
1 0.75( / ) 0.5n xB t C= ≥  ................................. (114) 

 
2 1.5( / ) 1.0n xB t C= ≥  ................................. (115) 

其中：Cx 和 tn在图 71 的简图 c）和 d）已给出了定义，在图 71 的简图 c）中 Cx 应取作 Xmin.

且 Cx≥1.25tn，在图 71 的简图 d）中 Cx≥0.75 tn。对于不等焊脚尺寸的焊缝，Cx 的值取较小的焊脚

尺寸。 

2）一次加二次应力指数，指数 C1和 C2应取为： 

 
1 1.8( / ) 1.4n xC t C= ≥  .................................. (116) 

 
2 2.1( / ) 1.3n xC t C= ≥  ................................. (117) 

6.6.8.3.5 焊接的过渡段   

除按 6.6.8.3.2 和这里进行修正的外，表 24 给出的应力指数，适用于 6.6.8.3.5.a）定义的 7.2.5 的焊

接过渡段和 6.6.8.3.5.b）定义的 1:3 焊接过渡段。环向对接焊缝还可能因焊接材料在冷却时的收缩而表

现出直径上的减小。这些指数不适用于 t/ 大于 0.25 的情况。 

a) 7.2.5 的过渡段  除按 6.6.8.3.2 和这里进行修正的外，表 24 给出的应力指数，适用于在离

焊缝端为 tD0 的轴向距离内其壁厚介于 0.875t 和 1.1t 间的管件和另一相连接管件之间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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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接焊缝。后一管件的焊缝端在图 68 的包络线之内，但内外表面的斜度不在同一方向。满

足这些要求的过渡段，其指数 C1，C2和 C3应取为：    

对于国际单位： 

 ttDC /2.1)/(33.05.0 3.0
01 ++= ，但不大于1.8 ....................... (118) 

 tC /4.27.12 += ，但不大于2.1 ............................. (119) 

 )/(03.00.1 03 tDC += ，但不大于2.0 ........................... (120) 

 

对于磨平的焊缝和 t≥6mm 的管件间的焊接状态的焊缝，C1、C2应取为： 

 3.0
01 )/(33.05.0 tDC += ，但不大于1.8； ......................... (121) 

 2C =1.7 ....................................... (122) 

 

b) 斜度 1:3的过渡段。 除按 6.6.8.3.2和这里进行修正的外，表 24给出的应力指数，适用于在

离焊接端为 tD0 的轴向距离内其壁厚在 0.875t 和 1.1t 之间的管件和另一相连接管件间的环

向对接焊缝。后一管件的焊接端，其轴向距离为 tD0 的内侧面、外侧面或两侧面上在 1:3 斜

度限定范围内，但内、外侧面的倾斜方向不同。满足这些要求的过渡段的指数 C1，C2和 C3应取

为： 

对于国际单位： 

 tC /2.10.11 += ，但不大于1.8 .............................. (123) 

 tttC /4.2/max2 += ，但不大于（ ttD /4.2/04.033.1 0 ++ ）或2.1中的较小值 .......... (124) 

 25.0)/(35.0 max3 += ttC ，但不大于2.0 .......................... (125) 

式中 maxt 是过渡区内的最大壁厚。如果 10.1)/( max tt ，则可采用 6.6.8.3.4.b）环向对接焊缝的应力

指数。对磨平的焊缝和 t>6mm 的管件间的焊缝状态的连接焊缝。C1 和 C2应取为： 

0.11 =C  

 ttC /max2 = ，但不大于（ tD /04.033.1 0+ ）或2.1中的较小值 ............... (126) 

6.6.8.3.6 同心和偏心变径管   

如果图 49 定义的圆锥角 小于 60°，且变径管整个本体的壁厚不小于 mt1 （小端圆筒部分及紧靠

圆筒部分的区域除外，其壁厚不小于 mt2 ），则除按 6.6.8.3.2 和这里进行修正的外，表 24 给出的应力指

数适用于按 ANSI B16.9 或 MSS SP-87 的要求制造的对接焊的变径管。壁厚 mt1 和 mt2 分别为大端和小端

按 6.6.4.1.1 公式（58）计算的承受设计压力 P 所需要的最小厚度。对于偏心变径管，在图 49 中所表示

的尺寸取为圆周上ɑ最大的位置。 

a) 一次应力指数。 下列 1）和 2）给出的应力指数 B1应按圆锥角 选用。 

1）B1=0.5（对ɑ≤30°）； 

2）B2=1.0（对 30°＜ ɑ ≤60°）。 

b) 一次加二次应力指数。下列 1）和 2）给出的应力指数 C1和 C2应按过渡段半径 r1和 r2的尺寸

大小来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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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 r1和 r2≥0.1D1 的变径管： 

 
1 1.0 0.0058 /n nC D t= +  ............................... (127) 

 2 1( / 0.5)0.4 0.4

2 1.0 0.36 ( / )
D D

n nC D t −
= + ............................ (128) 

式中 /n nD t 是
1 1/D t 和 2 2/D t 中的较大值。 

2）对于 r1和（或）r2<0.1D1： 

 1.285 0.39

1 1.0 0.00465 ( / )n nC D t= + ； ............................ (129) 

 
2 1.0 0.0185 /n nC D t= +  ............................... (130) 

式中 /n nD t 是
1 1/D t 和 2 2/D t 中的较大值。 

c) 峰值应力指数。 下列 1）、2）或 3）给出的指数 K1和 K2 应根据连接焊缝的形式和厚度尺寸

来选用。 

1）用磨平的环向对接焊缝与管段连接的变径管： 

 
1 1.1 0.1 /m m mK L D t= − ，但不<1.0 ........................... (131) 

 
2 1.1 0.1 /m m mK L D t= − ，但不<1.0 ........................... (132) 

式中 mmm tDL / 是 111 / tDL 和 222 / tDL 中的较小值。 

2）用焊接状态的环向对接焊缝与管道连接的变径管，其中 t1 或 t2>5mm， 

 
1 1.2 0.2 /m m mK L D t= − ，但不<1.0 ........................... (133) 

 
2 1.8 0.8 /m m mK L D t= − ，但不<1.0 ........................... (134) 

式中 mmm tDL / 是 111 / tDL 和 222 / tDL 中的较小值。 

3）用焊接状态的环向对接焊缝与管道连接的变径管，其中 t1 或 t2≤5mm， 

 
1 1.2 0.2 /m m mK L D t= − ，但不<1.0 ........................... (135) 

 
2 2.5 1.5 /m m mK L D t= − ，但不<1.0 ........................... (136) 

式中 mmm tDL / 是 111 / tDL 和 222 / tDL 中的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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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6.6.8.3.7 曲管或对接焊弯头   

除按 6.6.8.3.2 和这里进行修正的外，表 24 给出的应力指数适用于按 ANSI B16.9、ANSI B16.28 或

MSS SP-87 的要求制造的曲管或对接焊弯头。 

a) 一次应力指数  下列 B1和 B2应取为： 

 B1=–0.1+0.4h，但不<0也不>0.5 ............................ (137) 

 3/2
2 /30.1 hB = ，但不<1.0。 .............................. (138) 

式中 2/ mh tR r=  

b) 一次加二次应力指数。下列指数 C1和 C2应取为： 

 )(2/)2(1 mm rRrRC −−= ； ............................... (139) 

 3/2
2 /95.1 hC = ，但不<1.5 ............................... (140) 

式中 2/ mh tR r=  

6.6.8.3.8 满足 6.6.4.3 要求的支管连接   

除按 6.6.8.3.2和这里进行修正的外，表 24给出的应力指数适用于符合 6.6.4.3一般要求和 6.6.8.3.8.a）

附加要求的补强或未补强的支管连接。所用符号在 6.6.8.3.1 和 6.6.4.3.3 中给出了定义。 

a) 适用性。如果满足下列限制，这些应力指数是可用的。 

1）支管连接是在直管段上。 

2）对于管道中的多个支管连接，沿主管外表面测量的在纵向上的相邻支管中心线间的弧距不小

于 3 倍的两相邻支管内半径之和，或沿主管环向相邻支管中心线间的弧距不小于两相邻支管内半径的之

和的两倍。 

3）支管连接的轴线垂直于主管的表面。 

4）主管半径与壁厚的比值 rm TR / 小于 50，支管与主管半径的比值 mm Rr /' 小于 0.50。 

5）如果支管与主管的圆角半径 2r 不小于 / 2bT ， / 2rT 或 ( ' ) / 2bT y+ 中的较大值[图 41 简图 c）]，

则指数 K2b应从 2.0 降至 1.0。 

b) 一次应力指数。一次应力指数 bB2 和 rB2 应取为： 

 bb CB 22 5.0= ，但不<1.0 ................................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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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 CB 22 75.0= ，但不<1.0 ................................ (142) 

c) 一次加二次应力指数。 指数 C1，C2b和 C2r[对于力矩载荷，见 6.6.8.3.1.d）]应取为： 

 
148.0

2

382.0367.0182.0

1 4.1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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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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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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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D

d

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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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r

m

m

r

m ，但不<1.2 ................... (143) 

如果 r2/tn>12，则用 r2/tn=12 来计算 C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m

r

b

m

m

r

m
b r

r

T

T

R

r

T

R
C

2/13/2

2 5.1 ，但不<1.5 ....................... (144) 

 
4/1

2 15.1 






 
=

n

m
r t

r
C ，但不<1.5 .............................. (145) 

式中：对于图 41 简图 a）和 b）： 

 tn=Tb，如果L1≥0.5（dmTb）
1/2
 .............................. (146) 

   =Tb′，如果L1<0.5（dmTb）
1/2
 .............................. (147) 

对于图 41 简图 c）: 

 tn=Tb′+（2/3）y，如果 30 ≤  ............................. (148) 

    =Tb′+0.385L1，如果 30    ............................. (149) 

对于图 41 简图 d）: 

 tn=Tb′=Tb .......................................................................... (150) 

d) 峰值应力指数。 力矩载荷的峰值应力指数 K2b和 K2r[见 6.6.8.3.1.d）] 应取为： 

 K2b=2.0 ....................................... (151) 

 K2r=1.75 ....................................... (152) 

e) 且 K2r C2r的最小值为 2.65。 

f) 对按照 6.6.6.1.3 的要求采用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焊缝的支管连接，表 24和 6.6.8.3.8中规定

的应力指数应按如下增大： 

  1）指数 B1 和 B2应乘以系数 1.5。 

  2）C1、C2b和 C2r 应乘以 2。 

  3）K1、K2b 和 K3应乘以 3。 

  4）K2r 应乘以 2。 

  5）C2bK2b 的最小值为 6.0。 

  6）C2rK2r 的最小值为 4.2。 

 在采用角焊缝和部分焊透焊缝焊接的支管连接的指数计算中，r2 可以用 tn 代替，其它尺寸与图 41

一致。 

 

6.6.8.3.9 对接焊三通   

除按 6.6.8.3.2 和这里进行修正的外，表 24 给出的应力指数适用于ANSI B16.9 或MSS SP-87 的要求制造

的对接焊三通。 

a) 一次应力指数。一次应力指数 bB2 和 rB2 应取为： 

 3/2
2 )/(4.0 rmb TRB = ，但不<1.0 ............................. (153) 

 3/2
2 )/(5.0 rmr TRB = ，但不<1.0 .............................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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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次加二次应力指数。 力矩载荷的应力指数 bC2 和 rC2  [见 6.6.8.3.1.d）]应取为： 

 3/2
2 )/(67.0 rmb TRC = ，但不<2.0 ............................. (155) 

 3/2
2 )/(67.0 rmr TRC = ，但不<2.0 ............................. (156) 

c) 峰值应力指数。力矩载荷的应力指数 bK 2 和 rK 2  [见 6.6.8.3.1.d）]应取为： 

 
2bK =1.0 ......................................  (157) 

 
2rK =1.0 ....................................... (158) 

6.6.8.4 详细分析用的应力指数 

应力分量的符号及其定义在图 50 中给出。这些定义适用于所有管道制品，在 6.6.8.5 和 6.3.3.8

的表中给出的应力指数也是这样定义的。 

6.6.8.5 曲管或焊接弯头 

6.6.8.5.1 指数的适用性 

     表 25 和 26 中所列指数给出了曲管或弯头在远离环向或纵向焊缝或其他局部不连续处的应力。具

有局部不连续（如纵向焊缝、支承凸耳和弯头上的支管连接）的曲管或焊接弯头中的应力采用合适的理

论分析或按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R 的实验分析

来获得。 

 

注1： t =在所考虑断面的平面内且平行于断面边界的应力分量。 

注2： n =垂直于断面平面的应力分量。 

注3： r =垂直于断面边界的应力分量。 

注4： =考虑点的应力强度（组合应力）。 

图50 应力分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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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曲管或焊接端弯头，内压 

位置 表面 应力方向 应力指数
a 

 


 


 


 

 


 


 


 

 

  

 

  

 

  

 

 

  

 

  

 

  

圆截面 

内面 

 

中面 

 

外面 

 

 

内面 

 

中面 

 

外面 

n  

n  

n  

 

t  

t  

t  

 

 

( )

( )

( )0

1

0.8 0.5 2 sin

2 sin

m

m

D t A R r
i

t A R r





 − −  + 
=   

− +    

 

 

 

 

 

 

( ) 24
i

At

D

m

i =
−

 

非圆截面
b 

内面 

 

中面 

 

外面 

 

 

内面 

 

中面 

 

外面 

n  

n  

n  

 

t  

t  

t  

i1+i3 

 

i1 

 

i1–i3 

 

 

i2+0.3i3 

 

i2 

 

i2-0.3i3 

 

b   
径向应力 r 在内表面等于-P，在中面等于-P/2，在外表面等于 0。 

c   
对非圆截面： 

 
( )

( ) ( )
0 1 2

3 32

0

1.5
cos2

2 1 0.455 / /m m

D D D
i

t D t P E


  − 
=   

+    

…………………………(159) 

6.6.8.5.2 符号（图 51） 

A=附加壁厚，mm[6.6.4.1.1] 

Di=D0-2（tm-A），mm 

D0=横截面上的名义外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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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D2）=非圆横截面（实际是椭圆或卵形）弯头的最大（最小）外径（图 51），mm 

E=弹性模量， MPa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

A.16~A.20] 

P=内压， MPa  

R=弯曲半径，mm 

r=平均横截面半径，mm 

tm=规定的最小壁厚，mm 

Z=横截面的截面模量， mm3 

  =0.0982（D0
4
－Di

4
）/D0 ................................ (160) 

     2 2/ 1mt R r = − （表26，限制 2.0 ） ...................... (161) 

表26 曲管或焊接弯头，力矩载荷（ 2.0 ） 

d   
所有表面的径向应力 r

均为零； 

e   

nt 是 n-t 平面内的剪应力，应和主应力 n 和 t 进行适当的组合，以获得由 Mx和 My或 Mz组合产生的应力； 

f   
应力指数的符号： 

 =泊松比 

( ) 
( ) Z

42

42

/4cos2252cos9

/5sin25.113sin75.185.1sin
M

XX

XX

nb

tm 平面内




+=

+−+=




 

g   
( ) 

( ) Z

42

42
M

/4sin2252sin9

/5cos25.113cos75.185.1cos
平面外

－ 



+=

+−+=

XX

XX

nb

tm




 

h    2465 2

1 ++=X  

i    48060017 2
2 ++=X  

位置 表面 应力方向 应力指数
a 

 

所有位置 

 

 

 

  

 

 

  

扭   矩   Mx 

所有表面 nt b 
1.0 

在平面内或平面外的力矩 My或 Mz
 c

 

外面 

中面 

内面 

 

外面 

中面 

内面 

n  

n  

n  

 

t  

t  

t  

nbtm  +  

tm  

nbtm  −  

 

nbtm  +  

tm  

nbt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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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5.6213 −= XXX  

k   ( )( )23
2

4 5.41 XXX −−=   

l   








−= 22 1/  rRtm （公式只对 0.2≥ 的有效） 

m   
mErtPR /2=  

   

 

 

图51 弯头的符号图例 

6.6.8.5.3 由应力指数求应力   

由应力指数求得应力： 

表27 由应力指数求应力计算公式 

载 荷 应力指数乘以： 

内压   P 

Mx   Mx/2Z 

My My/Z 

Mz   Mz/Z 

   

6.6.8.5.4 应力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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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依据 6.2.1 进行的曲管或焊接弯头的分析，下面的规则适用于控制作用在面内或面外的力矩载

荷（与控制载荷的位移不同）产生的应力分类。 

a）轴向、周向和扭转应力的整体薄膜应力部分应作为一次应力（PL）。 

b）通过轴向和周向的整个壁厚弯曲应力的 75%应分类为一次应力（Pb），其余的 25%应分类为二

次应力（Q）。控制施加在面内或面外的位移所产生的应力应分类为二次应力（Q）。 

6.6.8.6 柔度系数 

6.6.8.6.1 直管  

对于 M=M1或 M2（见图 52）： 

 k=1.0        nom

Ml
θ

EI
=  ................................ (162) 

对于 M=M3（见图 52）： 

 k=1.0        nom

Ml
θ

GJ
=  ................................ (163) 

在上述两式中： 

E = 弹性模量， MPa ； 

G = 剪切模量， MPa ； 

I = 平面惯性矩，mm4； 

J = 极惯性矩，mm4； 

l= 一个管道的直径，mm； 

6.6.8.6.2 曲管和焊接弯头 

如果满足下述要求24)，柔度系数 k 可以按下列给出的公式计算： 

a) R/r不小于 1.7；  

b) 中心线长度 Rα大于 2r；； 

c) 在距离管道弯曲段端部或焊接弯头端部为 r的范围内没有法兰或其他类似的加强件。 

对于 M1 或 M2（见图 53）: 

 
1.65 1

1 ( / ) K

k
h Pr tE X

 
=  

+ 
 ................................ (164) 

但不小于 1.0，且 

 d
A

= 0
R

θ M( α)
EI

nom  ................................. (165) 

对于 M3（见图 53）：    

k=1.0 

 
A

= 0
R

θ M(dα)
GJ

nom  .................................. (166)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 

A=弯曲管道或焊接弯头的总角度，弧度 

E=弹性模量， MPa  

 
24) 曲管或焊接弯头的柔度因受端部效应而减少，而端部效应是由邻近的直管或阻止形成椭圆截面的其他邻近的

加强件所引起的。在某些情况时，这些端部效应也可以使应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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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剪切弹性模量， MPa  

 h=tR/r2 ....................................... (167) 

I=截面的平面惯性矩，mm4 

J=截面的极惯性矩，mm4 

P=内压， MPa  

R=弯曲半径，mm 

r=管道或弯头的平均半径，mm 

t=管道或弯头的名义壁厚，mm 

 Xk=6（r/t）
4/3
（R/r）

1/3
 ................................ (168) 

α=弧度角，rad 

 

图52                    

 

图53      

6.6.8.6.3 斜接弯头   

可采用 6.6.8.1.d）的要求。 

6.6.8.6.4 焊接三通或支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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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包括在 6.6.8.6.5 中的焊接三通[ANSI B16.9]或支管连接[6.6.4.3]，载荷位移关系应通过假定

主管和支管延伸至主管中心线和支管中心线相交点来得到。假想的连接点假定为刚性的，从连接点到主

管表面的假想支管长度也假定为刚性的。 

6.6.8.6.5 直管上的支管连接   

（对于符合 6.6.8.3.8 尺寸要求的直管上的支管连接）载荷位移关系可以根据下列 a）至 d）给出的

管道系统分析[6.6.7.2]中的支管连接模型来获得（见图 54） 

a) k值给出如下： 

对于 Mx3： 

 ( ) ( )( )
1/ 21.5

0.1 / / / ( / )r r n b rk D T T t d D T T =    ........................ (169) 

对于 Mz3： 

 ( ) ( )( )
1/ 2

0.2 / / / ( / )r r n b rk D T T t d D T T =    ......................... (170) 

式中： 

D=主管外径，mm 

d=支管外径，mm 

E=弹性模量， MPa  

Ib=支管惯性矩（用 d 和 Tb’计算），mm4 

M= Mx3或 Mz3，如 6.6.8.3.1.d）中所定义 

Tr=主管壁厚，mm 


=力矩方向上的转角，rad 

b) 对于图 41简图 a）和 b）的支管连接： 

 tn=Tb，若 ( )
1/ 2

1 0.5 2 i b bL r T T + ≥  ............................ (171) 

 =Tb′，若 ( )  2/1
1 25.0 bbi TTrL +  .............................. (172) 

c) 对于图 41简图 c）的支管连接： 

 tn=Tb′+（2/3）y，若 30 ≤  .............................. (173) 

    =Tb′+0.385L1，若  30  .............................. (174) 

d) 对于图 41简图 d）的支管连接： 

 tn=Tb′=Tb ....................................... (175) 

6.6.9 管道制品的尺寸要求 

6.6.9.1 标准管道制品 

标准管道制品的尺寸应满足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表 2.1-1 中所列的标准或规格。然而，符合这些标准不是代替或取消 6.6.2.5 的要求。 

6.6.9.2 非标准管道制品 

非标准管道制品的尺寸应达到本分卷所要求的强度和性能。非标准管道制品应按 6.6.4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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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直管上的支管连接 

 

刚性连接点 

刚性长度 

 

长度忽略不计的单元，其由 MX3 和

MZ3 所产生的局部挠性使横截该单元

的Φ=kMd/EIb 支管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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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制作和安装 

7.1 通用要求 

7.1.1 引言 

部件、零件和配件应按照本章的要求制作和安装，并应采用满足第5章要求的材料进行制造。 

7.1.2 由证书持有者对材料和制作的确认 

7.1.2.1 确认的内容 

每项物项的证书持有者应通过使用相应的规范标志，并按照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第8章填写相应的数据报告，确认所使用的材料满足第5章的要求，制作

或安装满足本章的要求。 

7.1.2.1.1 加工、试验和检测的确认  

如果证书持有者按本部分其他章节的要求进行加工、试验、修补或检测，则证书持有者应当确认已

经满足相应章节的要求[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5.9.6.2]。

应当备有所有要求进行加工、试验、修补和检测结果的报告，供检验人员所用。 

7.1.2.1.2 拉伸或冲击试验的复验  

在物项的制作或安装过程中如果材料经受的热处理，未能被试件热处理范围所覆盖 （5.2），并用

这种热处理可能导致拉伸或冲击性能不满足要求，则应由证书持有者重新进行拉伸和冲击试验。复验试

样应按照第5章的要求进行切取，取自热处理过的试件。 

7.1.2.1.3 机加工后表面检测的复验  

在物项的制作或安装过程中，如果承压零件的材料经受过机加工，则在下列情况下证书持有者应按

照5.5的要求对材料表面进行复测： 

a) 要求按 5.5用磁粉法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的表面； 

b) 从表面切除的材料层厚度要超过 3mm或零件最小要求厚度的 10%，取较小值。 

7.1.2.2 材料的识别 

a) 制造承压零件的材料应带有识别标记，这种识别标记直到部件组装或安装完毕仍能辨别。如果

原来的部件标记被切除或材料被分割，则应将标记移植到被切割后的零件上，或采用编码标记，

以保证在以后的制作和安装中能识别每块材料。在这两种情况下，均应绘制材料竣工简图或材

料表，以便注明每块材料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和编码标记。对于双头螺栓、螺栓、螺母和热

交换器管子，允许用每个部件材料经确认的材料试验报告作识别标记，代替每块材料经确认的

材料试验报告的标记和编码标记。应该严格地识别和控制具有合格证书的材料、焊接材料和钎

焊材料，以便在管道系统的每个部件或安装中均能查出这种材料。否则，应采用一种控制规程，

以保证使用规定的材料。 

b) 丢失识别标志的材料在进行适当的试验，或用其他方法验证并提供文件证实材料的识别前，应

作为不符合项处理，除非，能用其他文件证实确切的识别，否则要求进行试验。然后，材料可

以依据建立的确切识别重新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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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1 材料标记 

材料应该按照5.1.5打上标记。 

7.1.2.3 检测 

没有引用其他特殊检测规范条款而只是用来验证与第7章要求一致性的目视检测活动，可由操作和

监理该工作的人员来进行。除非另有规定，这些目视检测的实施人员和规程不要求分别按8.1和8.5的要

求评定合格。 

7.1.2.4 焊接材料的试验 

所有焊接材料均应满足5.4的要求。 

7.1.3 材料的修补 

7.1.3.1 缺陷的消除和修补 

如果已交付验收的材料，在制作或安装过程中又发现超过 5.5 限制的缺陷，则该材料是不合格的。

如果按照 5.5 对相应产品形式的要求进行了修补，该材料仍可使用，但是： 

a) 补焊深度不作限制； 

b) 焊缝坡口补焊后的检测时间应符合 8.1.3 的规定； 

c) 厚度等于和小于 6mm 的密封薄膜材料补焊时，不要求进行射线检测。 

7.1.3.2 母材补焊的证明文件 

证书持有者在进行深度超过10mm或超过截面厚度10%（取较小值）的补焊后，应编写一份报告，

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一张表示补焊凹坑位置和尺寸的图表、焊接材料识别标记、焊接工艺规程、热处

理制度、以及补焊的检测结果。 

7.2 成形、装配和对中 

7.2.1 切割、成形和弯曲 

7.2.1.1 切割 

材料可以通过机加工、剪切、凿割或磨削等机械方法，或通过热切割方法，加工到所需的形状和尺

寸。 

7.2.1.1.1 热切割前的预热  

当采用热切割进行制备焊缝接头或坡口、去除焊接附件或材料缺陷、或用于其他目的时，应考虑用

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8部分：辅助规则》附录R中建议的预热制度对材料

进行预热。 

7.2.1.2 成形和弯曲工艺 

当要求提供达到的尺寸（见7.2.1.4和7.2.2）及提供材料的冲击性能时，只要材料的冲击性能不低于

最小规定值以下，或在成形后通过热处理使之有效地恢复冲击性能，则承压材料（包括焊缝金属在内）

可以采用任何方法进行冷热成形或冷热弯曲7.2.2.3。热成形定义为材料在温度高于材料的下转变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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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56℃时成形。需要时，该工艺应按7.2.1.3所提出的关于冲击性能的要求作评定，也应按7.2.2.3.1中

壁厚要求作评定。 

7.2.1.3 冲击性能要求的成形工艺评定 

应进行工艺评定试验，试样取自与部件中使用的材料具有同样的技术要求、等级(或类别)和热处理

制度，以及具有相近的冲击性能的材料。这些试样应经受与部件材料相同的成形或弯曲工艺以及热处理

制度。应当进行相应的试验，以确定变形后仍满足5.3的冲击性能要求。 

7.2.1.3.1 免除试验的材料 

对于下列a）至f）所列的材料，不要求进行工艺评定试验： 

a) 在切取冲击试样前已由材料机构完成热成形的材料，例如锻件； 

b) 由试件来代表的热成形材料，该试件已经受的热处理能代表零件要经受的热成形工艺和热处理

制度； 

c) 按照 5.3 不要求冲击试验的材料； 

d) 最终应变小于 0.5%的材料； 

e) 最终应变小于预先评定的工艺规程中的材料； 

f) 在成形后，每炉和每批按 5.3 的要求进行冲击试验的材料。 

7.2.1.3.2 工艺评定试验 

工艺评定试验应按下列a）至f）规定的方法进行。 

a) 应当在变形以前以及变形和热处理以后，各用三个不同炉号的材料进行试验，以确定成形和随

后热处理操作的影响。 

b) 试件应按照第 5 章的要求切取，并应取自变形材料的拉伸侧。 

c) 应变百分率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对于筒体： 

            %应变= 












−

o

f

f
R

R

R

t
1

50
 ............................. (176) 

对于球形或碟形表面： 

            %应变= 












−

o

f

f
R

R

R

t
1

75
 ............................. (177) 

对于管道： 

            %应变=
R

r100
 ................................ (178) 

式中： 

R=到管道中心线的名义弯曲半径 

Rf=到壳体中心线的最终半径 

Ro=初始半径（对于平板状零件，此值等于无穷大） 

r=管道的名义半径 

t=名义厚度 

d) 工艺评定使用与材料制作中采用的相似的弯曲过程，或在试样上直接拉伸，来模拟表面最大应

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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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应对三炉材料的每一炉切取足够的夏氏 V 形缺口试样，以确定表示出上、下平台的转变曲

线。对每一炉材料，三个冲击试样的试验应在转变区域内的至少五种不同温度分布下进行。

上、下平台各用一个试样测定。按照产品形式，可能需要绘制侧膨胀值和吸收能量值的转

变曲线（5.3）。此外，如 5.3 要求，还应进行落锤试验。 

f) 用三炉的每一炉材料在变形前后的冲击试验数据结果，确定： 

1) 无延性转变温度（NDT）随下列变化发生的最大变化： 

(1) 在所考虑的温度下，侧膨胀值和吸收能量的最大变化，或 

(2) 在所考虑的侧膨胀值和吸收能量水平下，温度的最大变化； 

2) 当侧膨胀值是验收准则[5.3]时，最大温度变化或最大侧膨胀值变化。 

7.2.1.3.3 成形材料的验收准则  

作为部件上使用的合格成形材料，在成形前应具有足够的冲击性能，以补偿由所用的评定过的成形

工艺引起的冲击性能最大损失。 

7.2.1.3.4 重新评定 

 当发生下面a）、b）和c）中的任何一种变化时，要求进行新的工艺评定试验。 

a) 在某一温度下的实际焊后热处理保温时间大于按照 5.2.1.1先前已评定的时间。如果材料没有

进行焊后热处理，则应在不进行焊后热处理的条件下进行工艺评定试验。 

b) 材料的最大计算应变值超过以前已评定应变值 0.5%以上。 

c) 在成形或弯曲过程中，所用的预热温度高于 120℃而后不进行焊后热处理。 

7.2.1.4 加工后材料的最小厚度 

如果任何一种加工过程将使厚度减薄到低于第5章的规则所要求的最小值，则此材料可按照7.1.3进

行修补。 

7.2.2 成形公差 

7.2.2.1 容器壳体的公差 

除7.2.2.2包括的成形封头外，完工容器的筒体、锥体或球形壳体的所有横截面应符合下列各款要求。 

7.2.2.1.1 横截面直径的最大偏差 

在任一横截面上，最大和最小直径之差mm不应超过（D+1250）/200和D/100中的较小值，其中，D

为所考虑的横截面的名义内径，mm。可以在容器内壁或外壁测量直径。若测外壁直径，则应按所考虑

的横截面处的板厚修正直径（图55）。当此横截面通过开孔时，则该处内径的允许偏差可按开孔内径的

2%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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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横截面直径的最大偏差 

7.2.2.1.2 外压容器偏离真实理论形状的最大偏差  

按外压设计的容器应满足下列a）至c）的公差要求。 

a) 部件的内壁或外壁偏离筒体真实圆形或其他形体的理论形状所测量的最大正负径向偏差，不应

超过由图 56 得到的最大允许偏差。应用扇形样板测量偏差，样板圆弧半径根据测量部位分别

等于设计内半径或外半径，样板弦长等于由图 57 得到的弧长的两倍。对于图 56，最大允许偏

差 e 不必小于 0.3t。对于图 57，弧长不必大于 0.30D0。测量点不应取在焊缝或其他突起部位。 

b) 对于等厚度的截面，任一横截面的 t 值，mm，等于名义板厚减去腐蚀裕量；对于具有几种板

厚的截面，t 值等于最薄板的名义厚度减去腐蚀裕量。 

c) 图 56 和图 57 中的 L 值，按下列 1）、2）和 3）的规定来确定。 

1) 对于筒体，L 为 6.1.3.3.2 给出的值。 

2) 对于锥体，如果不使用加强圈，L 值为圆锥部分的轴向长度；当使用加强圈时，则 L 值为

由锥体大端的封头弯曲线至第一道加强圈的轴向长度。D0取为锥体大端的筒体外径 mm。 

3) 对于球体，L 值为球体外径 D0, mm 的一半。 

7.2.2.1.3 偏离公差要求的偏差 

如果图纸已修改，并和设计报告一致[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

通用要求》5.5.3]，且这种修改增补在设计报告中由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加以确认，则允

许有偏离7.2.2.1.1和7.2.2.1.2规定的公差要求的偏差。 

7.2.2.1.4 由管道制作的容器零件的允许偏差 

对于由管道制作的、承受内压或外压的容器零件。如符合本分卷所有其他要求，则可允许该管道规

格所允许的直径变化和不圆度偏差。 

 

图56 偏离准确圆形的最大允许偏差 e  

设计长度/外径，L/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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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确定正负偏差的最大弧长 

7.2.2.2 成形容器封头的公差 

成形容器封头的公差应按下列各款所述。 

7.2.2.2.1 横截面直径的最大偏差 

成形封头的裙边或筒体端，其不圆度应在下列范围内：最大直径和最小直径之差不应超过（D+50）

/200[（D+1250）/200]和（D+12）/100[（D+300）]/100中的较小值。其中，D为名义内径，mm；当与

相连接零件的圆筒形边缘相配时，对中公差应在7.2.3.2规定的范围内。 

7.2.2.2.2 偏离规定形状的偏差 

a) 碟形或椭圆形封头的内表面偏离规定形状的偏差，向外不大于 1.25%D，向内不大于 0.625%D，

其中 D为容器的名义内径。这种偏差应沿垂直于规定形状的方向测量，并且应无突变。转角半

径不应小于规定值。对于 2:1 的椭圆形封头，其转角半径可以考虑为容器直径的 17%。 

b) 半球形封头和成形封头的球形部分应满足 7.2.2.1.2 给出的球形局部公差要求，用 L 作为球形

的外半径，mm，D0 为 L 的两倍。 

c) 偏差应在母材表面上测量，而不应在焊缝上测量。 

7.2.2.3 管道成形或弯曲的公差 

管道成形或弯曲的公差当如下列各款所述。 

7.2.2.3.1 最小壁厚 

a) 为了保证设计计算壁厚要求，应测量实际壁厚，否则应经过评定证明该工艺能保证壁厚的要求。 

b) 可以采用表 23 的要求，以代替上述 a）的规定。 

7.2.2.3.2 椭圆度公差  

外
径

/
壁
厚
,
D O
/t

 

设计长度/外径，L/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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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设计报告另有证明外，弯曲后管道的椭圆度不应超过下式所确定的8%： 

 100×（Dmax－Dmin.）/D0 ................................. (179) 

式中： 

D0=管道名义外径 

Dmin.=弯曲或成形后的最小外径 

Dmax=弯曲或成形后的最大外径 

7.2.3 装配和对中 

7.2.3.1 装配和对中方法 

采用焊接连接的零件，在施焊时，可用芯棒、千斤顶、夹具、定位焊或临时性附件在应有位置上进

行装配、对中和定位。 

7.2.3.1.1 定位焊  

用来保持对中的定位焊,在完成后应完全清除,或采用磨削或其他合适的方法适当地修整其收弧端和

起弧端,使它们与最终焊缝能很好地熔合。定位焊应由合格的焊工采用合格的焊接工艺来焊接。当定位

焊将成为完工焊缝的一部分时,应对它们作目视检测,并应清除有缺陷的定位焊。 

7.2.3.2 双面焊部件的对中要求 

a) 双面焊接的部件，其截面应准确地对中,使完工焊缝的最大错边不大于表 28 所列的相应值,其

中 t为接头处较薄截面的名义厚度。 

b) 球形容器上的接头、封头内的接头、以及圆筒形壳体和半球封头之间的接头,应满足表 28 纵向

接头的要求。 

c) 此外，如果满足 6.2 的要求,则错边量可以大于表 28 的规定值。 

7.2.3.2.1 错边的修整 

在上面规定的允许公差范围内的任何错边应修整成平滑过渡,在完工的焊缝宽度范围内的斜度至少

为3:1，必要时,在焊缝边缘的外侧堆焊附加焊缝金属。此外，如果满足6.2的要求,允许单个或多个斜度大

于3:1。 

表28 最终焊接接头的最大允许错边值 

截面厚度 t mm 
接头方向 

纵向 环向 

T ≤13 1/4t 1/4t 

（13 < t ≤ 19） 3mm 1/4t 

19 <t ≤ 38 3mm 5mm 

38 < t ≤ 50 3mm 1/8t 

t ≥50 1/16t 或 10mm 的较小值 1/8t 或 19mm 的较小值 

 

7.2.3.3 不可达内表面部件的对中要求 

a) 当物项的内表面不能接近，因而不能按 7.2.3.2 进行焊接或修整时，其截面对中应满足下面 1）

和 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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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环向接头,其内径之差应在 1.5mm以内。当物项同心地对中时,则在接头圆周上各点的

均匀错边量可达到 0.8mm，如图 58 简图 a）所示。然而,与物项直径无关的其他偏差往往

导致对中错位,而不同心。在这些情况下,接头沿圆周上任意一点的最大错边量不应超过

2.5mm，如图 58简图 b）所示。当直径、壁厚、不圆度等的公差使内径的变化不符合这些

限值时，如能满足 7.2.5的要求，则内径应扩孔、定径或研磨，以便制成这些规定限值的

孔径。外表面的偏差在完工焊缝宽度范围内应修整，使斜度至少为 3:1。必要时，可堆焊

附加的焊缝金属。 

2) 对于纵向接头，内表面的错边量不应超过 2.5mm，外表面的偏差在完工焊缝宽度范围内应

修整，使斜度至少为 3:1。必要时，可堆焊附加的焊缝金属。 

b) 单面焊接接头可满足上述 a）1）和 a）2）的对中要求，以代替 7.2.3.2 的要求。 

c) 此外，如果满足 6.2 的要求,则对中偏差和错边量可以大于图 58 的规定值，以及单个或多个斜

度大于 3:1。 

 

 

 

 

 

 

 

 

 

 

 

 

 

 

 

 

 

 

 

 

 

 

 

 

 

 

 

 

 

 

 

接头圆周上各点的均匀错边最大

为 0.8mm 

管道中心线 
部件中心线 

t=名义厚度,mm 

a)同心的中心线 

接头圆周上任一点的最大错边为

2.5mm 

管道中心线 

部件中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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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当工件中单面焊接且不进行修整时，不等内径和外径的对接焊缝的对中和错边公差 

 

图59 C类焊接接头允许的全焊透焊缝详图 

7.2.4 部件中焊接接头的要求 

1 型角焊缝 

2 型角焊缝 

 

任何一边焊脚长度的

最小值为 0.25tn但不小

于 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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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1 容器中的 A 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纵向焊接接头 

容器中的A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纵向焊接接头应为全焊透对接接头。采用带有衬垫而焊后要

拆除衬垫的的单面焊接接头，以及不带衬垫的单面焊接接头，如果接头根部符合7.4.2.4的要求，就可作

为全焊透焊缝验收。 

7.2.4.2 容器中的 B 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环向焊接接头 

容器中的B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环向焊接接头，除等于和小于DN 50的管道可采用插套焊外，

其余应为全焊透对接接头。当使用衬垫条时，衬垫条的横截面应是连续的。由两个反方向的突出部分构

成的整体衬垫条制成的接头，以及采用焊后不拆除的衬垫条的接头，如能满足6.3.5.2.2的要求，则可以

验收。 

7.2.4.3 容器中的 C 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类似焊接接头 

容器中的C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类似焊接接头，除在部件接管上和管道内可采用等于和小于

DN 50的插套焊接以外，其余应为全焊透焊接接头。采用带有衬垫而焊后要拆除衬垫的的单面焊接接头，

以及不带衬垫的单面焊接接头，如果接头根部符合7.4.2.4的要求，则可作为全焊透焊缝验收。应采用对

接焊接头或如图59所示的全焊透角焊缝接头。 

7.2.4.4 容器中的 D 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相似焊接接头 

容器中的D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中的类似焊接接头应采用下面a）到e）详图之一的全焊透或部分

焊透焊接接头。 

a) 接管的对接焊连接。接管的连接应采用穿过部件、接管或支管管壁的全焊透对接焊焊缝，如图

60所示。如果使用衬垫条，焊后应拆除。 

b) 接管的角焊缝连接。接管的连接应采用穿过部件、接管或支管管壁的全焊透焊缝连接到部件上，

如图 61所示。如果使用衬垫条、焊后应拆除。 

c) 接管开孔部位的熔敷金属层。如图 62 所示，接管应采用与部件或接管接头上熔敷金属的全焊

透焊缝连接到部件上。如果使用衬垫条，焊后应拆除。在此类接头中，角焊缝仅用于提供相连接

的两零件之间的一个过渡段或提供一个密封段。当采用角焊缝时，角焊缝表面应当打磨光滑，使相

连的两个零件的交接处有一个过渡半径。 

d) 接管的部分焊透连接。部件的部分焊透焊缝，对于容器应符合 6.3.5.2.4 d）的焊接设计要求，

接管焊接接头形式应如图 63 和图 64 所示。  

e) 接管的斜接。接管的斜接应采用穿过接管和支管壁的全焊透焊缝连接到部件上，如图 65 所示。

如果使用衬环，焊后应将衬环拆除。 

7.2.4.5 全焊透接头焊缝 

如果满足本分卷中规定的检测验收准则，则认为达到了接头全焊透。如果确定已达到完全焊透，则

不需要进行其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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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符号定义：6.3.5.2.4 a) 

注2：补强可分布在规范所规定的范围内 

图60 用全焊透对接焊缝连接的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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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符号定义：见6.3.5.2.4 b) 

图61 用全焊透角焊缝连接的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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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符号定义：见6.3.5.2.4 c) 

图62 用作接管开孔补强的熔敷金属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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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如果不使用熔敷金属补强，则r1应用于母材内径，而不是熔敷层内径。 

注2：最小为
3
/4tn的尺寸，适用于角焊缝的焊脚和J型坡口深度。 

图63 接管的部分焊透连接 

7.2.4.6 支管的连接 

支管的连接应采用7.2.4.6a), b)或 c)的焊接接头。 

a) 支管的全焊透连接焊缝。如图 66所示，支管的连接采用全焊透焊缝，并符合下列要求： 

1) 如果使用衬环，焊后应将衬环拆除。 

2) 满足 6.6.8.3.8(a)的要求。 

b) 支管的角焊缝和部分焊透连接焊缝。支管的连接采用角焊缝和部分焊透焊缝，应符合 6.6.6.1.3

的要求。支管的焊接接头型式应如图 67 所示。 

c) 按照 7.2.4.4 的支管连接焊接接头。支管的连接允许按照 7.2.4.4 的要求；但是，6.6.8.3.8 的应

力指数不适用于所有的焊缝结构。 

7.2.5 焊接端过渡段-最大斜度 

当要求满足补强规定

时，应该增加的熔敷金

属[
c
]
 

a  
如果不使用熔敷金属补强，则 r1应用于母材内径，而不是熔敷层内径。 

b  
最小为

3
/4tn的尺寸，适用于角焊缝的焊脚和 J 型坡口深度。 

c  
如果采用堆焊金属补强,则应按 8.2.4.4 的要求进行检测。 

 

[
a
] [

a
] [

a
] 

 [
b
] 

 [
b
] 

倒角 1.5mm(最小)×45° 倒角 1.5mm(最小)×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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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项的焊接端应使一个工件到另一个相连接的工件在厚度上缓慢地变化。如能符合下列规定，则全

部位于图68所示斜度内的任何焊接端过渡段都是可以采用的。 

a) 过渡区的壁厚不小于相连管道的最小壁厚； 

b) 在过渡区应避免尖锐的凹角和突变的斜度。当锥形过渡段相邻的任两个表面之间的夹角小于

150°时，则在相交处或拐角处的最小圆角半径（除补强焊缝外）应为 0.05tmin.。 

c) 如果焊缝有役前检查的要求时，管内孔的镗孔长度应为 2tmin.，对于部件和连接件内孔的镗孔

长度应为 tmin.，如图 69 或图 70 所示。 

d) 如果满足 6.2 的要求,则允许更大斜度的过渡。 

 

 

图64 同轴筒体的接管的部分焊透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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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装配前要求检查步骤1。 

注2：符号定义见6.3.5.2.4 e)。 

图65 斜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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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所示任意位置的焊缝可以采用单面焊或双面焊。 

图66 支管的全焊透焊缝的焊接 

 

 

 

 

 

 

 

 

最大 45° 

90° 最大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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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 = 支管的名义壁厚 

Xmin=1.25 Tb 

θ= 部分焊透焊缝坡口角度 ≥ 45° 

 

Tb = 补强区域的装配壁厚(当补强区域装配采用斜坡过渡时，使用平均壁厚) 

Xmin=1.25 Tb 

θ= 部分焊透焊缝坡口角度 ≥ 45°；允许θ=90°(角焊缝) 

图67 支管的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焊缝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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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焊接端过渡段的最大斜度 

 

[
a
] 

 

最大值
b 

最小值为 1.0tmin 

半径至少为 0.05tmin 

半径不作规定 

部件或配件 

内壁 

半径至少为 0.05t 最小 

最大斜度 1:3 

注 1：焊接坡口仅作为示例。 

注 2：7.4.2.6 允许的焊缝补强可以位于最大斜度以外。 

 
a   tmin值为下列中的任意一个是适用的； 

(a)管道订货壁厚的最小值； 

(b)管道订货有 12.5%的壁厚负公差时，管子名义壁厚的 0.875 倍； 

(c)当接头在两部件之间时，部件或配件(或两者中的较薄者)的圆筒形焊接端的最小订货壁厚。 

b   
部件端部的最大厚度为： 

       (a)当按照最小壁厚订货时，取 tmin+3.8mm 或 1.15tmin中的较大值； 

      (b)当按照名义壁厚订货时，取 tmin+3.8mm 或 tnom中的较大值。 

过渡区 

外壁 

最大

45° 

最大 30° 

最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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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部件-管子焊缝 

 

 

图70 管-管焊缝 

                               

7.3 焊接评定 

7.3.1 通用要求 

7.3.1.1 允许采用的焊接工艺类型 

7.3.1.1.1 基本要求 

只有按照T/CNEA XXXXX.2《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和本部分要求制成焊

缝的焊接方法可用于焊接承压材料或其他连接的附件。所采用的任何方法都应按照7.3.2的要求作出记

录。但是，螺栓焊【螺柱焊】缝的记录应能追踪到焊工和焊机操作工，而不必查明每条具体的焊缝。 

7.3.1.1.2 螺柱焊的限制  

螺柱焊只可用于非结构和临时性附件[7.4.3.5]。螺柱的最大直径应限制在25mm以下。而对于其他

形状的螺栓，当在平直位置焊接时，其横截面面积应与螺柱的面积相等；当在所有其他位置焊接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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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直径为19mm。焊后热处理按照7.5进行，但是对于任何母材厚度，保温时间都不必超过半小时。焊

接工艺评定和技能评定应遵照T/CNEA XXXXX.2《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的要

求。 

7.3.1.1.3 电容器储能焊 

电容器储能焊可用于焊接临时性附件和永久性非结构附件，但须满足下列 a）至 c）的要求： 

a) 临时性附件按 7.4.3.5 b）的规定拆除； 

b) 对应变计和热电偶等永久性非结构附件，能量输出须限制在 125W-sec 内，与附件相焊的材料

最小厚度大于 2.3mm； 

c) 焊接工艺规程的内容应说明电容器储能焊设备、被焊材料的组合以及采用的技术，不要求进行

焊接工艺评定。 

7.3.1.1.4 惯性摩擦焊和连续驱动摩擦焊 

a) 惯性摩擦焊和连续驱动摩擦焊不适用于容器和管道的制作。 

b) 连接两部件的焊缝应是全焊透焊缝。 

7.3.2 焊接评定、记录和识别标记 

7.3.2.1 要求的评定 

a) 每个证书持有者应对其机构所进行的焊接工作负责，并应制订焊接工艺和进行本章及要求的试

验，以评定焊接工艺。 

b) 所有安全级部件及其附件焊接的焊接人员应符合 HAF603 的要求，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所有

安全级焊缝（包括堆焊）的焊接工艺评定应符合 T/CNEA XXXXX.2《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

部分：焊接工艺评定》的要求。所有非安全级部件及其附件焊接的焊接工艺评定和焊工技能评

定应符相应标准的要求。采用此工艺的焊工和焊机操作工的技能应按 HAF 603进行考核。 

c) 凡在承压零件上焊接永久性或临时性附件，以及在这类焊接中焊接永久性或临时性定位焊缝所

采用的工艺规程、焊工和焊机操作工，亦应满足本章的评定要求。 

d) 当制作对接焊缝的工艺试板时，应考虑工件角度约束、横向约束和端部约束对焊件的影响。对

于拉伸强度等于或高于 550MPa 的材料和焊缝金属，以及不论抗拉强度高和低的厚截面材料，

都应特别注意上述约束。焊接时增加约束可能会产生裂纹，反之则可能不会产生裂纹。 

e) 当焊接工作是分包或中间机构不持有相应的授权证书时，T/CNEA XXXXX.1《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提出专门的补充要求。 

7.3.2.2 记录的保存和确认 

证书持有者应保存一份经评定的焊接工艺以及焊工和焊机操作工的记录。记录应表明试验的日期和

结果，以及指定每个焊工的识别标记。这些记录应由证书持有者通过签字或符合证书持有者质保程序的

其他控制方法，进行审查、验证和授权。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应能得到这些记录。 

7.3.2.2.1 由焊工或焊机操作工焊接接头的标记 

a) 每个焊工或焊机操作工，应在他所焊接的所有永久性焊接接头或一系列接头上或其附近，打上

证书持有者指定适用的识别标记。识别标记的间距应不超过 1m，并应采用连续的或不连续的

钝头印模做成。另一种方法是：证书持有者应保存每个零件上的永久性焊接接头的记录，以及

焊接每一个接头所雇用的焊工和焊机操作工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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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在产品上焊接多条永久性结构附件焊缝、非结构附件焊缝、角焊缝、插套焊缝、特殊密封焊

缝、堆焊焊缝、硬质表面和管子与管板等焊缝时，如能符合下述规定，则证书持有者不需鉴别

焊接各个接头的焊工或焊机操作工。 

1) 证书持有者应保存一份能识别焊工或焊机操作工在每个物项上焊接这类焊缝的记录，使民

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能验证焊工或焊机操作工都是已评定合格的； 

2) 每一类焊接接头中的各条焊缝形式和结构都相同，且均采用相同的焊接工艺规程（WPS）

进行焊接。 

c) 对于定位焊缝，不要求有焊工或焊机操作工的识别标记。 

7.3.2.3 评定前的焊接 

直到所采用的焊接工艺规程被评定合格以前不能从事焊接。焊工和焊机操作工应按照7.3.2.1的规

定评定合格。应只雇用按照HAF 603评定合格的焊工和焊机操作工。 

7.3.2.4 评定的转让 

由某一证书持有者进行的焊接工艺评定，以及焊工和焊机操作工的技能评定试验，除T/CNEA 

XXXXX.2《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规定的以外，不能证明这些焊接工艺对任何

其他证书持有者也是合格的，亦不能证明该焊工或焊机操作工能够为任何其他证书持有者进行合格的焊

接。 

7.3.3 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的通用要求 

7.3.3.1 同 T/CNEA XXXXX.2《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要求的一致性 

所有的焊接工艺评定试验应符合T/CNEA XXXXX.2《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

的要求和本章的补充要求或修订要求。 

7.3.3.2 仪表管的焊接 

如果满足下列a)至j)的全部要求，进行P-No.8材料仪表管的焊接可以免做第8章规定的射线检测。 

a) 管子名义尺寸应不超过 13mm，且壁厚应不超过 1.6mm。 

b) 应采用自动焊接设备。 

c) 仅允许采用钨极气体保护焊工艺。 

d) 安全级部件焊接工艺和焊接操作工应按照 HAF 603评定合格，非安全及部件焊接工艺和焊接操

作工应按照相应标准评定合格。此外，应根据焊接工艺规程的每一种管子名义尺寸、名义壁厚、

焊接位置和焊接设备型号准备一个样品焊缝，并按照 7.3.3.6  f）的要求进行试验。 

e) 每台产品焊接设备应将线电压修正在±10%范围内。 

f) 在焊接设备参数设置完毕后，产品开始焊接前，应连续焊接两个合格的样品焊缝。此样品焊缝

应代表将焊接的产品焊缝的每一种参数，例如，焊接工艺规程中的焊接设备、焊接位置、名义

管子尺寸以及名义壁厚。每个样品应在距离焊缝约 6mm的位置剖开，便于焊缝根部进行目视检

测。焊缝根部应完全焊透。 

g) 在产品焊接过程中，电压、电流和焊接速度的改变值应不超过 7.3.3.6 d）中所使用参数的±10%。 

h) 产品焊接的电压、电流和焊接速度应在参数记录仪中记录。应检查参数记录以保证每条焊缝合

格。参数记录应作为寿期质量保证记录的一部分资料。 

i) 焊缝外表面的凹坑应不超过名义壁厚的 10%。 

j) 凹坑或显示超过 8.2.2.2 c）要求的焊缝，应切除并重新制作。不允许进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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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特殊设计的焊接密封焊缝的评定要求 

7.3.4.1 通用要求 

 焊接工艺评定应满足T/CNEA XXXXX.2《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的规定。 

7.3.4.2 技能评定试验 

应按照HAF 603要求进行焊工和焊接操作工的技能评定。 

7.4 指导焊缝的施焊、检测和返修的规则 

7.4.1 焊前应采取的预防措施 

7.4.1.1 焊接材料的识别、储存和管理 

每个证书持有者应对用于部件制作和安装[7.1.2]的焊条及其他材料的控制负责。焊条、焊剂和其

他焊接材料应保持适当的识别、储存和管理。应采取预防措施尽量减少焊条和焊剂的吸潮量。 

7.4.1.2 焊接表面的清洁度和保护 

母材焊前准备所用的方法应能使焊接坡口具有适当光滑的表面。要焊接的表面应没有氧化皮、铁锈、

油、油脂和其他有害物质。焊接时应保护工件不受有害的污染，以及雨、雪和风的影响。不允许在潮湿

的表面上进行焊接。 

7.4.2 制作焊接接头的规则 

7.4.2.1 衬环 

除管道外，在其他部件上采用衬环时，应符合7.2.4的要求。除非焊接后衬环能拆除，和焊根内表

面能够按照8.1.1的规定用磁粉检测法或液体渗透检测法进行检测，且检测结果满足8.3.4或8.3.5的验

收标准，否则，管道上不得采用衬环。采用的衬环材料应与母材相容。当按照6.3.5.2允许采用永久性

衬环时，永久性衬环应当是连续的，衬环的任何拼接接头应采用全焊透焊缝焊成。定位销钉不应当熔入

焊缝内。 

7.4.2.2 锤击 

为使变形减到最小，可以进行有控制的锤击。除非焊缝进行焊后热处理，否则第一层焊缝和焊缝金

属的根部，以及最后一层焊缝都不得采用锤击。 

7.4.2.3 多种焊接要求 

a) 在焊接全焊透双面焊接头的第二面以前，应采用适当的方法，例如风铲、打磨或热刨等方法加

工全焊透双面焊接接头的焊缝根部。但是，当用其他焊接方法能够获得完全熔合和焊透，且该

方法由焊接工艺评定证明是良好时，则在焊接第二面以前可不清理焊根。 

b)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停止焊接，则在重新开始焊接时要特别小心，以获得所要求的焊透和熔合。

对于埋弧焊，建议在弧坑处铲出一个凹槽。 

c) 当采用单面焊焊接接头时，应特别注意使被连接的两个部件对中，并离开一定距离，使接头的

底部在接头全长度上完全焊透和熔合。 

7.4.2.4 焊缝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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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4.1 通用要求 

除了惯性摩擦焊和连续驱动摩擦焊的毛刺应去除以圆滑过渡到母材外，允许使用焊后状态表面。对

于管道，应采用表24所给定的相应的应力指数。但焊缝表面应完全没有粗糙的波纹、沟槽、焊瘤，以及

突起的凸块和凹坑，以满足下列a）到f）的要求。 

a) 完工的焊缝应有良好的表面状态，以便正确地分析焊缝的射线照相和所需的其他无损检测。在

分析射线照片时，如对焊缝的表面状态有怀疑，应将照片与实际的焊缝表面进行对比，以确定

其可接受性。 

b) 仅仅对不要求进行役前检测的焊缝，允许存在焊缝余高，容器、泵和阀门的焊缝余高的允许值

应符合 7.4.2.6.1 的规定要求；管道则应符合 7.4.2.6.2的规定要求。 

c) 咬边不应超过 0.8mm，并且不应侵入所要求的截面厚度以内。 

d) 当焊缝的最终厚度满足第 6 章的要求时，单面焊对接环焊缝在根部一侧的凹陷是允许的。 

e) 如果焊缝表面要求打磨来满足上述准则，则应注意避免把焊缝或母材减薄到低于所要求的厚

度。 

f) 只要能通过合格的超声波检测，则允许径向焊缝收缩。 

7.4.2.4.2 役前检测 

a) 当焊缝有要求至少从一侧进行超声波检测时，表面光洁度应该为 6.3Ra或者更高，该区域是距

焊缝凸起边缘部位为 2t
25)
+100mm或 150mm的范围内，取两者中的较大值（见图 69或图 70）。 

b) 对于长的缝焊焊缝，焊缝周围最小清理距离为 375mm。应该从焊缝的焊趾处测量此距离。 

c) 对于要进行表面检测或体积检测的所有管道和容器焊缝，应该建立一套焊缝标记体系。 

1) 对于管道，应在每个焊接接头的每一边都打上永久性标记，这两个标记的最小距离应离焊

缝边缘有一个适当的间距，并应该沿着管子每隔 90°打一个标记。对于将管道焊到部件上

的焊缝，不适宜在容器上打标记，只允许在管道侧打标记。 

2) 对于容器，应在每个焊接接头的每一边都打个永久性标记，这两个标记的最小距离应离焊

缝边缘有一个适当的间距。对于容器与接管焊缝，应沿着焊缝长度方向每隔 0.3m 打一个

标记，对于要进行役前检测的所有其他的容器焊缝，应该每隔 1m打一个标记。 

7.4.2.5 不同直径工件的焊接 

当不同直径的工件焊在一起时，两个表面之间应按7.2.5的规定逐步过渡，但是对于按6.2分析允许

有较大的斜度时除外。过渡段的长度可包括焊缝。 

7.4.2.6 焊缝的余高 

7.4.2.6.1 容器、泵和阀门的焊缝余高的高度 

容器、泵和阀门所有对接焊接头的余高表面可以与母材齐平，或可以有均匀的凸起。焊缝每一面的

余高高度不应超过下表所规定的数值。 

 

表29 焊缝余高高度限值 

名义厚度, mm 最大余高,mm 

t≤25 2.5 

 
25) t 等于名义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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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t≤ 50 3 

50＜t≤ 75 4 

75＜t≤ 100 5.5 

100＜t≤ 125 6 

125 8 

7.4.2.6.2 管道的焊缝余高的高度 

对于双面焊对接接头，下表第1列的余高高度限值分别用于接头的内外表面。对于单面焊对接接头，

第2列的余高高度用于接头的内表面；而第1列的余高高度用于接头的外表面。余高应根据所涉及的两个

相邻表面中较高的一个来确定。 

表30 管道焊缝余高限值 

材料的名义厚度,mm 
最大余高,mm 

第 1 列 第 2 列 

t≤3 2.5 2.5 

3＜t≤ 5 3 2.5 

5＜t≤ 13 4.0 3 

13＜t≤ 25 5 4.0 

25＜t≤ 50 6 4.0 

t＞50 
6mm 或焊缝宽度的 1/8 倍,取两者中的

较大值 
4.0 

7.4.2.7 角焊缝的形状和尺寸 

a) 角焊缝的形状可以是凸形至凹形。角焊缝的形状和尺寸应符合图 71 的要求。如果尺寸不足的

焊缝段总长不超过焊缝全长的 10%，则任何单面连续焊的角焊缝尺寸可小于规定的角焊缝尺

寸，但其差值不得大于 1.5mm。单个尺寸不足的焊缝段长度不应超过 50mm。在进行插套焊接时，

焊接前须预留一个图 71 所示的间隙，焊接后该间隙不需存在也不必验证。对于没有内肩的插

套式接头，应在管子的对接端面之间留有间隙。 

b) 如果满足第 6章的要求，则可以采用比较图 71中规定小的插套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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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角焊缝、插套焊缝的尺寸和详图(对插套焊接管道尺寸的限制见 6.6.6.1.2) 

7.4.2.8 螺纹接头的密封焊缝 

当螺纹管接头进行密封焊接时，暴露的螺纹应全部去除或者用焊缝金属覆盖。 

7.4.2.9 覆盖层零件的焊接
26)
 

用于覆盖层焊接的接头形式和焊接工艺应能防止形成脆性的焊缝组织。 

7.4.3 附件的焊接 

7.4.3.1 附件的材料 

 
26) 暴露在外受腐蚀作用的焊缝应具有基本上不低于覆盖层的耐蚀性。推荐采用熔敷金属的成份与覆盖层材料相

似的填充金属。如果采用不同成份的焊缝金属，则其性能应符合使用要求。 

理论角焊缝厚度 

直立构件的表面 

凸形角焊缝 

水平构件的表面 

理论角焊缝厚度 

直立构件的表面 

凹形角焊缝 

理论角焊缝厚度 

直立构件的表面 

凸形角焊缝 

理论角焊缝厚度 

直立构件的表面 

凹形角焊缝 

焊缝尺寸 

水平构件的表面 焊缝尺寸 

a)等边角焊缝
a 

 

b)不等边角焊缝
b 

 

c)插套焊接法兰
c 

 

焊前约 1.5mm 

tn 名义管子壁厚 

焊前约 1.5mm 

d)插套焊接装配件
d 

 
a   

等边角焊缝尺寸是指最大的内接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长。理论角焊缝厚度=0.7×焊缝

厚度。
 

b   
不等边角焊缝尺寸是指角焊缝的横断面内最大的内接直角三角形的短直角边长。

 

c   
X,min=1.4tn或法兰毂厚度中的较小值,但不得小于 3mm,tn=名义管子壁厚。

 

d   
Cx,min=1.09tn,tn=名义管子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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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到承压部件上的非承压附件[4.2.2.1]的材料应满足5.1.9的要求。承压附件材料应满足5.1.2

的要求。 

7.4.3.2 结构附件的焊接 

指导焊接评定的评定规则[7.3.2.1]应适用于承压材料上的结构附件的焊接。 

7.4.3.3 结构附件 

结构附件应与相连表面的曲率基本一致，它们应采用全焊透的连续焊缝、连续角焊缝或部分焊透连

续焊缝来连接。当在部件上采用角焊缝和部分焊透焊缝时，应满足6.1.2.3.2的要求。与反应堆容器内

表面连接的附件只允许用全焊透焊缝来焊接。图72列举了采用全焊透焊缝将结构附件焊接到部件上的某

些典型图例。如果阀座有紧贴压力边界的台肩，可采用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焊缝与压力边界部件连接。 

7.4.3.4 内部结构支承件与覆盖层部件的焊接 

带覆盖层部件的内部结构支承件应焊在母材上，而不应焊在覆盖层上，但对于焊缝的堆焊层除外。 

7.4.3.5 非结构附件的焊接和拆除 

a) 非结构附件[4.2.2.1]焊接到部件的承压部位上可不必满足第 5 章的要求，可以采用连续的或

间断的角焊缝或部分焊透焊缝进行焊接，但要满足下列 1）至 4）的要求。 

1) 焊接工艺和焊工已按 7.3.2.1要求评定合格。 

2) 材料已鉴别且与相连接的材料相容。 

3) 焊接材料已鉴别且与被焊的材料相容。 

4) 当 7.5.2有要求时，焊缝应进行焊后热处理。 

b) 当临时性的非结构附件拆除时，应按下列要求完成： 

1) 在临时性附件周围的邻近区域用适当的方法进行标记，以致在附件拆除后，该区域一直能

被识别，直到按照下列 3）要求完成检测后为止。 

2) 临时性附件应按照 7.2.1.1的工艺完全拆除。 

3) 在临时性附件已经拆除后，标记区域应按照 8.1.1的要求用液体渗透或磁粉检验的方法进

行检测，并满足 8.3.4或 8.3.5的验收标准。 

4) 作为上述 a）4）的替换，焊后热处理可以延迟到附件拆除以后才进行。 

7.4.3.6 与试验后管道系统相连的附件的安装 

如果焊缝满足下列要求，则可将附件焊在经过压力试验后的管道系统上： 

a) 按 7.5.2，焊缝不要求进行焊后热处理； 

b) 焊缝应限制在：角焊缝厚度不超过 10mm，全焊透焊缝的附件材料厚度不超过 13mm； 

c) 角焊缝的焊缝总长应不超过 600mm，全焊透焊缝的总长度应不超过 300mm； 

d) 焊缝应按照第 8章的要求进行检测。 

7.4.4 配件的焊接 

a) 当按照 6.1.3.6 b）焊接结构配件时，焊缝应符合图 73所示的要求。 

b) 在任何情况下，连接到压力边界的部件上的配件焊缝都应满足部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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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附件焊缝的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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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d= 焊缝的内径应不大于60mm. 此直径的限制适用于焊接接头部件的直径（不适用于配件壳体的直径）。 

注2：z= 对于尺寸为DN 15到DN 50，结合的深度应不小于10mm；对于尺寸小于DN15，结合的深度应为6mm。 

注3：连接件之间的最大径向间隙为1.1mm。 

图73 尺寸为 NPS 2(DN50) 或更小的配件的焊接接头详图（不适用于配件与部件的接头）。 

7.4.5 焊缝金属缺陷的修补 

7.4.5.1 通用要求 

按照第8章的检测要求或按照第9章的试验要求探测到的焊缝金属缺陷，必要时应予以去除和修补。 

7.4.5.2 表面缺陷的去除 

如能满足下列a）到c）的要求，焊缝金属的表面缺陷可以用打磨或机加工方法去除，而不必用焊接

方法修补。 

a) 剩余的截面厚度不低于第 6 章的要求。 

b) 缺陷去除后，凹陷与周围表面平滑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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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平滑过渡后，该部位须按 8.1.1的要求用磁粉法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检测结果须满足 8.3

的验收标准，以保证缺陷完全被去除，或已降低到允许限值内的瑕疵。用目视方法或体积方法

探测到位于内表面的缺陷，仅当此内表面因不可达而不能进行表面检测时，须再对此内表面用

原来探测缺陷的检测方法进行复检。 

7.4.5.3 焊缝修补的要求 

当采用焊接进行修补时，在焊缝金属中挖出的凹坑应满足下列要求。 

7.4.5.3.1 缺陷的去除 

缺陷可以采用机械方法或热刨方法去除。准备修补的区域应按照8.5.1采用磁粉法或液体渗透法进

行检测，检测结果应满足8.3.4或8.3.5的验收标准。当去除缺陷要求除去焊缝的全部厚度时，以及当焊

接接头的背面不易于除去检验物质时，则不要求进行上述检测。 

7.4.5.3.2 焊接材料、工艺和焊工的要求 

焊缝修补应采用符合7.1.2.5和7.3要求的评定合格的焊接材料、焊工和焊接工艺来进行。 

7.4.5.3.3 修补区的过渡 

修补后的表面应与周围表面平滑过渡。 

7.4.5.3.4 修补焊缝的检测 

a) 修补焊缝应按照原始焊缝的要求重新进行检测。但是当原来用磁粉法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

且查出的缺陷及修补的凹坑尺寸不超过 10mm 或 10%壁厚两者中的较小值时，则只需用磁粉法

或液体渗透法重新检测。 

b) 当连接 P-No.1和 P-No.3材料的焊缝的修补要求按照上述 a）的要求采用射线照相法进行检测，

而结构组件又妨碍进行射线照相时，如能满足下列规定，则可以用超声波检测代替： 

1) 焊缝以前已进行射线检测，并满足相应的验收标准； 

2) 超声波检测按照 T/CDEA XXXXX.2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2部分：超声检测》并

按 8.3.3的验收标准进行； 

3) 用超声波检测代替射线照相检测，只限于容器中的 A类和 B类焊缝以及其他物项中的同类

焊缝。缺少合适的射线照相设备，不是用超声波检测替代的正当理由。 

7.4.5.3.5 修补区的热处理 

修补区应按照7.5.2进行热处理。 

7.5 热处理 

7.5.1 焊接预热和道间温度的要求 

焊接预热和道间温度应符合T/CDEA XXXXX.3《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3部分：产品焊接》的要求。 

7.5.2 焊后热处理 

焊后热处理应符合T/CDEA XXXXX.3《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3部分：产品焊接》的要求。 

7.6 机械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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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螺栓和螺纹 

7.6.1.1 螺纹的啮合 

所有螺栓或双头螺栓的螺纹均应按设计要求啮合。 

7.6.1.2 螺纹的润滑剂 

用于螺纹接头中的任何润滑剂或涂料，应适合于使用条件，且不应与系统中的工作介质或任何部件

材料起不良的化学反应。 

7.6.1.3 螺纹润滑剂的清除 

应将所有螺纹润滑剂或涂料从要进行密封焊的表面上清除。 

7.6.2 螺栓连接的法兰接头 

在螺栓连接垫片式法兰接头中，法兰的接触面应均匀地压在垫片上，且垫片的压缩应符合所用垫片

形式的设计原则。所有法兰接头的装配应使螺栓应力相对地均匀。 

7.6.3 电气和机械贯穿组件 

等于和小于名义管道尺寸50mm的管子或管道可按7.3.5的规则与贯穿组件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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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测 

8.1 检测的通用要求 

8.1.1 方法、无损检测规程和清洗 

8.1.1.1 方法 

a) 制作  射线检测应按 T/CDEA XXXXX.3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3部分：射线检测》中

的规定进行；超声检测应按 T/CDEA XXXXX.2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2部分：超声检

测》中的规定进行；磁粉检测应按 T/CDEA XXXXX.4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4部分：

渗透检测》中的规定进行；液体渗透检测应按 T/CDEA XXXXX.5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5部分：磁粉检测》中的规定进行；泄漏检测应按 T/CD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

测 第 8部分：泄漏检测》中的规定进行。 

b) 役前  焊缝役前检测所要求的超声检测应按 ASME 规范第Ⅺ卷进行；涡流检测应按 T/CDEA 

XXXXX.6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6 部分：涡流检测》中的规定进行；表面检测应按

8.1.1.1 a）进行。 

c) 按本章要求或参考本章要求的无损检测应由已按本章要求考核合格的人员执行。检测的结果应

按本章的验收标准评定。 

8.1.1.2 无损检测规程 

凡按本章要求进行的所有无损检测，都应按经过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认为满意的实践

验证证明的详细书面规程实施。所用的规程应符合《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无损检测技术规范》相应各部

分对特定检测方法的规定。当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需要时，应能取得书面规程，以及证明

规程效能和检测人员考核的记录。所有有关的无损检测人员至少应持有一份检测规程的副本，以便工作

时参考及使用。 

8.1.2 焊缝和焊缝金属堆焊层的检测时间 

在制作和安装过程中，按8.2要求进行的焊缝和焊缝金属堆焊层的验收检测应按下列a）到h）规定

的时间进行。 

a) 除下面 1）和 2）规定外，焊缝的射线检测应在所要求的中间焊后热处理
27)
或最终焊后热处理

以后进行。 

1) 由 P- No.1材料制成的管道、泵和阀门上的焊缝，其射线检测可以在任何所要求的焊后热

处理之前进行。 

2) 由 P- No.1 材料制成的容器上的焊缝和 P-No.3材料制成的部件上的所有焊缝，如果在中

间焊后热处理或最终焊后热处理以后要作超声检测[8.1.1.1 a）]，其射线检测可以在中

间焊后热处理或最终焊后热处理之前进行。超声检测和验收标准应按 8.3.3.1要求进行。 

b) 除 P- No.1材料上的焊缝可在焊后热处理之前或以后进行检测外，焊缝的磁粉或液体渗透检测

应在任何所要求的焊后热处理以后进行。对于按 8.2.4.5和 8.2.4.6 要求在焊接逐个阶段进行

的焊缝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可在焊后热处理以前进行。容器的适用焊缝应按 8.4.1 a）的

要求进行表面检测。 

 
27) 这里的中间焊后热处理定义为对焊缝进行温度范围不低于该焊缝作最终焊后热处理时的最低保温范围的焊后

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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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所有异种金属的全焊透的焊接接头，如奥氏体或高镍材料与铁素体材料的焊接、或用奥氏体或

高镍合金填充金属连接铁素体材料应在最终焊后热处理之后进行检测。 

d) 被焊缝金属堆焊层所覆盖的焊缝表面的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应在熔敷焊缝金属堆焊层之

前进行。对于焊后热处理以后不可达的焊缝表面的磁粉检测或液体渗透检测，应在造成不可达

的工序以前进行。这些检测可在焊后热处理以前进行。 

e) 除 P- No.1、3 和 11材料上的焊缝金属堆焊层的检测可在中间焊后热处理
1)
或最终焊后热处理

以前或以后进行外，焊缝金属堆焊层应在中间焊后热处理
37)
或最终焊后热处理以后进行检测。 

f) 对所有奥氏体不锈钢和非铁素体材料的焊接接头，如果作中间或最终焊后热处理，则应在热处

理之后进行液体渗透检测。此要求不用于管子-管板的焊接接头。 

g) 铁素体材料的电渣焊缝中超声检测，如果有细化晶粒热处理工序时，则在这一工序之后进行，

否则在最终焊后热处理之后进行。 

h) 对要求役前体积检测的容器焊缝，应按 8.4.1 b）的规定执行。 

8.1.3 焊缝坡口制备表面的检测 

所有A类、B类、C类和D类焊接接头的全焊透焊缝和类似焊接接头，材料厚度等于或大于50mm时，其

焊缝的坡口制备表面都应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缺陷显示应按下列a）、b）和c）的验收标

准进行评定。 

a) 仅主要尺寸大于 1.5mm的显示才应认为与缺陷有关。 

b) 由层状缺陷引起的长度超过 25mm的相关显示不予验收。 

c) 下面 1）到 3）的非层状缺陷显示是不可接受的： 

1) 长度大于 5mm的非层状线性显示； 

2) 尺寸大于 5mm的圆形显示； 

3) 在同一直线上有 4个或 4个以上相关显示，其边缘间距小于 1.5mm。 

d) 对 A 类、B 类、C 类、D 类焊缝或类似焊缝上所制备的焊缝坡口进行补焊时，应在其表面成为

不可接近以前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测。检测可在焊后热处理以前或以后进行。 

8.1.4 焊缝和相邻母材的检测 

在按8.2要求对管道、泵和阀门中A类、B类、C类、D类焊接接头和等同的焊接接头作焊缝表面检测

时，检测应包括焊缝的外表面和可接近的内表面，以及焊缝每边至少13mm范围内相邻的母材。焊缝及13mm

范围内相邻的母材应按本章所述要求进行验收。 

8.2 制作和役前基线焊缝所要求的检测 

8.2.1 容器的 A 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上的纵向焊接接头 

容器的A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上的纵向焊接接头应采用体积2方法以及液体渗透或磁粉方法进行

检测。 

8.2.2 容器的 B 类焊接接头以及管道、泵和阀门上的环向焊接接头 

8.2.2.1 容器的焊接接头 

容器的B类焊接接头应采用体积方法
28)
以及用液体渗透或磁粉方法进行检测。 

 
28) 射线检测是要求的，役前检测需要与否根据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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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2 管道、泵和阀门的环向焊接接头 

a) 对接焊接头应采用体积方法以及用液体渗透或磁粉方法进行检测。 

b) 角焊缝和部分焊透接头应采用液体渗透或磁粉方法进行检测。 

c) 经 7.3.3.7评定合格的仪表管对接焊缝应进行液体渗透检测。 

8.2.3 容器的 C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上类似的焊接接头 

8.2.3.1 通用要求 

a) 容器上的C类全焊透对接焊接头和其他部件上类似的焊接接头应采用体积
29)
方法以及用液体渗

透或磁粉方法进行检测。 

b) C 类全焊透角接焊缝接头和其他部件上类似的焊接接头应采用超声或射线方法进行检测，以及

用液体渗透或磁粉方法进行检测。 

c) 对类似图 59 简图 d）、e 和 f）的 2 型 C 类全焊透角接焊缝接头，也要求焊后采用超声检测在

连接焊缝表面以下的熔合区和母材金属，以验证没有未熔合和层状缺陷。 

d) C 类部分焊透接头和角焊缝接头以及其他部件上类似的焊接接头，在所有的可达表面上应采用

磁粉或液体渗透方法进行检测。 

8.2.4 容器的 D 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上的支管和管道连接件 

8.2.4.1 通用要求 

容器的所有D类焊接接头和其他部件上类似的焊接接头应按下列各条的规定进行检测。 

8.2.4.2 全焊透对接焊的接管、支管和管道连接件 

全焊透对接焊的接管、支管和管道的连接如图60所示，应采用射线方法以及用液体渗透或磁粉方法

进行检测。 

8.2.4.3 角接焊缝的接管、支管和管道连接件 

a) 如图 61 所示容器上的全焊透接管角接焊缝，应采用超声或射线方法，以及用液体渗透或磁粉

法方进行检测。若采用射线检测，对于图 61 简图 a），b），c），d），e）和 g）所示在连接

焊缝表面以下的焊缝熔合区和母材金属，在焊后还应进行超声检测，确保没有未熔合和层状缺

陷。 

b) 管道、泵和阀门上用全焊透角接焊缝连接名义直径超过 DN 100 的支管和管道连接件，如图 61

所示，应采用超声或射线方法，以及用液体渗透或磁粉方法进行检测。 

c) 管道、泵和阀门上用全焊透角接焊缝连接名义直径等于或小于 DN 100 的支管和管道连接件应

进行磁粉或液体渗透方法检测。 

8.2.4.4 在接管、支管和管道连接件开孔处的堆焊金属层 

a) 对一个表面按图 62 所示的步骤 1 进行堆焊时，其堆焊金属层、熔合区以及堆焊金属层下面的

母材金属应进行超声检测，以确保没有未熔合和层状缺陷。然后，接管、支管和管道连接件可

按图 62 所示的步骤 2 用全焊透焊缝进行连接。全焊透对接焊接头应采用超声或射线方法，以

及用液体渗透或磁粉方法进行检测。 

 
29) 射线检测是要求的，役前检测需要与否根据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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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管道、泵和阀门中名义直径等于或小于 DN 100 的支管和管道连接件的全焊透焊缝，如图 62

简图 c）所示，应按 8.2.4.3 c）的规定进行检测。 

8.2.4.5 角接接头和部分焊透焊接接头 

对于6.3.3.5.2.4 d）或6.6.6.1.3中所允许的，和图63和图64或图67所示的角接接头和部分焊透焊

接接头，应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方法进行逐层检测。检测的层间厚度应为沿平行于该连接面中心线测量的

焊接接头最大尺寸的一半或13mm两者中的较小值。焊接接头完工后的表面也应采用上述两种方法之一进

行检测。 

对于6.3.3.5.2.4 d）中所允许的和图63和图64所示的部分焊透焊接接头，应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方

法进行逐层检测。检测的层间厚度应为沿平行于该连接面中心线测量的焊接接头最大尺寸的一半或13mm

两者中的较小值。焊接接头完工后的表面也应采用上述两种方法之一进行检测。 

8.2.4.6 斜接的全焊透接管、支管和管道连接件 

a) 容器上斜接的全焊透接管如图 65 所示，应采用超声或射线方法，以及用液体渗透或磁粉方法

进行检测。另外，在连接焊缝表面以下的焊缝、熔合区和母材金属如图 65中简图 a）、b）和

c）所示，在焊后应进行超声检测，以确保没有未熔合和层状缺陷。 

b) 管道、泵和阀门上斜接的全焊透连接的支管和管道接头如图 65所示，应按 8.2.4.3 b）和 c）

中角接焊缝连接的支管和管道接头所规定要求进行检测。 

8.2.5 角焊缝、部分焊透、插套和结构附件的焊接接头 

8.2.5.1 角焊缝、部分焊透和插套焊接接头 

除了非结构附件[4.2.2.1]外，角焊缝、部分焊透及插套焊接接头应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方法进行检

测。 

8.2.5.2 结构附件的焊接接头 

承压材料上结构附件的焊接接头应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方法进行检测。 

8.2.6 特殊焊接接头 

8.2.6.1 特殊设计的密封焊接接头 

这种类型的焊接接头应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方法进行检测。 

8.2.6.2 焊缝金属堆焊层 

焊缝金属堆焊层应采用液体渗透方法进行检测。 

8.2.6.3 硬质表面层 

硬质表面层应按5.5.4.6的要求用液体渗透方法进行检测，并应采用与材料厚度小于16mm相应的验

收标准。对入口接管名义管径等于或小于DN 100的阀门上的硬质面层，不要求进行液体渗透检测。 

8.2.6.4 管子与管板的焊接接头 

管子与管板的焊接接头应采用液体渗透方法进行检测。 

8.2.6.5 惯性摩擦焊和连续驱动摩擦焊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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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按本章要求对惯性摩擦焊和连续驱动摩擦焊焊缝进行射线检测时，也应采用超声方法进行检

测，以验证整个区域的焊合。 

b) 所用的材料应是 T/CNEA XXXXX.2 《压水堆承压部件 焊接 第 2部分：焊接工艺评定》指定 P-No.

的材料，且不包括沸腾钢或半镇静钢。 

c) 所焊接的两个零件中的一个必须保持在一个固定位置上，另一个可转动。所焊接的两个面必须

对称于旋转轴。 

d) 在两个焊件之间的焊缝应是全焊透焊缝。 

8.2.6.6 电子束焊焊缝 

除受检测的焊缝型式要求外，用电子束焊接工艺焊成的所有全焊透焊缝应采用超声进行检测。 

8.2.6.7 电渣焊焊缝 

除受检测的焊缝型式要求外，用电渣焊工艺焊成的所有铁素体材料的全焊透焊缝应采用超声进行检

测。 

8.2.6.8 特殊例外 

当接头的结构不允许按本章的规程进行射线检测时，可用超声检测加液体渗透或磁粉检测代替射线

检测对完工焊缝进行检测。缺少适用的射线照相部件不应成为这种替代的正当理由。如果检测是按详细

的书面规程进行，而这个规程已经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认为满意的由实践验证它具有本分

卷所述的探测和定位缺陷的能力，则可用超声检测代替射线检测。无损检测应按8.1.1的规定进行，并

符合8.3的验收标准。 

8.2.7 役前检测 

8.2.7.1 通用要求 

a) 在报告完成以前，应完成由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

要求》5.2.3.2 c）要求的检测。 

b) 所有的体积和表面检测应提供结果文件，并以符合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

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6.1.3.1.3.4 提交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的要求的形式来标识。 

8.2.7.2 检测要求 

a) 部件应按 ASME 规范第Ⅺ卷的规定进行检测。承压边界的部件和零件的检测方法应满足 ASME

规范第Ⅺ卷中所列要求。只要求进行体积和表面检测。 

b) 对于 B-O类检测的控制棒密封壳，检测应延伸到仅包括安装外部控制棒驱动机构密封壳所必需

的 100%焊缝。 

8.2.7.3 免除役前检测的部件 

以下部件或部件的零件免除8.2.7要求的体积和表面检测： 

a) 除蒸汽发生器管子以外的等于或小于 DN 25 的管道； 

b) 由于控制棒驱动机构贯穿件而不能接近的反应堆压力容器封头连接件以及等于和小于 DN 50

的连接管； 

c) 由于被嵌在混凝土内、埋在地下或被保护导管密封而不能接近的支承和约束的整体附件。 

8.3 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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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射线检测验收标准 

射线照相所发现的和具有缺陷特性的下列情况均为不可接受的缺陷：  

a) 任何裂纹、未熔合或未焊透；  

b) 长度大于表 31中所列值的任何单个条形缺陷：  

表31 单个条形缺陷的长度限值 

壁厚 t 

mm 

单个条形缺陷的长度 

mm 

t≤19 6 

19＜t≤57 t/3 

t＞57 19 

注：t为对接焊接接头较薄部分的厚度。 

c) 内部焊根的状态在射线照相所示的黑度不是突变时是可以接受的，但在这种焊根状态的任一端

上，射线照相的条形显示达到表 31的规定时，是不可接受的； 

d) 在 12t长度内，任一组显示其累计长度大于 t。但最小距离超过 6L的相邻显示可除外，L为最

大的显示长度； 

e) 单个圆形缺陷的长径大于 t/2； 

f) 缺陷点数大于表 32中所列值的圆形缺陷。 

表32 圆形缺陷的点数限值 

评定区 mm 10×10 10×20 10×30 

壁厚 t 

mm 

≤10 ＞10～15 ＞15～25 ＞25～50 ＞50～100 ＞100 

缺陷点数 3 6 9 12 15 18 

注：表中的数字是允许缺陷点数的上限。 

圆形缺陷评定区为一个与焊缝平行的矩形，其尺寸见表33。圆形缺陷的评定区应选在缺陷最严重的

区域。当缺陷与评定区边界相接时，应将此缺陷划入评定区。 

评定圆形缺陷时，应将缺陷尺寸按表34换算成缺陷点数。不计点数的缺陷尺寸见表35。 

表33 圆形缺陷评定区                                 

壁厚 t 

mm 

≤25 ＞25～100 ＞100 

评定区尺寸 

mm 

10×10 10×20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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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缺陷点数换算 

缺陷长径 

mm 

≤1 ＞1～2 ＞2～3 ＞3～4 ＞4～6 ＞6～8 ＞8 

点数 1 2 3 6 10 15 25 

表35 不计点数的缺陷尺寸 

壁厚 t 

mm 

缺陷长径 

mm 

≤25 ≤0.5 

＞25～50 ≤0.7 

＞50 ≤1.4%t 

 

8.3.2 超声检测验收标准 

8.3.2.1 制作 

对于反射波幅达到或超过记录阈值的所有显示都应进行研究，直至检测人员能确定所有这些显示的

形状、性质和位置。 

不允许存在以下显示： 

a) 裂纹、未熔合和未焊透； 

b) 幅度达到或超过 100%DAC，且长度超过下列表 36规定值的显示。 

直射波扫查斜射波经过区域（母材）时，发现的分层显示仅作记录，不作为焊缝验收的依据。 

表36 允许显示指示长度 

被检焊缝厚度 

mm 

显示的指示长度 

mm 

t≤19 6 

19<t≤57 t /3 

t>57 19 

注：t是被检焊缝的厚度，如焊缝的两侧母材厚度不同，则t取较薄一侧的值。 

8.3.2.2 役前检测 

a) 在体积检测中显示的缺陷，若能满足 ASME 规范第Ⅺ卷的验收标准要求，则该部件应为可接受

的。该缺陷应按 T/CDEA XXXXX.2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 2部分：超声检测》和本分

卷的要求测量尺寸并记录。 

b) 在体积检测中显示的缺陷超过 ASME规范第Ⅺ卷验收标准的部件是不可接受的，应进行返修。 

8.3.3 磁粉检测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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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1 磁痕的分类、评定和记录 

磁痕显示分为相关显示、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 

相关显示分为： 

a) 线性显示：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 3的磁痕显示； 

b) 圆形显示：圆形的或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大于 3的椭圆形磁痕显示。 

进行磁痕观察时应注意对显示类型的判别。应只对相关显示进行评定，对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不必

评定与记录。 

凡主要尺寸大于1.5mm的相关显示，应予记录。 

应记录上述相关显示的的位置、类型、方向、尺寸和形貌等信息。 

应用草图或照片和文字记录磁痕显示的位置、方向、尺寸和数量，可采用照相、复膜和可剥离塑料

薄膜等方式记录磁痕显示的形貌。 

8.3.3.2 验收标准 

下列相关显示应不予验收： 

a) 裂纹或线性显示； 

b) 尺寸大于 5mm的圆形显示； 

c) 在同一直线上有 4个或 4个以上圆形显示，其边缘间距小于 1.5mm； 

d) 在缺陷显示最严重的区域内，任意 4000mm
2
矩形区域（最大边长不超过 150mm）内，有 10个或

10个以上圆形显示。 

8.3.3.3 役前检测 

在表面检测中显示的缺陷，若能满足5.5和8.3的验收标准要求，则该部件应为可接受的，并应按

8.2.8.1 b）的要求作记录。 

8.3.4 液体渗透检 

8.3.4.1 显示的分类、评定和记录 

显示分为相关显示、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 

相关显示可分为线性显示和圆形显示： 

a) 线性显示：长度与宽度之比大于 3的显示； 

b) ——圆形显示：圆形的或长度与宽度之比不大于 3的椭圆形显示。 

对显示进行观察时应注意对显示类型的判别。应只对相关显示进行评定，对非相关显示和伪显示不

必评定。 

不允许存在可能掩盖不连续显示的残存荧光区或着色区。这些区域应清洗干净，并重新检测。 

凡主要尺寸大于1.5mm的相关显示，应予记录。 

应记录上述相关显示的位置、类型、方向、尺寸和形貌等信息。 

应用草图或照片和文字记录显示的位置、方向、尺寸和数量，可采用照相、录像和可剥离塑料薄膜

等方式记录显示的形貌。 

8.3.4.2 验收标准 

下列相关显示应不予验收： 

a) 裂纹或线性显示； 

b) 尺寸大于 5mm的圆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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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同一直线上有 4个或 4个以上圆形显示，其边缘间距小于 1.5mm； 

d) 在缺陷显示最严重的区域内，任意 4000mm
2
矩形区域（最大边长不超过 150mm）内，有 10个或

10个以上圆形显示。 

8.3.4.3 役前检测 

在表面检测中显示的缺陷，若能满足5.5和8.3的验收标准要求，则该部件应是可以接受的，并应按

8.2.8.1 b）的要求作记录。 

8.3.5 已安装的非铁磁性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的涡流役前检测 

对已安装的非铁磁性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的役前检测，其显示的缺陷应采用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5.2.3.2 c）]中的准则进行评定。 

8.3.6 气泡形成试验 

气泡形成试验应按T/CD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无损检测 第8部分：泄漏检测》的要求进行。

当使用真空罩试验时，保持时间至少为10秒。因泄漏而形成气泡或使连续的肥皂膜破裂都为泄漏的显示，

而任何这样的泄漏显示均为不可接受状态。 

8.4 容器水压试验后的检测 

容器在压力试验后： 

a) 用以连接铁素体材料的所有 A类、B类、C 类和 D 类焊接接头和热影响区，以及在铁素体材料

上深度超过 10mm 或截面厚度的 10%两者中较小值的修补焊缝，当实际可接近时都应采用磁粉

或液体渗透方法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满足 8.3.3或 8.3.4的验收标准。 

b) 应进行所有要求的役前体积检测，检测结果应满足 8.3.1或 8.3.2.1 的验收标准。 

8.5 无损检测人员要求 

从事《民用核安全设备目录（第一批）》范围内核岛机械设备无损检测活动的人员，依据《民用核

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管理规定》[HAF 602]参加考核并取得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相应方法和级

别的无损检测活动。 

无损检测人员技术资格等级分为Ⅲ（高）级、Ⅱ（中）级和Ⅰ（初）级。取得不同无损检测方法各

资格等级的人员，应从事与该方法和该资格等级相应的无损检测工作，并承担相应的技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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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试验 

9.1 通用要求 

9.1.1 设备、附件和系统的压力试验 

9.1.1.1 压力试验的范围 

所有承压设备、附件和完工的系统应进行压力试验。优先选用的方法应是用水作为试验介质的水压

试验。螺栓、双头螺栓、螺母、垫圈和密封垫片可不进行压力试验。 

9.1.1.2 气压试验 

当9.1.1.2.1 a)允许时，可用9.3气压试验来代替水压试验。 

9.1.1.2.1 气压试验的限制 

a) 只有在具备下列任一条件时，才可用气压试验代替水压试验： 

1) 当设备、附件或系统的设计或支承使它们不能安全地充满液体
30)
。 

2) 当设备、附件或系统不易干燥，而使用时又不允许有微量试验介质残存。 

b) 可在水压或气压试验以前进行压力不超过设计压力 25％的气压试验，作为寻找泄漏部位的手

段。 

9.1.1.2.2 气压试验采取的预防措施 

用压缩气体作为试验介质是危险的。因此，当采用有压力的气体作为试验介质时，应采取保护人员

安全的专门预防措施。 

9.1.1.3 压力试验的见证 

本章要求的压力试验，应有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在场见证下进行。对于与名义管径等

于和小于DN 100的管道连接的每个管道阀门和泵的压力试验可不需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

在场见证。对于名义管径小于和等于DN 100的各种管道阀门和泵，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对

证书持有者的试验记录的审查和验收将授权签署在数据报告表格上，并在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

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7.2.9规定的试验以前进行。 

9.1.1.4 压力试验的时间 

9.1.1.4.1 系统的压力试验 

安装完工的系统的压力试验，应在初始运行以前进行。 

a) 可对安装完工的部分系统逐段进行压力试验。 

b) 端部开口的系统（如喷雾系统），可用接管附件将开口堵住来进行压力试验。喷雾接管及其附

件的焊接接头或机械接头不需进行压力试验。 

9.1.1.4.2 设备和附件的压力试验 

a) 除下列 b）允许的情况外，设备和附件应在安装系统前进行压力试验。 

 
30) 如有必要，这些试验可对将要试验的物项作部分充液体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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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符合下列情况，可用系统的压力试验来代替设备和附件的压力试验： 

1) 如果系统压力试验的结果如有要求时，则设备可按 7.1.3和 7.4.5的规则进行焊接修补； 

2) 如有要求，设备的补焊可按 7.6.2进行焊后热处理。如适用，无损检测可按 7.1.3和 7.4.5

相应的规则进行； 

3) 如果补焊要求按 7.4.5.3.4进行射线检测，则设备在补焊和检测后要再进行所要求的系统

压力试验。 

c) 阀门在安装到系统以前要求按 6.5进行压力试验。 

d) 组装后形成完整的泵或阀门的零部件，如符合下列情况，可按分组件的形式进行试验： 

1) 试验压力已遵照 9.2.2.1的要求； 

2) 分组件进行压力试验的载荷状态要模拟泵或阀门组装完工后承压时的载荷； 

3) 设备证书持有者批准该设备分组件的任何压力试验； 

4) 设备证书持有者规定压力试验的要求和使用的试验压力； 

5) 每个分组件的压力试验由设备证书持有者进行，进行时要有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

单位在场； 

6) 由设备证书持有者以外的单位进行压力试验的每个分组件，要在规范数据报告表中列出；  

7) 试验压力应在零设备数据报告表中加以注明； 

8) 泵或阀门的分组件在压力试验后，只能用机械方法组装； 

9) 在分组件压力试验期间已进行检测的焊缝，在系统压力试验期间不需再检测。 

9.1.1.4.3 材料的压力试验 

如符合下列情况，设备或附件的压力试验可用于代替该设备或附件所用用的零件或材料的技术规格

书所要求的任何这种试验： 

a) 如果材料技术规格书要求作无损检测，则该无损检测可在设备或附件压力试验后进行； 

b) 如果压力试验的结果有要求，则材料可按 7.1.3的规则进行补焊； 

c) 如果补焊后要求作焊后热处理，则可按 7.6.2的要求进行。 

9.1.1.5 压力试验后的机加工 

在压力试验期间，已完工的设备上要求机加工到精确尺寸和公差的部位，留有不超过壁厚10％或

10mm两者中较小的材料余量是允许的。同时，除非设计文件中说明为了技术上的原因，一些加工作业必

须在水压试验后进行，否则水压试验后任何非计划性的机加工、显著的磨削或施焊将使试验结果无效。 

9.1.2 试验的准备 

9.1.2.1 接头的暴露 

在试验期间进行检测时，所有接头（包括焊接接头）应不加保温层而暴露在外。 

9.1.2.2 附加的临时支承件 

设计用于盛装蒸汽或气体的设备，必要时可设置临时支承件，以支承试验液体的重量。 

9.1.2.3 膨胀接头的约束或隔离 

如有要求，对于考虑试验期间的附加压力载荷，膨胀接头应装临时约束件。 

9.1.2.4 不承受压力试验的设备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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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期间不承受压力试验的设备应与设备或系统断开，或用盲板法兰或类似的方法隔离。如关闭

阀门能承受预定的试验压力，则可使用该阀门。 

9.1.2.5 装有盲板的法兰接头的处理 

试验期间装入盲板使与其他设备隔离的法兰接头，不需再作试验。 

9.1.2.6 防止试验介质膨胀的措施 

如果压力试验需要保持一段时间，而系统中的试验介质会受热膨胀，则应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超压。 

9.1.2.7 加压前试验装置的校验 

加压前应检验试验装置，以确保其密封性，且所有低压充水管路和不应承受试验的其他设备已断开

或隔离。 

9.2 水压试验 

9.2.1 水压试验规程 

9.2.1.1 充水时的放气 

要进行试验的设备或系统应在充水时排除空气，使空气泡减小至最少程度。 

9.2.1.2 试验介质和试验温度 

a) 水压试验应采用水或设计技术规格书允许的其他液体进行。 

b) 试验应在脆性断裂[T/CNEA XXXXX.8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8部分：辅助规则 》]

发生可能性最小的温度下进行。在设备、附件或系统与加压流体未达到大致相同的温度时，不

应施加试验压力。 

9.2.2 水压试验的压力要求 

9.2.2.1 水压试验的最低压力 

a) 系统安装后的水压试验压力，应不低于超压保护装置所保护的边界内任何设备的最低设计压力

(表压)的 1.25倍，该超压保护装置是满足 10.0要求的。 

b) 阀门的水压试验应按 6.5的规则进行。 

c) 设备的水压试验应不低于设计压力(表压)的 1.25倍。 

9.2.2.2 允许的最高试验压力 

允许的最高试验压力应按6.2.2.6规定的应力限制来确定。在多腔室设备中，相应的相邻腔室可同

时施加压力，以满足这些应力限制。 

9.2.2.3 水压试验压力保持时间 

各种保持压力的保持时间应与待检设备的检查要求相对应。在按9.2.2.4的要求进行检漏以前，水

压试验压力至少应保持10分钟。 

9.2.2.4 加压后的检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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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试验压力施加时间达到9.2.2.3规定要求后，应对所有接头、连接处和高应力区，例如开孔周

围和厚度过渡段进行检漏。除泵和阀门应在试验压力下检测以外，这种检测应在设计压力或3/4的试验

压力（取两者中的较大值）下进行，并应有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在场见证。为进行水压试

验而安装且在试验后即将更换的临时垫片和密封件的泄漏是允许的，但在要求的全部时间内的泄漏量不

得超过保持系统试验压力的容量。其他泄漏，例如在设备上的永久密封装置、阀座和垫片连接处的泄漏，

当设计技术规格书有明确的规定时，可以被允许。应把临时密封处的泄漏或设计技术规格书所允许的泄

漏从设备表面引走，以免掩盖其他接头处的泄漏。 

9.3 气压试验 

9.3.1 气压试验规程 

9.3.1.1 通用要求 

气压试验应按9.1和9.3的要求进行。 

9.3.1.2 试验介质和试验温度 

a) 用作试验介质的气体应是不可燃的。 

b) 试验温度应符合 9.2.1.2 b）的规定。 

9.3.1.3 加压规程 

系统中的压力应逐渐增加到不大于试验压力的一半，然后按每级为试验压力的1/10左右逐级升压到

所要求的试验压力。 

9.3.2 气压试验的压力要求 

9.3.2.1 气压试验要求的最低压力 

a) 系统安装后的气压试验压力，应不低于超压保护装置所保护的边界内任何设备的最低设计压力

(表压)的 1.1倍，该超压保护装置是满足 10.0要求的。 

b) 阀门的气压试验应按 6.5的规则进行。 

c) 设备的气压试验应不低于其设计压力(表压)的 1.1倍。 

9.3.2.2 允许的最高试验压力 

最高试验压力应限制在9.2.2.2规定的范围内。 

9.3.2.3 试验压力保持时间 

按9.3.2.1规定的试验压力，至少应保持的总时间为10分钟。 

9.3.2.4 加压后的检漏 

按9.3.2.3规定的时间施加压力后，试验压力应降低到设计压力或3/4的试验压力（取两者中的较大

值），并保持足够的时间，以便可以按9.2.2.4的规定进行检验。 

9.4 试验压力表 

9.4.1.1 所用的压力表型式及其设置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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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试验中所用的压力表应是指示型压力表，并直接接在设备上。如果该指示型压力表不易被控制

加压的操作人员看到，则应在操作人员试验时看得到的地方，另外装一个附加的指示型压力表。对大容

量的系统，除了所用的指示型压力表以外，建议再附加装一个记录型仪表。 

9.4.1.2 指示型压力表的量程 

a) 在试验中采用模拟式指示型压力表时，其刻度范围不应小于试验压力的 11/2 倍，但不大于 4

倍。 

b) 可采用不受量程限制的数字式压力表，但其标定和读数的综合误差应不超过试验压力的 1%。 

9.4.1.3 试验压力表的标定 

所有试验压力表应对照标准静重试验机或经标定的标准压力表进行标定。压力表应在每次试验或一

系列试验以前进行标定。一系列试验是指在不超过两星期时间内，用一块或几块相同的压力表，在同一

部位进行的一组试验。 

9.6 压力试验的特殊情况 

9.6.1 按外压设计的设备 

对于只按外压设计的设备，应进行内压或外压试验，其试验压力为1.25倍的设计外压。该压力应恰

当控制，以便决不超过所要求的试验压力的6%。 

9.6.2 组合装置的压力试验 

9.6.2.1 按单独运行设计的承压腔室 

按单独运行设计的组合装置承压腔室，应作为单独的容器进行水压试验，即每个腔室应在其相邻腔

室不加压的情况下进行试验。 

9.6.2.2 按最大压差设计的共用设备 

a) 当组合装置的承压腔室有按最大压差设计的共用设备时，此最大压差能在启动、运行和停用时

出现，且此压差小于相邻腔室的较高设计压力时，共用设备应承受的水压试验压力至少为最大

压差的 1.25倍。 

b) 在共用设备按上述 a）的要求进行试验和对它们进行检查后，相邻腔室应进行水压试验

[9.2.1.1]。应注意限制腔室之间的压差不超过共用设备的试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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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超压保护 

10.1 通用要求 

10.1.1 范围 

a) 本章适用于核设施中核一级的压力泄放装置。 

b) 应提供系统31)超压保护，避免因压力和温度超出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设计值或使用限制。 

c) 当超压分析中的预期运行工况会超出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使用限制时，应采用压力泄放装

置。 

d) 本章不涉及压力短时升高的系统瞬态（如阀门快速关闭引起的水锤），该内容应包括在设计技

术规格书内。 

e) 本章不包括反应堆停堆系统的超压保护，该内容可参考工程标准以及核电厂厂址的管理和执行

当局的要求。 

10.1.1.1 定义 

a) 超压：指超过设计压力并且由于热量不平衡、流量过大，以及其他类似现象造成的系统压力升

高，压力增加的持续时间足以与本章所列压力泄放装置的动态反应特性相适应。 

b) 压力泄放装置：通过开启来防止压力瞬态引起内部流体压力升高，造成系统超过规定的限值。

压力泄放装置可以是压力释放阀或非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 

c) 一次侧压力：压力泄放装置入口处的流体压力。 

d) 二次侧压力：压力泄放装置的实际排放处与出口之间通道内存在的压力。 

10.1.2 完整的超压保护 

应按下列方法之一提供其完整的超压保护： 

a) 采用压力泄放装置和相关的压力传感器； 

b) 采用反应堆停堆系统； 

c) 当不超过设计技术规格书规定的使用限制时，无需采用压力泄放装置。 

10.1.3 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的可运行性验证 

10.1.3.1 建造 

a) 再闭式释放装置的建造应能通过试验或检测来确定由于使用接触流体可能造成对超压保护功

能的潜在损害； 

b) 应提供远程阀位(全开或全闭)监控的措施。该措施可结合在阀门设计或系统安装中。 

c) 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及其相关的压力传感元件的建造，应能按照管辖核电厂厂址的管理或执行

当局的要求，在使用或试验工况下验证其正确运行。 

10.1.4 安装 

10.1.4.1 压力泄放装置 

a) 根据系统超压分析结果，确定压力泄放装置的安装位置，并尽可能靠近预期的超压源。 

 
31) 系统，是指超压保护报告中所述的被提供超压保护的部件或部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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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压力泄放装置与系统连接的内径不得小于压力泄放装置入口的名义内径，且保证排放管路通

畅。 

c) 系统与安全阀之间的连接不应长于 ANSI B16.5，ANSI B16.9 或 ANSI B16.11中相应的同样通

径和压力等级三通的面到面长度。其沿程阻力不应大于释放压力的 2％。 

d) 系统与安全释放阀或释放阀之间（包括连接件）的沿程阻力不应大于释放压力的 3％。 

e) 安全阀、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应竖直安装。 

f) 压力泄放装置的入口流通面积不应小于压力泄放装置的出口流通面积。若管路设置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压力泄放装置，则管路的面积不应小于排放入管路的阀门组合出口面积。潜在背压不

应将泄放装置的泄放量减小到系统所需的泄放量，且应考虑急剧蒸发工况。 

g) 如果符合下列条件，可不按照上述(c)、(d)、(e)和(f)的要求进行阀门的安装： 

1) （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已确认该阀门的安装和设计能满足设计技术规格书要

求； 

2) 通过调节阀门后，可满足设计技术规格书要求； 

3) 超压保护报告中提供了阀门安装合理性的论证，包括验证满足以上 1）和 2）的要求。 

h) 对于工作介质为蒸汽的压力释放阀，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可安装在入口弯管水密封（入口弯管

水密封由阀门入口管段组成，此管段布置在压力释放阀座以下形成水封，水封将正常的系统释

放流体（蒸汽）与阀座隔开）上： 

1) 系统已考虑包括排空弯管密封水在内所需时间。 

2) 满足 10.5.1、10.5.2和 10.7.3.2.2的适用要求，并已确定压力释放阀的蒸汽整定压力。 

10.1.4.2 隔离阀 

a) 隔离阀或其他装置的布置位置，不应造成压力泄放装置的释放量低于本章规定的要求，除非该

隔离阀带有控制器和联锁器，使所有工况满足 10.3释放量要求。 

b) 隔离阀阀位单一的管理控制是不可接受的。 

c) 隔离阀应有独立而多样的联锁，以防止在系统所有运行工况期间，当压力释放装置需要满足

10.3要求时，阀门正处在被关闭状态。 

d) 隔离阀应有独立而多样的联锁，以确保在系统所有运行工况期间，当压力释放装置需要满足

10.3要求时，阀门能自动打开并保持开启状态。 

e) 应提供措施以验证控制和联锁的正常动作。 

10.1.4.3 压力泄放装置的疏排 

a) 若液体或残渣会妨碍正常的释放操作，压力泄放装置的安装应在其能收集液体或残渣的最低处

设置疏排孔； 

b) 若压力释放装置的在阀盘会排出侧积聚液体或残渣，并可能妨碍正常的释放操作，则应该在压

力释放装置会积聚上述物质的位置设置疏排孔，以尽量减少液体或残渣的积聚。 

c) 这些疏排物应排放到可控的散热系统或储存系统中。 

10.1.5 合格的压力泄放装置 

10.1.5.1 压力释放阀32) 

可以按照10.1.7和10.5的规定采用压力释放阀。 

 
32) 压力释放阀是一种设计成在恢复正常工况后能重新闭合并阻止流体继续外流的压力泄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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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2 非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33) 

可以按照10.1.7和10.6的规定采用非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 

10.1.6 不合格的压力泄放装置 

10.1.6.1 自重式压力释放阀 

不应采用自重式压力释放阀。 

10.1.7 容许采用的压力泄放装置 

10.1.7.1 安全阀34) 

满足10.5.1要求的安全阀可在下列工作条件下使用： 

a) 蒸汽工作条件； 

b) 空气和气体工作条件。 

10.1.7.2 安全释放阀35) 

满足10.5.1要求的安全释放阀可在下列工作条件下使用： 

a) 蒸汽工作条件； 

b) 空气和气体工作条件； 

c) 液体工作条件。 

10.1.7.3 释放阀36) 

满足10.5.1要求的释放阀可在液体工作条件下使用。 

10.1.7.4 先导式压力释放阀37) 

对满足10.5.2要求的先导式压力释放阀，可在下列工作条件下使用： 

a) 蒸汽工作条件； 

b) 空气和气体工作条件； 

c) 液体工作条件。 

10.1.7.5 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38) 

满足10.5.3要求的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可在下列工作条件下使用： 

a) 蒸汽工作条件； 

b) 空气和气体工作条件； 

c) 液体工作条件。 

 
33) 非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是一种设计成在动作后保持开启状态的压力泄放装置。 

34) 安全阀是一种由入口静压驱动，并具有快速开启或突跳动作特性的压力泄放装置。 

35) 安全释放阀是一种压力释放阀，其特点是突跳动作快速开启，或者其开度通常随着超过开启压力的压力增加

按比例地增加。 

36) 释放阀是由入口静压驱动的压力释放阀，它有逐渐开启的过程．其开度通常随着超过开启压力的压力增加按

比例地增加。 

37) 先导式压力释放阀是这样一种压力释放阀，其中的主要释放装置与一个自动作的辅助压力释放阀组合在一

起，并受后者控制。 

38) 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是这样—种压力释放阀，其主要释放装置与需要外部能源的一个装置组合在一起，并

由后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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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6 带辅助驱动装置的安全阀 

满足10.5.4要求的带辅助驱动装置的安全阀可用于蒸汽工作条件。 

10.1.7.7 带辅助驱动装置的先导式压力释放阀 

满足10.5.4要求的带辅助驱动装置的先导式压力释放阀，可在下列工作条件下使用： 

a) 蒸汽工作条件； 

b) 空气和气体工作条件； 

c) 液体工作条件。 

10.1.7.8 非再闭式装置 

根据10.6，爆破膜装置
39)
可用于空气或气体工作条件。 

10.2 超压保护报告 

10.2.1 报告的任务 

应由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代理人编制超压保护报告，证明设计满足本章要求的规定。 

10.2.2 报告的内容 

超压保护报告应明确被保护的系统并提供完整的超压保护。该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标明超压保护系统设计所采用的标准规范； 

b) 包括压力泄放装置在内的保护系统的布置图； 

c) 运行工况的范围，包括排放管背压的影响； 

d) 导致最大压力释放要求的工况分析，但不包括在反应堆以额定功率热输出时，丧失受保护系统

的热阱作为确定释放量的工况分析； 

e) 防止任何部件内部压力升高超过 10.3限制所需的排放量； 

f) 预期释放量、最高压力和温度下被保护系统的运行控制和安全控制； 

g) 应考虑压力泄放装置及其相关的压力传感器和控制器的冗余性和独立性，防止任何压力泄放装

置、传感元件、相关的控制器或外部电源发生故障时，造成超压保护功能的丧失； 

h) 个别部件可从总体系统超压保护隔离开来的程度，一级需要增加个别部件超压保护的工况分

析； 

i) 分析包括对压力泄放装置设计技术规格书中的阀的设计二次侧压力值的合理性； 

j) 提供包括压力释放阀的反应时间、液体和两相流相关的压力瞬态工况分析； 

k) 整定压力和排放限制的设计考虑，包括压力泄放装置的开启压差和超压； 

l) 应提供爆破膜装置的爆破压力容差和制造设计的范围； 

m) 若不设置压力泄放装置，则须验证无需设置的原因。应包括分析每个部件的设计报告和适用要

求，证明所计算出的应力强度水平均未超过设计技术规格书中的使用限制； 

n) 考虑阀门仅在弯管内的密封水排空后才会完全打开，所以当压力释放阀安装在弯管水密封的上

部，应考虑入口密封水排空时间。 

10.2.3 报告的确认 

超压分析报告应由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进行确认。 

 
39) 爆破膜装置是一种非再闭式压力泄放装置，由入口静压驱动，并由承压膜片爆破而执行设计功能。 



T/CNEA XXXXX—XXXX 

226 

10.2.4 安装后的报告审核 

所有变更均应以附录形式体现在超压报告中，包括一份竣工图复印件，还应包括下述内容： 

a) 验证竣工系统已满足超压保护报告要求； 

b) 最新版超压保护报告已体现竣工系统； 

c) 超压保护报告体现竣工系统所作的变更。 

d) 附录应由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进行确认 

10.2.5 报告归档 

在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签署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数据报告之前，应将一份超压保护报

告的副本存入核电厂档案中。该报告应该供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和管辖核电厂的管理和执

法当局按需使用。 

10.3 释放量 

10.3.1 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40) 

10.3.1.1 压力泄放装置的释放量 

a) 压力泄放装置的总释放量(已证明符合按 10.7为范围内超压保护所预期的释放量，并符合 10.5

或 10.6的要求)应已考虑流经管道和其它部件所造成的压力损失。 

b) 任何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的总释放量，不得造成被保护系统内任何部件的压力超出设计压

力 10％。 

10.3.1.2 与减压装置并用的压力释放装置的释放量 

当减压装置与压力泄放装置的组合使用时，在下述情况下，应保证满足10.3.1.1的要求： 

a) 减压装置和它们的旁路阀完全开启； 

b) 减压装置低压侧的所有排放通道都被阻塞 

10.3.1.3 所需的压力泄放装置数量和释放量 

一个系统超压保护所需的释放量，应至少应由两台压力释放压力泄放装置来保证。在采用一台以上

压力释放装置时，在每一组压力释放装置中，任何一台装置的释放量不得小于最大释放量的50％。 

10.3.1.4 可隔离部件所需的压力泄放装置的数量和释放量 

一个可隔离部件所需的释放量至少应由一个满足10.5或10.6要求的压力泄放装置来提供。 

10.3.2 未能预期的系统      超压瞬态工况41) 

10.3.2.1 压力泄放装置的释放量 

a) 压力泄放装置的总释放量(已证明符合按 10.7 范围内超压保护所预期的释放量，并符合 10.5

或 10.6的要求)应已考虑流经管道和其它部件所造成的压力损失 

b) 总释放量应保证超压保护的系统中每个部件均能满足(c)的要求，超压保护报告应提供各种未

能预期系统超压瞬态工况下产生的最大系统压力。 

 
40) 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是那些与正常系统瞬态工况有关的工况，例如丧失给水或甩负荷。 

41) 未能预期的系统超压瞬态工况是那些不常见或异常的系统瞬态，但仍认为在设计基准之内，如，甩负荷同时

反应堆紧急停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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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保证(b)中设定的总释放量能保护系统中的每个部件不超过应力强度限制和其他设计限制。 

10.4 压力泄放装置的整定压力 

10.4.1 对预期系统压力瞬态工况整定压力的限制 

在与系统连接的压力泄放装置中，至少应有一个装置的铭牌整定压力不大于被保护系统承压边界内

任一部件的设计压力。其他压力泄放装置可设置较高的铭牌整定压力，但不应造成系统总压力超过在

10.3.1中规定的系统限值。 

10.4.2 对未能预期系统超压瞬态工况整定压力的限制 

铭牌整定压力的确定应考虑10.3.2的要求。 

10.5 压力释放阀的运行和设计要求 

10.5.1 安全阀、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 

10.5.1.1 通用要求 

10.5.1.1.1 弹簧加载式安全阀  

 阀门应该依靠当流体压力直接作用克服弹簧起跳而自动开启。 

10.5.1.1.2 平衡式安全阀 

a) 可以采用其运行与背压无关的平衡式安全阀，其条件是能提供验证平衡装置可运行性的措施。 

b) 在蒸汽工作条件下使用的平衡式安全阀应增加一个冗余的背压平衡装置。 

10.5.1.1.3 防微开式阀门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可采用装有防微开装置(其作用是提高阀门在系统正常运行时的整定压力)的阀

门： 

a) 万一辅助加载装置的任一零件发生故障，设计使阀门在系统设计压力的 110％值下能自动开启

并排出其确认释放量； 

b) 在任何信号故障或能源丧失的事件中，动作信号和能源设施能使阀门回复到正常整定压力； 

c) 施加于这类阀门上的辅助加载力，使阀门的整定压力不致提高 10％以上； 

d) 在系统压力不大于阀门整定压力时，增大阀门弹簧作用力的辅助加载力会自动卸载。 

10.5.1.2 安全阀的运行要求 

10.5.1.2.1 防频跳和升程的要求 

安全阀应建造成使其在不超过整定压力的3％以上或15kPa(按两者中的较大值)下运行不发生频跳，

并达到额定升程。 

10.5.1.2.2 整定压力容差 

a) 整定压力的正、负容差为：压力等于或小于 480kPa时，不超过 15kPa；压力在 480kPa至 2MPa

时，不超过 3%；压力在 2MPa 至 7MPa 时，不超过 70kPa；压力在 7MPa 以上时，不超过 1％。

除非在超压保护报告[10.2]和安全阀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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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2.5.0]中允许规定更大的容差，否则均应采用上述规定的

整定压力的容差。 

b) 应通过试验来确定每个产品阀门是否符合上述 a)的要求。蒸汽阀应该用蒸汽进行试验。 

10.5.1.2.3 回座压力 

安全阀应作调整，使其在排放到不低于整定压力的95％之后关闭，除非在安全阀设计技术规格书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5.2.5.0]中规定了不同的百分数

且其设定的依据已在超压保护报告[10.2]中提及。这种调整应由试验确定或（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

书的单位的排放试验数据中按比例确定。 

10.5.1.3 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的运行要求 

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应建造成在不高于整定压力10％以上或20kPa(按两者中之较大值)压力下使其

达到额定的升程。 

10.5.1.3.1 整定压力容差 

a) 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的整定压力正负容差应为，对于压力小于或等于 480kPa 时，不得超过

15kPa；对于压力超过 480kPa时，不得超过 3％。除非在超压保护报告[10.2]和阀门设计技术

规格书[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2.5.0]中允

许规定更大的容差，均应采用上述规定的整定压力的容差。 

b) 应通过试验来确定每个产品阀门是否符合上述 a)的要求。蒸汽阀、空气或气体阀及液体阀均

应相应地用蒸汽、空气或气体及液体进行试验。如果满足 10.5.5 的要求，可以更换用作试验

介质的流体。 

10.5.1.3.2 回座压力 

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应作调整，使其排放到不低于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XX.1 《压水堆

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1部分：通用要求》5.2.5.0]中规定的压力之后关闭，其设定的依据应在超压保

护报告[10.2]中提及。这种调整应通过试验来确定，或通过（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的排放

试验数据按比例分配来确定。 

10.5.1.4 可信的释放量 

安全阀、安全释放阀和释放阀的可信的释放量应以经确认的释放量为依据。此外，也可按10.7中规

定按比例分配来确定释放量。 

10.5.1.5 调节机构的封印 

所有阀门设计都应提供封印的措施，封住一切外部调节机构，或封住能不拆卸阀门而接近的调节机

构。对于先导式压力释放阀，应提供一种附加的封印，将导阀和主阀一起封印。封印应由（从核安全局）

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在最终调整时设置。设置封印的方式应能防止不拆封印而能改动调整值或拆卸阀

门。封印应作为（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作过最终调节的一种措施。 

10.5.2 先导式压力释放阀 

10.5.2.1 通用要求 

先导式压力释放阀应不依赖任何外部能源而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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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2 动作要求 

10.5.2.2.1 驱动   

导阀控制装置应由被保护系统内流体的压力直接驱动。 

10.5.2.2.2 反应时间   

超压保护报告[10.2]应包括导阀开启(整定)与关闭(回座)的压力和主阀达到额定升程并关闭的压

力之间偏差的影响。这种偏差由导阀和主阀动作之间固有的时间延迟(例如反应时间)和系统压力变化速

率引起。反应时间的限值应在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5.2.5.0]中规定。 

10.5.2.2.3 主阀动作  

主阀应对导阀控制装置直接作出反应而动作。在压力稳定工况下，阀门结构的设计应能在下述压力

下达到额定升程：对于蒸汽，压力不超过整定压力3%或15kPa (按两者中之较大值)；对于空气、气体或

液体，压力不超过整定压力10％或20kPa(按两者中之较大值)。 

10.5.2.2.4 传感机构的完整性   

对于不采用弹簧加载的直接作用的导阀控制装置，当该装置动作取决于压力传感元件的完整性时，

应提供能探测压力传感元件(例如，波纹管)失效的措施。 

10.5.2.2.5 整定压力的容差 

a) 整定压力容差仅用于导阀。 

b) 整定压力正负容差不应超过下列数值： 

c) 对于液体阀，压力小于等于 480kPa 时为 15kPa；压力超过 480kPa 时为 3％；对于蒸汽、空气

和气体阀，压力超过 480kPa且小于等于 2MPa时为 3％；压力超过 2MPa 且小于等于 7MPa时为

70kPa；压力超过 7MPa时为 1％。以上所述的整定压力容差均应遵守，只有按超压保护报告[10.2]

和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5.2.5.0]允许时，才能采用较大的容差。 

d) 每个产品阀门是否符合上述的要求应通过试验验证。蒸汽阀门应采用蒸汽作试验，空气或气体

阀门应采用空气或气体作试验，液体阀门应采用液体作试验。如果满足 10.5.5 的要求，则可

采用替代流体作为试验介质。 

10.5.2.2.6 回座压力 

a) 排放要求仅应用于导阀。 

b) 导阀控制的蒸汽阀门应调整到其排放后的压力下降到不低于蒸汽整定压力的 95%时就关闭，除

非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5.2.5.0]规定不同的压力百分数，且其整定依据已列于超压保护报告[10.2]中。对于所有其他

的流体，导阀控制的阀门应调整到其排放后的压力直到不低于阀门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5.2.5.0]所规定的压力时予以

关闭，其整定的依据应列在超压保护报告(10.2)中。 

c) 每个产品阀门是否符合上述的要求，应由试验或根据（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的排

放试验数据按比例来确定。如果满足 10.5.5的要求，则可采用替代流体作为试验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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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3 可信的释放量 

先导式压力释放阀的可信的释放量应以经确认的释放量为依据。此外，该容量也可按10.7允许的方

法按比例确定。 

10.5.2.4 调节机构的封印 

应采用10.5.1.5规定的封印要求。 

10.5.3 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 

10.5.3.1 通用要求 

如果10.5.3的要求得到满足，可以采用依靠外部能源(例如电动、气动或液压系统)的动力驱动压力

释放阀。 

10.5.3.2 动作要求 

10.5.3.2.1 动作 

动力驱动压力释放阀应对受保护系统的流体压力传感装置所产生的信号作出反应而动作。 

10.5.3.2.2 反应时间 

a) 开启反应时间 压力传感器探测到预定的系统压力的时刻与动力驱动释放阀达到其经确认的排

放量的时刻之间的时间延迟。 

b) 关闭反应时间 压力传感器探测到预定的系统压力的时刻与动力驱动释放阀完全关闭的时刻之

间的时间延迟。 

c) 超压保护报告[10.2]的内容应包括开启和关闭反应时间对系统超压保护影响的分析。 

d) 每个产品阀门应作试验来验证设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

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5.2.5.0]内规定的反应时间是否已得到满足。 

10.5.3.2.3 主阀动作   

应提供主阀在下列稳定的系统压力条件下额定的流量：对于蒸汽，不超过开启动作压力3％或15kPa 

(按两者之中较大值)；对于空气、气体或液体，不超过动作压力10％或20kPa(按两者之中较大值)。 

10.5.3.2.4 传感器、控制器和外部能源 

a) 用于阀门动作的传感器、控制器和外部能源，应至少具有与被保护系统相关的控制和安全保护

系统所要求相同的冗余性和独立性。 

b) 当采用自动控制时，压力传感器应能将阀门的开启动作压力控制在±1％的容差范围内。 

c) 当采用自动控制时，阀门的关闭动作压力应控制在不低于开启动作压力的 95％，除非阀门设

计技术规格书[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部分：通用要求》5.2.5.0]

规定不同的压力百分数，且其关闭动作压力依据列在超压保护报告[10.2]中。 

d) 是否符合以上 b)和 c)的要求，应由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代理人通过试验来确认。蒸汽阀

应采用蒸汽作试验，气体阀或空气阀应采用气体或空气作试验，液体阀应采用液体作试验。如

果满足 10.5.5要求，则可采用替代流体作为试验介质。 

10.5.3.3 经确认的释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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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驱动压力释放阀的经确认的释放量和释放量的按比例分配应按照10.7来确定。 

10.5.3.4 可信的释放量 

10.5.3.4.1 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   

对于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可信的释放量不得大于： 

a) 当装有两个阀门时，较小阀门的经确认的释放量； 

b) 当装有三个或三个以上阀门时，经确认的总释放量的一半。 

10.5.3.4.2 未能预期的系统超压瞬态工况   

对于未能预期的系统超压瞬态工况，动力驱动的压力释放阀可信的释放量不得大于： 

a) 当装有两个阀门时，较小释放量阀门的经确认的释放量； 

b) 当装有三到十个阀门时，所有阀门(不包括具有最大确认释放量的一个阀门)的经确认的释放

量： 

c) 当装有十个以上阀门时，所有阀门(不包括具有最大确认释放量的两个阀门)的确认释放量。 

10.5.3.5 调节机构的封印 

应对会影响阀门运行的所有调节机构提供封印的措施。封印应由设备供方在整定时设置。设置封印

的方式应能防止不拆封印而能改动调整值。封印还应作为识别设备供方作过调整的一种措施。 

10.5.4 带辅助驱动装置的安全阀和先导式压力释放阀 

10.5.4.1 通用要求 

如果满足10.5.1或10.5.2的适用要求(以下经变更的除外)，可采用带辅助驱动装置且其辅助驱动装

置动作与阀门自身动作机构无关的安全阀和先导式压力释放阀。 

10.5.4.2 建造 

a) 阀门的建造应使阀门即使在其辅助装置任何一个主要零件发生故障时，仍能在压力不超过阀门

整定压力下由流体直接作用而自动开启。并按确认的释放量进行释放。 

b) 辅助驱动装置的建造，应使安全阀不致由于装置失去电源或失去辅助驱动压力而妨碍其关闭。 

10.5.4.3 辅助装置的传感器和控制器 

用于辅助驱动装置的传感器、控制器和外部能源应符合10.5.3.2的要求。 

10.5.4.4 释放量 

10.5.4.4.1 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   

对于预期的系统压力瞬态工况，在辅助驱动装置整定点下开启阀门的可信释放量[10.5.4.4.3]。可

按下列a)和b)的情况选取。 

a) 当装有两个阀门时，具有较小确认释放量的阀门被在辅助驱动装置的整定点开启是可信的。具

有较大确认释放量的阀门在阀门的整定压力下开启是可信的。 

b) 对于装有两个以上阀门的阀门组(都具有相同的确认释放量)，区别阀门组内阀门数为偶数和奇

数两种情形，在辅助驱动装置整定点下开启的阀门可信数目分别为偶数阀门数的二分之一或奇

数阀门数减一然后除以二。组内其余阀门可认为在阀门整定压力下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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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4.2 未能预期的系统超压瞬态工况   

对于未能预期的系统超压瞬态工况，在辅助驱动装置整定点开启的阀门可信的释放量[10.5.4.4.3]

可分别按下列情况考虑： 

a) 当装有两个阀门时，具有较小确认释放量的阀门在辅助驱动装置的整定点开启是可信的。具有

较大确认释放量的阀门在阀门的整定压力下开启是可信的。 

b) 当装有三到十个阀门时，可认为所有阀门(除了一个最大确认释放量的阀门外)均能在辅助驱动

装置的整定点下开启。对假设未能在辅助驱动装置整定点下开启的一只阀门，可认为能在阀门

整定压力下开启。 

c) 当装有十个以上阀门时，可认为所有阀门(除了两个最大确认释放量的阀门外)均能在辅助驱动

装置的整定点下开启。对假设未能在辅助驱动装置整定点开启的两个阀门，可认为能在阀门整

定压力下开启。 

10.5.4.4.3 可信的释放量   

以上这些阀门的可信的释放量应为： 

a) 对于被认为在辅助驱动装置整定点能开启的阀门，其可信的释放量是按 10.7 规则在较低释放

压力下确定的释放量(这个特定要求应包括规范评定规程中原有的平均试验释放量的 90％)。 

b) 对于被认为在阀门整定压力下能可信开启阀门，则应按 10.7 规则确定确认释放量。 

10.5.4.4.4 反应时间 

对于认为能在辅助驱动装置整定点可信开启的阀门，应符合10.5.3.2.2的要求。 

10.5.5 可替换的试验介质 

10.5.5.1 通用要求 

如果压力释放装置的试验符合10.5.5.2至10.5.5.4的要求，其整定压力试验可以采用与设计不同的

一种流体类型或温度的试验介质来进行。为可压缩流体(蒸汽除外)设计的阀门应采用可压缩流体进行试

验，为不可压缩流体设计的阀门应采用不可压缩流体进行试验。在蒸汽条件下工作的阀门应采用蒸汽进

行试验。 

10.5.5.2 相互关系 

压力释放装置运行介质和试验选定的介质，它们之间参数的相互关系应通过两种介质条件的比较来

确定。 

10.5.5.3 相互关系规程的验证 

（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确保按照足够准确的规程来确定其相互关系，使采用替换介

质试验或/和调节的压力释放装置要与运行要求一致。为验证替代的试验介质相互关系合适性所作试验

的结果应列于文件中。 

10.5.5.4 规程 

一份书面规程必须由（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制定并按照10.5.5.3要求进行确认。规程

应说明影响相互关系的所有试验参数，并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试验装置的专门描述； 

b) 仪表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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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辅助设备(如果有的话)的特殊要求； 

d) 试验条件的特殊要求：试验装置温度、环境温度、环境压力等； 

应列出试验参数：开启之间的时间、试验次数等。 

10.6 非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 

10.6.1 爆破膜装置 

按照10.7确认的爆破膜装置，应遵照下列规定： 

a) 爆破膜装置不得当作唯一的压力释放装置来使用； 

b) 与压力释放阀一同使用的爆破膜装置，只应装在阀门的出口侧(10.6.2.3)。 

10.6.1.1 爆破压力容差 

除非在设计技术规格书中已确定并在超压保护报告中列出另外的值，规定爆破膜膜片温度
42)
下的爆

破压力容差，对于铭牌爆破压力小于和等于300kPa，不得超过±15kPa，对于铭牌爆破压力高于

300kPa，不得超过10.6.1.3规则确定的爆破压力的±5%。 

10.6.1.2 确定铭牌爆破压力的试验 

a) 每个爆破膜应具有在制造设计范围
43)
内并处于规定温度下，由 10.6.1.2 规则确定的铭牌爆破

压力，并应打上一组数字。 

b) 每一批爆破膜44)应该按下列方法之一进行试验。在给定批量膜片的所有试验，应采用与该膜片

在役时所用的相同形式和相同承压面积尺寸的夹持器上进行。 

1) 每一批爆破膜至少有两片爆破膜试样在给定的膜片温度下爆破。试样爆破膜的爆破压力必

须在 10.6.1.2规定的容差以内，以确定铭牌爆破压力。 

2) 每一批爆破膜应至少有四个爆破膜试样（但不少于 5%），在四种不同温度下进行爆破。

试验应在膜片适用的使用温度内分布进行。应该用这些数据来绘制一条爆破压力对该批爆

破膜温度的平滑曲线。每个数据点的爆破压力不得偏离 10.6.1.2 中规定的爆破压力容差

曲线。 

3) 只对于预先凸起的定型金属爆破膜或石墨爆破膜，每批材料用一种膜片尺寸，至少有四个

爆破膜试样在四种不同温度下进行爆破，此四种不同温度分布在材料使用的合适温度范围

内。应该用这些数据来绘制一条该批材料爆破压力对温度的平滑曲线。每个数据点的爆破

压力与该曲线的偏离不得超过 10.6.1.2中规定的爆破压力容差。 

本批材料制造且尺寸相同的膜片中至少有两个膜片应在环境温度下爆破，以确定该批膜片的室温爆

破压力额定值。应采用曲线确定该批膜片在特定膜片温度下的铭牌爆破压力额定值。 

10.6.2 安装要求 

10.6.2.1 排气或疏水的规定 

当爆破膜用于和压力释放阀相连时，爆破膜与压力释放阀之间的空间应排气或疏水。应提供措施来

监测该空间在使用期间的内压。 

 
42) 提供给爆破膜制造商的规定膜片温度，应是预期膜片爆破时的膜片温度。 

43) 制造设计范围应是铭牌爆破压力必需落在其内的压力范围，此范围包括在设计技术规格书和超压保护报告

内。 

44) 一批爆破膜是指用一次生产出来的材料制成的那些膜片，并且这些材料具有相同的尺寸、厚度、形式、炉号

和制造工艺（包括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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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2 系统阻塞 

爆破膜下游的管道及其他部件的建造应不致由于爆破膜材料可能发生逸出而引起阻塞，或损害压

力释放阀的功能。 

10.6.2.3 压力释放阀入口侧的爆破膜装置 

如果满足下列规定，可以将爆破膜装置安装在压力释放阀的入口侧： 

a) 压力释放阀和爆破膜装置的组合释放量，应满足 10.3的要求。 

b) 在爆破膜的规定膜片温度下的铭牌爆破压力不超过 10.4的限制。 

c) 爆破膜爆破后的开孔，足以容许流过等于阀门释放量的流量，并且没有干扰阀门正常功能的可

能。除非爆破膜和阀门的特定组合的释放量和功能已按 10.7 由试验作了确定，否则开孔流通

面积不应小于阀门入口的面积。 

10.6.2.4 压力释放阀出口侧的爆破膜装置 

如果满足下列规定，可以将爆破膜装置安装在压力释放阀的出口侧： 

a) 阀门的整定压力是与背压无关；或者就非平衡阀而言，阀门的整定压力加上爆破膜的铭牌爆破

压力，再加上出口管道的任何压力，不超过 10.4的限值。 

b) 释放量满足 10.3 的要求； 

c) 在规定膜片温度下的爆破膜的铭牌爆破压力，加上爆破膜装置出口管道的任何压力，不应超过

压力释放阀的二次压力及阀门与爆破膜装置之间任何管道或配件的设计压力。然而，在运行温

度下爆破膜装置的铭牌爆破压力，加上爆破膜装置出口管道内的任何压力，不应超过 10.4 的

限值。 

d) 爆破膜装量爆破后的开孔，足以允许流过等于压力释放阀的确认释放量。 

10.6.2.5 做唯一压力释放装置用的爆破膜装置 

如果满足下列规定，爆破膜装量可以作为唯一的压力释放装置来使用： 

a) 当管辖核电厂的执行当局认为被保护系统内包含放射性物质的释放量可以接受时，作为这方面

用的唯一压力释放装置，至少要用两个爆破膜装置相串联； 

b) 爆破膜装置的尺寸应符合 10.3.2的要求； 

c) 爆破膜在规定温度下的铭牌爆破压力不超过 10.4的限值。 

d) 在两个爆破膜装置之间的空间建立压力积蓄的监测以及设有疏水和/或放气装置，以便对爆破

膜泄漏或爆破进行校验
45)
。 

e) 爆破膜之间距离的设计，应使爆破第一片膜片时不会接触到第二片膜片。 

10.7 鉴定 

10.7.1 压力释放装置鉴定的责任 

（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按10.7规定，负责对阀门的释放量作出鉴定。 

10.7.2 非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鉴定的责任 

爆破膜制造商应对膜片的铭牌爆破压力进行鉴定。 

 
45) 如果背压在两片爆破膜之内的空间建立起来，则爆破膜不会在设计压力下爆破，假如由于腐蚀或其他原因而

使爆破膜的泄漏发展，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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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鉴定—可压缩流体 

10.7.3.1 通用要求 

10.7.3.1.1 释放量鉴定 

a) 释放量的鉴定规程应满足 10.7.3.2到 10.7.3.7 的要求。 

b) 对于压力超过 10.4MPa但不超过 22.1MPa的蒸汽，用于确定确认释放量的 K值应乘以以下修正

值： 

  (27.6P-1000)/(33.2P-1,061) ............................... (180) 

式中： 

P=整定压力(MPa) 本修正值也适用于由曲线法确定的确认释放量。这种修正仅在于 K值等于或

大于 1.0时使用。 

10.7.3.1.2 试验介质 

a) 蒸汽条件下工作的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鉴定试验应使用干饱和蒸汽。试验的蒸汽，应限制最低

干度为 98％和最大过热度为 10℃。释放量应从这些限值内的值修正到干饱和蒸汽状态。 

b) 空气或气体条件下工作的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鉴定试验，应该使用空气、气体或干饱和蒸汽。 

c) 功能试验验证所采用的流体介质应与压力释放阀预计的工作介质相同。 

10.7.3.1.3 试验压力 

a) 蒸汽条件下工作的压力释放阀(除了安全释放阀之外)的释放量鉴定试验，应在不超过整定压力

的 3%或 15kPa表压(两者之中较大值，除了 b)允许的之外)的压力下进行。 

b) 蒸汽条件下工作的安全释放阀的释放量鉴定试验[10.5.1.3]，应在不超过整定压力的 10％或

20kPa表压(两者之中较大值)的压力下进行。 

c) 空气或气体条件下工作的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鉴定试验，应在不超过整定压力的 10%或 20kPa

表压(两者之中较大值)的压力下进行。 

10.7.3.1.4 回座压力 

具有一个可调整回座压力建造的阀门，应在释放量鉴定试验之前进行调整，使回座压力不超过整定

压力的5％。 

10.7.3.1.5 图纸   

在释放量鉴定和功能试验的验证之前，（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将阀门结构的图纸提

交给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 

10.7.3.1.6 设计变更   

当压力释放阀的设计变更影响阀门的流程、升程或工作特性时，应按10.7规定重新做试验。 

10.7.3.2 流动模型试验法 

10.7.3.2.1 流通能力 

当受试验装置限制而不能做全尺寸的压力释放阀释放量试验时，可利用三种不同尺寸的流动模型作

为释放量鉴定的依据。这种流动模型的尺寸应与进行这些试验的经认可的试验室的试验装置的容量相一

致，而且应该准确地模拟那些影响流量的特征，例如孔口尺寸、阀门升程以及内部流动的形状。如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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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0.7.3.2.2规定做了其它的试验来验证阀门的功能设计，则试验模型不必是起功能作用的压力释放

阀。利用流动模型确认的阀门设计释放量，应该用类似10.7.3.4.1与10.7.3.4.2中所概括的方法即泄放

系数法来确定。根据10.7.3.4的方法所做的流动模型试验确定K值。给定设计的所有尺寸和压力的确认

释放量，应不超过用10.7.3.4.2中的适当公式计算的值乘以系数K。 

10.7.3.2.2 功能的验证 

a) 设计有待确认的三个阀门的功能，应以试验进行验证。所选择的这三个阀门应包络此特定设计

最大和最小的入口尺寸和孔口尺寸的组合。这些试验可连同上面提及的释放量鉴定试验一起

做，或者利用产品阀门分开来做。 

b) 这些试验应在能满足 10.7.3.9要求的场所进行，以证明阀门满足 10.5规定的运行要求，并在

c)款规定的条件下能实现满升程。 

c) （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为将作试验的阀门规定试验压力、温度和其他流体条件

的范围。此范围应足以覆盖所有预期的运行流体条件。除此之外，试验还应包括阀门使用时预

期会涉及到的入口压力损失和排放背压条件的范围。 

d) （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在数据报告表 NV-1 的注释栏内注明，本款要求已被满

足。 

10.7.3.3 斜率法 

a) 对于特定设计的压力释放阀，对进口尺寸和孔口尺寸的每种组合，应有四个阀门进行试验。这

些阀门的整定压力，应包括阀门使用的适当的压力范围，或在批准的试验设施的能力范围内。 

b) 每个试验点的瞬时斜率应作计算，并加以平均，斜率定义为所测量出的释放量除以入口绝对压

力。如果试验确定的斜率中有任何一个处在平均斜率的±5％范围之外，则该阀门不可接受，应

由具有相同尺寸和整定压力的另外两个阀门替换。在进行这些阀门试验后，应确定一个新的平

均斜率，被替换的阀门的试验结果不应包括在内。如果任一个斜率此时仍超出±5％的范围，则

应认为试验不满足要求。确认的释放量应为平均斜率与流体额定绝对压力，（KPa）乘积的 90％。 

c) 此外，功能试验的验证应按 10.7.3.2.2的规定进行。 

10.7.3.4 泄放系数法 

按照以下条款给出的步骤，可以确定特定压力释放阀设计的系数K。 

10.7.3.4.1 试验的阀门数   

对每一种设计，至少应将三种不同尺寸中的每种尺寸提供三个阀门来做试验。给定尺寸的每一个阀

门应整定在不同的压力。 

10.7.3.4.2 泄放系数的确定 

a) 应对每个压力释放阀进行试验，以确定其升程、开启压力、排放压力和以试验所用流体的释放

量。每次试验的泄放系数 KD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DK = =

实际流量
泄放系数

理论流量  .............................. (181) 

式中，实际流量由试验定量确定，而理论流量用下列公式计算： 

对于干饱和蒸汽试验： 

(国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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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5.25AP ...................................... (182) 

对于压力超过 10MPag但不超过22.1MPag，由以上公式计算出的WT值，应乘以下列系数作修正：

(仅用于WT值等于或大于1.0)： 

 

(国际单位) 

 

(27.6 1000)

(33.2 1061)

P

P

−

−
 .................................... (183) 

对于空气试验： 

(国际单位) 

 
27.03T

M
W AP

T
=

 .................................. (184) 

对于气体试验： 

 
T

M
W CAP

ZT
=

 ................................... (185) 

式中： 

A = 阀门全开时通过阀门的实际泄放面积， mm
2
 

C = 气体或蒸汽的气体常数，是比热(k)的函数 

k = CP/CV (参见附录K图K.1) 

M = 分子量 

P = 对于用10.7.3.1.3a)确定的试验压力，为(整定压力×1.03)加大气压力 (kPa绝对压力)

或整定压力加15kPa再加大气压力，取两者中较大值。 

= 对于用10.7.3.1.1b)或c)确定的试验压力，为(整定压力×1.10)加大气压力 (kPa绝对压力)

或整定压力加20kPa再加大气压力，取两者中的较大值。 

T = 阀门入口处的绝对温度，[℃+273(K)] 

WT= 理论流量， kg/h 

Z = 与P和T相对应的可压缩性因子 

所需试验的泄放系数KD的平均值应乘以0.90，其乘积应作为该设计的系数K。该设计的系数不

应大于0.878(即0.9×0.975的乘积)。 

b) 如果任一个用试验确定的泄放系数超出平均系数±5％的范围，则阀门不可接受，应由具有相同

尺寸和整定压力的另外两个阀门替换。在进行这些阀门试验后，应确定一个新的平均系数，而

已被替换的阀门的试验结果不应包括在内。如果任何一个泄放系数此时仍超出±5％的范围，则

应认为试验不满足要求。 

10.7.3.4.3 确认的释放量的计算 

a) 一个给定设计的所有尺寸和压力的确认的释放量，在其 K值已按 10.7.3.4.2 的规定予以确定

并随之制造后，应不超过用适当公式计算出的值乘上系数 K所得的乘积。 

b) 对于 β比(阀门喉部直径与入口直径之比)超出 0.15至 0.75范围的那些阀门不应采用其泄放系

数，除非试验已经证明 β 处于较宽范围端部的阀门，其单个泄放系数 KD仍在平均泄放系数 K

的±5％范围内。对于用阀门升程来确定流通面积的设计，所有阀门应有相同的名义升程与阀座

直径之比(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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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4.4 功能验证   

试验应按10.7.3.2.2的规定进行。 

10.7.3.5 单阀法 

10.7.3.5.1 在试验装置限度内的阀门释放量 

a) 当进行一单个阀门的释放量试验时，确认的释放量可由与每个需做释放量鉴定的整定压力相关

的三个单独的试验作为根据。 

b) 与每个整定压力相关的确认的释放量，不得超过通过试验所确定的平均释放量的 90％。个别

试验释放量不在每个整定压力相关的平均释放量±5％的范围内，该试验应作为判废的理由。应

找出试验失效的原因，并重新试验。 

c) 如果增加的相同设计的阀门建造日期较晚，当原阀门的试验结果可用于所选择的特殊试验方法

时，可被包括在内。 

10.7.3.5.2 超出试验装置限度的阀门释放量   

如果孔口面积能获得阻塞流动条件，对于释放量超出试验装置能力的阀门，其确认的释放量可把流

量系数K[10.7.3.4.2]作为根据，这里K是用开口流动阻塞试验或流动模型试验确定的。确认的释放量应

直接按10.7.3.4.3计算出来。 

10.7.3.5.3 阀门的功能验证   

除了具有特定入口尺寸、孔口尺寸和特定设计的一个阀门应作试验外，功能试验应按10.7.3.2.2

的规定进行。假如设计相同的另外阀门要在以后制造，当原型阀门的试验结果可用来满足10.7.3.2.2

三个阀门的要求时，也可被包括在内。 

10.7.3.6 释放量的按比例分配 

a) 对大于已确认的阀门设计的超压，用于该系统的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可按该超压按比例分配，

该超压应仍在系统的容许限值以内。 

b) 用于初始释放量鉴定的相关方法： 

1) 按比例分配的释放量应为 10.7.3.3中确定的平均斜率的 90%乘以按比例分配的释放压力，

kPa绝对压力；或 

2) 按比例分配的释放量采用10.7.3.4.2中适合的计算公式[式中P为按比例分配的释放压力

(kPa绝对压力)乘以系数 K]。 

10.7.3.7 释放量换算 

除了在蒸汽条件下工作的压力释放阀应在蒸汽中作试验外，流体不同于鉴定所用流体的压力释放阀

的释放量应采用附录K给出的换算方法来确定。 

10.7.3.8 压力释放量试验试验室的认可 

应在试验装置，试验方法、试验规程和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等方面均符合ASME  PTC 25 

相应要求的场所进行试验。试验应在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的监督下进行，并经其确认。试

验装置的认可应每五年内接受一次审查。 

10.7.3.9 功能试验验证试验室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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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保证：进行试验的场所提供的试验设施、方法和规程有足够

的试验能力和流体性能的范围，以满足10.7.3.2.2的试验要求。 

10.7.4 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  鉴定—不可压缩流体 

10.7.4.1 通用要求 

10.7.4.1.1 释放量鉴定   

释放量的鉴定规程应按10.7.4.2到10.7.4.5的要求进行。 

10.7.4.1.2 试验介质   

确认释放量鉴定试验所用的介质应为温度在5℃和52℃之间的水。功能验证试验压力释放阀预期承

受的使用温度下的水进行。 

10.7.4.1.3 试验压力   

释放量鉴定试验应在不超过整定压力10%以上或20kPa的压力（取两者之中较大值）下进行。功能验

证试验应在压力释放阀预期承受的使用压力下进行。 

10.7.4.1.4 回座压力 

释放量鉴定试验和功能验证试验期间应记录回座压力。 

10.7.4.1.5 图纸   

在释放量鉴定试验和功能验证试验之前，（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将阀门结构的图纸

提交给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 

10.7.4.1.6 设计变更   

当压力释放阀的设计变更影响阀门的流程、升程或工作特性时，应按10.7规定重新做试验。 

10.7.4.2 斜率法 

a) 对于管径和孔口尺寸的每一种组合，应有四个阀门进行试验。这四个阀门应在阀门所用的适当

压力范围或试验装置的范围内进行压力整定。对每个试验点应计算出瞬时斜率，并将其平均。

试验点的斜率定义为测量的释放量除以流量额定压力与阀门排放压力之差的平方根。如果试验

确定的斜率中有任何一个处在平均斜率的±5％范围之外，则该阀门不可接受，应由具有相同尺

寸和整定压力的另外两个阀门来替换。在进行这些阀门试验后，应确定一个新的平均斜率，但

已被替换的阀门的试验结果不应包括在内。如果任一个斜率此时仍超出±5％范围，则应认为试

验不满足要求。确认的释放量应是平均斜率的 90％与流体额定压力和阀门排放压力之差的平

方根的乘积。 

b) 功能验证试验应按 10.7.3.2.2的规定进行。 

10.7.4.3 泄放系数法 

按照以下各款规定，为特定压力释放阀设计确定系数K，来替代单个释放量试验或释放量曲线法。 

10.7.4.3.1 试验的阀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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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设计，应试验三种不同尺寸中每一尺寸的三个阀门，总共九个阀门。给定尺寸的每个阀门

应整定于不同的压力。 

10.7.4.3.2 泄放系数的确定 

a) 应在每个释放阀上做试验，以确定它的升程、开启和关闭压力以及按每小时水的质量数表示的

实际释放量。对于每一次试验，泄放系数 KD应按下式来确定： 

 
DK = =

实际流量
泄放系数

理论流量  .............................. (186) 

式中，实际流量应由试验定量地确定；理论流量用下式计算： 

对于用水的试验： 

(国际单位) 

 
5.092 ( )t dW A P P W= −

 ................................ (187) 

式中： 

A = 在设计的升程下，通过阀门的最小泄放面积， mm2 

P = (整定压力×1.10)加大气压力，（KPa绝对压力），或整定压力加 (20kPa)再加大气压力，

两者中取其较大值作为流量额定压力， (KPa绝对压力)  

Pd= 阀门泄放压力， MPa 

W = 阀门进口状态下水的密度， kg/m3 

Wt= 理论流量，kg/h 

试验的泄放系数KD的平均值，应乘上0.90，其乘积应作为该设计的系数K。该设计系数不应大

于0.878(即0.9×0.975的乘积)。 

b) 如果实验确定的经一泄放系数超出平均系数±5％的范围，则该阀门不可接受，应由具有相同尺

寸和整定压力的另外两个阀门来替换。在这些阀门进行试验后，应确定一个新的平均系数，已

被替换的阀门的试验结果不应包括在内。如果任一个系数此时仍超出±5％范围，则认为此试验

不满足要求。 

10.7.4.3.3 确认的释放量的计算 

a) 按照 10.7.4.3.2 规定确定 K 值的给定设计，其所有尺寸和压力的确认的释放量不得超过用上

述理论公式计算的数值乘以系数 K的乘积。 

b) 泄放系数不得用于 β 比(阀门喉部直径与入口直径之比)超出 0.15至 0.75范围的那些阀门，除

非试验已经证明，对于处于较宽范围两端限值的阀门，其单个泄放系数 KD仍在平均泄放系数 K

的±5%范围内。对于用阀门升程来确定流通面积的设计，所有阀门应有相同的名义升程与阀座

直径之比(L/D)。 

10.7.4.3.4 功能验证   

试验应按10.7.3.2.2的规定进行。 

10.7.4.4 单阀法 

a) 当一单个阀门在一个单一压力下进行释放量试验时，可以把该单个阀门在规定的整定压力下所

做的三次单独的试验作为额定释放量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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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阀门确认的释放量应不超过由试验确定的平均值的 90％。个别试验得到的释放量不在平均释

放量的 5％范围内，应作为试验判废的理由。应找出试验失效的原因并重作试验。 

c) 假如具有相同设计的另外阀门在以后制造，在原来阀门的试验结果可用于所选择的特殊试验方

法时，可被包括在内。 

d) 功能验证试验应按 10.7.3.2.2的规定进行，但具有特定入口尺寸和孔口尺寸的一个阀门除外，

该特定设计应作试验。假如具有相同设计的另外阀门在以后制造，原来阀门试验结果如适用也

可被包括在内，以满足 10.7.3.2.2的三个阀门要求。 

10.7.4.5 压力释放量试验的试验室认可 

应在试验装置、试验方法、试验规程和授权观察员（监督试验的人员）等方面均符合ASME PTC 25 《压

力释放装置》适用要求的场所进行试验。试验应在授权观察员（或监督试验的人员）的监督下进行，并

经其确认。试验装置应每五年内接受一次审查。 

10.7.4.6 释放量的按比例分配 

a) 对大于已确认的阀门设计超压，用于该系统的压力释放阀的释放量可按该超压比例分配，但该

超压在系统的容许限值以内。 

b) 按用于初始释放量鉴定的相关方法： 

1) 按比例分配的释放量应为 10.7.4.2 中确定的平均斜率的 90%乘上按比例分配的释放压力

KPa (绝对压力)。 

2) 按比例分配的释放量采用10.3.4.3.2中适合的公式计算[式中P为按比例分配的释放压力

KPa (绝对压力)乘上系数 KD。 

10.7.4.7 释放量换算 

如果压力释放阀使用的液体不同于鉴定用的液体，其额定压力释放量可用附录K给出的换算方法确

定。这种换算不适用于阀门开启时液体会出现闪蒸的情况。 

10.7.4.8 功能验证试验的试验室认可 

（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应保证：进行试验的场所提供的试验设施、方法和规程应有足

够的试验能力和流体性能范围，以满足10.7.3.2.2的试验要求。 

10.8 标记、印记和数据报告 

10.8.1 压力释放阀 

10.8.1.1 标记和印记 

每个压力释放阀应由（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将以下所需数据清楚地予以标记，并使其

在使用中不致被磨掉。数据(字)高度应不低于2.5mm为宜。标记应置于阀门上或置于与阀门牢固连接的

铭牌上。规范符号应印记在阀门或铭牌上，而其他所需的数据可以盖印、蚀刻、压印或铸造在阀门或铭

牌上。标记应包括下列各项： 

a) （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的姓名或可接受的缩略代号； 

b) （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的设计编号或型号； 

c) 阀门入口的管道名义尺寸[DN]； 

d) 整定压力 kPa； 

e) 确认的释放量和以百分比或 kPa表示的超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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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蒸汽确认的阀门，以 kg/ h饱和蒸汽表示； 

2) 对空气或气体确认的阀门，在 15℃和 101kPa时以 m
3
/min(标准立方米每分钟)的空气表示； 

3) 对水确认的阀门，在 20℃ 时，以 m
3
/min(标准立方米每分钟)水表示。 

f) 适用的正式规范符号印记如表 T/CNEA XXXXX.1 《压水堆承压部件 设计与制造 第 1 部分：通

用要求》10.1-1中所示。 

除上述要求以外，每个压力释放阀还应有单独的铭牌附于部件上，该铭牌包括《压水堆核电厂设备

建造总规则》10.2.2和6.5.9.3.2的标志要求。 

10.8.1.2 压力释放阀的报告格式 

安全阀和安全释放阀，均须由（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填写和签署的NV-1数据报告表，

并由民用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其委托单位签字。 

10.8.2 爆破膜装置 

10.8.2.1 爆破膜 

每片爆破膜应由制造商清楚地作出标记，并使其在使用中不致被磨掉。爆破膜标记可以置于爆发膜

的边缘上，也可置于连接在爆破膜上的永久性金属标牌上
46)
。标记应包括以下各项目： 

a) 制造商的名称和标识商标 

b) 制造商的设计编号和型号 

c) 批号 

d) 尺寸_____ DN 

e) 印记的爆破压力_____ kPa 

f) 规定的膜片温度_____℃ 

g) 释放量_____kg/hr的饱和蒸汽或标准 m
3
/min的空气[15℃和 101kPa绝对压力]。 

h) 组装年份 

10.8.2.2 爆破膜支架（如果使用） 

爆破膜支架应标明以下各项： 

a) 制造商的名称或标识商标 

b) 制造商的设计编号或型号 

c) 尺寸_____ DN 

d) 组装年份 

e) 产品系列号 

10.8.3 授权证书 

本章范围内的每个压力释放阀，均应由（从核安全局）取得核级证书的单位来制造。  

 
46) 不在每个爆破膜法兰或标记牌上做上所列各项的标记，而采用由制造商编码号构成的标记，这种标记连同包

括所需信息并随每批爆破膜提供的证书或标记牌一起，足以识别每个爆破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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